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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总第３４６期） Ｎｏ．１，２０１５（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４６）

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阎 步 克

摘　要：“中外历史的会通”之意义重大，首先在于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其所涉样本至

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便开始重要起来了。从理论上说，“中外历史的会通”的基础是一个

共同框架，这样的理论框架的建构，经常要超出历史学领域，进入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在

“会通”的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扭曲变形，若直接以一方为模板来剪裁另一方的话。现代学术曾给中国

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所谓“现代学术”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

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方法，但并未充分将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纳入考

虑。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进程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也使人类

社会的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史所能为学人提供的学术灵感、学术创造、学术新知，足

以为历史研究的“同一平台”增添砖瓦，这也给中国史学人的世界史素养和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中外历史的会通”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关键词：中西会通；现代学术；制度史；五种生产方式；文化史观

一

中国传统史学把自己的使命，概括为纵向的“通古今之变”；至于与四边蛮夷的横向比较，只是

“礼乐之邦”的陪衬而已。近代以来的“中外历史的会通”，显然就是一场视角的变革了。把中外同时

纳入视野，激发了近代史家的无数灵感。“中外历史的会通”之意义重大，首先在于事物的特点是在

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建构了事物。进而现代科技也极大地增加了

各地域的交流频度，在人类生活逐渐“全球化”或“一体化”时，学术的展开也必然趋于“会通”。笔者

所学习的中国制度史，当然也是如此。

笔者认为，根据自然法则，人类生活的“一体化”最终不可避免，其多样性也将以新形式表现出

来。当然，漫长曲折的“一体化”中，既存的各民族、地域和文化单元，也在全力维护其独特性。除了

争取利益最大化之外，也在于多样性本身的文化价值。学术上也是如此。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便含有一个意图：不是寻求抹杀个性的“规律”，而是采用“文化持

有者的内部眼界”，“摒弃一般，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在文化之中，蕴含着人类精

神创造的那些最精微的东西，这就需要“内部眼界”。比如说，使用“清新”、“华腴”或“沉郁顿挫”之类

传统术语，方能传达中国诗词的美妙之处。然而这套术语，或说这种“内部眼界”，无法用于外文诗

歌。笔者所学习的政治制度就不同了。若转入制度领域，那么连“寻求个别”的吉尔兹，也看到了“在

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的政治核心中，总有统治精英以及一套符号形式去表达他们真正管理统治

　

作者简介：阎步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 本文系作者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１３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年会上提交的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的操作行为”，“在任何地方，这一点都十分明晰，国王们通过仪典获得对他们的王国的象征性的拥

有”①。“统治精英”、“符号形式”、“操作行为”、“礼制仪典”之类概念，实际就组成了一个普适的参照

系，可以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

历史学特别关注那些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东西。“天底下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然而千

姿百态的纷纷树叶，也是可以类型化的。当你把视线从某一特定个体移开，着眼于更多个体之时，

“类型”就浮现了。凯特莱说：“人数越多，个人的意愿就会深埋在普遍事实的系列之下，而普遍事实

则取决于决定社会存在与延续的总体原因。”穆勒也看到：“本性看来似乎最为变幻莫测的事件，单独

处理时看不出端倪，一旦涉及足够多的回数，它们就能够以接近数学规律的特征发生。”②样本越多，

“大数定律”的意义越大。比如说，个人最终无法超越“正态分布”。所谓“中外历史的会通”，所涉样

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就开始重要起来了。

一位世界史教授曾对笔者谈到，他在讲授东南亚各国史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如何把它们的历

史同中国史“放在同一平台上加以观察”。笔者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尽管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对独

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情有独钟，但它毕竟还有一个科学的层面。科学要求对同类事物采用同

一方法，不能甲人、甲地、甲事物是一套，乙人、乙地、乙事物又是一套。有人认为，中西政治体制的内

在逻辑不同，本质上是不可比的。然而也可以换一种态度：人类既然是同一个物种，其各个种群的结

构就应该可比；其各种差异，可以、也需要在同一平台上呈现出来。中国有很多传统政治术语，如“德

治”、“法治”或“王道”、“霸道”之类，它们无法用作比较各种权力结构、政治思想的共同平台，只是分

析对象而已。适当建构起来的“同一平台”，看上去是“中外历史会通”的基本问题之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广泛存在着各种“自治”。对此，秦晖作出了一个出

色的反驳。他通过比较西欧、东欧、东亚、南亚、西亚等地的“小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有力阐明了在

各前现代文明中，中国属于“大共同体本位社会”③。这就是一个基于“会通”的认识。假如谁想反驳

它，那就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即引证其他社会的相关资料提供比较。最近笔者参与讨论“中国专制

主义”概念的问题，就深感对中国传统政体的认识也依赖于“会通”，即需要在政体类型学的层面建立

共同的参照系，对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加以分类比较，由此在“序列”中确定中国皇权的属性，而不

宜孤零零地就中国论中国④。

这样的理论框架的建构，经常要超出历史学领域，而进入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

从学理上说，一套解释模式，在自身所处的层次不可能拥有“完备性”，必须求助于更高层次的概念体

系。中外政治制度史的“会通”，须以一般政治学理论为基础；中外经济史的“会通”，须以一般经济学

理论为基础。假如要比较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地方行政，只把二者放在一起各作叙述，还不算“会

通”；假如要比较西方的“四要素说”（土、水、火、气）及其医学理论与中国的“五行说”及其医学理论，

只把二者放在一起各作叙述，也不算真正“会通”。这时的分析平台，是要在更高的行政学，或文化

学、医学层次上建构起来的；换个说法，则是在历史学与行政学、文化学、医学的交界面上建构起来

的。个人当然可以不承担这种建构，大多数人只是利用既成范式从事具体研究而已，可对一个领域

就不是如此了。超越实证、也超越“地方性”的新平台的探索与搭建，是“中外历史会通”新开拓的基

础工作。

近代中国人最初看世界时，采用的仍是“内部眼界”：用“大同”来比拟民主；用“议郎”比拟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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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蠧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导读”，

第１４ １５页；正文第１６２ １６３页。

转引自［英］菲利普·鲍尔：《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暴永宁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８、５０页。

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传统十论：本土文化的制度、文化和变革》，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１页以下。

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赞扬华盛顿的“推举”，“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等等。随后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

等人，就不同了。他们尝试把中外比较，建立在一个共同平台之上。严复翻译孟德斯鸠《法意》之余，

对中西政制之异颇有评述，其若干认知已积淀下来了。像“家长主义”问题上的中西之异，严复的讨

论至今仍有价值。康有为曾“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在万木草堂开设过“外国政治沿革得失”的

课程，为光绪帝编写过《列国政要比较表》。其《官制议》一书中有大量中西制度比较，不乏卓见。萧

公权评价《官制议》：“可说是当时中国讨论政府官制的论著中，最有系统的一部。”①梁启超的《中国专

制政治进化史论》，以现代政体理论为“平台”，采用了“专制”、“贵族制”、“封建制”等概念，本于中国

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为历代政治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并阐述了中央集权、外戚势力、异族政权

和部落贵族、宰相权臣等重大问题。其基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历史分期，不妨说是中国学者的

“制度史观”的开山之作。我想这篇名作，可以列为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之文。这类比较，都在为“中

外历史的会通”搭建平台。

时至今日，中外比较业已蔚为大观，相关的论著、论文，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并不过分。大到中

外历史的不同方向和阶段，小到风俗、器物，旁及环境、自然……。尽管各位具体研究者可能仅仅在

各个“点”上深挖，但从整体上说，视野开阔的中外比较，必将使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视角、方法、课题得

到深化，并引发新视角、新方法、新课题。

二

从理论上说，“中外历史的会通”的基础是一个共同框架。然而在科学实践中，每个人的具体分

析方法，又必定是家异其说，且因时而异的。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的历史分期，以政治体制、政治形态为本，可以说是“制度

史观”的。而近代以来，文化史观、经济史观等等，也开始展露风采。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

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学界，从而使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

概念，它们都是清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

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②），均令人耳目一新，

学术创新度相当之高。“五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了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

用现代眼光审视中国史，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了一步。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

人，用古代、中世、近世为中国史分期。“上古”或“古代”到东汉中期为止，这是中国文化形成、发展和

扩张的时期。在经历了汉晋间的过渡后，进入六朝隋唐之“中世”，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被认为是贵

族政治。唐宋之际又发生了“变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型③，其意义是“东洋的近世”，中国由此步

入近代社会。

这个“三分法”，很大程度上是比照西欧史而来的。近代日人受西欧史启发，把日本史分为“上古

之史”、“中古之史”和“近代之史”，进而又“西体中用”，把这个“三段论”用于中国史④。有人说，这个

中国史的“三段论”与西欧史只是“形似”，实际上所遵循的，仍是中国史的内在规律。然而无法否认，

在理论起点上，“三分法”来自于对西欧史三阶段的模拟参照。宫崎市定是这样提问的：“欧洲史上三

个时代（按：即古代、中世、近世）的概念，大致如上所述，这个时代观念怎样适用于其他地域？”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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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１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红旗》１９７２年第７期。

正如柳立言先生所论：只有认为唐宋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而且这个转型具有“近代化”的意义，才是日本京都

学派“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观点。见氏著《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总第８１期，２００６年；《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一般性地申说唐宋间的变化，认为此时进入了历史中期或后期，那跟日人的“唐宋变革论”并不相同。

参看王晴佳：《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汉帝国可以媲美于罗马帝国，北方民族势力“亦可与日尔曼雇佣兵相比”；“东洋的近世亦和宋王朝的

统一天下一起开始”，这时候的资本主义、君主独裁、国民主义、宋学等，看上去可以比之于西欧近世。

宫崎市定进而申言：“既然我们的态度是将特殊的事物尝试应用在一般事物上，则所谓特殊事物实际

上便不再特殊。”①这个辩白确实很思辨、很机智，然而也足以证明，宫崎并非不知道他的“比之”是一

种套用。他只是表明，自己就是要寻求一种“深刻的片面”。为“唐宋变革论”提供的各种论证，大抵

都是参照西欧之近代化的。

与之类似，尽管中国学者努力阐述“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的特点，但在理论起点上，这类认识仍

是以“五种生产方式”为本的，可是“生产方式”只有五种吗？任何社会都必然经历“五种生产方式”

吗？中国学人对“封建”概念已提出了各种质疑。那么在“会通”的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扭曲变

形———若直接以一方为模板来剪裁另一方的话。

当然，学术的推进其实是很奇妙的，它也经常通过“深刻的片面”②来获取新知。只有上帝才是

“全面”，然而上帝并不存在。应该承认，中国的“五种生产方式”、日人的“三段论”依然留下了丰厚的

学术遗产。各种不同论点，宛若从不同角度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

不同景象，同时必定各有所见不及之处，“深刻”与“片面”时常是伴生的。

“五种生产方式”是一种经济史观，日本的京都学派的“三段论”则被说成是“文化史观”（这个“文

化”是“大文化”，不限于思想文化）。日人相信，内藤的“文化史观”揭示了中国史的内在特质。然而

在这个模式之中，秦奠定了两千年帝国制度的重大意义，以及两千年帝制的连续性，仍有被低估之

嫌。唐宋间的历史趋势，是沿中国史自身的逻辑与道路继续前行呢，还是转身走上了世界另一局部

地区的近代化道路呢？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对于中古士族通常要冠以“地主”二字，故对此期士族

是“寄生官僚”还是“自律贵族”的讨论，无疑是日人居优。范文澜断言：三千年的一大堆历史现象，本

质上“却只有一个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所有权问题”，一旦土地改革胜利，“即全中国永远大

治的时候”③。然而历史真的这么简单吗？

近几十年来，“制度史观”又有逐渐复兴之势。首先，“文革”结束之后的政治反思，促成了历史学

者对“政治体制”的再度重视。进而，伴随着近年来的“中国崛起”和经济成就，又出现了很多新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年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总结改革成就，几乎异口同声地把“行政

主导”视为最大的“中国特色”。其ＧＤＰ体量不久将居于世界第一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又与西方国

家保持了重大区别。现行政治体制应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维持，或者在什么方向上加以改革？各种不

同的主张与论辩，表明它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这甚至成了一个世界性论题———中

国很重要，“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会发生什么④？而中国人已在讨论改变世界规则这样的问题了⑤。

就连“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者，也不由得滋生了犹疑，承认了中国的未来“尚无答案”———“中国能否使

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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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年。

笔者最早是从黄子平先生那里听到“深刻的片面”这个提法的，见氏著《深刻的片面》，收入《深思的老树的精灵》，杭州：浙江

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页。

范文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８、１１２页。

参见［美］埃里克·安德森：《中国预言：２０２０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葛雪蕾、洪漫、李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英］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如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２０世纪末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其中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讨论颇不充分。而在他２０１１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中译本为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一书中，对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便有了很多讨论。而且承认，未来的政治

发展有两点尚无答案：一是中国的未来，二是若干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治衰败迹象。



比之２０世纪，在２１世纪之初，史学家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自秦汉就发展出了现代式的集权官僚

体制①，两千年连续不断的政治传统展示了巨大历史惯性，影响至今，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

并将继续展示各种影响，尽管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较于古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反过来启迪学者重

新审视国史，正视这一事实：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古今的社会形态上，都是一个巨大权重。这是一个

“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决定着经济、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②。有人称之为“轴心制度”，有人视之

为众多分支领域的“统摄核心”。据报道，在２０１０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二十多位中国史学家取得了如

下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

因素。”③类似看法还可以举出很多。而几十年前余英时就已提出：“中国现在所遭遇的问题，政治仍

是最紧要的”，“这一传统笼罩到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所以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质，首先必须研

究这个政治的传统”。为此他忠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

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④

社会科学方面，对“制度”的重视与日俱增。经济学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出现了“新制度主

义”。这对中国史研究的“制度史观”，看上去也是一个好消息。一百年前梁启超率先阐释的“制度史

观”，已尝试在共同比较平台上阐述中国史了；加之一百年来中国制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为各

种“会通”的努力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在这个“制度史观”中，夏商周早期国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

会体制的１．０版，秦以降两千年帝制是它的２．０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３．０版，正在探

索形成之中。

与日人的“三段论”不同，“百代多行秦政法”的意义应予以充分强调。与“封建社会”观点不同，

两千年的中国是农业官僚社会。说到魏晋南北朝，则一百年前梁启超有论：“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

族，而不可谓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一百年后田余庆有论：门阀政治只是

“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在“变态 回归”的视角中，此期的政治体制源于皇权官僚政

治，最终依然“回归”于皇权官僚政治了。魏晋南北朝若非贵族政治，那么唐宋的政治变化，也就没有

构成根本性的政治转型。至于近代政治变迁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在外力冲击和推动之下，其固有

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又一次“升级换代”。我们刻意使用“升级换代”一词，就是在外源性的推动之外，

强调它也是同一事物的连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含有中国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与节奏。

三

现代学术曾给中国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又不能忽略这样一点：所谓“现代学术”的具

体内容，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

的方法，但因为没有把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完全纳入考虑，那些认识是否充分“普适”，并不是

没有疑问的。这还不是所谓“东方主义”那一类问题，而更多的是“地方性”的问题。比如，用于分析

西方人心理的模式与技术，很可能不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西方经济学，难以充分解释当代中国的

经济起飞。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其实仍没有摆脱“地方性”。古希腊的政体理论，根本没有考虑中国。

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也只是一个不甚清晰的轮廓。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者开始对各种政

体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比较，动辄对数十百个国家政权加以分类，但传统中国的资料仍不能说已被充

分利用了。

９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①

②

③

④

顾立雅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曾评价说，早在纪元之初，中华帝国就显示了与２０世纪的超级国家的众多类似性。Ｈ．Ｇ．Ｃｒｅ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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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国家起源理论时，张光直曾指出：“（美国）考古学界在将社会进化学说应用在世界各区古

代文化史时，集中其注意力于所谓‘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在这些讨论中间，很少人用到中国的材

料，因为中国古史材料还很少用最近的比较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去处理”，那么中国的商周史料，“在

社会进化论上与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可能有什么新的贡献？”面对商周国家的独特性，一种方式是把中

国视为常规的变态，而“另一种方式是在给国家下定义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考虑为分类基础的

一部分，亦即把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作重新的安排”。总之，张光直认为，“中国考古学可以对

社会演进的一般程序的研究，供给一些新的重要资料，并且可以有他自己的贡献”①。

依张光直的看法，中国的古史材料，可以用现代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来处理；同于中国的考古学，

应为、也可以为国家社会的演进研究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类似的事例，以及学者们的类似看法，都

可以作为２１世纪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之一。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

料；中国历史进程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也使人类社会的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史

所能为学人提供的学术灵感、学术创造、学术新知，足以为历史研究的“同一平台”增添砖瓦。当然这

个任务也给中国史学人的世界史素养和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他们稔熟世界各地

区、各民族的历史，甚至稔熟社会科学。“中外历史的会通”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笔者在研究古代官僚等级制度时，也有一些相关心得。中国历代曾发展出纷繁多样的品秩勋爵

制度，足以精巧处理“人”的分等分类和“职”的分等分类，以安排身份和保障行政。而且它们经历了

数千年的连续发展。周朝的爵号可以一直使用到帝制后期，这在其他社会绝无仅有。直到当今中

国，级别、衔号、名位的身份功能，依然蔚为大观。人类社会的品级衔号现象中的很多内在规律，在中

国社会中更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品级衔号的复杂性、精致性和连续性

上，能跟中国相比。然而西方社会学、行政学、组织学等，是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在

这方面所累积的理论工具，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古今的品级衔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灰色区域，

可供中国学人发挥才智发展理论。

例如，在现代行政学、组织学中，职位是职位，级别是级别，各是各。而中国古代的位阶变迁却显

示，职位可以转化为级别，级别也可以转化为职位。古代的职位往往被用作虚衔，由此发生“品位

化”，当职位最终发展为阶衔之时，往往就要另行设置新职、拟定新名。由此就可以提炼出一个“职阶

转化律”。

又如，如何分析“品位分等”的发达程度，在现有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分析方法。而我们可以提

供下列指标：一、品位获得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二、品位占有的流动或稳定程度；三、品位待遇的丰厚

或简薄程度；四、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这样，同样是品位分等占主导的时代，人们就可以把

周朝与唐宋进一步区分开来了：周朝的品位结构，封闭性、稳定性很大，待遇丰厚，结构简单；而唐宋

的品位结构，开放性、变动性大，待遇不如周代丰厚，结构复杂。

从职、阶关系出发，就可以进行若干中外对比。比如，西欧中世纪的五等爵号———“男爵”（Ｂａｒ

ｏｎ）本义是“人”，逐渐特指领主之下的重要附庸②，用作贵族通称，又用作低等爵号。英国的伯爵

（Ｅａｒｌ）本是镇守一方的地方长官。“公爵”（Ｄｕｋｅ）原系罗马帝国的高级将领称号，１０世纪时德皇重

拾其号，设置了公爵。“侯爵”（Ｍａｒｑｕｅｓｓ）本是威尔士边疆的领主。“子爵”（Ｖｉｓｃｏｕｎｔ）源于法国的郡

守，在伯爵之下③。其五等爵号，可以说有四个来自职称。而周代五等爵，只有“侯”来自职称，其余

公、伯、子、男，以及卿、大夫、士，都来自人之尊称，甚至家族亲称。斯维至认为：“五等爵，除侯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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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①从中西爵号来源看，一个

以职称居多，一个以人称、亲称居多，这一差异，是不是跟周朝的封建贵族更富宗法性，而西欧中世纪

的封建制更具契约性质相关呢？我想答案应是肯定的。这样的比较，就是以“职 阶”关系的一般原

理为平台的。

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中外比较也饶有兴味。例如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是文士，日本、欧洲的小贵

族却是武士、骑士。明治时代的官僚，７５％来自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的旧武士。这都跟明清官僚

主要来自科举考生形成对比。在中国的秦汉，军功爵构成了一套身份性位阶；到了宋明清，却以科举

功名构建身份体制———中国王朝日益“重文轻武”了。１０世纪中叶的高丽政权，九品官吏分为文武

两班，文武官形式上平等，但实际差别很大，文班才能成为贵族。不过两个世纪后出现了武臣叛乱，

政权又转向武臣政治了。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军职官阶，明显高于文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僚位阶

来自军事编制“曼沙达尔”（ｍａｎｓａｂｄａｒ），共３３级，从指挥１０人的“曼沙达尔”直到指挥万人的“曼沙

达尔”。由此“军队、贵族和民政合为一体”。但文、武待遇还是有区别的，军职的“曼沙达尔”封赐采

邑，文职的“曼沙达尔”领取薪俸。彼得一世颁令，军职、文职各十四品。军职明显高于文职，十四品

军职都有世袭贵族权，文职要八品以上才有这种特权，九品以下没有。而且武职为社会所敬仰，文职

则为社会所蔑视。这类情况，都可以跟中国“重文轻武”加以比较。罗素曾说过：“由于哲人的治理而

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②然而现有的

政体理论主要是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未能把中国史纳入考虑，因而未能体现这种“截然

不同”。

又如“侍从官”这个职类，在中国古代地位特殊而功能复杂。朝廷选拔权贵子弟做侍从侍卫，由

此成为国家官僚的主要来源；历代有多种位阶，都是由侍从侍卫的官号蜕变而来的；甚至若干最重要

的机构都发源于侍从官，如尚书台、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以至内阁（明清的内阁学士理论上是“文

学侍从”）。可见侍从职类在历代官制发展中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康有为已看到：“设官之制，原以为

国为民，故英、法之国，无供奉之官。而君主之国，若俄、德、英、日，皆有宫内部以奉人主。”③如古波斯

帝国也有让少年接受集中管理教育，承担差役，由此获得公职的制度。１６世纪奥托曼帝国宫廷中，

有约三百名侍童，可以经许多年的侍从或侍卫服务，被选拔到军职与文职上去，其制度称“契满”。俄

罗斯在彼得一世时，军职、文职之外，别有“御前职”十四品。日本官制，有“宫内省”或“宫内厅”。这

些御前职、宫内官，跟中国的“侍从”职类在官制上的能动性相比，又有何异同？

当然，限于才识，笔者个人无力全面了解各国古今的位阶衔号细节。所幸新一代年轻学人非常

优秀，期望他们会对这个工作发生兴趣。近日看到余英时在“唐奖”颁授典礼上的讲话：“我们必须致

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

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原因并不难寻找。中国文明

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

建立起来。”我想，其他历史学者也都会有类似的看法。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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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万　明

摘　要：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改革以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为历史

大背景，与全球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是一个过

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改革没有推行一条

鞭法的全国法令，《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改革迄今遗存的两部重要文献；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

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是中国二千年财政体系

的根本转型，也标志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

革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

关键词：张居正改革；白银货币化；财政体系转型；国家转型

１６世纪出现的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一。关于张居正改革，研究成果极为

丰硕。迄今为止，肯定改革的是主流，然而，学界也一直存在质疑之声，有些学者认为张居正改革够

不上改革的评价，他只是政治家，够不上改革家；更多的质疑则是认为他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方案，认

为一条鞭法是早已在嘉靖年间出现了的改革，于是有学者提出了“隆万改革”①，还有学者主要从政治

角度提出了“嘉隆万改革”②。那么，在１６世纪全球经济化开端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１６世纪末

万历初年究竟有没有一场改革？这场改革的意义何在？仅是以往嘉靖或隆庆改革的余脉，还是具有

独特的作用？这些都是今天有必要探讨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万历初年为了挽救明王朝面临的财

政危机，张居正作为首辅，无疑是一位政治家，但他的改革核心是财政，不遗余力地从行政到财政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重建明朝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那么，他要重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财政体系呢？

这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但却是一个关键问题，与关于张居正改革的评价紧密相连。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张居正改革，改革有一个历史大背景，即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

开端的历史大背景。当然，从明代历史文献中，迄今我们看不到任何直接反映明代中国财政与全球

化之间有具体关联的记述，在张居正本人的奏疏或文集中，也看不到任何直接关于１６世纪全球市场

与中国赋役 财政改革之间关联的记述，这类记述不仅从未出现在明朝的诏令文书中，全球贸易也

从未完整地出现在明人的文集中。尽管如此，但事实上，明代中国出现的经济变革，特别是张居正改

革这一重大事件，与全球化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如果我们仍然以政治史的框架描述张居正改革，就遮掩了改革的真实意义与价值。研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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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初建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市场连接这种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认识白银货币化是中国与世界之间

关键的连接点，并以此作为探寻张居正改革之全新的切入点，张居正改革尚有再探讨的空间。本文

尝试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特殊阶段的改革，阐释其未经发掘的重要意义，以期促进研究的深入，进而

“重新全面认识明代历史”。

一、改革的先声：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张居正改革前，自嘉靖年间南倭北虏，朝廷已经出现财政危机，这一点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明

代赋役 财政改革与货币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早在洪武末年，市场萌发带来的白银货

币化自下而上的崛起就已开端，其后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力图维护宝钞地位，另一方面在宝钞的制度

结构性缺失情况下，逐渐以赋役改革的形式，以白银货币手段来调节，达到均平赋役以稳定统治的目

的。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博弈由此开端。以往的考察证明，白银货币化是一个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

再得到国家认可从上到下全面铺开的过程。到嘉靖初年以后，白银在流通领域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

位，这种主导地位的取得，与改革的前导———赋役改革密切相关。

明代赋役改革以一条鞭法最为著名，中外学者对于一条鞭法的研究，以梁方仲贡献最大。早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就开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个里程碑。其实，明代赋役改革并不

始自一条鞭法，文献证明，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已发生了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

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经过笔者考察，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和改

革手段。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从明宣宗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周忱改革算起，发展至明世

宗嘉靖初年（约１５３０年前后）出现一条鞭法，再到一般所认识的明神宗万历初年（约１５８０年前后）张

居正改革，整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居正改革是此前明代一系列赋役改

革的延伸与总结，换言之，张居正改革具有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发生了一系列赋役改革，虽名称不一、实行时间不一，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

明代的一系列赋役改革，大多与折银相联系，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是

同一过程，呈现出一个总的趋向，即朝着赋役合一和统一征银的趋向发展转变。这一发展转变过程

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从三农出发考察，可以看到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进程：

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农民与土地分离→雇工人

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产品商品化→商业化

进程。

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国家与社会大重组的过程，表明晚明

社会所谓“天崩地解”就由此始。追溯以往，赋税折征并不特别，是历朝常有的举措。在唐代建中年

间杨炎施行两税法的时候，就已开始采用折钱。由此看来，明代的折征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我们之所以说明代的折征又是特别的，就在于明代赋役折征的是贵金属白银，而且最终导向统

一以白银作为征收的计量单位，统一征收白银，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因此，笔者提出正是明

代赋役改革统一折银征银，才是明代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

古未有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财政。财政部“中外财政史研究”课题《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

称：“翻开历史长卷，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巨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社会的发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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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文《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５ ６期。



革，往往是从财政改革起步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

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①张居正改革的意义也即在于此。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在财政，是一个半

世纪赋役改革的延续，也是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由渐进到突进的拐点。明代的改革从总体上说，张

居正之前的改革是局部的渐次推进的，发展到张居正“勇于任事”，表现在他一步到位的改革思想：清

丈田粮，全面推进统一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单位，赋役合一、统一计银征税，从而重构了一个新的财

政体系。这一改革意义是前所未有的，至此，发生了中国古代财政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货

币史上的最大变革，因此，将张居正称为改革家，应该是名实相符的。

二、改革的进程：以迄今所见遗存于世的两部改革文献为中心

在梳理了明代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又考察了明代张居正改革前长达

一个半世纪的地方赋役改革过程之后，我们合乎逻辑地进入国家层面财政改革的探讨。史学研究的

基础在于史料，让我们回归文本去具体考察。

早在隆庆二年（１５６８），张居正就向皇帝朱载篨上了《陈六事疏》，提出了六项改革的主张：一为

“省议论”，二为“振纪纲”，三为“重诏令”，四为“核名实”，五为“固邦本”，六为“饬武备”②。这是一个

全面的改革规划。其中的“重诏令”，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而他

首先是从诏令，即国家法令贯彻执行的行政整顿开端的。考成法的实施，一般称为整肃吏治、提高官

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实际上也可视为张居正财政改革的前奏。

考成法的具体内容，可从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得知，列举如下：

　　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

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

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覆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

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

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

各衙门诘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秋冬

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复挨查，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

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

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亦将虑其终之

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无逾于此。③

他在疏前重提以前在隆庆帝时上疏论便宜六事的“重诏令”一款。从总体来看，考成法中最重要的，

是建立一种簿册制度，严格考核，全面整顿吏治，为朝廷政令的雷厉风行下达与全面贯彻做好准备和

提供保障。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帝国体制运作中，皇帝的“王言”———诏令是古代国

家立法治国的基本形式，王朝依靠诏令的传达，实施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治理。明太祖自开国以来，

就重建了明朝“以文书御天下”的政治体制④。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深谙“以文书御天下”的治理模

式，改革前行的是整顿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旨在提高行政效率。下面所谈《万历会计录》的编纂，正

与考成法施行同时，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

关于张居正改革，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重大研究误区，就是清修《明史》所谓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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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财政部办公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９年第４０期。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六《陈六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５４ ４５９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第４８３页。

笔者曾以诏令为中心，考察明初政治过程实态，探讨明代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重构，参见《明初政治新探———以诏令为中心》，

《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条鞭法。其实，清修《明史》肇端的普遍认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说，并没有史料依据。日本学者

清水泰次早就对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提出了质疑①，而一条鞭法相关资料的零散、阙失、矛

盾和不成系统，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已为梁方仲先生卓越的研究所证明。更重要的是，即使遍检张居

正的文集，我们也找寻不到他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的言论和举措，这都说明万历初年并没有在全国

推行一条鞭法的法令颁行。迄今我们所见到的，万历初年遗存于世的张居正改革重要文献只有两

部，一是《万历会计录》，一是《清丈条例》。张居正执政期间的改革，目的主要是为挽救明王朝当时面

临的财政危机，最终是要维持和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在这里，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的部分，提出的问

题是，张居正不遗余力地试图重建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那么，他要重建或者说是重组的是一个什么样

的财政体系呢？这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让我们从《万历会计录》和《清丈

条例》出发来考察。

（一）《万历会计录》。

１６世纪末，万历初年明代户部编纂的《万历会计录》（以下简称《会计录》），不仅是中国古代唯一

一部存留于世的国家财政总册，而且是中国史上著名的改革之一 ———张居正改革的直接产物，是张

居正改革的历史见证。《会计录》）四十三卷，约百万字。作为明代国家财政总册，主要是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户部掌握的中央财政会计数字文册。《会计录》最初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与侍郎李幼滋等人于

隆庆六年（１５７２）七月编辑，万历四年（１５７６）二月进呈；万历六年，由新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再行订

正，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四月进呈，拟名《万历会计录》。其后重加磨算增订，计四十三卷，于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二月进呈。经万历帝批准刊行，颁发全国，一体遵守。因此可以说万历初年产生的《会计录》，

是张居正改革时代的直接产物，也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大型数据文献之所以具有特别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１６世纪末明代张居正改革期间所颁

布，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是迄今存留于世的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国家财政总册②。根据

我们的估算，《会计录》中包括有４．５万余个经济数据③，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张居正改革历史时期的明

代财政发展状态进行量的分析，这一条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朝历代财政时难以具备。因此，对于中

国古代财政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财政改革的研究，《会计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户部提供了一部详尽的财政会计总册，作为张居正治国理财的主计账簿，

从而使决策者对当时财政的整体状况有所把握，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会计录》的颁

行，重新厘定全国上下各级行政区的收支，规范各边镇的粮饷数额，清点各库供应的数量，重订文武

百官俸禄，以及盐、茶、钱和钞关船料、商税等项的征收额度，经皇帝批准后，一体颁行，具有国家法令

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主要从整理《会计录》的若干认识出发，重新审视和诠释张居正改革。

财政是了解古代帝国最基本特征的一把锁钥，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来

源是赋役。赋役指田赋、力役而言。田赋是土地税，除田赋外，国家还要征调纳税人为国家无偿劳

动，称为力役。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田赋是帝国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基本的来源。明初建

立了一个基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明初田赋几乎全部征

收本色实物，实行两税法，夏税、秋粮分别以麦、米为主，其他农桑丝、绢、苎布、麻布、棉花绒、枣子等，

税目繁多。根据梁方仲先生的考察，洪武时田赋税目有１４种，查弘治时夏税达到２４种，秋粮达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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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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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水泰次：《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东京：西野书店，１９５０年。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这部明朝万历初年的《会计录》，在近三百年后的清代光绪元年（１８７５），才出现李希圣纂《光绪会计录》，

仅有三卷；又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刘岳云编《光绪会计表》，也仅有四卷，二者均为个人所编，与《万历会计录》由户部编纂颁布全国一

体遵行的国家财政总册，在性质和规模、内容上不能同日而语。

此处对于这部明代户部编纂的大型中央财政册籍，我们采用了财政总册的称谓，而没有采用预算书的说法。我们认为，财

政学是现代国家财政活动的理论抽象，与古代国家财政具有相当的距离。运用财政学的理论方法，将明代财政置于“国家预算”架构

中考察，是将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直接套用到古代财政史研究中，难免出现较大的偏差。



种，到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夏税达到２１种，秋粮已达３１种之多①。实物财政体系以实物作为计量单位，

财政收入以实物为征收形态，财政支出也均采取相应的实物方式，可以说，明初财政是中国传统社会

典型的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

二百多年以后，万历初年，明朝户部编纂的《会计录》凸显出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

白银在国家财政中的出现，并呈现越来越多的态势；田赋的原有税目，已不再都以实物为计量标准，

也不是都以实物为征收形态。同时，出现了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的总额数字。

《会计录》是依据全国各地呈报的财政报告编制而成，是１６世纪七八十年代明代国家户部掌控

的中央财政实态记录，有大规模量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代财政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数据

资料。重要的是，《会计录》卷一“天下各项钱粮见额岁入岁出”后，有一段极为关键的编纂者“按语”，

兹录全文于下：

　　臣等谨按：国家疆域尽四海，田赋户口逾于前代，载在《会典》者可考也。今额视先朝增者

少，减者多，何哉？田没于兼并，赋诡于飞隐，户脱于投徙，承平既久，奸伪日滋，其势然也。顷荷

明旨，清丈田粮，原额可冀渐复。但今每年所入本折各色通计壹千肆百陆拾壹万有奇，钱钞不与

焉。所出除入内府者陆百万余，数莫可稽。他如俸禄、月粮、料草、商价、边饷等项，逾玖百叁拾

壹万有奇，是一岁之入，不足供一岁之出。虽岁稔时康（廪）已称难继，况天灾流行，地方多虞，蠲

赈逋欠，事出意外，又安能取盈也。怀已安已治之虑，清冗费冗食之源，去浮从约以复祖制，臣等

深于朝廷有至望焉。②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了解到，至此，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统一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这一点

从“但今每年所入本折各色通计壹千肆百陆拾壹万有奇，钱钞不与焉”，即通计１４６１万有奇而表露无

遗。尽管这里没有出现“银”与“两”，然根据《会计录》本身分析，“本”是本色实物，“折”在当时已多折

以白银，因此我们认为这里应该是指白银。主要考虑到两点：其一，按照当时白银货币化的情况，流

通领域以白银为主币已经发生，所见方志和地方赋役册籍的记录，各地赋役改革都是以折银征银为

手段，越来越多地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中央财政除了白粮与其他一些地方特产外，也越来越多地朝

向以白银作为主要收入，当然也就会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其二，所谓“通计”中的“计”，一定

有一个计量标准，而除了白银之外，当时不可能还有别的计量标准。既不可能是米麦布绢（单位无法

统一），也不可能是铜钱（单位太小），当然更不可能是根本不值钱的宝钞了，如此以排除法，这里可以

确定为白银，而不是实物的加和，是以白银作为计量标准的总额。关键的是，这种新的计量标准的出

现，是当时明朝人财政观念转变的历史见证。

那么，探讨促成这个重大转变的契机何在？梁方仲先生的学术视野至今深刻影响着研究的趋

向，中外学者长期以来集中探讨的是明代一条鞭法，换言之，一条鞭法的研究始终长盛不衰。对一条

鞭法的作用，学界早已形成了共识，主要是赋役合一，统一征银③。早在嘉靖初年一条鞭法开始施行

之时，御史傅汉臣就说明了一条鞭法无论是“粮”，还是“丁”，都以银审编的特征：

　　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

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

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④

《会计录》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而编纂的大型财政数据文献，《会计录》的性质及其反映出的改革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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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明会典》卷二十四《税粮》一至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６１、１６８页。

《万历会计录》卷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刻本，上册，第２１ ２２页。

以往明代财政史的研究，几乎所有论著和教科书都集中于一条鞭法的研究与认识上，以为赋役合一、统一征银是一条鞭法

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赋役合一的趋势早已有之，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但是统一征银，则是史无前例

的，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嘉靖十年三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１９６２年，第２９７１页。



银———征银的反复过渡形态，为我们探讨财政的各种形态和实际数量，了解晚明国家与社会的全貌

提供了绝佳例证。事实上，在１６世纪明代财政史中，一条鞭法不可谓不重要，但是从《会计录》来看，

一条鞭法却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中央财政向全国重点推行的一项改革。《会计录》中大量数据资料

证明，白银具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中央集权财政的份额，即将形成中央财政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这

种发展趋势与前此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一脉相承，却并非是张居正改革的创新。张居正改革自有

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就是下面将论及的《清丈条例》向全国的颁行。之所以首先清丈，从一条

鞭法“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可知条鞭编审的全面推行，重要前提就是清丈田粮。

上文已经提及，伴随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嘉靖初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形成了主币，并以赋役改

革的形式迅速扩张，进入国家财政的层面。《会计录》显现出明代财政从实物折银到征银的曲折反复

过程，这无疑已将原有的以实物为主的财政结构破坏殆尽，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异常的混乱无序。财

政危机表明，对于原有财政体系需要一个改革与重组。张居正改革正是应对这样的挑战与危机而出

现的，是在白银通货的盛行中应运而生的。

前此的研究证明，明初国家的货币制度———宝钞制度没有得到确立，市场萌发，白银货币化自下

而上的强有力崛起，迫使国家认可，自上而下的全面铺开，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之后，白银

已经渗透于国家财政之中。白银的盛行于世，意味着明朝的货币垄断权丧失殆尽。白银货币化的重

要意义即在于，它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一统天下的结束。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就开始了铸币的历

史，造币权一直掌握在君主手里，此后一脉相传，由王朝代表的国家全面控制货币的铸造或发行，为

此历朝历代都严禁民间私铸。到了明朝，由于白银的货币化，白银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又由于白银

是贵金属，取之于天然矿藏，在明朝处于秤量阶段，银矿出产有限，在白银货币化以后，国家将再也不

能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地垄断控制货币，也就是垄断和控制所有社会资源。与此同时，国家与市

场、社会的作用也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白银货币化这一重大改变，不仅具有货币史上的

重要意义，还意味着国家垄断货币权的丧失殆尽，更由此引发国家权力的削弱以及这种至关重要的

削弱而导致的社会失控，几乎伴随明朝始终①。

关于张居正改革，遍检明代史籍，迄今所见作为国家法令颁布的文献，只有《会计录》和在全国推

行清丈田粮的法令文书《清丈条例》。起初，我们对此不能理解，为什么始终不见向全国推行一条鞭

法的法令？在对《会计录》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以后，才开始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一条鞭法是一种赋

役征收方式的改革，主要内容是赋役合一、统一征银。在先前探讨赋役改革时，我们已认识到赋役合

一的内容在一条鞭法出现前后都存在着，更有学者归纳出“黄宗羲定律”②，那么只有统一征银才是明

代赋役改革相对历朝历代改革独有的特征。

联系到《会计录》中财政实态的披露，文献表明，实物折征银的过程曲折反复，新旧混杂，说明国

家财政面临艰难转折。在《会计录》中，明显可见国家财政已出现以白银为计量单位的会计收支总

账，财政二元结构业已形成，并具有全面转向白银货币的明显趋势；而我们计算所得的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财政收支总额显示，当时财政状况收不抵支，有着１５０多万两白银的赤字，印证了万历六年确

实存在无可置疑的财政危机③。而从明代财政中白银收支不抵这一关节点来看，张居正财政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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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拙文《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４年。

秦晖在《农民“减赋”要防止“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日）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后，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又生出新的加派名目，每次赋役改革，就

成为加征加派事实上的承认，简化征收，成为此后加征的起点。随着加派日繁，又开始孕育下次的改革。”

《会计录》中主要数字是万历六年（１５７８）的。赖建诚先生对于１４６１万有奇之数，明确提出“也不知如何折算成此数”，并说：

“依《会计录》的书写方式，大概不易计算出确切的盈亏额。”而赖先生“所得的结果，与《会计录》的结语相反”。以为“万历六年的银两

收支，在中央政府（国库）方面是有盈余的”。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０ ４１页。笔者认为，当时已有以白银为计量标准的财政账目存在，赖先生与明朝人自己所说相反的结果，又如何能

是历史的事实？



症结再清楚不过，增加白银货币收入已迫在眉睫。因此，我们的认识是，财政危机也必将促使明朝改

革提速，将白银货币的增收提上日程。张居正改革正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国家财政迫切需要增

加白银货币收入的前提下，面对白银货币化形成的重大冲击采取的有效回应，他试图重组中央集权

财政体系，以确保帝国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明朝国家财政全面转向以白银计税、征收白银，是一

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会计录》是反映财政改革情况最可靠、最详备的文献资料。《会计录》表明，国

家财政改革正在进行中，福建的清丈试点改革已经完成。

重要的是，白银货币在财政中的大量出现，突破了原有的实物为主的旧框架，形成制度更迭的一

个重要面相，制度和理念的变迁均蕴含在其中，亦新亦旧的过渡状态表现明显，《会计录》恰可成为一

个整体财政结构与制度变迁的绝好见证。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我们注意到财政紊乱的状况，制度败

坏的表现，以及收支体系的混乱无序，形成各地举措不一，标准各异，而在实际运行中的多样性也是

我们必须关注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清丈条例》。

明朝户部没有掌握明代财政的全部收入，张居正在《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云：

　　昨查户部，自隆庆元年起，至万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带征钱粮一百余万，兵、工二部马价、

料价等项不与焉。①

田赋是户部掌握的王朝财政最大宗收入。在全国推行清丈田粮，实际上是计亩征银的奠基之

举，没有这样一个改革基础的整体奠定，赋役合并、统一征银都将是无的放矢。质言之，如果没有全

国清丈田粮的坚实铺垫，也就无法彻底在全国推行统一征银。正是在全国清丈的基础上，不待法令

推行，一条鞭法即可全面铺开。事实也正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以往由于梁方仲先生的卓越贡献，

学界长期以来将张居正改革的认识集中在一条鞭法，是过分强调了一条鞭法的作用，与当时明朝人

的认识有了距离。

张居正将清丈田粮推行全国，奠定了全国改革的根基，从此明朝改革在地域范围上从局部向全

国广泛铺开，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推行全国的赋税计税与征收的法定货币。更重要的是，张居正

清丈标志明朝的经济改革由渐进式向突进式变化发展，为白银货币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奠定了基础。

张居正改革在全国推行的不是明文一条鞭法，而是清丈田粮条例，这就使明朝改革的走向清晰可见，

即走向现代货币财政。换言之，清丈以后，一条鞭法水到渠成，白银货币化———财政白银化，中国古

代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全面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货币财政转型，中国的货币财政正式

开端。

张居正改革编纂《会计录》，并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向全国颁行《清丈条例》，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

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将均平赋役的改革原则推行于全国，为白银货币最终成为财政主体奠

定了基础。《会计录》中记载了试点福建布政司在万历八年（１５８０）的田粮数字②。追寻起源，福建的

清丈是从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十一月，“以福建田粮不均，偏累小民，令抚按著实清丈明白具奏”开始③，这

一年福建巡抚耿定向到任不久，就上疏建议在福建清丈，张居正曾复信：

　　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闻有阻议者，或有之，亦不敢闻于仆之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

畏于浮言也。④

张居正将“丈田”看得如此之重，引用春秋时期政治家郑国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名句来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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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四十六《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第５７８页。

《万历会计录》卷五，上册，第１９５页。

《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一“万历六年十一月丙子”，第１７３２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第３８３页。



“生死以之”之典出自《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

其后福建左布政使劳堪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奉旨稽核，履亩丈量。万历八年（１５８０）

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劳堪上闻，“部覆谓宜刊定成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上可其

奏”①。同年十一月，户部根据诏令，拟定《清丈条例》，作为法令颁行天下。这一条例在改革中具有重

要地位，现录内容如下：

　　一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者免。

一议应委之官。以各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

一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

一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

一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首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

发遣重处。

一定清丈之期。

一行清丈磨算之法。

一处纸札供应之费。

明神宗批准举行：“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反滋劳扰。”②

由此，在全国各地揭开了清丈田粮的序幕。清丈之议，小民实被其惠，而不利豪宦之家。丈田的

目的是清查隐田，不免触动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引发他们群起抵制。对此，张居正以坚定的信心

开展清丈运动。他写信给山东巡抚何来山：

　　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

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③

朝廷敕各该抚按：“丈田均粮，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④

《清丈条例》八款颁行天下，是整顿财政的重大举措，当时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

万历九年（１５８１）七月，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所报招垦人户田地俱抄写旧册，即以旧册数字报充清丈

数字，被指为“虚文塞责，着降俸二级管事”⑤。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

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以清丈亩怠缓”，“各住俸，戴罪管事”⑥。

清丈田粮是财政改革统一征银的基本前提条件，难怪张居正对全国的土地清丈极为看重，不仅

作为政令颁于全国推行，而且他本人对清丈的意义有着明确阐释：“此举实均天下大政。”⑦在《答山东

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中云：“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

小民如获更生。”⑧乃至重复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话，表达改革的决心⑨。这

是一个改革家在重大决策中的选择。无疑，他当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清丈田粮是一条鞭法或其他

一系列名称的赋役—财政改革的基础，没有清丈，赋役合并与统一征银都将失去根基，均平赋役也就

无法实现。因此，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而他的财政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不是在全国推行一

条鞭法，而是在全国推行清丈田粮，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规模和实效的全国土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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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第２０３１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丙子”，第２０５０ ２０５１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第４１９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万历九年五月庚午”，第２１４１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四“万历九年七月乙丑”，第２１６４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万历九年十二月乙未”，第２２２４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三《答江西巡抚王又池》，第４２２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第４２１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第３８３页。



这次土地清丈影响深远，王业键先生曾评价：清帝“将万历年间的税额，特别是此时期编制的《赋役全

书》，作为确定田赋和劳役的依据。因此，当时参照的原额就是万历年间官方统计中的面积”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丈田粮”的目的，是制止土地兼并，堵塞偷漏，保证田粮额度的完纳，“原额可

惭复”。这是表层的意义。我们不应将问题简单化，还应该看到明代财政的“钱粮”主要出自田亩，但

此时的“钱粮”实际已徒有其名，已经越来越多地经历了货币化，变成了白银的现实。张居正对此是

心知肚明的。重新认识张居正改革，我们应该看到在全国清丈土地的背后，不仅是保证税粮原额的

不失，消除贵族地主的土地兼并，而且应该看到推行全国清丈的奥秘，还表现在清丈背后统一的计亩

征银上。正是在清丈推行全国的前提下，一条鞭法在全国才能够水到渠成，这样才有可能彻底改革

原有的统一的实物财政体系，也就是以统一白银货币作为财政计量标准和财政收支主体，建立一种

全新的中央集权货币财政体系。这是实施标准化管理的根本大计。以往认为的所谓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既无朝廷法令可见，又无张居正文集及其奏疏可以佐证。揆诸历史事实，

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白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流通货币，白银货币

在财政上也已被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司空见惯的事物往往遮蔽人们的眼睛，令人熟视无睹，当时人

不必明言，后人要探明真况，就得深入历史的细部，回到历史发生的语境。《清丈条例》的全国颁布，

使一条鞭法随之遍行。在此，我们可以切实认识到张居正作为杰出改革家的高瞻远瞩。

万历十年（１５８２），京畿、保定、蓟辽、山西、大同、宣府、应天、浙江、广东、广西、凤阳、淮安、山东、

河南、湖广、四川、陕西，陆续上报清丈完成。次年，宁夏、甘肃、云南也告完成，至此，中国古代一次重

大的清丈运动告竣。通过清丈奠定了赋役 财政改革的基础，全国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以及大

同、蓟州、宣府、辽东等边镇，共增地亩１８２８５４２．７３顷，约占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全国地亩总额７０１３９７６

顷的２６％，说明万历清丈的结果是显著的②。

重要的是，通行丈量田亩这一全国性的国家决策，为财政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只

是看到清丈是为了均平赋役，充裕国家财政收入，那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

什么？学界一般认为是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意义，梁方仲先生称为“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

的开始”③。林丽月先生认为：“清丈田亩与推行一条鞭法，俱为江陵当国期间经济改革的荦荦大端，

对万历初年财政之整顿，贡献极大。”④进一步说，对于财政整顿的贡献，比田赋制度更为深广的，是清

丈以后达成的统一计税征银的结果，遂使财政体系从实物税全面转向货币税，从而促成了中国古代

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就此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次财政大改革。

还应该提到的是，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中存在大量散在的万历以降的明代税票。笔者曾根据所见

徽州文书中的税票，对于明代税票的历史、税票名称的出现过程、税票出现的背景、税票的主要分类、

基本内容、基本特点、主要功能作了初步考察⑤，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税票的出现及其多样性的特征，与

张居正财政改革密不可分。税票首先是从杂税的契税发展而来，直至包括了财政赋税改革实行一条

鞭法后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的所有税收征收与纳税的凭证，是明代赋税征收交纳白银货币的真实见

证，也就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明代财政赋税改革历史实态的第一手资料，值得进一步研究。

财政为庶政之母，就制度变革而言，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中，财政变革显然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

而大力收集准确的财政数据可以视为改革的前提，如此看来，张居正的财政改革首先奠基于《会计

录》，其次奠基于清丈田粮。在全国清丈的基础上，旧有财政体系转轨，全面转向货币财政。

我们认为，历史上不存在张居正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清修《明史》的高度概括再次误导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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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页。

参见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清丈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０页。

梁方仲：《一条鞭法》，《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３６页。

林丽月：《读〈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论明末清初几种张居正传的史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２４期。

参见拙文：《明代税票探微———以所见徽州文书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十辑，北京：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但《明史·张居正传》赞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无干济才。”①

这段评价一语中的。“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张居正“通识”的所谓“时变”，正是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

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前此一个半世纪改革量的积累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他迈出了全面改革

的关键一步———在清丈基础上推进国家财政的全面白银货币化，从而为白银货币最终形成财政主体

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就是在明代中国促成了现代货币财政的开端。

三、改革的实效：《赋役全书》所见财政体系的转型

通过系统整理《会计录》以窥测明代财政的全部结构，我们得以了解张居正力图摆脱财政困境、

明朝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如果再来看清丈在全国推行的结果，便会更清楚张居正的目标与良

苦用心所在，从而对于明代赋役———财政改革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考察现存明代《赋役全书》，最早为万历年间刊印②，是张居正改革后之产物。清丈之后，全国各

地官方编纂《赋役全书》定为制度，至明末遍及全国，完全制度化了。张居正改革后，黄册制度已经弃

置，明代赋税征收秩序的全面整顿，是通过重新编纂《赋役全书》来体现。《赋役全书》是全国各地赋

役税则和税收法规以及具体征收数额之汇编。作为征收赋税法律文书，《赋役全书》起着规范和制约

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改变了明前期基层社会的赋役运作方式。在万历年间《赋役全书》中如此

记载：

　　司有各府之总，府有各县之总，县照册以派单，民照单以纳银，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外如鱼

油课钞、商税麻铁、屯粮子粒，悉附于内，至详至备，一览了然，诚全书也。③

重要的是，其中已经全部规范为征银的序列，可以看到以实物为基准的标准不变，而在实物数后，一

律是“该银”若干，也就是说，在全国各地官方财政册籍中，全部以白银作为财政的计量标准，也全部

是以白银作为财政征收形态了。《会计录》中所显示的计量标准的混杂现象，在《赋役全书》中一扫而

光，成为清一色的白银计量和征收，形成了标准化的征收与管理。根据文献记载，到万历后期，即使

一些地方仍不免有实物征收，但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的。实际

上，《赋役全书》是全国各级地方官吏汇总档案资料，编纂而成的一种官修赋役册籍。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四月，户科给事中张士升题议：

　　请饬各省抚按与一二良有司，将《赋役全书》细加研核，何项为必不可已之需，何项为得已之

派。即将可已者抵充派饷，而奸胥无所窦，钱谷亦得清楚矣。④

崇祯元年（１６２８）起用毕自严任户部尚书，在任期间启动重新汇纂《赋役全书》之事。其《度支奏议》中

有云：“夫《赋役全书》，肇自条鞭法始，距今已四五十年矣。”崇祯二年（１６２９）正月有给事中等朝臣题

议“通造《赋役全书》”事，由户部议请行文“各省直、抚按、司府将原刻成书刷印三部，解进磨勘，以防

脱落差讹之弊”。毕自严《清赋开列条款备陈划一之规疏》述编纂之详，是清丈后全国都已通行编纂

《赋役全书》的明证。由于当时各省直送到户部的《赋役全书》“规划不一”、“碍难汇编”，所以兵部主

事周梦尹上题本“为赋役册式，既呈，专官督造”。毕自严申饬各地有八，其中，“钱粮之规宜明”云：

“某地系某则，应该粮米若干斗升，该科银几分几厘，须开载明白”；“新旧之粮额宜晰”云：“省直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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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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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５６５３页。

赵镗《衢州府知府韩公邦宪墓志铭》，记韩邦宪在浙江衢州府知府任上的政绩：“其大者则《两浙赋役全书》是也”。见焦

《国朝献征录》卷八十五，第３６２３页。查韩邦宪任衢州知府在任三年，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卒于任上，由此可见《赋役全书》在万历初已

经出现，但是遍及全国应是清丈田粮以后。《明实录》关于《赋役全书》的最早记载，是在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万历十三年四月丁未”，第２９３０页。

《江西赋役全书》卷首《案照》，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江西布政司刊本，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０年影印本，第２页。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五十三“天启五年四月丁酉”，明抄本。



既有则例，当以万历初年赋额为准，从前钱粮，每石纳银几钱几分，后于某年因某事每石增银几分；又

于某年因某事又增银几分，合旧额共增若干。”都须明白记载①。这充分证明了直至明末赋役以银计

并征纳的制度化是一个历史事实。

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明代财政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不仅是财政会计主体的转型，更

是整个财政体系的转型。万历后期《赋役全书》的大量出现，《赋役全书》作为改革的产物，是在明代

黄册制度败坏殆尽以后国家确立的征收赋税的新依据，标志着明代以实物为主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

已经历了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这是中国二千年前所未有的财政

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事实证明，这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以后不过几十年的事情，不由得我

们不为张居正改革的实效及其深远影响而赞叹。我们认为，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革

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极为成功的。

清承明制，保留了这种财政册籍的编纂，也是张居正改革没有人亡政息的见证。清朝延续明朝

的做法，以《赋役全书》为指导各省府州县赋税实际征收的直接依据。顺治初年，下令各省拟定《赋役

全书》，订正旧籍。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下令自十二年“汇造全书”。至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户部裁定

各直省《赋役全书》，顺治帝特下长篇谕旨，云：

　　兹特命尔部右侍郎王宏祚，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总撒实数，编列成帙。详稽往牍，参

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

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奉俞旨为凭。地丁清

核，次开实征，又次开起存。起运者，部寺仓口，种种分晰，存留者，款项细数，事事条明。至若九

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宗禄银，昔为存留者，今为起运。漕白二粮，确依旧额。运丁行

月，必令均平。胖袄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粮本折，昔留南用，今抵军需。官员经费，定

有新规。会议裁冗，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银、、铜、锡、茶、蜡等项，已改折者，照督抚题

定价值开列。解本色者，照刊定价值造入。每年督、抚再行确查，时值题明，填入易知单内，照数

办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有续增地亩钱

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

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②

清朝对于“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即清初赋税征收额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册籍所载内容为基

本依据，清廷在顺治年间完成了各直省的赋役改折，除漕粮和军米仍征本色外，其余一律折银征收。

折色银占主要地位③，以及沿袭明末《赋役全书》的编纂，均可视为张居正改革的继承与延续。

到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由于人口土田增长，若仍按旧规定征收，对国家财政收入不利。于是在

康熙二十四年再次重修《赋役全书》，名曰《简明赋役全书》④。我们知道，此后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清

朝在赋役上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即位后，推行了“摊丁入亩”，并有《赋役全书》重修之

举。清修《赋役全书》具有特殊价值，标志明代改革的延续与完成，更是张居正改革没有人亡政息的

典型例证。

四、明朝财政体系转型：国家的转型

１６世纪的张居正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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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改革作为这场改革的前期准备。张居正改革后以白银货币为主导的财政体系的建立，具有中国

古代两千年国家财政体系重建的意义，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导，走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

型，表明了国家的转型。现代财政是货币财政，向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无疑是国家转型走向近

代的历程。晚明国家与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不是简单的皇帝与官僚的贪欲可以简单解释的，时值

经济全球化开端，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发展与运作，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产生的巨大的白银货币需

求，推动了明朝改革从渐进到突进。事实上，全国清丈土地完成，一条鞭法水到渠成，明朝新的财政

体系出现端倪，标志的是明代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以往我们的研究过度集中在一条鞭法上，极大地忽略了对于明代财政体系整体性的研究，更没

有关注张居正改革对于明朝财政体系转型的重大意义。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财政与税收始终是在

“洪武型财政”的旧框架内。这是以西方国家发展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从西方的经验出

发，曲解了明代历史。明代以农立国是基本国情，晚明中国经历了从实物为主的财政体系向货币为

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变，这一巨变对于晚明社会引发了巨大波动。明初建立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

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管理体系，随着白银货币化而彻底颠覆。白银的巨大需求，导致财政旧体系的

瓦解和经济管理秩序的混乱。为了适应国家对于白银货币的巨大需求，向货币税转变的要求极为迫

切，张居正所面临的问题，是财政危机，也是货币危机，是如何重建货币征收为主的新的中央集权财

政体系，而这是一种全方位的重建，包括社会基层组织里甲制的改革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银货币

化发展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既是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交叉重叠的过程，又是国家与市场、社

会博弈与互动的过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的不断弱化和解体，

并由此产生了重建的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帝国以农立国，农业经济是国家的命脉，长期以来，传统中华帝国正赋都是

采用实物税，这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所决定的。二千年的古代财政税收，国家都是规定以米麦、

绢麻等实物形态为主来缴纳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的

分配，只能是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的分配，从而用于缴纳税收的形态也只能是以实物为主。货币起

初只限于用来缴纳各种次要的杂税。古代实物税是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国家直接掌握实物

形态的社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方便社会供给，但却不便于税收的缴纳和征收管理。而实物形式的

赋税建立在稳定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只有在商品

货币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实物税才会逐渐被货币税所代替。这种转化的进程，取决于

商品货币经济总的发展状况，如果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人为地以货币税取代实物税，则往往会归

于失败。唐代两税法规定了以资产为宗、以铜钱为计量单位的纳税原则，但是事实上商品货币经济

没有发展到相应水平，唐代两税中的田税仍征实物，只是户税一度可收钱①。宋代有征钱和征银的现

象发生，但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征银更不可能全面铺开②，这是因为实行货币税的

条件仍然不成熟的缘故，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改革成功的条件。历史事实表明，

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实物形式缴纳赋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环境下，走向逐步建立以白银货币为主的新的财政体系，这正是张居正改

革的功绩。在中国财政史上，实物税大量为货币税所代替，自明朝始。明代白银货币化，白银在明代

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并逐步形成社会流通领域的主币，与世界市场接轨，货币税的基础前提正式奠

定了下来。财政上统一以银计税，并统一征银，这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具体来说，明前期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实物税收为主，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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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财政体系，财政的岁出岁入，虽有数字可据，但因金、帛、银、钱、粮米、柴草等单位各不相同，既

有数字无法汇总；或简单相加，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加以各部分割，各有财源及支付项目，互不一致，

无从统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基本上是明代以前历朝历代的财政会计特征，明朝只是沿袭而已。以

白银货币作为财政计量单位，并作为统一的征收形态，是在明代史无前例开端的。从货币形态来看，

铜钱在历史上从未成为统一的赋役征收形态，元代纸钞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征收形态，直至明代中国

出现了强劲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以及张居正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至此，明代张居正改革具有的财

政体系重大转型意义得到阐释，进一步说，也揭示了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即国

家转型的重大意义。以往的转型研究，一般仅关注了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层面，而我们关于张居正改

革的研究，则推进到国家转型的层面。就此而言，张居正改革是重大的，也是成功的，虽然世间已无

张居正，但１６世纪末明朝财政改革是成功的，也正因此清初才能完整沿袭万历年间的改革成果。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代财政体系从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的转型到明末已基本完成，由于货币经济

的冲击，农业经济遭受重创，旧有财政体系的根本基础动摇，在重大改革行进中激发了社会一系列矛

盾与冲突，结合多种综合因素的爆发导致了明朝灭亡。

赋税是国家统治的经济基础。明代改革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关于明

代赋役 财政改革模式、类型及其特点的探讨，在以往关于明代改革的研究中，是付之阙如的。明代

的赋役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如王安石的改革那样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是明代社会

与国家互动的结果。我们可以将明代经济改革按照渐进阶段和突进阶段两个阶段来划分，明代白银

货币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张居正改革为标志，改革进入了突进阶段，是将改革推向

深化和广度的关键之举。通过清丈在全国的推行，使白银成为统一的国家赋税征收标准，白银前所

未有地取得了国家合法性的认证。改革使白银的法律地位明确，可视为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基本结

束，也是中国白银经济的开端。明代中国的白银经济于此奠基，白银作为中国主币不可逆转地在中

国社会行用了长达近五百年之久，形成事实上的银本位，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５年才终结，是国家转型所

呈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从古代赋役国家到赋税国家，是走向近代的历史发展走向。财政是政治与经济的枢纽，财政转

型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本身也是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过程。《会计录》清楚表明，明代中国要走

新路却难以摆脱对过去路径的依赖。财政过程反映了不同财政主体间，即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间的

竞争与消长，进而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财政改革是对于财政主体进行调整

的集中体现，财政职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白银货币化崛起于民间社

会，在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博弈中，明初建立的实物财政难以面面俱到地适应财政收支各方面需要，

财政困境充分显露了出来。最终国家不得不妥协，于是有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的白银货币化自上而下

地全面铺开。这反映出实物财政已不能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势头，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明代税负本来不尽合理，折银有利于均平赋役，有着“民以为便”的社会基础。均平的追求，也就是公

平的追求，反映了民间社会的诉求，成为财政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

历史事实说明，白银货币化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启动，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国

家与社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国家与社会直接影响作用于明代财政体系的转型，财政从属

于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白银作为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以后，国家由此可以弥补垄断铸

币的缺失，以及货币供应的被动状态。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特征，相对明初已经迥然不同，出现了向

货币经济基础上的货币税收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换，这无疑是中国古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史上划时代

的变化。赋役征收的货币化，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原则上转化为货币形态，意味着明代国家财政体

系的根本性转变。重要的是，实物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没有货币税所具备的有利于财政

统一结算、方便缴纳和避免运途损耗等优点，所以，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基础上，在白银货币化进程

之中，货币税代替实物税，促使明代财政体系全面转型，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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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银货币不是由国家以某种形式向农民直接提供的，所以征收货币本身就意味着农产品的

商品化；更由于白银货币处于称量形态，不是由国家铸币，国家需要依靠从社会收取白银货币来购买

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于是，国家从商品流通的创始者、管理者，转化为依赖于社会、市场的需求者。这

正是明代国家不同寻常的变迁过程，也即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的开端。传统向近代转型，二者不是

截然二分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发生在传统之中，我们认为晚明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是中国传统

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重大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在财政领域的流动性加速，货币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生产要素的货币化进程加

速，徽州文书中的交易，土地、房屋、商业资产等均大规模变为可交易品，农产品以货币为媒介在市场

上大量交易，导致中国白银货币需求不断升高，通过海外贸易，以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输出，更促

使大量外银流入中国。由此，白银颠覆了明前期缴纳税粮采用的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解送、州

县监收的民收民解，和以黄册作为税粮征收缴纳的依据的传统，导致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与重建。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近代”与“现代”，在英文中词出同源，即 Ｍｏｄｅｒｎ一

词。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与之对应的是国家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这里所指的

近代国家，不是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含义，而是特指从赋役向赋税，即实物税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

型，财政体系的转型意味着国家的转型。我们认为，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条件下，传统国家财政分配

主要采取力役和实物形式，而近代国家财政则建立在相对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基础上，税收是近

代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具体说来，古代经济是农业经济，传统国家财政依靠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

征发，形成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发展到明代，发生了从实物与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

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转型，特别是古代徭役制度走向衰亡，可以判定是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趋

势。因此，认为近代赋税国家是区别于传统中国建立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以实物征收和力

役征发为主的国家形态，表现为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基础上以货币税收为主的国家形态。进一步

说，晚明中国从赋役向赋税，从实物经济向白银经济的转换，是中国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也就是中国

从传统国家走向近代国家的历史进程。

但从另一角度看，财政改革不仅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还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也应重视和研

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利益摩擦

和冲突。与此同时，在结构转型时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

和不稳定性。就此而言，改革成败利弊相因而成，明末形成的综合性危机中，财政白银货币化———体

系转型的步伐是否迈得过快了，形成了统治危机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到明朝灭亡，也需要进

一步加以研究。

五、结　语

财政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与国家具有共生的关系。张居正改革改变了中国两千年传统财政体

系，改革前以实物和力役为主，改革后以白银货币为主，财政体系的转型，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国家

的历程，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因是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和管理体制的缺乏效率，因此，张居正改革从管理体

制的行政效率抓起，考成法的实施说明首先推行的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之后，便是改革的核

心———财政改革，张居正改革与白银货币化重叠，改革首先体现在货币体系的变革，随后是财政体系

的转型，这都可以纳入经济货币化的进程。鉴于１６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明代中国形成的经济

转轨是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可以说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持续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是渐进式改

革的过程，发展至张居正改革，是从渐进改变为突进，形成震荡式转轨，在全国清丈田粮的基础上，明

代财政开始在全国统一以白银作为计量单位，也以白银作为统一的征收形态，这意味着明朝对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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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立的以实物征收与力役征发为主的财政体系，朝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急剧转型。白银货币

化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在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制度及政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负两面的

长期效应，由此建立了白银为主币的货币体系，中国的白银经济自此开端，一直持续至１９３５年，长达

近五百年之久。以白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的确立和以货币为主导的财政体系的建立是紧密相连的，

表明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是同步的。

明代是一个大改革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张居正改革。历史发展到了１６世纪七八十年

代，从明朝财政来看，改革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户部的规模也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基本制度发生变更

的基石已经奠定，这种基本的制度变迁瓦解了明朝前期的财政体系，也瓦解了明朝前期的社会基层

组织结构，乃至明前期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制。

归纳起来，对于张居正改革需要重新诠释，这一改革有一个半世纪赋役改革的前期准备，有坚实

的社会基础，有理念变迁的先行，张居正改革表明明代改革进入了突进阶段，其内涵绝不仅是赋役制

度或者田赋制度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改革标志着古

代财政体系向现代货币财政体系的转型，重要的是，财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体系的转型意味着国家

的转型。《会计录》印证了国家财政体系转型的过渡形态；清丈田粮是推行改革———财政体系转型的

根基；从《会计录》到《赋役全书》，见证了财政体系转型的艰难与成功。

以往对于白银的探索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白银货币化研究把白银与社会变迁全过程联系起

来，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社会转型。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有了新的突破，白

银货币化———中国经济货币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财政体系的转型，将研究推进

到国家的转型。笔者的认识也从以往晚明社会变迁向近代社会转型，更推进了一步，提出晚明是中

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开端的观点。无论是国家的转型，还是社会的转型，转型是中

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１６世纪末张居正改革得益于三方面条件：一是顺乎民心，以民为便，具有社会基础；二是坚持贯

彻了传统均平原则；三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关于张居正财政改革及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下

面六点：

第一，改革明确了白银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以白银为计量

标准的国家财政总体估算，而且出现了实物与白银货币的二元财政结构，并显示出以白银货币为财

政收支主体，从实物税向货币税全面转变的财政发展总趋势。

第二，通过清丈田粮，一条鞭法统一征银的具体操作得以在全国实现，奠基并构成财政整体性框

架的重建———新的财政体系雏形已现。

第三，最终奠定了明代中国银本位的事实，也就是最终奠定了白银经济在中国的地位，这一白银

经济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５年，才告结束。

第四，由此明代中国在财政上开始清除历史上存留的原始性，古代徭役制度走向衰亡和变异。

第五，明代中国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管理体制。

第六，晚明财政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总之，晚明中国进入了一个由货币商品经济发展启动的大动荡、大转折、大变革时代。危机与转

型是时代赋予的特征，张居正改革前面临的危机不仅是财政危机，也是统治危机；张居正改革后转型

的不仅是国家财政体系，而且是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处于时代拐点的张居正改革的意

义正在于此，而我们则面临一个重新全面认识明代历史的过程。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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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李 治 安

摘　要：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

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朝

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北朝三制度的

“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棣父子个人经历和

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的另一次整

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

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中断两三

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５世纪以后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

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

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

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５世

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中华文明五千

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关键词：中古；江南；元明；南北整合；大运河；唐宋变革论；夷夏东西说

五千年的连绵发展，是中华文明独有的优长与特色。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又导致中华文

明的长期繁荣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触和整合。在若干子文明整合发

展过程中，中原、关陇、海岱、江南等区域均在各个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①。本文拟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试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南北地域整合

中江南及大运河的角色功用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探索，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

鸟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共时性”地存在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以文明属性划分，可分为游牧

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

块分野。“历时性”地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大致发生如下八次较大规模的地域子文明的整合发展：

（１）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传说中华夏先民部落在黄河中游的初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元、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脉络”（项目编号：１２ＡＺＳ００６）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３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

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拙文《两个南北朝

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６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步整合。

　　（２）大禹治水创建夏朝与汤灭桀建商朝———第一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３）武王克商与西周封邦建国———第二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４）嬴政翦灭六国与秦朝郡县制统一天下———第三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５）汉武帝征讨匈奴与汉地、漠北、西域的首次整合、融汇。

（６）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第一次南北地域的博弈整合。

（７）辽宋金元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的进一步整合。

（８）民国“五族共和”为代表的多子文明整合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

１９３３年，傅斯年先生曾撰《夷夏东西说》，首次阐发了夏商周三代“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

西系”，东、西二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重要观点①。此文堪称

廓清上古东、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论著，首次解决了前述一至四次东、西子文明相互

关系的基本问题，拓荒开创，功莫大矣。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

夏东西说》推崇备至。认为：“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

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

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

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

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

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②。尔后虽然出现了少量试图质疑该说

的文章③，但也仅是批评其有关夏文化地域的某些局部不足。如同任何经典宏论在阐发主流、本质的

同时不可避免地舍弃偏枝末节的惯例，上述不足亦属正常。故而少量质疑，无关宏旨，也无法撼动

“夷夏东西说”的基本立论及贡献。

二、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

对傅先生八十年前业已指出的“自东汉末”“常常分南北”，即东晋和南宋南渡后各二三百年分裂对

峙所导致的颇有差异的南北两大地域子文明或承载板块间的关系，笔者勉为“续貂”，试作初步探研。

先说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

１９４５年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揭示隋唐制度多半出于北朝，又受到南朝的部分影

响，进而澄清了北朝制度的内涵、流变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指出：

“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

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⑤近年，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又围绕隋唐“北朝化”、“南

朝化”何者为主流，展开了小小的争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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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１８１ １８２页。

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著作》，《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第７卷第６、７期；程德祺：《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苏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２

年第１期；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温玉春：《夏氏族起于山东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３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４６８页。

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５５页；阎步克、胡宝国、陈爽：《关于南朝化的讨论》，ｈｔ

ｔｐ：／／ｗｗｗ．ｘｉａｎｇｙａｔａ．ｎｅｔ，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阎步克：《南北朝的不同道路与历史出口》，ｈｔｔｐ：／／ｂｂｓ．ｇｕｏｘｕｅ．ｃｏｍ，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４日；

将无同（胡宝国）：《关于南朝化问题》，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ｎｇｆ．ｎｅｔ，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４日；羯胡（陈爽）：《“历史出口说”的“理论出口”》，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ｚｙｉ．ｃｎ，２００７年３月。



以上争论都有史料依据和合理性，又相互抵牾对立，似乎单用其中一说难以涵盖隋唐时期的复

杂历史情况。笔者拙见：南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种体制或线索来发展

演化的。两者各有其赖以生存和实用的空间地域———南方和北方，又在并存发展中互相交融，互相

影响。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制的问世，黄河中下游东、西子文明的整合也基本完

成。而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以长江或淮河为界限的南北两大地域的差异转而上升

和凸显。经历近三百年的南北朝分裂对峙，特别是受“五胡乱华”等影响，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或

发展线索呈现异样，也是情理中事。“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于东晋、宋、齐、梁、陈所沿袭汉魏

西晋的体制。“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在北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体制。诚如阎步克教授所言，

“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故隋朝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尔后，隋唐二

王朝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

“南朝化”过渡。笔者的看法大致可以找到三条证据支撑：贯穿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均田、租庸调和

府兵三大制度，均主要实施于北方，又都在中唐瓦解。替代它们的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

制，正是整合后南朝因素转而占上风的结果。北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制则是其演化趋势

或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三制度的

“命”，也与上述南北地域差异的整合趋势密不可分。

再谈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

继辽、金、西夏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元统一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

从南”①等抵牾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蒙古草原

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始终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各领域长期发挥着支配作用。相对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表现为：职业户计制与全民服役，贵族

分封制与驱口制，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元朝社会经济整体

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汇互动、博

弈整合，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过渡”或整合发展，同样是在此类融汇整合中逐步得以实现。

不过，元统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呈现为北制向江南的推广、南制因素遗留及部分上升且影响全国等较

复杂的互动过程。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的过分强大，元统一后整合的结果，总体上是北制因素占上

风，南制因素依然居从属。

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重建了汉人为皇帝的明王朝，也采取过定都南京，惩

元末权臣和贪赃之弊，废中书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创建卫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黄册”及“鱼

鳞册”等新制度，力图较多摆脱蒙元旧制，使国家体制恢复到汉地传统王朝的形态上来。但不容忽视

的是，朱明王朝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这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带有个性色彩的南、

北政策及朱棣迁都燕京都有密切关联，客观上更是元朝覆灭后所遗留的社会关系、文化意识等潜在

影响使然。如果说朱元璋实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顾中原北地的倾向尚带有偶然或不稳定性，

朱棣就与乃父显著不同了。朱棣“靖难”，以燕京和北直隶充当根基地，其军旅精锐包含蒙古朵颜三

卫等，又残酷镇压建文帝势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对立面，遂导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

士用之”等政策②，导致其封爵燕王，肇兴且起兵燕邸，最终迁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为基业所在的新体

制。又兼他七次亲征大漠蒙古时难免受到草原习俗及主从关系等影响。其结果，朱棣实行北方本位

政策，形成政治驱动颇强，主、客观综合支撑等较为成熟、稳定的态势，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明朝的

军户制，“配户当差”户役法③，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功臣士大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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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多半保留变通，后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长期沿

袭下来。换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别是朱棣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严重地影响

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较前期明

显改变，南、北制因素开始实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为重心。主要表现在：募兵制逐步

占据主导，“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户役法，民营纳税淘汰匠役制，隆庆海禁开放，等等。尤其是

万历九年（１５８１）的“一条鞭法”，应该是南、北制因素的再整合的关键。某种意义上，重在革除徭役的

“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然而，在某些领域内北制因素或改变无多，或依然

如故。主要是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等，这四者对明代朝野的影响

长期而深刻①。

三、５－１６世纪江南在南北地域整合发展中的能动角色

据唐长孺先生研究，南朝在孙吴豪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地主山林屯墅和田园形态，荫

占佃客及其他依附民劳作。商业方面不仅建康城（今江苏南京）有四个市场及其与官廨、住宅的杂

处，还出现了不少非官方市镇草市。率多从事商贾致富，泛舟贩运交易、海外商贸频繁及贵族官僚经

商盛行，私人作坊出现和官府作坊的和雇、召募等萌生。估税、关津税、市税等名目的商税及包税，相

继问世。② 陈寅恪也说：南朝“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③。东晋和刘宋主要沿用世袭兵制，刘宋中叶募

兵增多，齐梁募兵完全取代了世袭兵制④。令人有些感叹的是，唐前期的地税和户税，实乃与南朝梁

陈据田亩征租及据赀征调，一脉相承。而杨炎“两税法”的计亩征税及田亩归属户产的原则本来就是

“南朝成法”。唐代不仅江南商业活动仍然沿袭南朝，诸如沿江草市和北方店铺兴盛，坊市制破坏，海

外贸易发展，货币交换比重增长，行税、住税和盐、茶、酒税等商税征收，都带有南朝的因素。唐代商

品经济和财税规制无疑是沿袭南朝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以后取代府兵制的募

兵，又能够从南朝募兵找到类同物⑤。足见，中唐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动，大多可以溯源于南朝。中

唐以后之所以南朝因素占上风或以南制为“出口”，之所以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成为

中唐那次整合后的基本成果，就是因为均田、租庸调和府兵等北制大抵未在江南推行，南朝和隋唐江

南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秩序一直未曾被改动。

诸多研究表明，忽必烈平宋战争以招降为主，较少杀戮。江南的先进农业、原有的土地、租佃、赋

税、繁荣的手工业、商贸及海运、理学、科举等制，南宋所继承的唐宋变革的主要成果遂得以基本保留

或延续发展。尤其是浙西一带圩田及沙田等能在人口稠密和土地偏少条件下追逐高于一般田地

十倍的收获⑥。元末杭州丝织业等还出现了少量的自由雇佣劳动⑦。大土地占用和租佃关系在江南

依然在发展。譬如延（１３１４ １３２０）间松江下砂场“多田翁”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

官田共及万顷”⑧。二税制及差役亦在保留沿用。海外贸易的海港、贸易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

贸易制度等，都承袭南宋。后又增添两个特别的因素：宫廷“中买”珠宝和斡脱商。漕粮海运亦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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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朱清、张蠧倡导主持，海外征伐的军士、船只及技术同样主要来自江南。故海外贸易、海运和海外

征伐三者都算是南方航海技术、人力、财力等为元统治者所用的“典范”。尤其是元代海运和海外贸

易的高度繁荣及其向东海、南海的开拓发展过程中，南制因素厥功甚伟。儒学与科举，是保留南制因

素最多，并在南、北制因素博弈中最能体现南制优长的方面。理学北上及官方化，朱熹之学正统地位

的确立，超族群士人文化圈的形成①，表明江南在儒学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而元仁宗恢复科举，应

是南制文化因素滋长并冲破蒙古旧俗束缚，得以跻身全国文官选举通行制度之列的突出成绩。尽管

元代整体上南制因素依旧居从属，但经历上述兼容与初次整合，南北方之间的交流、沟通愈来愈频

繁，相互依赖、彼此密不可分，更是大势所趋。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的可贵贡献，不仅在于首

次完成了以少数民族为主角的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大统一，还在于在南北整合中坚持北制本位的

同时又实行南北异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最富庶、最发达的经济实体，不自觉地继承了南方唐宋

变革的成果，从而为１４世纪以后南北进一步整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朱元璋父子在江南的“ 削”富民和“配户当差”，导致明前期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蜕

变，南方唐宋变革的成果一度被毁坏大半，但明中叶以后江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发

展，江南以富民为主导的农商秩序也逐步恢复重建。隆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发展，外贸入

超颇丰所带来的大量白银流入，刺激了东南商品经济的再度繁荣②。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前，江

西、南直隶、浙江等地已于嘉靖和隆庆年间率先实施③，根源又在于“一条鞭法”主要符合江南社会经

济发展及社会关系的需要。晚明商品经济和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较快，东南沿海城镇市民社会或有雏

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显，思想禁锢大大减少，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南宋及元东南城镇社会的

迅速重建与发展。李伯重所云“江南早期工业化”，也主要针对明嘉靖中叶的１５５０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苏、松、常、镇江、江宁、湖、嘉兴、杭及太仓等八府一州之地。尽管此种工业化具有重工业畸轻而轻工

业畸重的“超轻结构”特点，但毕竟属于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能带来较高效率的“斯密性成长”，又兼

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所构成的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使中国国内贸易充任着江南早期工业化

的主要推动力量，最终造就了江南一度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④。

生产力无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们注意到，１０世纪以后手工业、农业等生产力方

面的显著进步，大多是率先出现于江南。诸如宋元两浙涌现出专门从事丝织业的家庭机户，随之又

有染色业独立和印花布风行。元代黄道婆轧棉搅机、绳弦大弓等棉织工具改进及“错纱配色，综线挈

花”等法，也发生在松江府乌泥泾⑤。陶瓷烧制方面，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的析晶釉，建窑兼有的分相

釉和析晶釉，龙窑的普遍采用；景德镇则有以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采用进口青钴料烧制的元青花

瓷，以及烧制难度更大的釉里红等⑥。火器方面，“蒺藜火球”、铁火炮和“水底火炮”是南宋最先使用

的陆地及水下爆炸性火器，寿春府等处制造的突火枪又是最早的管型火器和近代火枪的前身。造船

技术在已有福船、沙船和广船等船型的基础上，率先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密舱结构”和“平行式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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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斜帆”①。护田挡水和水渠灌溉的圩田及相关水道疏浚，也集中于宋元频临长江的湖泊沿岸等低洼

地带②。以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推进与提升，与这一时期以长江三角洲为首的早期工业

化之间，似乎是互为因应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及领先全国的原动力。

葛金芳还主张，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农商社会”。此江南“农商社

会”具有五个特征：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

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早期工业化进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广泛型成长”向

“斯密型成长”转变；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

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

有所成长③。上述观点可以得到斯波义信、李伯重、樊树志等诸多经济史学者一系列论著的有力支

持，也与２０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有关讨论相呼应。即使有人不愿意使用“农商社会”的说法，可谁也

难以否认：宋元明清长江三角洲一带较多存在“农商并重”和“商业上升为社会生活繁荣的主要基础

之一”的“世相”，进而悄然形成“农业和商业共同支撑社会经济的格局”④。诚然，广义江南地区内部

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呈现不平衡状态。以长江三角洲等为中心的地区自５世纪以后的经济富庶

和文化繁荣一直居全国之首，同时又是整个江南最发达的地区。湖北和湖南北部稍次之，１６世纪长

江三角洲一带“早期工业化”推进之际，农业重心逐步转移至湖广，随而出现“湖广熟，天下足”的局

面。而江西和岭南尚处于晚近逐步开发的区域。

如果我们把唐宋前后的三四次南北博弈整合及唐宋变革的内容作一对照，不难发现北朝到唐前

期的体制（科举例外）、元诸色户计全民当差和明前期的“配户当差”户役法等，大抵属于唐宋变革以

前的旧形态。南朝统治下的江南经济及财税体制大抵是对唐宋变革的某种良好酝酿或准备。中唐

两宋的江南无疑属于唐宋变革高潮中经济文化最先进和最具活力的区域。元代及明中后期的江南

也属于承袭南宋“唐宋变革”成果最多的区域。就是说，５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

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⑤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

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依然是统一国家的条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新兴的动力渊薮。在唐

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的角色

及能动功用，至为关键。

四、大运河对南北社会经济整合发展的作用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大体是依据帝国核心区、财赋及军事控驭等因素，自西向东逐步迁移的。周

秦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国都主要在镐京、咸阳、长安和洛阳，北宋东移至汴梁。金元明清，北方民族

南下又造成北移燕京。经济文化重心则是经历了前述东晋和南宋两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转移，而

且南移过程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在这两次南移之前，北方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是非常先进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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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集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９册，第６６２页；脱脱等撰：《宋史》卷一

九七《兵志十一·器甲之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４９２３页；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教育科学文化卷》，第１７２ 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７８页。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社会经济卷》（上），第２２０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２１２ ２１４页。

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１１ ２０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论略》，《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

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８４ ４００页。

前揭葛金芳文，第３８４页；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

集》，第４７７页。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之《结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２８

３４０页；另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宋元明清的社会整体性》，《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会议文件》（打印本），

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５ １８５页。



在这两次南移之后，特别是唐后期五代和契丹、女真、蒙古南下或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北方中原地区

屡遭严重破坏，户口凋零，经济发展缓慢。因此，唐后期以降，国家的财赋不得不主要仰赖东南。

与６世纪以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对应反差的是，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隋唐北宋国都尚

在黄河中下游，元明清三朝进而北移燕京。政治中心大抵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

南北关系上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且延续了近千年。

大运河的修筑，是中古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南方、北方经济政治中心错位的产物。大运河作为

漕运命脉，不仅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统一具有战略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内

容的南北差异博弈和整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长期充任南粮北运的漕运黄金水道，有力支撑了千年以来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

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自中唐设转运使总揽漕运，明清常设漕运总督于淮安，官至一、二品，位高

权重，专门掌管跨省区的大运河漕运及河道事宜。大运河漕运及管理在６世纪以降诸王朝始终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运河对维护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统一，也厥功甚伟。除了供给京师官民粮食之

外，隋唐征高丽和经营东北，唐后期朝廷对付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藩镇割据，元朝防御北方蒙古诸王反

叛，明成祖朱棣“靖难”和迁都燕京后旨在防御蒙古的长城“九边”军事镇戍，清乾隆帝等经营蒙古、新

疆、西藏的所谓“十大武功”，等等，无不仰赖大运河漕运。

第二，大运河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①自

北向南连成一片，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等缺陷，有利于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水系的东部地区的整合发展。

第三，大运河是沟通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中古时期南北经济

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大运河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既有利于５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７

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利于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伴随着漕运，还

催生了以扬州、淮安、济宁、聊城、临清、天津等一批运河城镇经济带的繁荣②。明人李东阳“官船贾舶

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过鳌头矶》）的诗句，闻名遐迩。这种运河城镇当是唐长安和宋汴梁之外

的另一类漕运商业城镇。自唐后期刘晏等盐铁使兼转运使以盐利补贴漕运，又因江淮、山东、长芦等

盐场等都在运河沿线，大运河往往与官府榷盐及盐商经营联系在一起，成为历代盐商行盐贩运的南

北通道。元明“开中法”以盐引招商运粮北边及丝绸、瓷器、茶叶等官民采购贩运等也需要依赖大运

河通道。

第四，大运河还对南方、北方东部的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深刻影响。盐商、徽商、晋商等商

帮常年在大运河一带贩运行商，山陕、广东、全晋等会馆林立。还形成了盐帮、漕帮等帮会组织。运

河沿岸城镇还是元明以来回回人荟萃聚居之处，临清清真寺、扬州回回堂、杭州凤凰寺等就是历史见

证。隋唐行科举制和元汉军镇戍、明卫所屯戍、清八旗绿营屯戍等推行之后，南方人游宦驻戍北方和

北方人游宦驻戍南方的情况，频繁而普遍。千余年间，大运河又曾经是官员士人兵将等南北往返的

主要通道，无形中对南、北方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良好的影响。

五、馀　论

东汉以后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

及农耕文明内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在五千年发展演进的产物。由于我

３３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①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２６１ ３２７０页。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国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２０世纪初蒙文通先生就曾提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

的古史三系之说①。就是说，东周时代，地处江汉、江淮的楚、吴、越等文明发展水平，已仅次于河洛、

海岱等中原文明核心地带，在华夏诸地域子文明中位列第三。其水利、气候、植被、文明传统等方面

的良好基础，再开发和后来居上的潜力，又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又兼前述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

造成中原文明南下且与江汉等文明的交融汇合以及若干次江南开发的浪潮，最终使江南后来居上成

为现实。

１０世纪前后的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地处东亚大陆相对独

立地理单元的中国，获得了与域外其他主要文明交流沟通的新的航海通道，同时也给江南特别是东

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域外刺激。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秦汉“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

唐宋以降的“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经济趋势的重大转折②。在此形势下，江南在全国南北差异整合中

的角色功用显赫，就是顺理成章了。而大运河也生逢其时，沟通南北水系交通，适应政治上北支配

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错位需要，充当了南方在经济文化上支撑、带动、辐射北方，推动全国整合发展

的特有管道。

我们还可以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思考：由于长城南北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大

板块的长期并存、冲突和融汇，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

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经济和文化曾经被基本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

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随着千年来江南的开发而不断扩展和提升，进而在唐宋前后数次南北博弈整

合中积极影响全国，推动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继续繁荣，不断进步。这就最终避免了

欧洲５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作

用，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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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５卷，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

葛金芳教授认为，秦汉和隋唐帝国以黄河中下游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基础，特别是为防御匈奴、突

厥等，故而主要是向西北开拓延伸其势力范围。此时期的基本格局可称为“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而中唐以后传

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已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

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此时期的基本格局又可称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南宋立

国态势及经济格局论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９

２２０页）。就经济发展趋势而言，笔者基本同意葛教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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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

———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贾 振 勇

摘　要：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

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

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

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

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

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

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文学史编撰；价值；民国文学史

一、文学史，及其不满

现代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王瑶教授有句话广为人知：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

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治古典文学的邓绍基教授亦曾将一篇讨论文学史编撰的文章题

名曰《永远的文学史》。考诸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实和发展脉络，实事求是地说，浓厚的文学史编撰情

结异乎寻常地弥漫于中国文学研究界。自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热点一轮又一轮，可谓风水轮

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说许多轰动一时的所谓学术热点，犹如走马观花，来去匆匆，那么唯独

文学史编撰方面的议题，尤其是“重写文学史”，长盛不衰、历久弥热。

据张中良教授估计，现代文学学科有文学史著作２６０部以上①。据洪亮博士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

底，有５６３部文学史著作（不包括当代文学史）②。据许子东教授统计，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内地有当代

文学史７２部③，据笔者所知还有好几部当代文学史不在其列，海外和内地近年出版的也在其外。大

致来看，各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约有６５０部左右。如果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编撰，数量更是惊

人：据说有１６００余部，也有的说是２０００多部④，更有学者说“３０００部以上的各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

不容忽略的客观存在”⑤。仅仅从这些数字来看，自２０世纪初黄人、林传甲一南一北各自编著《中国

文学史》以来，修史、撰史的热情、冲动与实践，造就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作者简介：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①　秦弓：《现代文学研究６０年》，《文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②　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③　许子东：《当代文学中的“遗产”和“债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④　张泉：《现有中国文学史的评估问题———从“１６００余部中国文学史”谈起》，《文艺争鸣》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⑤　邓绍基：《永远的文学史》，《文学遗产》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所以王瑶教授那句话，不过是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挡不住撰史诱惑的简笔写真。从国人模仿西人编

撰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开始，到如今的１６００部或２０００部甚至３０００部，才用了大约一百年多一点的时

间。这个尽管不大准确的产量，让“文学史”这个舶来品原产地的学者们情何以堪？

量变并不总是意味着质变。学术大跃进风光背后的暗影，或许更值得回味。并不是所有的学者

都热衷于此，不少学者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文学史编撰。比如陈平原教授认为：“有关‘文学史’的课程

及著述，只是我们进行文学教育的拐杖，并借以逐步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教材俨然学问，丫鬟变成

了小姐，真是有点伺候不起了。”①陈平原教授有着深厚的撰史经验，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

卷（１８９７ １９１６）》是名重一时的现代小说专门史，他也经常撰文探讨文学史的有关命题，“伺候不起”

之说确乎发人深省。再看吴福辉教授的质疑：“我看我们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都是从纷纭复杂的历史

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主流’现象来，然后将其突出（实际也是孤立），认为它就可以支配全体，解释全

体。无论是‘进化的文学史’、‘革命的文学史’或‘现代性的文学史’，在这一点上都发生‘同构’。

……到今天为止，我们现代文学史界也还没有提供出真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样本来。”②他

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被视为近年文学史编撰的一大亮点，该书序言依然坚持质疑：“我认

为从提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始，我们就在做已有现代文学史的分解工作了，时至今日，仍

没有到可以整体归纳的时候。……当一本文学史被凝固成一个想象的完整结构时，它是被归纳的结

果；而当文学史受到质疑而露出巨大的空隙，进一步呈现出驳杂多样的状态的时候，它是被分解

了。”③至于与温儒敏、吴福辉教授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部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史编撰“扛鼎

之作”的钱理群教授，同样直截了当：“原有的文学史建构已经形成了、已经稳定下来了，现在人们对

它不满，又找不到一个新的东西来替代它。”④

如果说上述三位教授主要从文学史研究及编撰的内在学术理路发出质疑，那么亦有学者从外在

的文学史的社会功用，比如学术和教学效果层面发出批评之声。李怡教授就认为：“所谓的文学史已

经不可避免地被教育体制架空了，架空于一切基本的文学现象之上，架空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的演

绎’。一个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传输，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现状与知识增长的现状：人

们已经习惯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来接受精英知识分子的‘结论’，并把这样的结论当做不容置疑的

‘知识’。久而久之，我们在不断接受‘文学史’教育的同时在事实上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文学’。”⑤文

学史教育的后果，竟然是让人远离文学，这岂不是文学史编撰的悲哀？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学史编撰诸命题的质疑也屡见不鲜，比如针对董乃斌教授的“文学史

无限论”观点，徐公持教授从“文学史观念的有限性”、“文学史材料的有限性”、“文学史体式的有限

性”、“研究者学识的有限性”四个层面来强调“文学史有限论”，指出：“不能设想一个独立的学科，需

要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充当主力；如果文学史真的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而缺乏与自身相匹配

的基本方法，那么这个学科的成熟度或生命力本身也就成了问题。”⑥再结合相关的文学史讨论来看，

古典文学研究界同样存在着对文学史编撰的疑惑、焦虑乃至不满。

古典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史无限论”和“文学史有限论”的探讨，与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学科是

“成熟”还是“年轻”的讨论异曲同工。陈思和教授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前景的忧虑，自然包含文学史

编撰：“一个学科如果称得上‘成熟’，至少在理论上解决了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建立起较为稳

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观念，以后新的资料发现，可能在局部修正和补充学科观念，但不会引起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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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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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持：《文学史有限论》，《文学遗产》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的变动。而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的学科的现状，它确实‘还很年轻’，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许多涉

及到学科发展的材料和领域，正在逐渐被发掘和重视，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理论方法来做出有说服力

的解说，奠基性的学科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如果我们不去思考和关注这些问题，我们的学科

就有可能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与困境。”①考诸近年有关文学史编撰问题的争鸣，不难看到，如上述诸

位学者那样对以往文学史编撰乃至学科基本命题有所质疑的学者大有人在，只不过解构的方向、怀

疑的立场、不满的方式各有侧重而已，但问题都指向一个目标：文学史这种形式的有效性何在？

事实上，对文学史这种文学历史叙事体裁的质疑，并非局限于当今遭遇文学史编撰困境的我国

学界。在其原产地的欧美学术界，质疑之声亦是屡见不鲜，而且往往还上升到“元文学史”的高度。

比如接受美学的开山人物姚斯，在１９６７年康茨坦茨大学教授应聘和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

演说《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这篇演讲稿出版时更名为我们熟知的《文学史作为向文

学理论的挑战》，他在开篇就抱怨：“在我们时代，文学史日益落入声名狼藉的境地，这绝不是毫无缘

由的。在过去的１５０年中，这一有价值的学科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走过了一条日趋衰落的历程。１９

世纪是文学史登峰造极的时代，对于杰文纳斯、舍勒尔、德·桑克提斯和郎森来说，写作一部民族文

学史，是作为一位语文学家的极其荣耀的工作。这一学科的创始人认为他们的最高目标是在文学作

品的历史中展现民族个性的复归。这一最高目标业已湮入遥远的记忆。文学史的既定形式在我们

时代的理智生活中几乎已无地容身了。”②无独有偶，同样为我国文学研究界所熟知的韦勒克，在

１９７０年写过一篇题目颇为刺眼的文章《文学史的衰落》，直接怀疑“文学史是否能够解释文学作品的

审美特点”③。身处欧美异地的两位大牌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出对文学史这一文学历史叙事体裁

的质疑，似乎不仅仅是为各自的著书立说预设并扫清理论障碍。显然，他们的异地同声，不是空穴来

风的孤立学术个案，而是文化发生、发展的同步性原则的具体展现。最近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

英进教授，撰文研究北美学界和中文学界对文学史编撰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我们面临着文学史

学在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分道扬镳的一个奇特现象：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中文学界拥有众多的

文学史著作，而北美学界的这个领域却几乎无人问津大型文学史著述，而更关注特定的作家、群体、

时期和主题的研究。”④该文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列举和分析了２０世纪后半段北美学界有关综合文学

史编撰已经日趋“衰落”、已经过时、是一个“不可能的体裁”的众多论述，比如《文学史还可能吗？》、

《文学史过时了吗？》、《文学史和文学现代性》。而这个北美学界质疑综合文学史的时段，恰恰是我国

“重写文学史”热火朝天的年代。

显然，质疑文学史编撰的弊端，尤其是文学史叙事的可能性、可靠性和合理性问题，在中西学界

都有各自的学术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更有各自的现实背景、问题意识和学术指涉。西学对文学史这

一文学历史叙事体裁的不满之声，或许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因为我们的文学史理论本来就是舶

来品和仿制品，还没有强大到去影响西方学界的文学史理论。但是以中国文学史为志业者的不满，

就需审慎对待。这种不满，既可能是深刻的切身经验教训之谈，更可能是对文学史观念重构的开放

式展望，我们应注意从中辨别和发掘建构更加有效的文学史理论的潜在学术资源。柯林伍德有言：

“人类思想或心灵活动的整体乃是一种集体的财富，几乎我们心灵所完成的一切行动都是我们从已

经完成过它们的其他人那里学着完成的。”⑤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面对几代前辈学者建构的现

代文学史体系，应该持有充分敬意。对他们累积的学术成果、经验和教训，至少有三点应该重视：第

７３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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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论是认为学科已经成熟也好还是年轻也罢，如果没有几代学者在坎坷历史境遇中的孜孜以求，

没有他们在那样的时代限制中依然坚持探索和突破，现代文学史编撰绝不会达到今天这个水平和高

度，况且年轻一代的现代文学史从业者，大多是读着并激动着他们的著述走上学术之路的。第二，几

代学者也是在“建构 解构”的螺旋式上升中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前行的，从继承新文学传统、建构进

化论模式的文学史，到改造新文学传统、建构以新民主主义为底色的文学史，到重拾“五四”精神、解

构“革命”宰制、重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再到如今以“现代性”为主要标志的多元景观的文学史，其间

所展现的不仅是局限，更蕴含着他们创新的冲动和力量。第三，所谓对文学史的不满，目的不是断裂

和颠覆，而是在旧有基础上的扩展与推进，是力求对文学历史的梳理、描述、解读和阐发更为符合历

史真相，同时又在述史中赓续学术传承、弘扬人文精神；其实率先发出不满之声的，很多就是当年文

学史编撰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们的现身说法，为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撑。

对前辈学者的尊敬，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对已有文学史编撰的不满，本来就是学术史自我更

新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不满之声应当继续丰富和发扬，否则文学史研究就会裹足不前。

事实上，“重写文学史”之所以名之曰“重写”，这一命名的现象本身，就蕴含着对过往文学史编撰的不

满，以及在不满基础上生发的创新意愿与再整合冲动。如果说近三十年前，一代学者凭借对“五四”

启蒙精神的薪火相传，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使现代文学史编撰摆脱了党史、国史等政治意识形态述

史理念的强力束缚，那么今天要进行的则是“重写文学史”的二次革命，进一步质疑各类宏大叙事，夯

实微观研究，本着“学术乃天下公器”的信念，让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更加符合那个久已逝去的文

学历史的自然原生态①，去唤醒蛰伏已久的现代文学的真精神。

然而，即使理想的新型的文学史编撰观念已经廓清和厘定，也替代不了具体而复杂的文学史编

撰实践，更何况稳定而理想的文学史理念系统尚未成型。“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

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②韦勒克之问同样也是我们的难题，如何进一步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与

束缚，从而准确衡估文学史和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内在互动与关联？如何摆脱其他类型宏大叙事的

制约，以免文学史沦为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外部力量的附庸？如何避免史料的堆积与

述史的膨胀，准确地发现、选择与品评杰作？如何避免“剪刀加浆糊”的庸常编撰、尤其是有Ｎ部文学

史著作就有第Ｎ＋１部的无效复制，从而建构起经得住历史检验、内含某种高规格价值目标和学术尺

度、令时代感到荣耀的理想文学史景观？实事求是地说，困难不仅来自学术内部，外部社会环境依然

有着异乎寻常的制约和同化能力；自由学术境地的梦想，依然遥遥无期。但是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

的，是一直不满和解构下去，直至碎片化的、不确定性的文学史建构？还是带着镣铐跳舞，期待新的

整合机制，实现那个“永远的文学史”的梦想？

二、写什么，怎么写

如果说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先锋派文学引发的那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讨论中，“怎么写”成了

一个耀眼的主题；那么“２０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实际上也是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怎么写”命

题。口号的提出，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编撰同步达到了时代精神的先锋位置。我们认为经

过近三十年的学术积累，现代文学史编撰又推进到一个新的轮回，经过历史经验的沉淀、社会变迁的

磨练和时间之神的汰洗，文学史编撰的期待视野变得更为开阔和深刻，我们应该重返原点进行深度

的整体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在新一轮“重写”实践中，应该成为同等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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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年具体学术热点来看，如果说通俗文学、台港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入史等问题属于

“怎么写”范畴，那么起点与边界的争论、旧体诗词和海外华文文学可否入史等问题则属于“写什么”

范畴，而文学史分期、价值标准、述史体系、逻辑框架、文学史总体命名等问题，实际上是在元文学史

层面对这两个范畴具体问题的概括与提炼。比如范伯群等教授以《海上花列传》为例提出的现代文

学史起点前移、严家炎等教授以《黄衫客》等为例提出的现代文学史起点应追溯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

９０年代初、朱寿桐等教授倡导的“汉语新文学”等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文学史编撰的价值标准命题的

一个具体呈现，背后更体现着学人们的不同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①。

“乱花渐欲迷人眼”，“草色遥看近却无”。之所以拈出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命

题，是因为诸多具体争论尽管很有学术价值，也很有必要，但是如果不上升到元文学史的形而上层面

审视，就容易陷入周而复始、循环上演的各说各话、各唱各调，因为文学史编撰实践中会有层出不穷

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是否可以像姚斯不满欧洲文学史那样质疑：编撰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是什

么？为什么？在起源和发生意义上回溯与追问问题，“重写文学史”的视野或许就能变得豁然开朗，

“写什么”与“怎么写”亦会就此摸到合理、合法的门径。

如果说已有不少学者从知识考古层面对中国文学史编撰的缘起与流变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②，

那么本文则力图从元文学史层面介入这个命题，选择几个潜在视角来理解“怎么写”与“写什么”。从

中国文学史这种文学历史叙事体裁的发生和发展来看，有三个限制条件使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第一，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和编撰实践，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比如被不少学者称为中国第一

部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参考日本
"

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而撰成。从那时起，我们就

告别了文苑传、艺文志等传统的文学历史的叙事体裁，转而以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体系、框架、模

式来梳理、评判和建构中国文学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史编撰乃至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

值体系和意义系统，不但依旧赫然打着西方的标签，而且来自西方的影响与焦虑，呈现有增无减之趋

势。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体系、框架和模式，本身是对西方文学和文学史编撰的独特经验、价值

和意义的概括、总结和应用，并非具有完全的普世价值和通用性，把它拿来搜集、梳理、阐释、评判和

建构中国文学的历史，其对中国文学的独特经验、价值和意义的适用性、有效性到底有几许呢？悖论

在于历史的田园早已荒芜而不得归，我们已经无法返回文苑传、艺文志那样的中国文学的治史流程

了，即使当年深深怀恋传统的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深受西学理念之浸染，

由此我们只能借鉴、运用西方那一套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以“代位言说”的方式去研究我们的文学、

建构我们中国文学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代位言说”布满了话语牢笼和理论陷阱，我们如

何避免并突破西方理论与话语东移中国之后产生的这种牢笼与陷阱？如何将以往以西学为摹本的

外源型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的学术模式，转化为以后的真正以中国文学现象为中心的内生型的学

术创造机制？

第二，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出现与沿革，直接来自于国民教育的需要。比如１９０４年“癸卯学制”确

立的当年，林传甲为国立北京大学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黄人为私立东吴大学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就应运而生。事实上，应国民教育的需要编撰文学史，不但不应该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反而应该说

是一种责任和荣耀。考诸西方文学史编撰的源与流，１９世纪的文学史编撰之所以如姚斯所说达到

９３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①

②

陈国恩、范伯群、周晓明、汤哲声、何锡章、谭桂林、刘川鄂、徐德明《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

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一文，就以起点问题为具体学术表象，集中而生动地展现了学界不同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倾向。

比如论文有郭延礼《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１日），王峰《“文学”的重

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２０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李舜臣、吴光正《〈中国文

学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及其影响》（《文学遗产》２００９年第１期），陈立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发轫》（《人文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等；

著作有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董

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



巅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史编撰在整合社会认同、凝聚国家意志和提升民族精神方面得到了社

会整体评价系统的高度认可，文学史家也就享有了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耀感。问题要害在于，文学史

的编撰来自于什么样的国民教育需要。民国时代的国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具有较高程度的自治

能力，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不但得不到大多数从事教育的文人知识分子的认同，甚至也没有得到多数

国民的认可，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结果是抵制和抗拒之声愈演愈烈，且有效阻止了其对国民教育

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渗透与扩张。所以那个时代的文学史编撰者们，尽管政见歧异、言人人殊，但是基

本上都能本着“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原则编撰符合自己价值理念和学术期待的文学史。比如陆

侃如教授的反思，其实就是经验之谈：“抗战前，没有两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是相同的。后来课程名

称虽然部分地‘划一’了，但也没有两校所开同一课程的内容是相同的。我教过二十年的‘中国文学

史’，都是详于周秦，略于唐宋，到明清就根本不讲了，我所认识的担任这门课的朋友们，讲授的进度

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的评价，不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以‘独出心裁’为

贵，丝毫没考虑到是否符合真理。”①陆侃如教授反思的或许是那样做是否“符合真理”，但就中国文学

史编撰遭遇的历史波折来看，我们更应该警醒的是，尊重真相比符合“真理”更重要。在陆侃如教授

发表这段言论的两年后，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由游国恩、冯沅君、刘大杰、王瑶、刘绶松等具体负责

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就问世了。而署名“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的《中国新文学史

教学大纲》，则早已在１９５１年《新建设》杂志第４卷第４期上发表了。在新政权国民教育目标指导

下，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编撰翻开了新的一页。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制约中国文学史编撰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国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并迅速整合国民教育各领域，督促中

国文学史编撰走向大一统状态。

第三，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编撰的渗透与宰制。在民国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编撰的

入侵，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实绩了了。北洋军阀政府连意识形态为何物，似乎都无从说起。１９２８

年上台执政的国民党尽管形成了初步的、松散的意识形态体系，但是从内在理论和运作机制来看，它

专制独裁的实践倾向与“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从外部实施效果来看，这个初步

形成的松散的意识形态，连说服、教育普通民众的话语能力都很匮乏，遑论去占领大学教育、学术领

域等思想文化高地。不要说左倾的文人知识分子将抵制和反对这个意识形态系统视为正义行为，就

是右倾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胡秋原等人都强烈抨击国民党的思想统一企图。盖在民国时代的民

众和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民国乃是全体中国人的民国，而非国民党的党天下。亦正因为如此，另一

种政治意识形态思潮才能在民国时代引领风潮，以至于苏雪林愤慨说：“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

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

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

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们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入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

剧电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②然而，随

着民国体制坍塌，新的国家体制建立，曾经挺立潮头、具有强烈批判功能的左翼意识形态，很快就顺

势变成了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完成了由批判型意识形态到统摄型意识形

态的转化。借助于国民教育体系、思想宣传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等一系列领域的重建，依靠国家机

器的强大威慑力和实际控制力，建构并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统一局面。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

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不但要服务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理论预设，而且还要化为这个意识形态系统的

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国文学史编撰中的古典部分受宰制的程度略为轻度一些，比如再怎么编撰

０４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②

陆侃如：《关于大学中文系问题》，《人民教育》１９５２年２月号。

胡适、苏雪林：《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

编（１９１３ １９８３）》第二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６９１页。



你都不能说李白、杜甫诗歌中的民生观念是受马列主义启发，只能说那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唯

物观；那么中国文学史编撰中的现代部分，则在相当长时间内化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版本。

１９４９年后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宰制，绝大多数治中国文学者深有体

会，毋庸多言。即使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宰制对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影响，依然强大而有效，不

但是言说空间的限制，而且还内化为许多文学史编撰者的主体意识；这种内化式禁锢，会转为学科机

制的惰性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具有更长的监控时效。

指出问题并不意味着有能力解决问题。关于国民教育、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关

系，需要进行深度专题研究，至于能探讨到什么范围，分析到什么程度，既要看具体学术个体的学识

和胆识，更需要时间之神的助力。但是，由起源意义上的先天条件限制所带来的文学史编撰的实际

负面效果，则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思，比如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众口一声、千编

一律、大同小异、叙事单调、面目刻板；像陆侃如教授所说的“见仁见智”、“独出心裁”的文学史编著，

则少之又少。造成六十多年来文学史编撰千人一面状态的原因，当然不止于西学影响、国民教育、意

识形态等显在原因，中国古典时代集权专制统治的长期教化与奴化而造就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实

用心态、八股腔调等具体潜在原因也实现了现代转换。而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

想，在我们的文学史体系中却很少得以继承与展现，就更不必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精神

了。所以，作为文学研究、文学史编纂者，面对历史、现状和未来，当然需要深深追问：文学史编著究

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需要特别提及的，还有一个可以划归“怎么写”范畴的文学史编撰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需要我们

进行深度反思，这就是我们的文学史编著难道就不能生动有趣、兴味盎然吗？“文学史不仅是一门学

科，而就其发展而言，它本身也是总的历史的一部分”①，所以它和它的研究对象文学一样，也是历史

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体现者，也有其独立的存在方式、功能和品位，它在讲述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精髓

的同时，是否应该沾染文学精灵的一些影子？

曾经读过一部《西方文学的故事》，感触颇深，只看目录第１页的篇章标题，就足以激发阅读兴

趣：“第一章　树荫下的神奇　任何一本书的任何一页白纸上的黑字以及书籍本身，都属于一个从古

至今并永无结局的故事。第二章　人类童年的呀呀之语　在人类的历史和每个人心中，文学是从诗

开始起步的。最聪明的诗人往往在心中保留着一种童贞般的梦幻般的东西。第三章　东方，博大而

神奇的文化　博大而神奇的东方在有着美妙的陶瓷和丝绸的同时，也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学。但对于

西方人来说，神奇的东方文学仍是一本只打开了几页的书。尽管如此，中国、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的

文化仍然渗进了西方文学中。第四章　犹太人的圣经　人们的思想和语言常常被《圣经》贯穿着，这

源于宗教而不是文学。《圣经》，最初其宗教价值远远超过其文学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经》

中的成语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②反观六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历程，有多少部文学史

编著能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呢？至少“八股文学史”和“文学史八股”也非编撰者所愿吧？人们论及

文学本身时，总是要辨别其是否具有审美性，探究其是否是有意味的形式，难道文学史编撰就不必讲

究和强调这些吗？中国古人的发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等，还注重借押

韵等艺术形式来“载道”呢。绝大多数文学史编撰者都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撰史的目的绝非让人不

忍卒读，而是让人理解和接受。即使研究型文学史著也未必一定要高深莫测，因为学问的精髓未必

需要晦涩艰深的术语、名词和理论来展示。那么，六十多年来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是不是少了些文

采、意蕴和趣味呢？如果把文学的历史比喻为风景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那么文学史著作应

该是导游和旅游手册，是引导阅读者“慢慢走，欣欣赏啊”！

１４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①

②

［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均、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４４页。

［美］Ｊ·梅西：《西方文学的故事》，熊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三、“重写文学史”的二次革命：民国文学史

所有逝去的一切，都已化为我们的传统。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新的还是旧的，我们都无法逃离芜

杂的传统的掌心。过去之神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却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家园，我们当然希望将它

改造得适合我们的美好愿望。但是，传统的薪火相传，自有它内在的赓续机制和不可控的再现方式，

难以一厢情愿地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摩西死了，并且因为过去过去了，我们不能理性地牺牲

现在来赞扬它或者通过与现在比较而谴责它。我们不应该称过去比现在好或坏，因为我们不是被要

求去选择它或抛弃它，喜欢它或厌恶它，赞同它或谴责它，而只是去接受它”①。我们是站在数千年历

史遗留下的丰厚而芜杂的全部文学遗产之上，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嗜好和偏见来编撰它的历史，否则

就有违“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天职。无论旧传统还是新传统，当它压抑了我们的学术创造力的时

候，必须奋起打碎因袭和束缚；当我们的学术创造力无所适从之时，应该唤醒传统的能量去招魂。毫

无疑问，晚清五四时代不仅是曾经存在的历史实然状态，还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胸襟与气度，正是那个时代“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象征。作为治现代文学史者，应该站在

这样一个精神境界上来审视、描述和阐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不是局限在中国文艺复兴

发动者们的历史情境和话语逻辑中，尽管他们的人文愿景远未实现，依然需要我们去继承。

统观近年关于现代文学诸多具体命题的探讨，比如起点与边界，旧体诗词和海外华文文学可否

入史，通俗文学、台港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入史，分期问题，命名问题，乃至二级学科的地位问

题，其实都密切关涉到述史者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倾向。正如温儒敏教授所强调的：“前提是要建立新

的文学史观，以及相应的新的价值评价体系”②，“重写文学史”理想能否较为圆满实现的最大瓶颈也

在于此。尽管新的文学史观和价值评价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能迎刃而解，还需要具体

的文学史编撰技术层面的创新，但是至少问题的解决有了方向，而不是无休止的各说各话。与建立

新的文学史观和价值评价体系对等的命题，我们以为是这段文学史的命名问题，两者其实是体用和

表里关系。词的秩序如果不符合历史和事物的本来秩序，就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这些年来学者们

有关这段文学史命名问题及其背后文学史观和价值体系的争论，其学术目标毫无疑问是名实相符，

而且也以有效的工作为“重写文学史”积累了至关重要的经验。但是，无论是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

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还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或者“汉语新文学史”，乃至那个别扭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都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名实逻辑陷阱和时光效力。因为总不能一直“现代”下去，“现代”

的内涵总不能一成不变，钱基博的“现代”跟我们理解的“现代”迥然不同，再过多少年后来人也会用

古怪的眼光打量我们的“现代”竟然跟他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也似乎还不能来个“后现代中国文学

史”来延续或者发展我们的所谓“现代”，毕竟不能永远“后”下去。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现代”这一

观念最大的弊端在于无法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差异，比如民国与共和国的内在机制的不同。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貌似以公正的时间为标示，但２０世纪已经结束，这段文学史的独特内在能量并

没有随着一个时段的结束而终结。而“汉语新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双翼说”等观念，有人为

切割和分裂文学历史的嫌疑，貌似“新”的文学未必不旧，貌似“旧”的文学未必不新，精英与通俗之分

更是画地为牢，倘若说立场、态度可以有新旧雅俗的取舍，那么艺术效力、审美趣味、文脉传承等等却

难分雅俗、无论新旧。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有的绝大多数命名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价值评价体系，大都是建立在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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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学的历史分道扬镳的立场之上的，或者说是站在当年中国文艺复兴发动者们价值倾向延续

的轨道之上的。所谓“新”的、“现代”的观念，是对“旧”的和“非现代”文学史事实的排斥与否定；汉语

新文学既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躲避，又是对所谓汉语旧文学的抛弃。现代社会断然不是全部由

新的和现代的元素组成，新的和现代的元素，只不过在我们的理念预设中占据优先位置；旧的和非现

代的元素，依然在我们的日用人伦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４９年之后，很多所谓“新”的、“现

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歌德”派文学，同古典时代的“载道”文学有多少本质差别呢？因为夸大

了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差异而忽略了其共同性，以至于我们只看表象不问内里。如果说１９世纪

末２０世纪初中国文艺复兴的倡导者们，需要摧毁旧的偶像，挣脱传统“名”与“教”的束缚，才能为中

国文学的更生开辟新路，那么我们需要继承的不仅仅是他们塑造的新传统，更应该再现那个时代“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度与格局。

自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积累的丰厚经验已经

对现代文学史编撰提出了新的要求。倘若说近三十年前两个口号的提出，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

的一次革命性学术成就，那么近年学术界热议的“民国文学史”，则吹响了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二

次革命”的号角。

第一，它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是第一学术原则，符合学术机制创新的理论期待。“民国文

学史”及其所包孕的文学史观和价值体系，并非无懈可击，但它仍是目前我们所能提出来的最接近文

学历史的自然原生态的述史观念与体系。毫无疑问，真实性原则不仅是面对历史所应秉持的第一原

则，而且我们精神世界的所有运作机制也必然以它为逻辑根基，虚假性在无意或有意为之之时，背后

也必然是一种不可告人的或不自觉的真实性在发生效力。主观与客观是否统一，既是人与历史、人

与世界、人与自我关系的哲学提炼，也是检验真实性与否的必由之路，所以保罗·利科认为：“我们从

历史那里期待某种客观性，适合历史的客观性……在这里，客观性应该在其狭义的认识论意义上被

理解：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整理的和理解的东西，理性思维能以这种方式使人理解的东西是客观的。

……这种期待包含另一种期待：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

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①近三十年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尽管积累了丰厚的学

术成果，的确在某些层面、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文学史的部分本真，但又是以遮蔽和丢弃文学史的其

他本真状态为代价的。人为再创造文学历史的学术运作超过了合理的阈限，不但会落入自我想象和

观念预设的陷阱，最终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性越来越远。前文所述诸位学者对文学史的“不满”，所体

现的正是已有文学史述史体系的学术创新能量已臻于极限。我们需要追求一种新的“正好适合历史

的客观性的主观性”，来展现更为完整的历史真实性。之所以判定“民国文学史”是一个“适合历史的

客观性的主观性”的观念，在于它与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存在着历史哲学和元文学史层面的重大不同，

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大都起步于先验理念想象，具有理论的预设色彩和强大的整合功能，在文学研究

和文学史编撰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首先满足的是自身理论和概念的内涵统一与外延周整，否则文学

史建构就难以合目的性；即使勉强成立，巨大的文学史罅隙也无法抹平。比如以启蒙主义和现代性

等标尺盖棺鲁迅，那么如何评估《山海经》、《毛诗品物图考》、《百美图》等非现代的、旧的读物对鲁迅

艺术经验和文学世界的激发和生成作用呢？启蒙、现代性等尺度等未必能准确阐释鲁迅作品的魅力

吧？而“民国文学史”观念得以确立的唯一基础，是曾经存在的文学历史的本真状态，它首先是对已

逝历史的客观陈述而非理念建构和理论预设，它首先是真相而非“真理”。尽管它的本真样态需要我

们不懈的勘探，甚至最终也难以达成一致，但是文学历史的存在是这个观念的唯一原点和起点。只

有在原点重新出发，众说纷纭的文学史真实性才能有可靠的基础与统一的平台；而且它是一个不必

建立强势整合功能的平等的平台，它承认并尊重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多面性；它最大的要务在于通过

３４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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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体的学术研究的合力机制，在最大程度上追复和展现文学历史的各种真实性。

第二，它致力于建构一个多元、开放的价值平台，而非单一的价值体系或标准。以往的文学史编

撰，大概都会宣称自身是对文学史的真实反映，绝不会认可自身的虚构性和非真理性，诚如凯利所

言：“人们一直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处于不同的条件，为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立场来撰写历史。一

部‘历史’自身的历史，可以根据各种可变因素———包括特定历史学家的心理特点、社会地位、政治立

场，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来撰写，也可以按照历史体裁自身的现象学方法以及已经成为历史学

家基本表达手段的心理意识组成部分的现存准则来撰写。这些准则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声称具有真

实性、准确性、贴切性、阐释能力、文字技巧、政治或哲学上的功用性，以及能为学者或大众所接受。”①

然而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及编撰，由于其价值标准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和不兼容性，往往导致

它在剪裁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历史精神的真实性时出现疏漏和失真。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

学术机制顶层设计的“民国文学史”观念，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平台和富有张力的学

术机制，扩展目前狭窄的学术格局和单一的学术气象。库尔提乌斯在《欧洲文学与拉丁语中世纪》中

有言：“‘永恒的现在’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指的是过去的文学总是活跃在现在的文学之中。”②对

现代中国的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乃至更早时代以来的整个文学，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内

心，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也依然流淌在现代中国文学长河的底层，现代中国的文学

是以这个文学的共存状态为根基成长起来的。因为现代中国融入了世界，因此世界文学的平台同样

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生长、发展的另一个支点。古今中外的文学，同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感中，构成

了完整的我们对文学及其历史进行感知、理解和阐释的共存秩序与事实平台。这既是我们对文学及

其历史的历史感，同时也是我们对文学及其历史的现实感。这个共存秩序和事实平台的历时性与共

时性特点，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要求是包容而非排斥，多元而非独尊。而“民国文学史”所指

涉的那个历史时代的文学对象，本身就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成果，它实际上也是在碰撞、兼容

中初步完成了中国文艺复兴第一阶段的使命，从而确证了自我不同于古今中外其他文学样态的本

质。“民国文学史”不过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追认和确证，而不是对它所指涉的文学历史样态的本质

概括与总结。所以，这一观念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线性结构和进化模式，它的视野不必拘泥于政

治的民国和历史的民国，它的上下限不必较真于哪一年，当然它的所谓本质也就可以有多样展现和

表述。因此，过去争论不休的现代文学的起点与边界，旧体诗词和海外华文文学可否入史，通俗文

学、台港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入史，分期和价值标准，乃至所谓主流或本质的判定，都可以降格

为文学史编撰的次级乃至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操作和实践这些命题。比如是以新文学为

主体还是以现代性为指针，是每一个文学史编撰者的学术权利，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获得了存在的

理由。

第三，它凸显了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将有效抵制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

的诱惑与渗透、监控与宰制。谈论正义原则，不能不提及罗尔斯对“正义”先在性和不证自明性的认

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

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

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

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

妥协的。”③尽管历史的正义与政治的正义、法律的正义、道德的正义、制度的正义等等有运用领域的

重大区别，但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同样有不以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正义”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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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的主观性所努力寻找的那个客观性。尊重真相比符合真理更重要，是因为尊重真相是迈向

真理的奠基石。寻找和再现历史正义之道的首要原则就是尊重历史真实，亦即历史事实的真实和历

史精神的真实，其次才是迈向真理之境。在某个历史时期，或因某些人、某些群体、某些党派的特殊

需要而以真理的旗号遮蔽或抹煞历史真实，但是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会在时机成熟之时启动自身的

辩证法，矫正某个时代的偏颇与狭隘。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也屡次证明，历史自身的多元性、多面性

最终会浮出水面，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终将扯去虚假性、欺骗性的面纱。这里必须再次强调，“民国

文学史”是文学的民国，是一个以研究文学的民国而不是以政治的民国为基点的学术观念。有这样

一个前提，在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范畴内谈论文学的历史，才有效且切实可行。只有坚守历史发展

的正义原则，才能拥有一个坚实支点去抵制各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的诱惑与渗透、监

控与宰制。纵观一百多年来文学及紧随其后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不知有多少政治意识形态在

张网以待。比如民国时代，国民党违背对全体国民的民主承诺和自由契约，动用暴力机器迫使异见

者屈服，妄图将文学纳入意识形态规训目标；但是，所有秉持正义的文人知识分子，无分左右、不论南

北，几乎一致吼出抗议和抵制之声，因为背后有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义原则在支撑。

四、印证心灵，传承不朽

“针对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与文学史编纂工程项目的日益扩张，学界在不断的‘创新’呼声

中疲于奔命而找不到自己的目标。综观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１９１７ １９７６）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一种现象和趋势：研究者几乎把所有的目光凝眸定格在文学史的边缘史料发掘和一些原来不居中心

的作家作品翻案工作上，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治史路向。”①丁帆教授的批评，印证了当前现代文学研

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越来越像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等等，就是不大像文学研究。

第二个突出特点：学科内部的分工与细化日趋严重，群雄割据、争相圈地，条块分割有余、视野通达不

足。且不说有多少研究者熟稔整个中国文学，即使狭窄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内有时也隔行如隔山，

有多少学者只知秦汉、无论魏晋？是否专而又专的专家太多、通人凤毛麟角呢？第三个突出特点：实

证主义成风，趋于独尊，挤压甚至排斥其他研究范式。本来是学术基本功的实证，却上升为趋之若鹜

的典范与标准。扎实的实证研究固然是学术必不可少的根基，这些年来不少学者的实证成果为现代

文学研究作出了显著贡献，对过去的粗疏学风起了重要纠偏作用，但是一窝蜂式的陶醉于实证，不但

易陷入琐碎考据主义的一叶障目，更容易滑入实证主义进而犬儒主义的陷阱。温儒敏教授的忧虑不

无道理：“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

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②这些问题及类似的症结，不但违背了“学术乃天

下之公器”的正义原则，也让我们越来越远离作为学术原点的“文学”，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反躬自问：

现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

如果说有效参与社会争鸣、向社会发声，要看外部环境的眼色，属于学术伦理意愿与责任，那么

学术系统内部的问题，只能自我消化、直面解决，这本来就是学术自治的天然职责。从学术内部生态

系统来看，这些年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呈现出的远离“文学”的趋势，在近年诸多热点命题

的讨论中可见一斑，那就是很少见到如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的踪影。殊不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

说史》真正令人佩服的并非是立场、视角、方法之类，而是“发现并品评杰作”的深厚功底。毋庸置疑，

文学史的核心是文学，而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存在方式就是作品，尤其是杰出作品。所有文学的外

５４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①

②

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文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围元素，比如社会、历史、文化、制度、运动、思潮、流派、社团乃至作家本事等等，都是因为作品这个文

学的第一存在形式而被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基于此它们才能够生成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最终也

就能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所有文学的那些所谓内部元素，比如文体、结构、风格、类型、叙事、

音律、象征、意象等等，其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蕴含于作品中，是我们从作品中抽象出来，加以分类、

整理和理论总结后，用来认识、感受、分析、理解、判断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手段。显而易见，所有这些

内外文学元素的研究，只能有一个终极学术旨归，这就是文学作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脱离乃

至偏离了文学作品这个终极学术目标，我们的文献整理、史料钩沉、理论扩容、方法更新等，诸如此类

研究的自证方式、自治能力乃至存在的意义就显得疑云重重。

当然要充分肯定上述层面的研究，它不但极大丰富和扩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在以后

的研究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当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的基本学术职能出现集体性缺失

倾向时，就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反思。“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皆反映到文学史的问题之中”①，

上述问题在文学史编撰领域的确尤为明显，我们对主流、本质、框架、结构、模式、逻辑等层面的关注，

远胜过作家作品。在文学史著对作品尤其杰作的理解、分析和阐释中，能达到我们时代所应达到的

高度且水平精准者，并不多见；作家作品品评模式化，陈腔滥调、人云亦云乃至相互复制者也不在少

数。按照瓦莱里的说法，“艺术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犹如‘相互面貌不同的儿

女’，而后者则‘每个孩子都有数千个父母’”②，现代文学史遗留的作品尽管不都是杰作，但都是“相互

面貌不同的儿女”，都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比如大多数文学史著述所采用的“内容＋形式”或

“主题思想＋艺术特色”模式，再具体分解为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特点一、二、三，是否能准确品评这

“一沙”、“一花”的独特性呢？是否标准化有余而灵活性、针对性不足呢？有时，一句到位的评判胜似

千言万语的面面铺陈，古典时代的某些精彩点评就是绝好例证。文学史编撰的宏观布局和架构固然

重要，文学史著作的微观“肌质”也绝非等闲，更非似有若无；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再好的框架如果不

借助“肌质”来展现，学术效果也至少要大打折扣。现代文学史编撰中远离“文学”的实际情形，远远

不止于此类。若我们执著于作品之外各种元素的探索，忽略乃至轻视作品本身的理解、分析与阐释，

久而久之“文学”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远离我们。

事实上，所有历史现象包括学术研究，都面临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拿来主义”筛选法则。

文学史不但是当代人的文学史，也是后来人的文学史，当我们穿越历史的漫漫尘埃，不再以李白、杜

甫们的纠结为纠结，只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叹服时，后来人有同样的理由不为我们的是是非

非、思想纠葛、学术症结所困扰。可以想象，当有了充足的历史距离和充分的审美视野，我们今天的

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还能产生怎样的价值与作用？至少一点可以确定，犹如我们已经在内心深处

远离了古典时代，后来人所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将主要是遗留下了多少杰作，以及多少发现、选择

和品评杰作的“权威证词”。

鉴于此，文学史编撰的最重要的任务，就莫过于通过发现、选择和品评过往时代和所处时代的杰

作，为当今时代提供审美的资源和精神的支持，为后来者留下有关杰作的可信、可用的“权威证词”。

文学史与一般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学史的主要遗留物———文学作品，能够脱离曾经拥有的历史

规定性，借助语言这个载体的传承与变迁，毫不间断地释放艺术魅力，从而在以后的时代延展甚至扩

大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围绕作品而产生意义的那些特定的文学内外元素，将和其他历史现象一

样，随着历史情境的逐渐消失，不但会失去自证与自治的能力，而且也将逐渐被淘汰、被遗忘。本雅

６４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②

［加拿大］伊娃·库什纳：《文学的历史结构》，［加拿大］马克·昂热诺、［法］让·贝西埃、［荷］杜沃·佛克马、［加拿大］伊

娃·库什纳主编：《问题与观点：２０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６页。

［德］Ｈ·Ｒ·姚斯：《走向接受美学》，Ｈ·Ｒ·姚斯、Ｒ·Ｃ·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５７页。



明有言：“在艺术作品的可技术复制时代中，枯萎的是艺术作品的氛围。”①如果可以借鉴本雅明对“氛

围”一词的运用，那么，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之所以要整理、辨别、分析、判断和阐释那些依赖

文学作品而发生意义的文学内外元素，目的就主要在于通过这些研究，恢复和重建那个曾经围绕作

品的产生、传播、影响和接受而存在、又因历史的流逝而枯萎的“氛围”，打捞起文学史的深层结构和

深层内容，以期更完整全面、更合情合理、更准确有效地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正如保罗·利科所

说：“历史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词源学：历史是一种探索（ ）”②，文学史编撰也会因为自身“探索”的

成果———“权威证词”，而奠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作品是人的认知、感觉、情感、理性、意志、欲望、潜意识等所有精神元素，通过语言文字进行

想象与表达的结晶。所有的杰作都是因为出色地整合与表达了人类的个性、智慧、经验、品质，赋予

生命对象以不朽的意义与尊严，从而具有了伟大的印记。它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因此也成为光彩夺

目的文学不朽、人性不朽和历史不朽的见证。历史无情，随着时光流逝，它将带走无数曾经星辉灿烂

一时的场景，湮灭无数存在者的痕迹；历史有义，随着尘埃落定，它又为探索者埋下曲径通幽的路标，

遗留下那些不朽者的伟大印记。那个曾被我国几代学人奉为文学史编撰典范的勃兰兑斯有言：“文

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③对人类乃至每一个个

体而言，文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学的审美创造活动，来展现人们共同拥有的

心灵的某些不朽标志。因此，文学史编撰的主要学术目标，就应该是探索文学以审美创造来承载心

灵史的那个过程，激发并复活过往文学创造所遗留的那些不朽结晶的不朽魅力。

在Ｊ·梅西那本文学史封面折页内，写着这样一段话：“文学因时间、地域、视野、观念、民族、宗教

的不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与流派。《西方文学的故事》向我们阐述了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重要

的作用与意义。文学带给我们无穷的想象、喜悦与忧伤、思考与启迪……这些都让我们深深地爱上

文学。”惟其爱上文学，惟其让人因阅读文学史而爱上文学，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才有可能抵达“印证心

灵，传承不朽”的境界。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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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李 开 军

摘　要：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之前的诗歌写作，可视为他诗歌写作的早期。同为长沙时期

（１８７７ １８８９），最初二三年里，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更近“唐音”；从《诗录》收诗的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起，此后几

近十年间，陈三立在长沙追随王运，摹写汉魏六朝，尤其重视向晋宋诗人学习。进入武昌时期之后（１８９０

１８９５），即《诗录》收诗的最后五年，陈三立在张之洞、梁鼎芬等师友的影响下，转向对唐宋大家杜、韩、苏、

黄等人的学习，呈现出“宋调”的风貌。此一转变，契合了陈三立的性情与才学，并得到黄遵宪的肯定。

关键词：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诗录》；湘鄂诗坛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散原精舍诗》的刊行，是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１８５３ １９３７）诗坛地位得以确

立的标志性事件，他的诗歌风格和艺术水平第一次向诗坛作了集中展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人

们对于陈三立诗歌写作的讨论，都是以《散原精舍诗》为对象展开的，当然，再往后，还要加上１９２２

年、１９３１年分别刊行的《散原精舍诗续集》和《别集》。不过，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散原精舍

诗》收诗起自陈三立四十九岁的光绪二十七年辛丑（１９０１）———虽然光绪二十七年至１９３０年的三十

年诗歌写作是陈三立全部诗歌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经典诗风确立，艺术水平高超，但如果仅以

这三十年作为观察对象，而丝毫不考虑他四十九岁之前的写作，我们又怎能理解这位诗坛宗师的写

作路向选择，进而理解晚清民初中国古典诗歌的演化进程呢？

然而，直到２００７年陈三立《诗录》的出版①，才为考察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之前陈三立的诗歌写

作提供了一份充足且便于得到的诗歌文本②，使深入讨论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成为可能。《诗录》手

抄四卷，所收为陈三立光绪六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８０ １８９５），即二十八岁至四十三岁间的作品③。最先

据《诗录》探讨陈三立诗歌的，是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一文，该文敏

锐地指出了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是陈三立诗歌出现深刻变化的时刻④，但论述稍嫌粗略，仍有剩义值得

　

作者简介：李开军，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陈三立与晚清民初古典诗坛”（ＩＦＷ１２０８０）的阶段性成果。

①　２００７年１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陈三立著，潘益民、李开军辑注），首次将《诗录》全文公布于众。

②　此前论及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具有原创性质的看法是由陈锐、梁启超、陈衍等人提出的，拙文后面均将提及。陈锐、梁启超

均身历目睹陈三立早期的诗歌写作，惟陈衍乃是据《庐山诗录》提出学韩看法，但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刊行之《庐山诗录》显然流传不

广，为民国以来论陈三立诗者所罕及。

③　《诗录》应是在１９６６年陈方恪去世后，随方恪遗稿入藏南京图书馆的。此事南京文史界老辈多有知晓，如“石三友”（《金陵

野史》“《散原精舍诗集》”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６９页）、苏昌辽（参见张晖：《陈散原的早年诗》，《开卷》２００１年第３

期）等，但大约直到１９９０年代末，潘益民经由沈燮元先生帮助，才见到了这份沉埋已久的《诗录》抄本。关于此抄本样态方面的细致

介绍，可参阅《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前言”及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文学遗产》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一文。

④　陈正宏：《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及黄遵宪手书批语》，《文学遗产》２００７年第２期。拙文将这一时间稍稍前提，定于光绪

十六年（１８９０）。



作进一步的讨论。本文拟以《诗录》为主体，结合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之前的其他集外佚诗，来描述

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的变化，并尝试着对这些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

　　我们发现，陈三立早期诗歌作品风貌之变化，与其在不同时期所处诗坛———即湘省诗坛和鄂省

诗坛———的风气关联极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对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的考察，分成两个大的时段来

进行：长沙时期（１８７７ １８８９）和武昌时期（１８９０ １８９５）①。而长沙时期，以光绪六年（１８８０）为界，前

后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异。这是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线索。

一、长沙时期：从雅近“唐音”到步武晋宋

陈三立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迁居长沙，此时湘省诗坛笼罩在王运所引领的“汉魏六朝诗派”之

下，诗人们“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②，声势浩大。然而初来乍到的陈三立，似乎

并未立即被挟裹而去，而是选择了另外的路向。当然，这一点我们很难从《诗录》中看出来，因为《诗

录》收诗起自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这一年陈三立已经开始转向“汉魏六朝诗派”了。但很显然，陈三立的

诗歌写作早在此前就已经开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正月十五日，郭嵩焘曾接到陈三立自河南武陟———

陈宝箴河北道任所所在地———寄来的诗文集：

　　又接陈伯严寄示所著《杂记》及《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并所刻《老子注》、《龙壁山房

文集》五种。又杜云秋《杂著》、《河北精舍学规》———亦云秋所撰也。伯严年甫及冠，而所诣如

此，真可畏。③

此处所言之《七竹居诗存》，当即由陈三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之前数年间的诗作汇辑而成，也许就是他

居湘近十年诗作的辑存。但其作品有哪些、写作情况怎样等等问题，都因此集佚失———至少目前还

没有人看到———而成为悬案，鲜见有人论及。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仍然能从一些相关材料中④，看到他早年诗歌写作的印迹，获知至少在光

绪三年至光绪五年（１８７７ １８７９）的三年间，陈三立一直在进行诗歌写作。但保存下来的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前的诗歌作品极少，目前可以确定的大概只有二题七律，第一题作《荪#

新秋归家赋此赠

之》：

　　碧湘如梦得归迟，芳草天涯共酒卮。尽好园林从论学，最难怀抱与敲诗。春风桃李朱张渡，

秋雨蘅芜屈贾祠。千载人文荆楚记，遥遥今古一相期。

海内文章惜抱翁，诗篇坛坫亦称雄。多君识取名通论，后起居然澹泊风。绛帐青衫花寂历，

深樽凉烛月玲珑。寥天鹳鹤秋风起，湘树沩云在望中。⑤

此诗作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七月，其时廖树蘅（字荪#

）正在陈三立家任馆师，因事暂归乡里，此为陈三

立赠别之作。第一首，首联写陈三立新归，得与廖树蘅把酒言别，“芳草天涯”、“共酒卮”均为前人诗

词中熟语，其中李兆洛《题胡墨庄诗集后》有“芳草天涯共此心”之句⑥，陈诗似即由此化出。颔联概述

９４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三立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自义宁移居长沙，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正月移居武昌，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十月还居长沙，光绪

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十月移居南昌，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四月移居南京。详见拙编《陈三立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因光

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８９６ １９００）间陈三立诗歌佚失，本文未予分期专论，只在结语部分稍及之。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５页。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５４页。

这些材料包括：陈三立：《立秋夕寄怀易郎中一首》小序，陈三立著，潘益民、李开军辑注：《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页；陈三立：《与易顺鼎书》三函（光绪四年正月七日、光绪四年二三月间、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保

利拍卖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拍卖预展手札。

陈三立：《荪
#

新秋归家赋此赠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２３９页。

李兆洛：《养一斋诗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９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活字

本、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增修本，第４４４页。



与廖氏在闲园“论学”、“敲诗”之生活，颈联则是回忆自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春廖树蘅来到闲园至“新秋”

数月间，长沙游览之乐。“春风”、“秋雨”两句无疑是对白居易《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

叶落时”的拟仿。尾联大概是期许廖树蘅所写的一种与《荆楚岁时记》相类的著作。第二首，首联赞

姚鼐诗、文俱能称雄海内，起句与姚莹《感怀杂诗》“海内文章有惜翁”一句几同①，而次句乃是重点所

在，强调其诗，以世俗只知姚氏为古文宗师也。第三句赞赏廖树蘅能择取姚氏论诗之名通之论，此有

所指，下文将论及；第四句转向对廖树蘅澹泊品格的赞美，并引出“绛帐”、“深樽”二句。总起来看颔

联，它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颈联即为“澹泊风”的展开，写廖树蘅能安于青衫绛帐、凉烛深樽的

生活，前者为白日的讲授，后者乃夜晚的孤寂。最后二句转到廖树蘅的归家：秋天到了，家乡的云树

已在望中。“鹳鹤”是唐宋以后包括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在内的诗人们常用的诗语，而“望

中云树”也是前人诗歌习语，多与乡思有关。

第二题作《丁丑岁长沙闲园饯别隆观易游肃州》：

　　九月秋园桂叶凉，夕风迢递动寒香。偶携新宴登英俊，已有清谈托列庄。橘露劈红铜漏下，

烛烟摇翠玉阑旁。雁边剩有江湖在，好自扶吟醉十觞。

屋角晴云也自飞，绿蕉倒影竹墙围。虫移叠砌层苔静，花暖虚堂宿雾微。故事北山文倘续，

佳人南国见应稀。古来万里身为本，但忆江城鳜肥。②

此诗作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九月。第一首，首联从秋园九月写起，“□风迢递”、“寒香”均是习见诗语。

颔联即写宴饮场景，英俊咸集，清谈四起。“橘露”、“烛烟”二句写宴堂“橘露劈红”、“烛烟摇翠”之情

景，大有玉溪风味。末联由飞雁引出江湖意绪，劝大家吟诗畅饮，消泯庙堂之心。第二首专为隆观易

而发。前二联亦由风景起笔，先写屋外流云、绿蕉、竹林，由远而近地写到阶除上虫声消寂，虚堂里秋

花盛开。“故事北山文倘续”，用孔稚圭《北山移文》之典，意为欲阻隆氏北上肃州之游；“南国佳人见

应稀”，化用曹植“南国有佳人”诗句，指北山故事难续，佳人（即隆观易）弃南国而北上，以后相见少

了。最后二句劝隆氏珍重身体，不忘故乡，尽快归来。“但忆江城鳜肥”，用西晋张翰“莼鲈之思”的

典故。

由以上四首诗，我们大体可以发现：一，七律可能是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的常用体式，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正月七日他寄给易顺鼎的“律句数什”③，极可能主要就是七律。这一写作体式使用的习惯在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之后仍然保持着。虽然在保存着光绪六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８０ １８９５）诗歌作品的《诗

录》中，前十年（１８８０ １８８９）未见一首七律，但显然这期间陈三立还是写了不少七律的。至少在光绪

十年（１８８４）夏，他曾赋寄李士，即为七律二首④；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末、十一年（１８８５）初与熊兆松等人

唱和时，他也写有十数首七律⑤。二，用词不避熟语，如《荪
#

新秋归家赋此赠之》一诗中“芳草天涯”、

“共酒卮”、“春风桃李”、“绛帐”、“青衫”、“寂历”、“凉烛”、“月玲珑”、“鹳鹤”、“云树”、“望中”等，《丁丑

岁长沙闲园饯别隆观易游肃州》诗中“夕风迢递”、“寒香”、“偶携”、“新宴”、“劈红”、“摇翠”、“玉阑”、

“晴云”、“花暖”、“虚堂”、“宿雾”等均是前人诗中常用之语，可见此时陈三立于诗歌语言之生新方面，

还未特别注意。三，四首诗平仄妥贴，音调谐婉；设语富词采，如“碧湘”、“芳草”、“春风桃李”、“秋雨

蘅芜”、“寒香”、“晴云”、“绿蕉”等，可谓明艳；尤其对仗，如“春风桃李朱张渡，秋雨蘅芜屈贾祠”、“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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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姚莹：《感怀杂诗》，《后湘二集》卷四，《中复堂全集后湘诗集·二集·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５３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９２页。

陈三立：《丁丑岁长沙闲园饯别隆观易游肃州》，《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２３９页。

陈三立：《与易顺鼎书》（光绪四年正月七日），北京保利拍卖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拍卖预展手札。

李士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作有七律一首，题作《陈伯严孝廉近年勇于作诗去夏寄予二律如空对黄江万柳丝条条门巷断肠时四

愁南北思平子满眼莺花领牧之及一代风流齐老辈九州传说是狂名等句予读之恻然在念去冬因曾重伯回长沙托交一书久未得复赋此

寄之》，见氏著《天瘦阁诗半》卷四，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木活字本。

熊兆松《熊署正楼瓯百叠》（清光绪十一年刻本）收录了他与陈三立、郭嵩焘等人的唱和之作，由此可以大体推测陈三立当时

的诗歌写作情况。



帐青衫花寂历，深樽凉烛月玲珑”、“橘露劈红铜漏下，烛烟摇翠玉阑旁”、“虫移叠砌层苔静，花暖虚堂

宿雾微”等，意象密丽，组对工稳，当是自玉溪处学来，惟未到玉溪深微绵邈之境。四，从师承来看，陈

三立既学习唐代之白居易、李商隐等，也熟知近世诗人如李兆洛、姚莹等人之作，如果这可以称得上

是转益多师的话，则其取径并不高远。五，四首七律中，只有第四首用了典故，所用均为熟典，且方式

直观，意思显豁，并无炫才使学、故作深沉之态。

总的来说，陈三立此时（二十五岁）的诗歌写作显然还处于学习探索阶段。但毫无疑问，这四首

七律更近于“唐音”而无染乎“宋调”，与后来收在《散原精舍诗集》中的七律确实是前后异观。这是我

们特别重视这四首早年七律的原因。

陈三立早年这种雅近“唐音”的诗歌写作，与这一时期长沙师友如易顺鼎、廖树蘅等人的影响有

一定关系。

湖南龙阳人易顺鼎（１８５８ １９２０）与陈三立为世交，少时即有神童之目，惊才绝艳，好为绮靡之

诗。陈三立自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二十岁———初入湘始，即与从游。此后数年间，易顺鼎或赴会

试，或随侍其父治所（贵州贵东道），南奔北走，与陈三立乖离颇多，然而他仍然是陈三立这一时期最

重要的谈诗论艺之友之一，在往来书札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诗文讨论的“盛况”。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除夕前三四日，陈三立接到易顺鼎书札并所寄诗文若干篇，次年正月七日，陈三立在复书中评说了易

氏“次韵诗”、“仿铙歌作”、“律句”等，整体上肯定了易顺鼎的创作方向，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易氏

律句的问题，并希望易顺鼎能“厚蓄于心”，“以善其发”，从而改变“浅近”之病①。陈三立也随信寄上

自己近作“律句数什”。是年二、三月间，陈三立接到易顺鼎复书后，在回信中讨论了易氏附寄之“人

日寄诗”、“题禅隐图诗”、“绝句”等作②。七月末，陈三立再接易顺鼎书，他在八月三日的回复中指出

易所作《述灾一百韵》“纪事颇得温厚诗人之?”③。十二月，陈三立接到易顺鼎复书及附寄诗文，次年

（１８７９）三月，再奉易氏书函，陈三立遂于二十二日寄上“诗文凡若干首”，并在复函中对新见易诗如

《对月歌》、《桄榔行》等一一评说④。从光绪四、五年（１８７８、１８７９）间陈三立写给易顺鼎的这四函书札

来看，二人不但在为人处事诸方面相互戒勉，在诗文写作上，也互有交流，确为攻错之友。陈三立对

易顺鼎既不吝赞美，也直书批评，其话语中可以见出他此时的诗歌阅读情况和写作主张。显然他的

诗歌阅读范围相当广泛，仅在书札中提到的就有汉乐府、杜甫、李贺、杨慎、毛奇龄、胡天游、郑燮、

袁枚等，涉及汉、唐、明、清数代，可见此时陈三立未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是广阅博览，搜尽奇峰。在诗

歌写作方面，反对“佻靡”，而“归于正则”。他主张乐府要声辞艳并重；律句避免“浅近”，句调应有“曲

折”；七古要写得“古气盘郁”；绝句应戒除“纤仄”之语，讲求神味格等等。易顺鼎早年自云作诗“皆抒

写己意，初不敢依附汉、魏、六朝、唐、宋之格调以为格调，亦不敢牵合三百篇之性情以为性情”⑤，实际

写作则表现出向汉魏古诗、乐府、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吴伟业等广泛学习的迹象。这种诗学观

念和转益多师的写作路径与此时的陈三立颇为相近。

廖树蘅为湖南宁乡人，他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三十九岁时至长沙陈宝箴闲园出任西席，前后达两

年之久。陈三立小廖氏十四岁，时“同居园舍，相得甚欢”⑥，即前引陈三立光绪三年《荪
#

新秋归家赋

此赠之》所云“尽好园林从论学，最难怀抱与敲诗”，廖树蘅光绪四年《伯严送其弟就婚永州余以岁晏

归故山书此寄之》所云“闲园梧竹翳椽?，我与陈子同朝昏。两年论学绎古义，时凿混沌搜乾坤。一

１５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三立：《与易顺鼎书》（光绪四年正月七日），北京保利拍卖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拍卖预展手札。

陈三立：《与易顺鼎书》（光绪四年二、三月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拍卖预展手札。

陈三立：《与易顺鼎书》（光绪四年八月三日），北京保利拍卖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拍卖预展手札。

陈三立：《与易顺鼎书》（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京保利拍卖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日拍卖预展手札。

易顺鼎：《丁戊之间行卷自叙》，易顺鼎著，王飚校点：《琴志楼诗集》第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８５ １４８６页。

见陈三立《珠泉草庐记》后按语，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二，１９４８年衡田刊本。



篇出手互印可，半字未协劳吟魂。深谈那管烛见跋，渴饮遑恤酒倾盆”①，“论学”、“敲诗”是他们闲园

馆余的主要活动。廖树蘅曾自谓“三十八岁得交义宁父子，始识诗文途轨”②，可见闲园谈艺之深入和

对廖树蘅影响之大。那么，廖氏所云“诗文途轨”者何？杜俞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序廖氏《珠泉草庐诗钞》

云：“荪
#

诗初似刘文房诸人，自言近得桐城姚姬传论诗之法，而诗一变。”③此当即所谓“始识诗文途

轨”也。而“姚姬传论诗之法”，即廖树蘅在《邬筱亭诗集序》中所云：“桐城姚氏论诗，不薄明七子，以

谓诗宜从声闻证入。余尝服膺其言，并服其所为诗……盖古昔盛时，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委巷寂寞之

士，其发为歌咏，无论庄谐愉戚，类皆情词票姚，音中宫商，传所谓‘律和音谐’也。流暨既衰，作者专

务翻前民窠臼，于是以拗涩为古，以幽僻为奇，极其功能所至，居然自成一家。欲其舂容铿丽，有合于

风人之则，鲜矣！”④廖序所称述“姚氏论诗，不薄明七子，以谓诗宜从声闻证入”，指姚鼐对陈硕士的点

拨：“吾以谓学诗，不经明李、何、王、李路入，终不深入……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

外汉耳。”⑤廖树蘅从姚氏此论及姚氏七言长句悟出：诗应声调谐婉，“音中宫商”，并以之为“作诗本

旨”，反对“拗涩”、“幽僻”。此固是唐人作派，以此为指导，诗风当近唐人，因而朱应庚说廖诗“气格高

浑，情韵清远，允足步武唐贤”⑥，而陈三立所赞的“芳鲜澄澈，泠然埃鉏之外”⑦，显然也不是宋诗的路

数。“声闻证入”的“作诗本旨”，应是窥见于闲园“论学”之时；“情韵清远”、“芳鲜澄澈”的诗风，恐怕

也塑成在馆余“敲诗”之后。陈三立“多君识取名通论”之句，表明了他对廖氏“作诗本旨”的赞同，而

前引陈三立四首七律，都“律和音谐”，应当可以看作是对廖氏诗学的一种应和。

在陈三立长沙诗歌写作的早期，有一件事颇受后来研究者的瞩目，即刊行隆观易的《罘謒草堂诗

集》。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九月，湖南宁乡人隆观易往游秦陇，道出长沙，经廖树蘅介绍，与陈宝箴、陈三

立父子相识，当其行，陈宝箴惧其诗稿散佚，留而刊之，但直到光绪五年（１８７９）春夏间，始由陈三立重

操选政，并请吴光尧担任校勘，刊刻而成。隆观易自云三十岁之前学杜甫，三十以后学苏轼⑧；陈宝箴

序中以为隆诗“逢源杜与韩，语言之妙类大苏，而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世之号为能诗者未易而有

也”⑨。傅熊湘认为陈宝箴此序“可谓能发作诗之诣者”，而“无誉诗以七言律为最工，散原盖亦承其流

者”���，这是将陈三立后来的诗风，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检选隆观易诗集这一事件联系在了一起。然而

此见过于拘执，钱钟书已从诗学观点的层面，说明隆氏“与散原宗尚，真如风马牛矣”���。其时钱钟书

未见隆氏诗集，未就诗歌文本进行比较。如果我们对读隆观易《罘謒草堂诗集》和陈三立《散原精舍

诗》，也会发现，整体而言，隆观易诗缺乏陈三立之生涩、沉郁；偶有气味相近者，殆因皆祈向宋诗，一

苏一黄，面目难免有相似之处，但因此即断定陈三立乃“承其流者”，则是低估了陈三立的诗歌视野与

诗学趣味———隆观易毕竟只是一个年仅三十九岁、学宋尚未成家的诗人而已，更何况光绪五年前后

的陈三立，诗歌写作主要热衷于对“唐音”的追摹，还未赏及山谷、甚至“宋调”呢���！

２５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廖树蘅：《伯严送其弟就婚永州余以岁晏归故山书此寄之》，廖树蘅：《珠泉草庐诗钞》卷二，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刻本。

见陈三立《珠泉草庐记》后按语，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二，１９４８年衡田刊本。

杜俞：《珠泉草庐诗集序》，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二，１９４８年衡田刊本。

廖树蘅：《邬筱亭诗集序》，廖树蘅：《珠泉草庐文录》卷二，宣统庚戌（１９１０）孟秋长沙刻本。

姚鼐：《与陈硕士书》，《姚惜抱尺牍》，上海：新文化书社，１９３５年，第７１页。

朱应庚：《荪
#

先生学问文章久为湘中冠冕诗特其余事耳而气格高浑情韵清远允足步武唐贤披诵再三曷胜钦佩爰缀数语以

志服膺》，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三，１９４８年衡田刊本。

陈三立：《廖笙陔诗序》，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３３页。

隆观易：《宁灵消食录》卷四，转引自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１册第一百二十五则，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１９０页。

陈宝箴：《罘謒草堂诗集序》，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６９页。

傅熊湘：《钝安脞录》卷一，《钝安遗集》，１９３２年刊本。

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１册第一百二十五则，第１９０页。详论可参见拙文《钱钟书眼中的散原诗歌》，《汉语

言文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拙文《钱钟书眼中的散原诗歌》，《汉语言文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这就捎带出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早年陈三立与其父陈宝箴在诗歌趣味和诗学主张方面的不

同。比如对于黄庭坚的态度，陈宝箴为隆观易诗集所作序中云：“往尝论今之为诗者，大抵气矜而辞

费，否则病为貌袭焉。而窃喜子瞻称山谷‘御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之言，谓为得其诗之真，而颇怪

世少知之而为之者，盖乡先辈声响歇绝，殆千数百年于兹矣。”①即在为黄庭坚诗歌千数百年“声响歇

绝”抱不平。而他之所以喜欢隆观易的诗歌，根本原因即在于隆作“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陈宝箴

所领略到的黄诗之真，于观易诗中“庶几遇之也”②。然而陈三立同时所作《隆观易传》，只云隆氏“益

放其意为诗，自比苏轼、陈师道”③，不知是未能赏会，还是根本就不以黄诗为然。无论为何，此时对于

黄庭坚，可谓父子异志④。

不仅在对待黄庭坚诗歌方面，陈氏父子态度有异，即面对廖树蘅所重视的姚鼐的“声闻证入”，二

人也不能同声相和。陈三立赞扬廖氏“识取名通论”，而陈宝箴却在写给廖树蘅的函札里，引曾文正

“作诗须克去徇外为人之见”之札记、孔子“兴观群怨”之语，并举陶、左、李、杜之例，说明诗须“精神有

独至”，才能“久而不敝”，然后笔锋一转：“此岂研摩声音、磨切体势所能至哉？”最后希望廖树蘅能“与

同志友生交相敦勉，务厚植其所以为立言之本者”⑤。显然，陈宝箴视廖氏所服膺之“声闻证入”为诗

学之末，而非“立言之本”。而廖树蘅所批评的“拗涩”，对应的应该正是黄庭坚等人。于此可见陈宝

箴与廖树蘅，及与其子陈三立之间的诗学观念之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前引廖氏所言“交义宁父

子，始识诗文途轨”，恐怕主要是指陈三立而言。

光绪五、六年（１８７９、１８８０）之际，陈三立的诗歌写作开始发生变化，廖树蘅观察到，“伯严诗凡数

变，己卯、庚辰之岁，与何璞元、陈伯诸人唱和，微涉轻冶”⑥。“己卯、庚辰之岁”即光绪五、六年。

“陈伯”即陈锐（１８６１ １９２２），湖南常德人，陈三立“光绪初”“居长沙”时，即与之过从，“其时伯方

选为校经堂高才生，才锋隽出，歌吟烂漫压湖外”⑦。“何璞元”即何承道，湖南衡阳人，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八月七日黄曙轩曾以“高才能文”称道之并向郭嵩焘举荐⑧。陈锐、何承道为好友，同在长沙校

经堂受学。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正月陈三立准备进入校经堂读书，他认为堂中“甚可收切磋之益”的友朋

里，就有陈锐与何承道⑨。此时陈锐的诗作，王运评为“从义山入手，振采齐宋之间，一洗俗氛，独标

古艳，心细神清，迥非时手所及”���。何承道诗亦“规模六朝初唐，纷披古藻，雅丽铿锵”���，与陈锐宗尚

不异。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秋，陈锐、何承道、陈嘉言、袁绪钦曾在校经堂联句���，其中所洋溢的六朝藻采，

大概是校经堂里年轻诗人们的一时风尚。陈三立在这两年中与陈锐、何承道等人有诗歌唱和，在诗

风上受到他们的影响，颇具六朝藻采，廖树蘅称之为“轻冶”，显然不以为然，但这也恰恰说明，陈三立

的诗歌写作开始偏离此前廖树蘅认同的轨道。这可以看作是陈三立走向王运汉魏六朝诗风的先

声。而这一转变所带来的新的诗歌风貌，在《诗录》前十年中已经展现得一清二楚。

《诗录》收诗起自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终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这十五年正值陈三立的壮盛之年，

对其诗歌写作而言，也是宗尚与诗风由摇摆逶迤渐趋清晰坚定的时期。所以，这十五年是陈三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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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罘謒草堂诗集序》，《陈宝箴集》下册，第１８６９页。

陈宝箴：《罘謒草堂诗集序》，《陈宝箴集》下册，第１８６９页。

陈三立：《隆观易传》，《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７５９页。

本文结语部分复有申论。

陈宝箴：《与廖树蘅书》，《陈宝箴集》下册，第１６２９ １６３０页。

见陈三立诗后按语中所引廖树蘅《笔记》，《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三，１９４８年衡田刊本。

陈三立：《抱碧斋遗集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０６７页。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３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２３页。

陈三立：《与廖树蘅书》（四），《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１６０页。

陈锐：《?碧斋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２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０页。

陈三立：《张默君白华草堂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２６页。

陈锐《?碧斋诗话》录引此诗，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２册，第７８ ７９页。何承道《通隐堂诗》亦收。



人诗歌写作史上的关键时期，我们一般而言的后来的散原诗风，即建基于此时。

整体观察这十五年的诗歌写作，首先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是陈三立诗体选择的前后变化。下面

是依诗歌体式对《诗录》进行的数量统计①：

时期 年份 五古 五律 五绝 七古 七律 七绝 四言 总计

长

沙

写

作

晚

期

１８８１ ５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１８８２ １１ ５ ０ ６ ０ ５ ０ ２７

１８８４ １８ ４ ０ ０ ０ ３ ０ ２５

１８８５ １ ６ ０ ２ ０ ０ ０ ９

１８８６ ５ ５ ０ ２ ０ ０ ０ １２

１８８７ ２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６

１８８８ １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２

１８８９ ３ ４ ０ ４ ０ ３ ０ １４

合计 ５５ ２９ ０ １６ ０ １２ ０ １１２

年均 ６．９ ３．６ ０ ２ ０ １．５ ０ １４

武

昌

时

期

年均 ２．６ ６．６ ０．２ ６．６ １０ ３．８ ０．２ ３０

合计 １３ ３３ １ ３３ ５０ １９ １ １５０

１８９４ ０ ３ ０ ０ １２ １ ０ １６

１８９３ ７ １７ １ ２５ １３ １３ １ ７７

１８９２ ４ ９ ０ ８ １８ ５ ０ ４４

１８９１ ２ ２ ０ ０ ６ ０ ０ １０

１８９０ ０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３

从表中统计可以看到，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陈三立此前使用频率最高、创作数量最多的五古，一

降而为“０”；此前《诗录》中从未出现的七律，开始亮相。五古与七律写作的这一转换，是笔者将光绪

十六年视为陈三立诗风转变开始时刻的主要依据；而且，本年诗歌写作总量突然降至前所未有的低

点———“３”，几乎等于不作，这种沉默的状态似乎昭示着陈三立正沉浸于对诗歌写作的反思与焦虑之

中，是变化展现的前夜。所以，本文以光绪十六年为界，将这十五年分成前后两期，并将光绪十六年

归入后期。至于为何以五古、七律之转换作为衡量的尺度，后文将会论及。这一划分，正与陈三立从

长沙迁居武昌的时间吻合；又因为光绪六年至十五年（１８８０ １８８９）与之前诗歌写作面貌的差异，我

们把这十年（１８８０ １８８９）视为长沙写作的晚期。

这十年《诗录》中未见七律，并不意味着陈三立在此间从未写过七律，至少在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十

二月至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正月，陈三立在长沙与熊兆松、郭嵩焘、周荔樵等展开“楼瓯”叠韵唱酬②，写

过不下十首七律。但这些作品在《诗录》中一无踪影，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陈三立命人抄录时，对旧

作有所删汰，七律即在其列。但为什么是七律？这涉及到一个选择动力问题，即陈三立的诗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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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统计以“题”为单位，如１题之下有３首诗，统计作“１”。考虑到《诗录》收诗起讫的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和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均非年度完整收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又光绪九年（１８８３）无诗，故此三年均未作统计。

参阅熊兆松《熊署正楼瓯百叠》及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６７ ７６９页）。



要理解此一时期陈三立的诗体观念，解释《诗录》前期何以五古独盛而七律阙然①，就要将陈三立

置于此时所在的长沙诗坛来观察，具体地说，就是要注意此时陈三立在诗歌写作方面所受到的王

运的影响，此一影响，身历其境的陈锐曾从相反的方向予以揭示：“踢翻高邓真男子，不与壬翁更作

奴。”②“壬翁”，王运（字壬秋，号湘绮，１８３３ １９１６）也。

早年作为“湘中五子”之一的王运，此时已是汉魏六朝诗派领袖，他对当时湖湘诗坛具有笼罩

性的影响，诚如其诗弟子曾广钧所言：“中兴以来，诗家皆以湘绮为宗，余亦不能出其范围者也。非人

人学王，以其才大，不许他人自立，而诗有习矣。”③然而奇怪的是，陈三立自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迁居长

沙，至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之前的十年间，竟未曾与王运晤对。虽然此十年间王氏大部分时光隐居衡

阳、讲学成都，但往来寓居长沙的时间也不少，尤其是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二月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十一月

赴川之前，前后两年多，王运主要居于长沙，亦颇有雅集唱和之会，然而王运《湘绮楼日记》中却

不见陈三立身影④。

直至光绪八年（１８８２），陈三立自武陟还应南昌乡试，四、五月间暂寓长沙，王运终于在五月三

日的日记中写道：“过访陈三立伯严。”⑤从王运名、字并存的记录方式来看，此当是王、陈的初次见

面，时年王运五十一岁，陈三立三十岁。王氏以诗坛领袖之身屈尊先访，他一定是在同侪晚辈如郭

嵩焘、易顺鼎、陈锐、曾广钧、袁绪钦等人赞誉之言的诱引下，欲一探究竟。这应该是一次陈三立未曾

料及的造访，可惜王氏日记仅此七字，我们无从据以想象当时会面的场景。不过接下来，陈三立在十

一日、十二日、十八日密集谒访王运，十二日，王运记道：“陈伯严来谈文。”十八日正值女丧，王

运未见来访之彭鼎三、郭健，但“陈伯严来，见之”；二十四日，王运又“为陈三立兄弟写字各一张”⑥。

可见王氏对陈三立之惜爱。五月的这四次晤面，谈诗论文肯定是王、陈谈话的主题，是为陈三立受王

氏诗教之始———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未曾受到汉魏六朝诗派的影响，从阅读《诗

录》的感受而言，最迟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陈三立已经开始向汉魏六朝诗人学习了。

此后数年间，王运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陈三立备考长沙，东西阻隔，未再相见。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五月，陈三立会试归来；此前，王运已于三月自成都还长沙。自此以后，二人过从日密，宴集

唱和，时时相见。是年六月十五日，王运招集碧湖诗社雅集，陈三立因弟三畏之丧未能与集。第二

年（１８８７）三月三日，陈三立偕涂景涛招邀碧湖修禊雅集，王运、郭嵩焘、王楷等共二十八人与会，分

韵各赋五古一篇。六月三日，王运招集碧湖消夏之会，陈三立与会并赋长篇七古。陈三立对王

运所创立的碧湖诗社活动的积极参与，可以视为他向王运诗教的正式窽依。故而此数年间，陈三

立的诗体选择、经典宗尚、诗风面貌等，都染有强烈的湖湘汉魏六朝诗派的色彩。

在王运的诗学体系中，“诗者，持也”是核心观念之一，持志持情，“以词掩意，托物起兴，使吾志

曲隐而自达”，“非可快意骋词”也⑦。由此，王运表现出严格的辨体思维，在他看来，“五言”乃持志

之佳体，“七言”则畅气之管钥，“七言较五言为易工，以其有痕迹可寻……然不先工五言，则章法不

密，开合不灵，以体近于俗，先难入古，不知五言用笔法，则歌行全无步武也。既能作五言，乃放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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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五绝、四言数量亦为零，但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之后二体几无长进，因此不予讨论。

陈锐：《题伯严近集》，陈锐撰，曾亚兰校点：《抱碧斋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７页。陈锐此诗共五首，作于光绪二十

九年（１９０３）。

杨钧：《记夸》，《草堂之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３２页。

参阅王运《湘绮楼日记》（马积高主编，吴容甫点校，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之记载。

王运：《湘绮楼日记》第２卷，第１１０８页。

王运：《湘绮楼日记》第２卷，第１１１１ １１１４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１９页。



七言易矣”①；“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②。所以王运主张：“作诗必先学五言。”③准

此，“湘中五子”及其他湖湘派诗人主要致力于五古写作，兼及五律、七古等，不怎么重视七律之作，像

王运，后来编定《湘绮楼诗集》时，就将七律汰除未收④。这应该就是陈三立《诗录》前期五古蔚然而

七律枯寂的原因，也是前文在对《诗录》进行分期时，将五古、七律转换作为衡量尺度的原因。

论及学习的典范，王运认为：“五言必读汉诗。而汉诗甚少，题目种类亦少，无可揣摩处，故必

学魏、晋也。诗法备于魏、晋，宋、齐但扩充之，陈、隋则开新派矣。”⑤其所重视的，不过苏武、李陵、曹

植、阮籍、左思、陆机、陶潜、谢灵运等数家耳。既然“诗必法古”，如何“法”就成为关键问题。王运

主张“模拟”：“欲己有作，必先蓄有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⑥，“于全篇模拟

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又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⑦。又言“余学古人如镜取形”⑧。

由此我们可知，王氏“模拟”———包括字模句拟和得其精神两个层面———只是途径，标的仍在“自成家

数”、“炳著于外”。但“易模拟，其难亦在于变化”⑨。尽管“难”，王运仍以自己的诗歌写作实践，证

明了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诗家法门。

受王运所示写作门径的影响，湖湘一带青年诗人多从模拟入手。陈三立诗歌写作受这种影响

最明显的一次，乃是在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两人有一首同题之作《拟东城高且长》：

　　拟东城高且长　王运

严驾出东城，山川何逦迤。秋气从西来，凉风浩千里。良时忽如遗，缅途将安始？草虫多忧

心，月出伤予美。平路骋轻轩，去去从所止。京雒工遨游，方春粲桃李。弹筝顾我笑，玉手明纤

指。知声不识曲，彼意终难理。婉娈怀芬芳，徘徊坐中起。愿为云间月，待君遥徙倚。���

拟东城高且长　陈三立

步出东郭门，凄凄即川路。川路一何长，行子那得度。悲风荡高日，旷野忽已暮。归翼辞浮

云，哀蝉响陵树。缓带阡陌间，凝霜改颜素。天运不苟留，谁能阅新故。邯郸有名倡，??作纤

步。弹筝发商讴，弦绝有余慕。以此放情志，万世安足顾。思君托晨风，毋为来者误。���

《东城高且长》为《古诗十九首》第十二首，王运认为此诗神理在“择主之思”，陆机拟以“曷为牵

世务”，“反其义矣”���。而陈三立之作立意在及时行乐，在主旨上回应了陆机。从诗歌语言来看，王诗

造语多与原作近似，模拟气息甚重，以至于字模句拟。相较而言，陈三立之作更侧重拟意，似乎不是

特别认同王运的字模句拟之法。王作在诗意层次转换时更自然顺畅，尤其是由时光紧迫转入放纵

情志时，王诗“去去从所止”为“京雒工遨游”作了铺垫；而陈诗“谁能阅新故”之后的“邯郸有名倡”却

是突然而至。王诗叙述从容，有咏叹之致；陈诗则在“行子那得度”、“谁能阅新故”、“万世安足顾”三

个问句的带动之下，呈急迫之感，而“天运苟不留，谁能阅新故”、“以此放情志，万世安足顾。思君托

晨风，毋为来者误”等议论性诗句的使用，不但强化了这种感觉，而且使诗歌意蕴显露，不像王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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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２７３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３２６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２７３页。

王运曾将日记中所录七律辑作《杜若集》，单独刊行。据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版《湘绮楼诗文集》诗集第十九卷七律统计，同

治九年（１８７０）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仅得２５题。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２７３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３２７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２１９页。

王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七年闰七月十日，《湘绮楼日记》第２卷，第１０３６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２１９页。

王运：《拟东城高且长》，《湘绮楼诗文集》（诗卷），第１５４０页。

陈三立：《拟东城高且长》，《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５ ３６页。

王运：《拟古十二首》，《湘绮楼诗文集》（诗卷），第１５４０页。陆机亦有《拟古诗十二首》，王氏所拟题目与其同。



富于涵泳之致。另外，王诗词采明艳，陈诗略显衰飒，前者近汉，后者趋魏，美学取向略有不同。因

此，陈三立虽然在追随王运摹习汉魏六朝之作，但他仍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与王运的不同。

像《拟东城高且长》这样，一眼即可看出向汉魏六朝诗歌学习的作品还有《有所思》、《临高台》、

《代苦热行》等乐府旧题和《春思引》、《春晓曲》、《春昼曲》、《春夜曲》、《鹭儿曲》等。除了这些显见的

仿习之作外，陈三立此期诗歌在叠音词、联绵词、俳偶等表现手段的运用，以及山水诗的结构处理、风

格的摹仿、动词的择用等方面，都表现出向汉魏六朝诗歌、尤其是晋宋诗歌学习的迹象。

陈三立在这一时期的五言诗写作中，特别喜欢使用叠音词。如“莽莽”、“萧萧”、“累累”、“??”、

“垂垂”、“洒洒”、“淙淙”、“恻恻”、“娟娟”等等①，其中尤以《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诗歌中出现频率极

高的“悠悠”一词使用最多———十二次（包括下面讨论的俳偶叠词）。这一类叠音词的使用与《古诗十

九首》和汉乐府的叠音词用法相类，单独出现，多是描摹形态。不过陈三立五言诗叠音词使用更令人

瞩目的是另一类———俳偶叠音词，即在俳偶句中对举出现的那种，如“肃肃洞庭野，阴阴云梦隈”、“蔼

蔼兰房中，依依绮闼旁”、“冉冉去南，迢迢向北郭”、“冥冥千嶂合，冉冉百灵趋”、“蔼蔼亭馆静，辉辉

城堞浮”、“蘧蘧绿尚肥，冉冉凉已透”、“慊慊意无轨，??情已烂”、“缘坡怀靡靡，临川叹滔滔”等等②。

此外像《别仲弟墓作》诗中“昏昏陟高冈，黯黯叩重泉。凄凄
$

荒途，悠悠怀旧恩”这样比较极端的句

子③，显然是学习了《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这类俳偶叠音词，数量多于前

一类，乍看之下，似与《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叠音词并无二致，实则不然。《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中

叠音词的使用不在意俳偶，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之类。俳偶是西晋以后诗人常用的手段④，

这种叠音词俳偶，我们在陆机、谢灵运、鲍照、谢緿等人的诗歌中时时遭逢，所以陈三立诗中这种更具

形式特征的叠音词使用，是学习晋宋诗人的成果。

陈三立在这一时期的五言诗写作中，还大量使用联绵词，不用联绵词的诗作极少，甚至在同一首

诗中，联绵词数见，如《渡黄河作》一诗，共二十四句，就用了“昆仑”、“潺盢”、“萧条”、“须臾”、“逍摇”

等五个联绵词⑤；《游隆中诗》三十句，用了“缤纷”、“翱翔”、“玲珑”、“溟茫”、“参差”、“蜿蜒”等六个联

绵词⑥。在陈三立所驱遣的联绵词群中，“逶迤”、“萧条”、“徘徊”、“蜿蜒”、“迢递”、“阑干”、“绸缪”、

“踯躅”、“逍遥”等使用频率最高，前四个至少分别出现过八次、七次、六次、六次，后五个至少都出现

过五次。这九个高频词几乎全是叠韵；陈三立此期诗歌中出现过二次以上的联绵词，也绝大部分为

叠韵。

叠音词和联绵词的使用，是《诗经》、汉魏古诗时代即已成型的文学表现手法⑦，它造成一种连绵

回环、悦耳动听的声音美学，是诗歌音乐性的表现之一。陈三立继承了这一文学表现传统，但在这一

继承中，表现出更多的向晋宋诗人学习的偏好。

从诗句的俳偶处理方面来看，陈三立写有通篇无俳偶的五言古诗，如被何承道誉作“尤为杰构”⑧

的《行平江道上六首》，其中第二、三、五首，全无俳偶。这样的诗读来古意盎然，如第五首：“去郭十五

里，谷深水盘环。借问冢累累，乃见金屏山。趑趄泣涟糃，魂气黯邱峦。青松磊石堆，王母之所安。

迤东郁相望，厥为伯父阡。殇儿百步外，妻也在其间。哀此一?土，四世下轻棺。荏苒岁纪流，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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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５、１０、１３、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２页。

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５ ６、１０、１１、１２、２０、４１、４６页。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４５页。

参阅葛晓音：《西晋五古的结构特征和表现方式》，《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９

３３６页。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８页。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１１ １２页。

参阅葛晓音：《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第２９０ ２９９页。

何承道：《与陈锐书》，《?碧斋箧中书》卷一，１９１５年铅印本。



敝不完。俯仰内崩裂，愤愠满山川。还过衡庐下，血泪何能干。”①有汉诗直写所见、直抒其情的风度。

然而这样全无俳偶句的五言古诗，在这一时期的《诗录》中只有十首左右，绝大多数五言古诗均含俳

偶句，一联者亦为少数，多为二联以上。这与俳偶几无的汉魏诗风拉开了距离，而与西晋以后俳偶渐

兴的诗歌写作合拍，具有了一定的近体诗特征。

陈三立对晋宋诗人的偏爱，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行旅山水诗的结构，深得谢灵运“写景＋玄理”之三昧。陈三立于光绪八年（１８８２）自武陟还

长沙，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偕文廷式、曾广钧等人游岳麓，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自长沙往平江金坪山扫墓

又返回等，都有不少行旅山水之作，其中五言古诗为十六首，几乎每首在行旅写景之后，都以玄理或

感怀作结，如《渡黄河作》、《早发颍桥次襄城》、《雨中经首山》、《抵樊城作》、《游隆中诗》、《登岘山谒羊

叔子祠堂》、《旦发黄华市》、《从献冲越嘉义岭遂至长寿司》等诗的结尾②，或叹羁旅，或豁心胸，总之是

由外景归于心智。陈三立本就对谢灵运诗中说理有很高的评价，以为“理语不腐，是其所长”③。他对

行旅山水诗结尾的处理，应该可视为对谢灵运诗歌的自觉学习。

又如对陶潜诗句的点化和风格的仿习，于五古中也时露踪迹。《赠陈凤翔一首》“中岁罢簪组，适

志爱邱山。自贞肥遁贤，悠然闭衡关”，是对陶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重组；《偕友游观郭外还经丛冢间慨然作》“偃息重泉下，遑云返自然。拱木亦已颓，河山响哀

蝉。猛志复何取，怆緓不能言”，有陶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和“形

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数句的影子；《屺阿》“结庐江山上，歌哭在夙昔。田园日夕佳，有如故乡陌”，

与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不能说姻缘不近；而《行平江道上》“披

衣遵修衢，枉驾迎朝日”一首，更颇具陶诗风味，尤其后段“生民信长勤，赋敛亦云毕。羊牛肆叱寝，鸡

犬闻若一。保兹屡丰年，妇子欢入室。黄农去我久，醇风见真率。顾瞻动中怀，终焉息蓬荜”，从语言

到情怀，皆与陶诗不二④。

再如陈三立此时诗中用得较多的几个动词，都显示出与晋宋诗人的密切关联，如六出之“媚”

字⑤，无疑是对谢灵运《过始宁墅》“绿筱媚清涟”、《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登江中孤屿》“孤屿媚中

川”等诗句的承袭⑥；十出之“带”字⑦，与谢灵运《白石岩下径行田》“千顷带远堤”、谢緿《宣城郡内登

望》“砏岩带远天”、江淹《从萧骠骑新亭垒》“烟光带海浮”等用法如出一辙⑧；四出之“遵”字⑨，与谢灵

运《过白岸亭》“拂衣遵沙垣”、鲍照《绍古辞》“连翩遵渚飞”、江淹《采石上菖蒲》“缓步遵汀渚”、颜延之

《秋胡诗》“舍车遵往路”等几可混同���；五出之“蔼”字���，灵感可能来自鲍照《送别王宣城》“江郊蔼微

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袁太尉从驾》“羽卫蔼流景”等诗句���；二出之“窥”字���，鲍照《登庐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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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行平江道上六首》，《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２８页。

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８、８、９、１１、１１ １２、１２、４３、４４页。

陈三立：《与罗正钧书》，《清末名贤手札》，湖南省图书馆藏稿本复印本。又见《散原遗墨》，双槐楼自印本，２０１４年，第１６页。

本段所引陈三立诗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４、７、５５、２７页；所引陶潜诗分见《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７９年）第４０、８９、４０、８３、１３８、８９、８９页。

陈三立“媚”字句，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４、１２、３７、４３、５５页。

分见《谢灵运集校注》（顾绍柏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１、６３、８４页。

陈三立“带”字句，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４、７、９、１２、１３、２７、２９、３１、３６、５３页。

谢灵运诗见《谢灵运集校注》第８５页，谢緿诗见《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５

页，江淹诗见《江文通集汇注》（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２０页。

陈三立“遵”字句，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８、２７、３６、４５页。

谢灵运诗见《谢灵运集校注》第７４页，鲍照诗见《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５１

页，江淹诗见《江文通集汇注》第１１７页，颜延之诗见《文选》第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０５页。

陈三立“蔼”字句，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４、４、１９、２４、３３页。

鲍照诗见《鲍参军集注》第２９４页，江淹诗见《江文通集汇注》第１６２页。

陈三立“窥”字句，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４、１１页。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后亦数出。



涧窥地脉”、《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地牖窥朝日”等已导夫先路①；而二出之“睇”字②，与陶渊明《游

斜川》“缅然睇曾丘”、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谢光禄郊游》“四睇乱曾岑”、何逊《咏舞》“微睇托含辞”

等，应有关联③。而且，其中的“窥”、“媚”、“带”、“睇”，尤其“窥”、“媚”、“睇”三字，受到陈三立的偏爱，

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以后的诗歌写作之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诗录》前期陈三立的五言古诗写作，确乎是走在摹写汉魏六朝的路

上，并且表现出对晋宋时期诗人的偏爱，左思、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緿、江淹等人，都是陈三

立诗歌学习的典范，这些诗人也大多为王运所看重④。

陈三立追随王运模拟汉魏六朝的诗歌写作，在长沙诗坛同志众多，此一时期与他往来密切、颇

有诗歌酬唱的如前面提及的陈锐，此时“从湘绮翁游，益矜格调，而好深湛之思，奇芬洁旨，抗古探微，

渐已出入湘绮翁，自名其体矣”⑤，王运亦称：“陈伯诗学我，已似矣，但词未妍丽耳。”⑥与陈锐一

起曾影响了陈三立诗歌写作路向的何承道，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任陈家馆师，其诗“规模六朝初唐，纷披

古藻，雅丽铿锵”⑦，只看陈三立《和何承道月夜露坐》一诗之藻采⑧，便可略略体会何诗的风格所在。

邓绎曾应陈宝箴之请赴河南武陟任致用精舍山长，他是包括王运在内的“湘中五子”之一，王运

誉其诗“逸气高华格韵超，绛云舒卷在重霄”⑨。此外，还有一大批王运的诗学弟子如曾广钧、陈兆

葵、王代功等，与陈三立也有往来。游走在这样一群诗友中，陈三立可谓“吾道不孤”。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长沙文坛上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郭嵩焘。郭嵩焘的诗学主张与王

运有很大不同。王运主张复古，郭嵩焘却认为“诗之废兴，时也”���；王运以为“退之专尚诘诎，

则近乎戏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郭嵩焘却认为李、杜、韩、苏、陆等皆为一时作者。郭氏“自古诗

人托物起兴，皆意有所郁结，不得发摅，而托之诗歌以写其缠绵哀怨之旨”的诗识���，与王运“诗者持

也”、“以词掩意”的论诗纲领也颇相径庭。陈三立———也包括父亲陈宝箴———在长沙的这段时日，与

郭嵩焘的往来较与王运还要频繁，他对这位父执相当理解和尊重。早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陈三立

在应郭嵩焘之请而作的《荔湾话别图》跋语中，即表达了对郭嵩焘外交观念的赞同和对其出使归后

“举世同辞”处境的同情和感慨���；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岁末，陈三立将自己所著及所刻书五种寄与郭嵩焘

请教；后来的１９１４年，陈三立在由沪上返回金陵散原别墅时所作的《留别散原别墅》中又回忆说：“老

有不可忘，褰裳饮文字。绮岁游湖湘，郭公牖我最。其学洞中外，孤愤屏一世。先觉昭群伦，肫怀领

后辈。破箧拾遗幅，俯仰几流涕。”���郭嵩焘对陈三立“绮岁游湖湘”时期的影响由此可知。而从郭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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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见《鲍参军集注》，第２６２、２７０页。

陈三立“睇”字句，分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１２、４０页。光绪十六年后（１８９０）亦数出。

所引陶渊明诗见《陶渊明集》第４４页，江淹诗见《江文通集汇注》第１６３页，何逊诗见《何逊集校注》（修订本），（李伯齐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２８７页。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五条云：“姚梅伯七律往往开陈散原，皆缘性分

有近似处，遂尔暗合，初不相师。近人论诗都未见及此也。散原好用睇字，梅伯亦然（阮圆海早如此）。”（第３册，第１８３８页）非也，陈

三立“好用睇字”实另有渊源。

王运对上述诗人也并非都看重，他对谢緿、鲍照，就颇怀不满。见《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

２２６６ ２２６７页。

陈三立：《抱碧斋遗集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０６７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２４３页。

陈三立：《张默君白华草堂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２６页。

陈三立：《和何承道月夜露坐》，《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２２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１５８页。

郭嵩焘：《谭荔仙〈四照堂诗集〉序》，《郭嵩焘诗文集》，第７１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３２７页。

郭嵩焘：《毛西原〈杜诗心会〉序》，《郭嵩焘诗文集》，第４１页。

陈三立：《郭侍郎荔湾话别图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７９２ ７９３页。

陈三立：《留别散原别墅》，《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第４３６页。



焘日记中“根柢之深厚，终以陈伯严为最”、“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等对陈三立赞赏之记

述①，亦可看出他对陈三立之器重。

然而奇怪的是，这一时期陈三立的诗歌写作，为什么没有受到与王运诗歌路向不同的郭嵩焘

的影响呢？个中原因，大概主要与郭氏个人志向和人生处境有关：他本无以诗文竞雄于世之想，他的

志向在“事功”；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出使归来之后，又身被“汉奸”之名，“举世同辞”，虽赋闲在家，亦写诗

作文，但实无诗文引领之心力，只是自我发抒心中之“郁结”而已。而王运，早年即与同道结为诗

社，自觉地从事模拟汉魏六朝的诗歌写作和理论倡导；又一直在湖南、四川等地书院教书，生徒众多，

诗道流传，在在皆是，遂成一时之风气，成为连郭嵩焘也承认的诗坛领袖②。所以，陈三立诗歌写作是

与王运“作奴”，而郭嵩焘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层面，包括对西方的认知、变法主张等，正如

诗中着重拈出的“其学”、“先觉”等。

二、武昌时期：走向“宋调”

前文已经指出，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以五古之作为“０”、诗作总量为“３”的几近沉默的状态，在陈三

立早期诗歌写作史上引起我们的关注。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困境，让陈三立交出如此惨淡的成绩？

这一疑问，将我们引向对他人生经历的考察。

在陈三立早期的人生经历中，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会试中进士应该是一件大事，仕途似乎向他敞

开了大门。不过相较而言，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他殿试后签分吏部主事，不数月即托病南归更是他人

生之关键，因为此时他作出了远离仕途的决定，他在归途中写给李盛铎的信里说：“一舸江湖，渔钓为

伍，陈生殆自此远矣。还衏旧游，如在天际。尊主隆民，润色鸿业，公等好自为之。”③次年的元旦诗里

亦云：“江湖吾计决，物外有垂纶。”④随着对仕途的弃绝，陈三立要对自己人生未来的规划作出重大调

整，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的元夕述怀诗，大体上为我们展现了他此时对人生路向的思考：“掉头狂歌二

十载，一卷兀兀鸡虫间。南浮沅湘探酉穴，北走燕市窥宸颜。吴越苍茫棹海水，发兴更在匡庐山。去

圣久远仙人杳，拂衣尘雾藏江关。六籍空文亦晦昧，颇欲摧廓专柄环。精芒顿撼火传灭，所治糟粕偿

蠢顽。方今五洲贯一孔，异文智故森瞞斑。大师雄儒睨世宙，竞推怪变蹈辛艰。窃比蚓蚁骇邱垤，退

抱寸壤缠荆菅。颠倒莱衣候酒食，有田便与驱车还。村园瓜果饱露雨，直捍塍外同夷蛮。呜呼微尚

盖毕是，志拟天地旋贻患。”⑤该诗前六句写二十年间自己南下长沙、北上京师、浮海至杭、发兴庐山等

踪迹，中间十句表达了他的学术抱负和对“学术界”的不满，最后八句阐明自己的“微尚”，诗中虽自谦

“窃比蚓蚁骇邱垤，退抱寸壤缠荆菅”，但显有整顿六经、侍亲隐居之想。笔者怀疑，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八月自京师还至长沙之后，陈三立即长久处于这种人生路向的思考和焦虑之中。

从仕途到学术、隐居，如此大的人生调整，一定也带来了他对诗歌写作的重新思考，否则，我们似

乎无法解释陈三立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三月说过的这段话：“夫诗之为教，极于性命，察于人伦，非明天

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未易言也。自世以涂傅为才，剽拟为格，而风雅道衰矣。”⑥这段为湖南人欧阳中

鹄五言古诗所作的题词，其中所批评的“涂傅”、“剽拟”很难说不包括自己此前所遵奉的“王派”诗学

主张。之所以作如此推断，是因为在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十二月十九日，陈三立曾以东坡生日招饮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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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郭嵩焘日记》第４册，第４９、２５４页。

参阅郭嵩焘：《龙?丞〈坚白斋遗集〉序》、《谭荔仙〈四照堂诗集〉序》，《郭嵩焘诗文集》，第７１页。

陈三立：《与李盛铎书》（手迹），见雅昌艺术网拍卖数据库，亦见《散原遗墨》，第２７页。

陈三立：《元旦》，《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５６页。

陈三立：《癸巳元夕述怀次前韵》，《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８０页。

陈三立：《瓣姜精舍主人自书所著五言古诗题词》，《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２４８页。



石园①。虽然陈三立可能主要是感念东坡出处之旷达，寄寓身世，但如果考虑到在王运眼中，韩愈

诗已经不堪，宋人承其弊，流为“披昌”，因而苏、黄较韩愈更是等而下之者的话②，此事就具有了一定

的象征意味，即：此乃陈三立将要脱离王运汉魏六朝诗派的一个信号。如果以上解读无误，这大约

可以说明，陈三立已经开始了对自己从前汉魏六朝诗歌摹写的反思和批判。在人生和诗歌的双重焦

虑中，写作顿时“减产”。当然，这种反思和批判，并不能说明陈三立已经明晰了此后诗歌写作的方

向，这只是一个契机；他武昌时期诗歌写作走向的形成，仍要置于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之后诗人浸淫其

中的武昌诗坛来理解。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正月，陈三立以父宝箴补授湖北按察使任，离开了寓居近二十年（１８７２

１８９０）的湖南，举家迁往武昌。此后直到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十月重返长沙，几近五年，陈三立都生

活在武昌，开始了他诗歌写作的武昌时期。其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幕府人才称盛。陈三立在两湖

书院“承乏”都讲，与张氏督府中的才华之士多有往来，开始置身于一种不同于长沙的诗歌写作氛围

之中。

此时武昌的风雅教主当然是年长于陈三立十六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诗少染唐风，后学

宋调，“每劝人由坡公直溯韩杜”③，形成“宋意入唐格”④的诗歌写作主张，属于晚清诗坛中的唐宋兼

采派。武昌督抚已是张氏诗歌写作的成熟期，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清真雅正”的诗歌风貌。很显然，

这时的张之洞在诗歌创作方面，与长沙的王运差别很大：一个由苏轼入手，上溯韩愈、杜甫；一个模

拟汉魏六朝，对韩愈、苏轼等颇有“差评”。而张之洞，虽然当年在京师赞扬王运“雅尚在述作”、“高

文如清风”⑤，《圆明园词》“荡气更回肠”⑥，但如今他对王氏倡导模拟汉魏六朝诗歌写作，是十分不以

为然的。夏敬观在为陈锐《抱碧斋集》所作的序言中讲道：

　　武陵陈君伯……及来江南，谒南皮张文襄，座上论诗以王派见薄……仆时纵谈君斋，以为

陈古刺今等于心作，后之所作，前者授之。文襄不喜人言汉魏，王先生不许人有宋，皆甚隘也。

君诺诺韪吾言。⑦

此事大概发生在２０世纪初年，大体上反映了成熟期张之洞的诗学观念。与这样的风雅教主一起游

宴唱和，一定给曾是“王派”诗人的陈三立带来不小压力。所以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十二月十六日张之

洞招饮两湖书院、二十日置酒凌霄阁，与会的陈三立所作一为七律，一为七古。后者乃是步张作之

韵，可以搁置不论。前者的两湖书院宴饮，张之洞所作为长篇五古，这一体裁正是陈三立最擅长、也

是曾经最热衷的，但他却摒弃不作，写了一首七律。这一体裁的选择是不是陈三立的刻意为之？他

是否担心五古会把他带回到张之洞所不满的“王派”诗风里面去？

在张之洞幕府中，与陈三立谈诗论艺、诗歌酬唱的人颇多，如梁鼎芬、余肇康、易顺鼎、杨锐、纪钜

维、顾印愚等，其中尤以梁鼎芬为最。

广东番禺人梁鼎芬小陈三立六岁，是张之洞最为倚重的幕僚之一。他长于诗，其《节庵先生遗

诗》是近代重要的别集之一。梁鼎芬“于诗喜宋王、苏氏，亦喜欧阳氏，遂及于杜、韩”⑧，与张之洞为同

一路径。陈三立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移居武昌后，与梁鼎芬颇多诗歌唱和———陈三立《诗录》和《节庵

先生遗诗》中时时可见，并相互评骘，如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九月、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二月，陈三立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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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石园招饮事，参阅拙编《陈三立年谱长编》上册，第２２３ ２２４页。

王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诗文集》（词联语说诗卷），第２１６１、２３２７页。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９页。

此语出张之洞《四生哀·蕲水范昌棣》一诗（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４页），论者（如

徐世昌、钱仲联等）多认作张氏自道。

张之洞：《和王壬秋五月一日龙树寺集诗一首》，《张之洞诗文集》，第５１页。

张之洞：《送王壬秋归湘潭》，《张之洞诗文集》，第５５页。此诗作于同治十年（１８７１）。

夏敬观：《抱碧斋集序》，陈锐撰，曾亚兰校：《抱碧斋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 ２页。

陈三立：《梁节庵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８２６页。



与梁鼎芬论诗专函①。光绪十九年八月，陈三立得邓辅纶《白香亭诗》，遂携之夜访“夸示”于梁鼎芬之

前②。凡此种种，可知陈、梁二人同在武昌时，谈诗论艺乃是常事。

陈三立十分欣赏梁鼎芬之诗，袁昶所编录《于湖题襟集》有《梁节庵诗》一卷，共收诗二十四题，陈

三立评论了其中的二十题。陈之评语大部分是指出梁诗之高明，亦有数处为点出梁诗之学习路径，

如《燕》：“此非杜少陵舟中燕子也？妙悟从天，然难索解人矣。”《山行得二绝句》第一首：“超语似苏

髯。”《寄题简竹居读书堂》第一首：“学黄有老气，更有作意。”《题瞿盐法廷韶快园图》：“奥雅遒逸，疑

诵王、黄杰作，非寻常肺腑所有。”③袁昶以为陈三立点评“有知微如谍之妙”④。这些评语不仅有助于

我们了解梁鼎芬诗歌写作的祈向所在，而且也藉此获知陈三立对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杜甫等人的

诗歌写作风格相当熟悉。陈三立的这些评语写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间，正是武昌

之时。当时侪辈间即颇认同陈三立诗识之高，如纪钜维就大赞陈三立“论诗平允惬当”，“识力固高出

侪辈矣”⑤。正因为在论诗方面的卓越表现，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梁鼎芬准备选刊其所得诗时，便请陈

三立“观其所为诗歌，几六七百篇”⑥，为之点定⑦，并作序。序中发明梁鼎芬“不能已于诗”之心迹云：

“当是时，天下之变盖已纷然杂出矣。学术之升降，政法之隆污，君子小人之消长，人心风俗之否泰，

夷狄寇盗之旁伺而窃发。梁子日积其所感所营，未能忘于心，幽忧徘徊，无可陈说告语者。而优闲之

岁月，虚寥淡漠之人境，狎亘古于旦暮，观万象于一榻，上求下索，交萦互引，所以发情思荡魂梦，益与

为无穷。梁子之不能已于诗，倘以是与？倘以是与？”⑧此与郭嵩焘在《毛西原〈杜诗心会〉序》、《陈文

泉诗集序》、《张小野〈梦园阁诗集〉序》等文章中所阐发的郁结发抒诗学观已无二致⑨，这似乎表明，陈

三立此时的诗学观念，已然偏离了“王派”。

张之洞幕府中的其他诗文往来之人，杨锐“早年之作多属选体，泰半词腴于理，不免嚼蜡之嫌。

佐张文襄幕时，已不为之。其五七古转而学苏，颇有神肖者”���；余肇康提调两湖书院，“岁时佳日”，常

“要遮群彦，联文酒之会，考道评艺，续以歌吟”，其诗“沿苏黄窥韩杜”���；顾印愚曾在武昌陈府“留居两

月许，花时辄相与命酌联吟以为乐”，其诗“宗玉溪、玉局”���，又能自树立；纪钜维诗虽“造词隽永，嗣响

唐音”���，但他曾对弟子言，自己“于古人诗颇嗜陈简斋，近人诗颇嗜《巢经巢集》”���。这些与陈三立关

系密切之人，几乎都笼罩在张之洞的诗学主张之下，表现出唐宋兼重、但偏于宋诗的气象。

除了张氏幕府，陈宝箴府中也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南通人范钟。范钟于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入陈府担任馆师，后又入两湖书院作教习，断断续续，前后在陈府有三四年之久，他与陈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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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分见陈烈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４１页；陈左高：《文苑人物丛

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１页。

梁鼎芬：《读邓辅纶白香亭诗柬伯严三首》，梁鼎芬撰，黄云尔点校：《节庵先生遗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９６ ９７页。

袁昶编录：《于湖题襟集》第１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６１、６２、６２、６３页。又梁鼎芬《秋怀》“闻雁

知兵气，看花长道心”二句，陈三立评云：“‘闻雁’句有不可名言之妙。此吾论诗宗旨也，世士必讥之。”（《于湖题襟集》第１册，第５９

页）宗旨为何？诗中须有现实关怀吗？若此，世士何由讥之？一时未能参透。

袁昶辑：《于湖题襟集》第１册，第６５页。

纪钜维：《与梁节庵太史书》其一，《泊居剩稿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６９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５２页。

陈三立：《梁节庵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８２５页。

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正二月间陈三立致梁鼎芬书中云：“尊稿亟点定，以慰渴怀，能否相中，未可知也。”（陈左高：《文苑人物丛

谈》，第７１页）

陈三立：《梁节庵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８２５页。

分见《郭嵩焘诗文集》，第４１、４６、４７页。

沈宗元：《〈杨叔峤先生诗文集〉校余》，《杨叔峤先生诗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８３册，第４页。

陈三立：《余尧衢诗集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９５６ ９５７页。

陈三立：《顾印伯诗集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０９０ １０９１页。

张师惠：《纪泊居先生传》，《泊居剩稿续编》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６９册，第７４６页。

卢启贤：《〈泊居剩稿〉跋》，《泊居剩稿》卷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６９册，第７４５页。



“相契甚殷，倡和讲论往往至夜分不倦”①，故在范钟《蜂腰馆诗集》和陈三立《诗录》三、四两卷中，经常

可以读到他们的唱和之作。范钟诗“早岁习为绮靡”，后转攻李、杜，成就“闳肆瑰伟，不可端倪”之风

格，这与他和陈三立“参互订证”关系不小②。而对于陈三立的诗歌写作而言，与范钟交往的最大受益

在于结识了此生最重要的诗友之一范当世。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十一月，范当世因送女儿孝嫦至武昌

与陈三立长子陈衡恪完婚，得与陈三立相见，陈三立诗所谓“十年万里相望处，真到尊前做弟兄”也③。

此次相聚历时一月左右，在操持婚事之余，谈诗论艺，自是题中之义。范当世虽身为书生，却有浓厚

的济世情怀，他主张诗歌写作要“有我在”、“有当时在”④，可谓根柢纯正。在诗歌写作的取径上，范氏

视野阔大，境界高远，他先后受教于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等人，“从讨论既久，颇因窥见李杜韩苏黄

之所以为诗，非夫世之所能尽为也。而于李诗独尝三复”⑤。可见他于诗歌学习典范方面，并无唐宋

畛域之见，唯艺之高低，唯性之所近而已。不过他成熟期的诗歌写作，更多是自觉地向苏轼、黄庭坚

学习，他在《叔节行有日矣为吾来展十日期闲伯喜而为诗吾次其韵》一诗中说：“得失惟与苏黄争，渊

源或向杜李讨。”⑥而《除夕诗狂自遣》说得更明白：“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

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⑦

范当世学习前人，重在得其精神，反对模拟貌袭，这与王运显然差别很大。陈三立颇能窥到范当世

学诗路径，以为“于太白、鲁直二家通邮置驿，别营都聚，以成伟观”⑧。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又赞范当

世甲午（１８９４）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为“苏黄而下无此奇矣”⑨。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的这次聚会，陈、范

二人深相契合，以致范当世有“海内飘摇十数公，更能坚许两心同”之叹���。这一“坚许”中，应该包括

个人情怀和诗学观念等方面，否则不会引出范当世如此深沉的感慨。而从陈三立的角度来看，范当

世诗中有我有时之观念、兼宗苏黄李杜的诗学取径和重在得其精神的学习方式等，必将引起陈三立

的重视与思考。

从以上所举与陈三立关系至为密切诸人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实践来看，光绪十七至二十一年

（１８９１ １８９５）间，陈三立处在一个唐宋兼重的诗歌写作场域里，更具体地说，是一个以李白、杜甫、韩

愈、苏轼、黄庭坚等为学习典范的场域，而且，众人诗歌写作的基本路径是：由苏、黄、王上窥杜、韩。

陈三立对从前诗歌写作的反思与批判遭遇如此写作氛围，濡染之下，诗歌风貌发生了改变。从《诗

录》来看，不仅是五古数量锐减、七律大量涌现，在诗歌体式的选择上摆脱了“王派”的影响，而且诗歌

的风格、韵味等，亦渐染杜、韩、苏、黄之格调矣。

陈衍《石遗室诗话》谈及陈三立时所说“见其《游庐山诗》一卷，学韩”���，即指此时期所刻成之《庐

山诗录》。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四月，陈三立偕易顺鼎、范钟、罗运崃等往游庐山，四人所得诗汇刻为

《庐山诗录》。披检陈三立庐山之行所作诗歌，尤其五、七古中，确有不少学韩之作，兹举《晚抵东林寺

宿》一诗为例：

　　千山驱人不得语，势与猛风争臂膂。阴林出没又高原，飘思连愁何处所。天痕乍映浮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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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陈衡恪：《〈蜂腰馆诗集〉跋》，范钟：《蜂腰馆诗集》卷末，范曾编：《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１０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１７０页。

陈衡恪：《〈蜂腰馆诗集〉跋》，范钟：《蜂腰馆诗集》卷末，范曾编：《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１０册，第１７０ １７１页。

陈三立：《别范大当世携眷还通州》，《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１１７页。

范当世：《近代诸家诗评》“饶智元”条，《范伯子先生全集》（连语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２３３种，第８６３页。

范当世：《通州范氏诗钞序》，范当世著，马亚中、陈国安校点：《范伯子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８５页。

范当世：《叔节行有日矣为吾来展十日期闲伯喜而为诗吾次其韵》，《范伯子诗文集》，第１０２页。

范当世：《除夕诗狂自遣》，《范伯子诗文集》，第２６０页。

陈三立：《三百止遗识语》，陈国安、孙建编著：《范伯子研究资料集》，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０页。范当世《三

百止遗自序》署“甲午初秋”，即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七月，陈三立识语当作于范当世嫁女武昌之时。

陈三立：《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第５１页。

范当世：《余以岁暮疾还里濒发而为风浪所阻乃又喜与伯严兄得稍聚也抚事有赠》，《范伯子诗文集》，第１８９页。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１册，第２５页。



坏寺荒垣飒寒雨。入门惊笑一拂衣，唤进盘飧倒尊?。坐窥奇峰各有状，赤岩银瀑若初吐。须

臾大云障裹之，旋复崩漏相捍拒。其时困惫灯在壁，扶床始欲展两股。小僮好事持烛回，照数断

碣复起舞。慧远陶潜不在世，哲人风迹乃敢侮。吾于佛说剧茫昧，但衏废兴生叹怃。夜深万窍

犹喧?，公挟蛟虬斗羉虎。千念往与顽怪通，腾降有如臼遇杵。衾孤梦寐失鸣鸡，厨虚瓮盎绝饥

鼠。鼾雷剩取僧不归，安得天音送钟鼓。①

全诗二十八句，一韵到底，且诗句单行，未见俳偶。诗从山行写到入寺，从进食写到坐窥，从扶床写到

观碣，又从叹怃写到梦寐，整个行程，采用移步换形之法，活动挟景物滚滚向前，深得韩愈古诗“以文

为诗”之法。而“与”、“又”、“须臾”、“之”、“旋复”、“其时”、“乃”、“于”、“但”、“有如”、“安得”等词的使

用，又进一步增强了“以文为诗”的感觉。细嚼深味，此诗可谓颇得韩愈《山石》诗之精神。他如《雨霁

发通远驿遂过陶靖节故里作》、《归宗寺夜宿待月上》、《金轮峰下喷雪亭观瀑》、《青玉峡龙潭》、《万杉

寺五爪樟歌》、《云雾茶吟》、《三峡涧侧连理松歌》、《由玉渊至栖贤寺观罗汉画像》、《卧龙冈瀑布》、《登

五老峰旁观三叠泉》等诗，都设想奇崛，用词生新，潮涌中有一股“雄直之气”，一种“恢诡之趣”，很有

韩诗的味道②。

黄遵宪称陈三立“游庐山多好诗”，“其中颇有卓绝之诣，江山之助，良不诬耳”③。其实在庐山游

历之前，陈三立已经写出了“韩诗”。就在游庐山同年的二月，闽县郑至武昌，以其所擅之相术为众

人论生死未来，陈三立、梁鼎芬、易顺鼎等人都有诗予以记述。陈三立诗作《
%

湖行戏赠郑刑部同

年》，前十句写郑以奇术名动朝市，接下来四句写“窜置荒墟”，“年时始肯出姓名”至“与龄未得逾一

纪”十句转至武昌试技，“吾怪造化颇崛强”以下进入“戏赠”。“戏赠”又分二层：“浮云富贵置誉毁”之

前乃是从郑所述个人夭寿设想，欲以赀财贿赂“司命”，颇得韩诗恢诡之趣；自“春风吹酒
%

湖唇”以

下，从边隅多事、国家需才出发，请郑氏“遍访英少年”，一决“谁为雄骏人”，戏说中有庄重，可谓落笔

天外，出人意表。全诗前三十二句押“纸”韵，后十一句则换韵，先后押“真”、“蜫”、“先”韵，这一处理，

也与诗意由个人转入国家同步，可见诗人在用韵上的匠心。诗中除“乾鹊灵乌噪大屋，帷车怒马□泥

滓”一联外，全为单行之句，与“更以”、“龟册者流”、“始肯”、“其死矣”、“遑云”、“纵累”、“未得”、“何

以”、“又称”、“不尔”、“焉足道”等词的使用一起，是对韩愈以文为诗主张的践行④。通观全诗，虽未若

梁作之“高苍”，却颇得昌黎之恢诡，即陈三立所谓之“新趣”也⑤。

陈三立早年诗歌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对韩诗的服膺，至晚年不移，１９３３年他在为程学恂《韩诗臆

说》题词时说：“韩公诗继李杜而兴，雄直之气，诙诡之趣，自足鼎峙天壤，模范百世，不能病其以文为

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也。”⑥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韩愈对陈三立诗歌写作的影响，包括光绪二十七

年（１９０１）以后的作品，不要被郑孝胥一句源“出于鲁直”所蒙蔽⑦。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活动中，杜甫也成为陈三立及其周边诗人学习的典范。如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三四月间，陈三立与梁鼎芬、易顺鼎、范钟、严庚辛、罗运崃等人的两次按察使署唱和，都是以

杜甫诗句拈韵，鹤梅堂晚集用的是《送远》“草木岁月晚”，高观亭看月用的是《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

斋三十韵》“危阶根青冥”⑧，众人对杜诗的关注于此可见一般。作为千古诗人典范，杜甫自然成为陈

三立诗歌写作转向的摹写对象之一。黄遵宪已经为我们检出《诗录》卷四中的五律《冬夜怀易顺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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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三立：《晚抵东林寺宿》，《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９４ ９５页。

陈三立：《程学恂韩诗臆说题词》，《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２３页。

黄遵宪评语，见陈三立《始去浔阳入庐山》一诗后，《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９４页。

陈三立：《
%

湖行戏赠郑刑部同年》，《诗录》卷三，南京图书馆藏抄本。《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亦收录（第８５ ８６页），文字

略有讹脱。

陈三立：《与梁鼎芬书》，陈左高：《文苑人物丛谈》，第７１页。

陈三立：《程学恂韩诗臆说题词》，《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３２３页。

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２１６页。

陈三立分别拈得“草”字和“冥”字韵，诗见《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９１页。



方葬母居墓所》和七古《莫愁湖四客图为梁节厂题》两首，认为前首具“苍凉沉郁之境”，后首“极沉郁

顿挫之致”①。其实陈三立此期所作五律中，如《湖口嵩寿寺东山深处遇茅庵眇僧因赠一首》、《十一夜

同范二仲林罗大岘看月见江亭》、《雪夜咏一首》、《四月初五夕同严工部范优贡易兵备罗举人高观

亭看月》、《雨坐琴志楼》、《冬晴访谭复堂山长》、《梁节庵还焦山忽传危病怃然题句》、《立秋日闻蝉同

黄笃恭赵启霖范钟》等，都写得格律谨严，对仗工稳，其中的“闲门云作槛，断钵月留餐”、“雁低千里

梦，虫咽半城山”、“城郭扶波立，川原接影冥”、“疏灯悬急柝，暗叶吐残星”、“画楼贪燕鹊，酒碗接龙

蛇”、“世外云为帝，天边瀑有芽”等联②，设想精警，用语锤炼；而《雪夜咏一首》、《冬晴访谭复堂山长》、

《立秋日闻蝉同黄笃恭赵启霖范钟》等作，亦能带入时局，增其厚重。这些作品，写时应有老杜在。

对于张之洞不太喜欢的黄庭坚③，陈三立也纳入了学习的范围，其所作《送赵翰林启霖黄优贡忠

浩还湖南》一诗，黄遵宪叹为“真山谷诗，神骨气味，无一不佳”④：

　　可怜几日悬吾眼，烛畔尊前更饱看。当代英雄一笑尽，孤篷颏唾万波寒。会因风霰兼飘泊，

各有江湖赴控抟。归?岩阿生事了，倘贪夜月倚阑干。⑤

此诗一、二句劈空而来，踅起突兀，直写对赵、黄二友的留恋不舍：几日以来一直注目赵、黄二人，今日

送别时刻更要好好看看。三、四句写在即将离去之孤篷中的谈笑。五、六句设想即将开始的江湖飘

泊，既写眼前实景，亦有人生的寓意在其中。最后两句着眼未来：你们生事完了之时，会否夜月倚阑，

思念远方的我呢？夜月倚阑乃是诗中熟滥之意象，但诗人用一“倘贪”领起，以疑问语气出之，便见新

警：诗句的表达重点由“夜月倚阑”意象移到了“倘贪”二字，活画出了诗人患得患失的不自信神态。

这是诗中点铁成金的一例。从整首诗的用词来看，“悬”、“尽”、“孤”、“寒”、“了”等都是偏枯淡冷峻色

彩的语汇，是宋诗气象。该诗所表现出来的开篇突兀、用语冷峻、点铁成金等手法，正是黄庭坚赖以

形成其拗折生新诗风的重要手段。

整体上看光绪十六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０ １８９５）间的陈三立诗歌写作，已经通过向杜甫、韩愈、黄庭

坚等诗人的学习，开始表现出宋诗的风貌，但也仍然存有异于“宋调”的声音，如《孟春乃园观梅歌》

“雨余晴日香风俱”、《晓去南桥入德安口号》“晓岸烟微花柳重，春风吹歇梦还慵”、《十七柳亭坐月饮

酒同胡元仪张之瀛范钟》“杨柳当桥分鬓湿，池亭来月与心温”、“贪教山色染眉痕”等诗句⑥，都有着浓

郁的香软熟艳气息，显与“宋调”不合。这说明，陈三立此时虽已表现出朝向“宋调”发展的趋势，但也

还未能弃绝早些时候诗歌写作遣词造句、甚至审美趣味上的一些旧习。

在陈三立武昌诗歌写作探索的关头，黄遵宪之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四月，黄遵宪至武昌，前后盘桓一月余，其间与陈三立甚为相得，以至于五

月十九日还南京前一日，黄遵宪尚致书陈三立，感慨陈氏之“卓识挚爱”，平生罕接，虽“明日即东下

矣，胸中无数言语，实非一时所能倾泻”，仍约陈三立夜谈，以“一二要事”就商⑦。陈三立亦以“千年治

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历历肝肠久更

新。同倚斜阳看雁去，天回地动一沾巾”一诗相赠⑧，可见两人之惺惺相惜。在他们“屡承大教”的深

谈中，诗歌当然是重要话题。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二人当年谈诗的内容，但所幸他们互评诗

歌的文字留传至今，可以让我们一窥当年他们的诗学立场和写作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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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１１２、１１９页。

此数句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６５、７１、９１、９１、９９、９９页。

参见张之洞《围摩阁》、《过芜湖吊袁沤鋎四首》二诗，《张之洞诗文集》第９７、１７６页。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７３页。

陈三立：《送赵翰林启霖黄优贡忠浩还湖南》，《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７３页。

此数句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６３、６７、１１３、１１４页。

黄遵宪：《致陈三立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５１页。

陈三立：《赠黄公度》，《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７３６页。



陈三立批阅了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五至八卷，写下四条分评和二条总评，这些评语的主要贡献

在于发明黄遵宪新题材诗歌写作的成就，如总评“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

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分评《今别离》“别肠转如轮”一首“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

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作者神通至此，殆是天

授”，都可谓概括精准。不过从探讨陈三立本人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这一目标来看，倒是另外一条

更值得我们注意：“一气震荡，万象森列，合韩、杜为一手，始有此奇观大观。”①此评针对《春夜招乡人

饮》一诗，强调学韩愈、杜甫而成“奇观大观”，与黄遵宪对陈三立诗歌之评论正相呼应。

黄遵宪评点的是陈三立《诗录》的三、四两卷———陈三立未将前两卷《诗录》呈阅这一行为本身，

已在暗示他对前一时期“王派”诗歌写作的放弃———他写了分评三十余条，总评三条，并有圈点和拟

改。在总评中，黄遵宪极力主张陈三立沿着杜甫、韩愈开辟的道路进行诗歌写作的“变”与“创”，以

“自辟境界，自撑门户”：

　　唐宋以来，一切名士才人之集所作之语，此集扫除不少。然尚当自辟境界，自撑门户，以我

之力量，洗人之尘腐。古今诗人，工部最善变格，昌黎最工造语，故知诗至今日，不变不创，不足

与彼二子者并驾而齐驱。义理无穷，探索靡尽，公有此才识，再勉力为之，遵宪当率后世文人百

拜敬谢也。②

这种求变求创，是黄遵宪一直以来的诗学主张，他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所作《〈人境庐诗草〉自序》中，

已经表达了“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的变创理想，并从诗法、取材、述事、炼格等方面阐

述了自己的具体主张③。现在，他把这一变创主张贯彻到了对陈三立诗歌的评论之中，当他表彰陈三

立的时候，即说：“真山谷诗，神骨气味，无一不佳”；“融会古人精神，自开意境，兴高神远”；“真韩诗”；

“何处得此苍凉沉郁之境”；“神在诗外，意据诗顶。俯唱遥吟，不可一世”；“极沉郁顿挫之致”④。当他

批评的时候，则说：“首字句调，谪仙常用，而杜韩极少，诗格不称故也。君诗亦不可用”；“初唐音调，

与集中不称”；“此诗佳矣，而未臻妙处，因韩、杜、苏各露本色，未能共炉而冶之也”；“调熟不可用”等

等⑤。这些评语中，黄遵宪肯定了陈三立对杜、韩乃至苏、黄的学习，强调了融会前人和自开意境。结

合前引总评，他一定是在陈三立的这些诗歌中，看到了中国诗界的希望。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六月他

在伦敦时，虽有变创诗境之想，但以为自己“有志焉而未能逮也”，现在，他认为陈三立可以完成他想

承担却力有未逮的开创中国诗歌未来的使命。

黄遵宪评点对于陈三立诗歌写作的意义在哪里？一个年长自己五岁、有世界视野、自觉追求诗

歌变革又在诗歌写作上取得相当成就的“大家”、“异人”，认同了自己诗歌写作的探索，陈三立受到的

鼓舞是可想而知的，他一定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诗歌写作路向，沿着杜韩开创的、为苏黄等宋贤所发扬

光大的变创之路，勉力前行。

以上我们对陈三立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之后诗风转变动力的讨论，主要关注了师友写作及诗坛风

气的影响，除了这些外在因素，有无陈三立自身的内部因素在发生作用？或者说，他的性情、才学等

方面，对其诗歌写作路向的选择有无影响呢？

从陈三立的性情来看，王运“诗者持也”的诗学主张对他而言不啻是一种束缚。１９４３年吴宗

慈撰《陈三立传略》时，以“高不绝俗，和不同流”标举⑥；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赞陈三立“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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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三条评语分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下册，第１０８３页；上册，第５１７、４２１页。

黄遵宪：《诗录题识》，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１１９页。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卷首，第３页。

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７３、７７、８６、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页。

分见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第６４、８２、８４、８６页。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国史馆馆刊》创刊号，１９４７年１２月。



善，尝挂口”①：这是阅历人生之后的陈三立。湖湘时期的陈三立，还未臻此温和圆润之人生境界，其

性情，用陈三立自己的话说，乃是“卞急喜绳人过”②；用朋友的话说，即“直谅”③，“好攻友过”、“直言

无隐”④。因此，在“收放”之间，陈三立是一个性情偏“放”的人。如此陈三立，却要遵循“诗者持也”的

王氏主张，去模拟汉魏六朝古诗，未免有悖性情；而韩愈的重“创变”、宋人的摆脱唐人束缚开疆拓土

的追求，则可以让陈三立一直敛抑的性情得到释放。

陈三立又是才学之士。其光绪七年（１８８１）所刊《老子道德经注》、早年笔记抄本《七竹居杂记》⑤

及所撰《老子注叙》、《读荀子》、《读论语》、《许氏春秋说叙》、《读列子》、《读墨子》、《读管子》、《读韩非

子》、《读鬼谷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序》、《书史记礼书乐书后》、《书史记屈原贾生列

传后》、《书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后》等学术文章，不但让我们对其涉猎之广略窥一斑，而且见识到了

他识解之深刻通脱。如《老子注序》明老、孔“志一”，《读荀子》论荀、孟之通，《读墨子》言儒、墨“趣

一”，《读管子》辨管子非“用霸易王”等，皆发覆通透之论，非之儒能为。郭嵩焘“根柢深厚”之论，

不虚也。此种才学，在宋诗的天地里更能体验到翱翔的痛快。

所以从性情、才学等方面来看，毋宁说陈三立一直在等待一个能与之相契合的时机。他后来论

诗，以为“古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废者，必各有其精神气体，以与后人相接，后之人亦各因其才与性之

所近，从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其同异而穷其变，然后可即于成……夫违其才与性，以揣摩剿

袭为能，虽学于古人，犹将病焉”⑥，自是他诗歌写作的历练之谈，大约即暗含了他从“违其才与性”的

汉魏六朝诗歌之模仿向“近”“其才与性”的宋诗书写的转向。

三、结　语

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云：“伯严诗余读至数过……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

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⑦笔者相信郑孝胥据以

截断众流的阅读感受是准确的；最终《散原精舍诗》收诗起自光绪辛丑（１９０１），也说明了陈三立对郑

孝胥判断的认可。也就是说，站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回望，陈三立的诗歌写作可以辛丑年（１９０１）———

陈三立四十九岁———为界，分成两个阶段：辛丑（１９０１）以后的写作，已经确立了为诗坛侪辈所赞赏的

“散原诗风”；庚子（１９００）之前的写作，则仍然“在路上”。这也是我们将《散原精舍诗》未收的庚子年

（１９００）之前的诗歌标为陈三立早期诗歌的原因。

这一时期，就以上我们对目前可见的光绪三年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７７ １８９５）间诗歌作品的分析

而言，不难看出陈三立一直处于对诗歌写作方向的探索之中。在生活于长沙的早期，陈三立在廖树

蘅、易顺鼎等师友的影响下，诗歌呈现出对“唐音”的偏好，但他终究未能始终立于湘省诗坛主流追求

之外，光绪五、六年（１８７９、１８８０）之际，开始倒向以王运为领袖的“汉魏六朝诗派”，不过陈三立并非

亦步亦趋于王运的倡导，他在随顺中表现出对晋宋诗人的偏爱。之后的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被我们

视作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随着陈三立对人生和诗歌的反思以及次年（１８９１）移居武昌，他开始摆脱

王运以模拟为特征的汉魏六朝诗歌写作，尝试一种对他而言是全新的、由政学大佬张之洞主导、张

７６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上册，第１６页。

陈三立：《继妻俞淑人墓志铭》，《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０２５页。

杜俞：《珠泉草庐诗集序》，廖树蘅：《珠泉草庐师友录》卷二，１９４８年衡田刊本。

杜俞：《元穆日记》卷一，《海岳轩丛刻》，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铅印本。

２０１１年天津国际拍卖公司今古斋春季古籍善本拍卖会有《七竹居杂记》抄本一种，存第三、四卷，钤印“斋藏书记”。此即

徐世昌书髓楼旧物，曾著录于《书髓楼书目》卷三“子部·小说家”。

袁思亮：《沧江诗集序》，《頏庵文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２０２种，影印《湘潭袁氏家集》本，第５２ ５３页。

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２１６页。



氏幕府才俊追随的唐宋兼重又以宋为主的写作。鄂省诗坛的新风促成了陈三立对以创变为追求的

杜、韩、苏、黄等诗人的重新发现和学习，而来自鄂省诗坛之外的范当世、黄遵宪等人的认同，则坚定

了他的创变追求和向“宋调”的靠拢。当然，这一转变中，陈三立自身性情、才学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从上引郑孝胥序言来看，他显然阅看到了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散原精舍诗》收诗止于是

年———之前陈三立写作保存的所有诗歌，包括庚子年（１９００）之前数年间的作品。但遗憾的是，我们

从《诗录》里看到的诗歌止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是年仅有二三首，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

（１８９６ １９００）五年间的全部诗歌作品，我们至今未能看到；而这五年却是陈三立人生、也是义宁陈氏

家族经历中最重要的五年。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冬，陈三立因其父擢升湖南巡抚重返湘省诗坛，他

如何面对自己曾经追随、继而掉头弃去的“王派”诗学？长沙蓬勃而起的新政活动及其间的新旧矛盾

之争、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政变”后的“国忧家难”、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陈宝箴病逝肙庐以及

庚子国难等等，在陈三立诗歌中有怎样的表现，是否给他的写作带来了什么重要新质，足以成就他辛

丑（１９０１）之后的“散原诗风”？这些重要问题，因为缺少诗歌文本，我们目前还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

说明。唯一可为我们提供些许参考的，是曾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于辛丑年（１９０１）

春———时居日本———所作的一首《广诗中八贤歌》，陈三立列八贤之四，系诗云：

　　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啮墨咽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①

这首诗可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一条参看：“陈伯严吏部……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

流异， 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记其《赠黄公度》一首云云。”②《赠黄公度》一诗为陈三

立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作，未收入《诗录》，大概梁氏所读即为此后之作，尤其是梁氏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前后的陈三立诗歌③，系诗“每翻陈语逾清新”和《饮水室诗话》“不用

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等语，当即针对这一时期陈三立的诗歌而言。总之，我们可以凭借梁

启超“每翻陈语逾清新”的咏叹，对不知是否还存世的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１８９５ １９００）的陈三

立诗歌稍事追问：翻“陈语”为“清新”，是黄庭坚所谓的“以故为新”吗？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武昌时期的诗歌中已有近黄之作，但陈三立这一时期还没有表现

出对山谷诗歌的特别识解与偏爱，如其在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二月所撰《山谷诗集注》题辞中回忆

的，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游黄州拜谒杨守敬时，得见“宋椠黄山谷内外集”，欲携归刊行，动此念头的原

因在于：“念余与山谷同里，余父又嗜山谷诗，尝憾无精刻，颇欲广其流传，显于世。”④这里陈三立区

分了自己与父亲的不同动机：“嗜山谷诗”者乃是其父，于他自己，只是“同里”而已。其实后来居南

京时，陈三立曾十分明确地对胡俊说过：“人皆言我诗为西江诗派，其实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

且未尝有一日之雅。”⑤最多，从诗歌面貌看，此时陈三立已经开始学黄，但显然，黄庭坚的地位还不及

杜、韩。因此，虽然郑孝胥诗序云“源”“出于鲁直”，但自何时陈三立开始“私我涪翁诗”⑥，仍然是件颇

难明确的事情。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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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新民丛报》第３期，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０日）。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１１期，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一日（１９０２年７月５日）。

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事，可参阅拙文《陈三立与梁启超》，《国学茶座》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陈三立：《山谷诗集注题辞》，《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１１２７ １１２８页。

张慧剑：《辰子说林》“韭菜”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页。陈三立四十岁，时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陈三立：《题豫章四贤像?本》，《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第１１９页。诗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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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

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美］陈怀宇

摘　要：１９５５年在荷兰莱顿召开了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翦伯赞、周一良两先

生参加。这是冷战开始之后，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第一次与西方学者直接接触。翦伯赞不仅与秦瑞、谢诺等

西欧共产主义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也对牟复礼等与会的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会议着重讨论了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等问题。中国学者主张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人口问题。西方学者在会

议期间的讨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他们批评中国存在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

学者可能会将在历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书写对象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显然

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坚决反击。揭示莱顿汉学会议作为冷战后东西方学者第一次

实际接触的重要性，可以为了解冷战学术史上政治和学术之间相互影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鲜明

的个案研究。

关键词：翦伯赞；周一良；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莱顿；冷战学术；牟复礼；费正清；杨联皗

引　言

近期以来，一些近现代名人回忆录、日记陆续出版，为后人了解一些事件的细节提供了不少材

料，但作者在事后的追述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对事件的追忆以及对这种追

忆的重新叙述。这样的追忆实际上带有作者的主观性、选择性与片面性，甚至常常根据追忆时作者

的认知来改写过去。回忆录常常只会留下作者想给读者看的内容，所以回忆录实际上是单向度叙

事，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者写回忆录也常期待读者能接受这样的叙事并理解作

者的处境。如果数位当事人都在回忆录里谈及一个事件，我们可以对比他们的不同叙事，一方面将

细节拼接起来，另一方面探求不同叙事出现的缘由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本文所要讨论的１９５５年在

荷兰莱顿召开的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这次会议邀请了两位中国学者参

加，使得冷战开始后中外学者第一次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学术。有趣的是，数位中外与会者陆陆续

续在半个多世纪中发表了他们对这次会议的回忆，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值得我

们对照阅读，帮助我们考察这些学者的关注点、性情、人格魅力，甚至政治和思想偏见。同时，通过比

对这些出自不同视角的资料，也可以从中略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冷战形势下国际上中外政治和学术之

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很真切地体现在学者们的交往之中。

　　１９５５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八次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虽然主要由西欧学者发起，却也邀请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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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参加，而参加大会的学者也不仅仅限于青年汉学家。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参与者来

自欧洲、亚洲、美洲，我们在讨论这次会议时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这三个洲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

资料。有关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史料是很有意思的，相关的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前后半个世纪陆

续出现。有关这次莱顿汉学会议的直接史料，只有当时留下来的由会议主办方编制的英文会议程序

手册①，以及会议与会人员合影等图像资料②。会议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并没有公开出版，也许莱顿大

学汉学图书馆保留有一些当时的记录，不过我们甚至不清楚当时开会的全程是否会留下任何文字记

录。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间接史料却在半个世纪中陆续问世。最早的间接史料是周一良（１９１３

２００１）先生参加完会议回国后于１９５６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中文短讯，对这次会议有极为简

单的介绍。而更多的间接资料来自当事人特别是北京大学周一良、哈佛大学费正清（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

ｂａｎｋ，１９０７ １９９１）、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Ｗ．Ｍｏｔｅ，１９２２ ２００５）等三人的回忆录。其中，

费正清的英文回忆录《费正清对华回忆录》１９８２年出版，周一良的中文回忆录《毕竟是书生》１９９８年

出版，牟复礼的英文回忆录《中国与二十世纪之史学志业》２０１０年出版。将这些出现在中国北京大

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中文、英文文献对照阅读，其实也相当于二重证据

法之所谓“以域外胡语文献与吾国固有之中文文献相互参证”。不过，这些文献所出现的中外政治、

文化背景相当不同，写作时面向的读者对象也不同，因为这种不同，它们所想表达的内容也就有取舍

的不同。

最近二三十年来，汉学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其中既有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影

响，也有学术界不断反思学术史的直接因素。但是海内汉学史的研究，比较常见的模式是讨论一些

著名的海外汉学人物及其代表作③。对于汉学会议的讨论还不够重视，即便涉及，讨论也不充分。对

于汉学史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不仅要研究汉学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汉学人物的学术事业

和成就，学术出版的成果，也要讨论汉学机构、汉学组织等制度和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而汉学会议这

样的汉学组织方式也值得讨论。这次莱顿会议，多位参与者都在回忆录里提及，而每个人提及的内

容又不完全一样，每个人谈到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回忆有选择性，深受回忆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

关注点影响。当时会议举行的细节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但是将这些当事人的记录放在一起比较，则

相当有趣。很多学者一生中会参加很多次学术会议，但不同的会议显然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

义。这可能是周一良先生一生中相对来说较为特别的会议，以至于他多年以后还特意提起来。他在

回忆录里提到的费正清、牟复礼也都在自己的回忆录谈到了这次会议，也都提到了周先生。

在下文的讨论中，笔者将有关莱顿汉学会议的中英文直接和间接史料一一列出，通过分析这些

史料的不同性质及其“再现”的历史来考察这些史料的生产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同时对这次会议的国

内外政治和学术史背景略加疏解，以便帮助读者对这次会议有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一、周一良先生对会议的相关回忆

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出版后，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瞩目。现任教于加拿大约克大

学的东亚学家傅佛果（ＪｏｓｈｕａＡ．Ｆｏｇｅｌ）已将其译成英文出版④，也许会吸引一些英文读者的兴趣。

这本回忆录提到许多同他有交往的学者，虽然只是吉光片羽，却提供了诸多较有价值的线索。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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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像资料曾经出现在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Ａｍｈｅｒｓｔ）白牧之（ＢｒｕｃｅＢｒｏｏｋｓ）和白妙子

（ＴｅａｋｏＢｒｏｏｋｓ）主持的战国研究计划（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网站上，但现在该网址已经不能访问。

海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等都有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汉学史进行广泛

研究。港台也有不少机构研究海外汉学，这里不一一列举。

ＪｏｓｈｕａＡ．Ｆｏｇｅｌｔｒａｎｓ．，犑狌狊狋犪犛犮犺狅犾犪狉：犜犺犲犕犲犿狅犻狉狊狅犳犣犺狅狌犢犻犾犻犪狀犵 （１９１３ ２００１），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３．



生早年在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时教过的美国学生牟复礼的回忆录也在２０１０年出版，里面有

一节是专门回忆１９５５年的莱顿汉学会议①。

两人的回忆录在叙述莱顿会议时都提到了对方，两文对照阅读，实在是很有趣。在《毕竟是书

生》中，周先生对自己参加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期间的一些行为作了很深刻的检讨：

　　在莱登和巴黎开会时，翦老运用他在国统区进行活动的经验，灵活机智，争取对新中国友好

与可能友好的人，取得很好成果，也使我学到不少知识，对以后外事活动起了作用。但由于政治

这根弦绷得特别紧，我们也因此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如对于来自美国和港台的学

者，都表现出壁垒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极不明智，如对美国费正清教授、牟复礼教授（当时还

是青年），香港的罗香林教授、饶宗颐教授和在巴黎求学的台湾青年陈荆和教授等。牟复礼是哈

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在莱登约我联名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先生寄一张风景画片致敬，被我

婉言拒绝。几十年之后，除罗香林教授早已逝世外，我与上述诸学人都有机会重晤，或重温旧

谊，或切磋学术，同时不免深有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②

这个回忆值得作一点讨论。这段话最重要的词是“政治”，最重要的句子是“政治这根弦绷得特

别紧”。考虑到《毕竟是书生》是周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从这本回忆录的标题来看，至少可以从两

方面来理解，一是周先生将自己定义为书生，即他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是书生，而书生安身立命的主

要活动应该是读书、写作、教书；二是周先生想澄清自己“毕竟是书生”，所以上了政治的当，毕竟在政

治上比较天真，没有洞察到统治者的政治用心。取这个书名实际上带有忏悔、反思的性质。周先生

这是试图回忆一生经历而为自己曾经参与政治活动进行反思，特别是向知识界反思，向了解他一些

政治活动的知识界同行反省。虽然这本书出版后，天下人都能看到，但不同读者对周先生了解的程

度不同，自然对这本回忆录的体会和理解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周先生已经

经历了反右、社教、四清、“文革”，在“文革”中他参加了“梁效”批判组，“文革”结束后受到了政治审

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早早就退休了。反思这些经历在他一生中的影响是他撰写回忆录时的一条

重要线索。他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正是这种反思心境的写照。

“莱登”现在一般都写作“莱顿”，而周先生提到的莱顿学术会议，正是１９５５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八

届西欧青年汉学家年会。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冷战正酣，东西方学术界缺乏来往。这是一次不

同寻常的会议，主办者也通知了中国。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次派出两名

代表翦伯赞和周一良，深入西欧参加主要由资产阶级学者主导的学术会议。翦老当时是学术兼行政

负责人，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出席这次会议，周先生是陪同翦老参加的。

这次会议是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参与者是西欧研究中国的学者。按道理中国应该派出北

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才算是最强阵容，才可以展示新中国的史学成就和力量。换言之，

从制度上说，周先生不是最适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选，因为他当时任系副主任兼北大亚洲各国史教

研室主任，从制度上、学科分野上说其实算是“外国史”专家。虽然周先生原本做魏晋南北朝史，但

１９５２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之后按照系主任翦伯赞的安排，转换方向改做日本史，在系里负责协调亚洲

各国史的教学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史。曾在北大历史系听过周先生讲日本史

的王仲殊在回忆录也有所说明。王先生在晚年一次访谈中追忆了他和周先生在５０年代初的接触：

１７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见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Ｍｏｔｅ，“Ｒａｎｄｏｍ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ｉｏｒＳｉｎｏｌｏｇｕｅ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Ｌｅｉｄｅｎ，Ｍｉ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５５，”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８５

１８９，该文实际写于２００４年７月。傅佛果早年以出版研究内藤湖南的英文著作《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之个案研究》（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

犛犻狀狅犾狅犵狔：犜犺犲犆犪狊犲狅犳犖犪犻狋狅犓狅狀犪狀，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知名。

周一良：《周一良集》第５卷《杂论与杂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４页。１９８４年，周先生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翦

伯赞纪念大会上回顾了翦伯赞的生平和事业，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

４页。



　　１９４９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经常听周一良先生讲授日本历史。我曾想毕业后作为

周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日本史。只因校方无相关的机制、计划而未果。我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

伊始，梁思永副所长听来访的周一良先生说我对日本语文的造诣颇深，便要我翻译日本考古学

家梅原末治的论文。以备测验前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用。①

这里提到了梁思永，实际上根据《竺可桢日记》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的记录，在周先生调入北大之前，还在

清华历史系上班时，梁思永曾有意聘请周先生到新成立不久的中科院考古所，而当时刚好赶上中科

院人员紧缩，没有办法提出聘用计划②。王先生的回忆则提供了周先生拜访梁思永先生的细节，说明

当时周先生很关注将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内。无论如何，当时魏晋南北朝史仅算周先生的

副业。而周先生在莱顿汉学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也正是他的主业，即介绍中国亚洲史教学。

尽管周先生当时主要做日本史，但他之所以被派出，可能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他外语好，

英语、德语都可以与西欧学者自如交流，可以为翦老提供帮助；二是他当时是预备党员，政治上靠得

住，上级不怕他出国之后滞留不归，组织上也能接受翦老的领导，不会有抵触情绪。

其实，当时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邓广铭先生。邓先生在１９４９年前做过胡适的

秘书。因此他实际上被翦老当作是胡适在老北大历史系的旧部，当时邓先生也不是党员，因为翦老

要团结未追随胡适离开大陆的胡适旧部，才任命他做教研室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邵循

正。他曾由陈寅恪等人推荐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和周先生一道从清华

调入北大，翦老认为他是蒋廷黻旧部，因邵循正３０年代是蒋廷黻的学生。其实邵先生在抗美援朝时

表现颇为积极，发表多篇大作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政治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周先生原本

算燕京大学历史系洪业旧部，１９４６年自哈佛返国打算重返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因洪先生去了夏威

夷，周先生遂未能获其照拂如愿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数年来一直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教书，１９４７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直至１９４９年才由新上任的系主任吴晗引入清华大学历史系③，１９５１年接替

调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任系主任，１９５２年因院系调整进入北大，当时积极要求入党，政治上比较

可靠。

周先生回忆录里这段话提到的两位西方学者费正清、牟复礼，一位长期任教哈佛大学，一位长期

任教普林斯顿大学。他们之所以被提到，跟周先生写回忆录时，他们两位在北美汉学界的地位有很

大关系。而这两人也和周先生有渊源。周先生没有提到谁组织了这次会议，也没有提到费正清和牟

复礼以外的其他西方学者。虽然这次会议在莱顿召开，并且参会者以西欧汉学家为主，但周先生在

回忆录里却只提了两位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其他西欧学者全部未提。这是有缘由的。最主要

的原因在于，周先生和费正清、牟复礼都与哈佛大学有渊源，在莱顿会议上见面亦可算他乡遇故知。

费正清１９３６年获得牛津博士学位之后回哈佛任教，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从事情报工

作。二战结束后复员回哈佛任教。而周先生１９３９年进入哈佛学习，对费正清并不陌生。而牟复礼

则在二战时因在哈佛陆军特训班学习中文与周先生有一些过从，当时周太太邓懿在赵元任先生主持

的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中文课程中担任口语助教。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特别提到哈佛陆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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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１２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４页。

王永兴先生在《悼念周一良先生》一文中提到，１９４８年春节过后，陈寅恪先生派他去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雷海宗先生

家，希望将周一良先生调入清华历史系，“果然不久，一良先生到陈寅恪先生家中说，他已调入清华历史系”。见周启锐编：《载物集：

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 １０页。从王先生的回忆文字来看，似乎是陈寅恪帮助周一良先生

进入清华历史系。不过，这是追忆文字，似乎是不准确的。因为周一良先生在１９４９年秋才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而当时雷海宗已经

辞职，去西南参加土改运动。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是吴晗。周先生自１９４７年即进入清华外文系任教，何以在两年多之后才

在陈寅恪支持下进入历史系？较为可疑。



练班有学生牟复礼、柯迂儒（ＪａｍｅｓＩ．Ｃｒｕｍｐ）等人（两人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年间同在特训班），后来成为汉

学家①。

在莱顿会议召开之前，周先生发表《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批判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这篇文章刊

登在《历史研究》１９５５年第２期上。他当时大概没想到秋天会出国到莱顿，竟然会这么快就遇到费正

清本人。另一方面，从周先生回忆录的书名《毕竟是书生》便可以看出，这是人到老年对以前的人生

经历进行反思的记录，也多少有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解释甚至辩解的意味。所谓“做了一些蠢事，

失去了一些朋友”之说，这失去的朋友自然包括美国的费正清、牟复礼等哈佛旧交。

最后我们说说周先生在回忆录中简单提示的他与罗香林、饶宗颐等学者的恩怨。莱顿会议上周

先生并没有机会和香港华人学者接触，因为这次香港没有派代表参加。但转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九次

青年汉学家会议则邀请了香港代表罗香林、饶宗颐等人。翦伯赞发表了《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

要》，对当时会议上同香港学者之间的冲突有详细记录。据这份纪要，香港大学罗香林在会上作了题

为《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的报告，由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翻译。周先生提问，

认为罗香林所说的历史分期实际是胡适的观点，而历史分期的标准应该主要看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

土地所有制形态。贺光中请主席制止周先生发言，翦老见状当即指出：想要限制中国代表发言则是

对新中国不友好，向大会提出抗议，最后会议组织者白乐日和会议主持人史华慈都支持允许周先生

继续发言②。这便是所谓“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的由来。

二、周一良１９５６年短讯及会议程序手册所反映的会议情况

早在写回忆录之前，周先生从莱顿回来之后便写了个短讯，题为《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

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③，发表在《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上。该短讯对这次莱顿会议作了简

要报道，内容虽然也很简单，但远比回忆录详细。提到“我国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

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各国史教研室主任周一良也应邀参加了

一九五五年的会议”。这样的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学术报道即已经很重视学者的头衔了。而这个短讯

主要介绍了翦老和周先生两位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周先生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汇报，学术

价值非常有限。这篇短讯没有写成会议综述，仅仅提供了会议论文的目录，很多论文的主旨没有详

细说明，十分可惜。幸好我们能看到当时留下来的会议程序手册上保存的论文摘要。

当时翦老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

的社会经济性质”两个报告，周一良作了题为“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报告。翦

老的第一篇会议文章和周先生的文章算是综述文章，并非反映原创研究的论文。周先生一生实际与

日本研究缘分不断。他对于日本史的兴趣起源很早，他从小在家塾中学习时便跟日本京都文科大学

的牧野田彦松先生学了日文，后来十几岁时又喜读明治以来的小说，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大日本

史》研究。后来拿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去读博士，导师又是第一个从东京帝大毕业的西方日本学家

叶理绥。１９４６年他回国后主要在燕京大学教日文。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之后，他响应上级指示，帮助北

京大学建立亚洲史教研室，按照苏联教学计划培养人才④。所以从１９５２ １９５５年，他的教学和研究

重点实际上完全在日本和亚洲史方面。这些因素正是他在莱顿汉学会议发表有关新中国亚洲史教

３７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③

④

哈佛特训班的中文教学主要由赵元任负责，而胡适、杨联皗、费孝通等人都曾应邀为特训班学生讲课，见陈怀宇：《哈佛陆军

特训班与中国学家》，《文汇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文汇学人”版。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这份纪要写得非常生动，详细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冲

突，很有现场感。

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

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自序”第２ ５页。



研文章的背景。

翦老的第二篇文章是用《红楼梦》作材料来讨论１８世纪上半期清朝的社会经济性质。仅以翦老

关心的这个问题而言，《红楼梦》并非是重要史料。当然《红楼梦》现在已是北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宠

儿，宾夕法尼亚大学２００１年有专门会议讨论，２０１２年出版了增补其他论文的论文集，而历史学者苏

成捷（ＭａｔｔｈｅｗＨ．Ｓｏｍｍｅｒ）、罗友枝（ＥｖｅｌｙｎＳ．Ｒａｗｓｋｉ）、韩书瑞（ＳｕｓａｎＮａｑｕｉｎ）等人均发文予以

探讨其所反映的性别、物质文化议题①。

周先生的短讯也提到会议对翦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翦老解答了听众关于“中国只有官僚，没

有封建地主阶级”、“关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等问题。周先生提到的这些问题也主要是与翦老擅长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当时国内主流意识形

态密切相关的问题，政治宣传色彩较浓。正如王学典先生所指出的：１９５０年代初入主北大的翦老主

要任务是注释和宣传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并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权威这一身份出现在学

界，充当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监护人，把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②。他的这一姿态在莱顿

会议上也有体现，尽管也表现出他很谨慎的一面。

至于这次会议上是否有讨论其他特别学术的问题，周先生的短讯未提及，后人也无从得知。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本来在欧美不太受重视，但随着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外交政治上的

“失败”促成美国学界反思中国革命的意义，也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中国历史分期问

题尤其受重视，很多欧美学者都参与了讨论。

笔者这里仅举蒲立本为例略加说明。蒲立本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１９５３年他上任时

发表汉学教授就职演说，其题目即是《中国史与世界史》③。蒲立本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阵营

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因为他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１９２５年以来在西方、俄

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而其中的争论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蒲立本指出，俄国

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

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

（ＫａｒｌＡｕｇｕｓｔ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１８９６ １９８８）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夫流亡到美国，任教于哥伦比

亚大学，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１９４０年代中期，魏特夫和在哥大访问的费孝通均受哈佛大学社

会学教授帕森斯邀请去哈佛演讲。他在哥大期间也与冯家癉合作，于１９４９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

辽代》（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犔犻犪狅，９０７ １１２５）一书。魏特夫有关所谓古代东方社会的理论

探讨最终于１９５７年以《东方专制主义》（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犇犲狊狆狅狋犻狊犿：犃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犜狅狋犪犾犘狅狑

犲狉）一书出版。

不过，正如蒲立本指出的，魏特夫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

来死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便声称它要革

所谓“亚细亚社会”的命。１９２８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

社会，此即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

管关于亚细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

专制主义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

为反封建社会战斗，因为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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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 １２、２２页。

Ｅｄｗｉｎ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初刊犛犪狉犪狑犪犽犕狌狊犲狌犿犑狅狌狉狀犪犾，１９５６，收入其文集犈狊狊犪狔狊

狅狀犜犪狀犵犪狀犱犘狉犲 犜犪狀犵犆犺犻狀犪，犞犪狉犻狅狉狌犿犆狅犾犾犲犮狋犲犱犛狋狌犱犻犲狊犛犲狉犻犲狊，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ｔ．：Ａｓｈ

ｇａｔｅ，２００１，ｐｐ．１ ２０．



构长期延续。这些蒲立本的回顾显示出他试图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发展的线索。

尽管他主要是一位语文学家（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ｓｔ），但却对中国史和汉学有较为全面的思考，并试图将中国史

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考虑。

根据翦老１９５６年发表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１９５６年９月３日巴黎汉学会议上，蒲立

本作了题为“上古、中古和近古”的报告，首先指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词早就出现在刘知

几《史通》一书中，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史学家才开始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史也分为这样三期。不

过，在蒲立本看来，分期只是为了叙述史事方便，并不认为各个时期有其独特内容。而１９１４年起日

本学者内藤湖南才开始认为各个历史时期自有其特异之处。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则用独特的社会

发展阶段来讨论这三个时期。这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进入白热化，莱顿的

何四维也发表《略谈中国史的分期》的报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

化，犹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来套中国文法。慕尼黑大学傅海博（翦老称为“赫·傅兰克”）作了题为

“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的报告，认为历史家应该多多致力于搜集史料和分析史实，而不必浪费

精力空谈历史分期问题。在翦老看来，这些显然都是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他如苏联学者郭

瓦廖夫、美国学者史华慈等也都在巴黎汉学家会议上讨论了历史分期问题。

周先生也提示说与会者对于新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表示非常注意和重视，希望能够大量供应，

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从１９５６年巴黎汉学会议与会者的反映来看，当时与会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考古

与文博类刊物，他们很想了解新资料在中国的出土情况。这比较符合当时欧美学者的想法。欧洲学

者特别是法国汉学长期以来之所以得以迅猛发展，与他们曾大量获得来自中国所出土的文献、文物

不无关系。伯希和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从敦煌拿走了最有价值的写本。他在敦煌和中亚的发现，

在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有报道①。而德国的探险队也在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带领下从吐鲁番拿

走了大量的胡语写本，也成为德国东方学特别是吐鲁番学繁荣的资料基础。只有美国来晚了，没有

掠走那么多出土文献，古典汉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１９４９年以后，一些在西方受过良好训练的重要

考古学家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从事研究，如梁思永、夏鼐等人。所以当时欧美都很期盼获得正

式考古发掘而公布出来的资料。

周先生的短讯列出了大部分与会学者的名字及其报告的论文题目，但根据现在看到的会议程序

册，也有少数遗漏者。根据周先生的短讯，当时与会者所作的专题报告包括：“中国学者关于近代史

分期的看法”（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

究所研究员马雪兰），“中国语言的借字”（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伊凡诺夫），“中国军阀的经

济基础”（法国巴黎大学谢诺），“道教的灵宝”（法国巴黎大学康登马），“唐代佛教寺院的节日”（英国

大英博物馆勃琳），“明代的学习”（西德汉堡大学格礼姆），“哈佛大学汉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商代玉的雕刻”（英国剑桥大学郑德坤），“突厥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西德哥

廷根大学刘慕才），“越南历史上一件新史料”（法国巴黎大学陈景和）②。周先生在短讯中还指出，最

后一天会议上，在英国伦敦大学的范登司普连克教授提议和法国巴黎大学巴拉施（即白乐日）教授附

议之下，全体通过欢迎中国、苏联和美国学者参加１９５６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年会。这

个会议上中外学者又发生激烈交锋，战线甚至延伸到参加会议的港台学者那里。

当时会议论文并未结集出版，好在一个会议程序手册保存了下来③。两者对照，周先生列举论文

５７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③

如《纽约时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即以特别电报报道了伯希和在中亚的重大发现“ＲｉｃｈＦｉｎｄ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ｒｅ：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

Ｂｒｉｎｇｓｂａｃｋ３００００ｖｏｌｕｍｅ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该文实际主要讨论日本江户学者林春胜所撰《华夷变态》一书。周先生短讯中的一些汉学家名字现在已不通行，甚至有误，

如康登马现在一般作“康德谟”，刘慕才应是“刘茂才”，陈景和应是“陈荆和”。２０１３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史学五十年学术讨论会上，

滨下武志发表文章讨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陈荆和编校《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

即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８ｔ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ＪｕｎｉｏｒＳｉｎｏｌｏｇｕｅｓＨｅｌｄａｔＬｅｉｄｅｎ：２８ｔｈＡｕｇｕｓｔ ３ｒ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５５．



专题报告的顺序与会议手册上的发表顺序略为不同，有两位学者并未出现在周先生的短讯之中，我

们没有完整的会议参会人员名单。很可能这两位学者没有亲自出席会议。我们现在看到的会议程

序手册可以算作是文献传统（ｔｅｘｔｕ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只有字面上的意义，不能确认是否上面列出的与会

者名单便是真正最后与会的学者。而周先生的短讯可以看作是田野笔记（ｆｉｅｌｄｎｏｔｅｓ）加上口述传统

（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这一传统周先生通过亲身参与，亲眼所见，亲口所说，亲手所写，从而留下来的记录，

文献传统和后面两种传统之间存在信息重叠，但也存在信息差异。

莱顿会议保存下来的程序手册列出的顺序是８月２８日刘茂才、郑德坤、费正清发言，下午四点

在莱顿大学有招待会；８月２９日弗里斯（ＨｅｉｎｚＦｒｉｅｓｅ，周先生未列此人）①、陈荆和、谢诺、勃琳发言，

下午五点半参观民族学博物馆；８月３１日白天参观荷兰圩田和海牙，晚上苏俄学者马雪兰、郭瓦烈夫

发言；９月１日翦伯赞、周一良、康德谟发言，下午四点参加莱顿市长在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９月２

日格礼姆、翦伯赞、马克斯（Ｋ．Ｍａｒｋｓ，周先生未列此人）、伊凡诺夫发言。马克斯来自汉堡，发言主

题是“近来有关中国古代奴隶和封建主义的理论”，作者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革命如何带来历史观

念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介绍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与封建

社会的开端，以及吴大琨对范文澜的挑战。马克斯说之所以选择范文澜乃在于他曾是新时代精神的

官方代表，当时中国革命史学家认为解释中国历史最好的办法是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探讨各个历史发

展阶段的生产力条件和特点。不过，遗憾的是在论文摘要中看不出太多马克斯自己的看法。也许这

个题目由熟悉马列主义史学的翦老来讲会有很大不同。

这个短讯里没有提到其他与会的重要学者，比如莱顿的汉学家何四维（ＡｎｔｈｏｎｙＦ．ｐ．Ｈｕｌｓｅｗé，

１９１０ １９９３）、许理和两位会议主要组织者，也没有提到未发言的其他三位与会美国学者叶理绥、拉

铁摩尔、牟复礼。读者从周先生的短讯介绍中看不出是谁组织了这次会议。何四维在莱顿汉学会议

前后与中国学界的关系值得在此略作梳理。当时何四维刚刚接替去世的戴闻达开始在莱顿教汉学，

１９５６年才正式成为教授。但这次会议对何四维有很大影响，本来他是研究汉代法律的，这次会议上

因为接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缘故，他随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兴趣，后来在１９６５年发

表文章专门讨论了中国马列学者对秦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解释②。何四维提示说中国学者郭沫若和

陈梦家对新出土的青铜器作了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他指出较早用马列主义概念探讨秦汉政治组

织的重要研究是陶希圣和沈任远１９３６年发表的《秦汉政治制度》，而将吕思勉、劳?、钱穆列为早期

以非马克思主义模式解释秦汉帝国兴起的学者。然后转入分析郭沫若、侯外庐、杨向奎、张舜徽、尚

钺、吕振羽、范文澜、李剑农、杨宽、何兹全、漆侠、贺昌群、翦伯赞等人对秦汉社会性质的争论。总之，

这篇英文文章系统全面地向西方学界介绍了中国第一代马列史学家对秦汉问题的探讨。但他的结

论是，这些讨论并没有对秦汉帝国的建立提出新的解释，甚至很少超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的理论模式。他也注意到１９５６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中雷海宗已经批评了这种僵化地理解中国古代

史的模式③。

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举办时，许理和（ＥｒｉｋＺüｒｃｈｅｒ，１９２８年生）尚是２７岁的年轻博士生，他正

在何四维指导下继续撰写博士论文，所以这位年轻人似乎完全没有引起周先生的注意，也就没有理

由出现在周先生的会议短讯里。许理和直到１９５９年才因出版《佛教征服中国》拿到博士学位，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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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他１９５９年出版了一本研究明代财政管理的书，见 ＨｅｉｎｚＦｒｉｅｓｅ，ＤａｓＤｉｅｎｓｔ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Ｍｉｎｇ Ｚｅｉｔ（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Ｎａｔｕｒ ｕｎｄＶｏ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ＯＡＧ），Ｂｄ．ＸＸＸＶＡ，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üｒ

ＮａｔｕｒｕｎｄＶ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ｅ．Ｖ．；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ｖｅｒｌａｇＯｔｔｏ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ｅｔｃ．，１９５９；参看杜希德（Ｄ．Ｃ．Ｔｗｉｔｃｈ

ｅｔｔ）的书评，载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狋犺犲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犪狀犱犃犳狉犻犮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６２），ｐｐ．１８５ １８６．

ＡｎｔｈｏｎｙＦ．ｐ．Ｈｕｌｓｅｗé，“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犜犺犲

犆犺犻狀犪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Ｖｏｌ．２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６５），ｐｐ．７８ １０５．

Ｈｕｌｓｅｗé，“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ｐ．１０２．



术声誉也是在这部大著出版之后才开始日益增长。周先生１９５５年到莱顿开会之前，同何四维、许理

和两人大概是不太熟悉的，因为以前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交集，何四维的治学重点是秦汉史，许理和虽

然当时论文是写汉魏南北朝佛教史，从专业兴趣上来说与周先生接近。但因为他当时尚是不起眼的

年轻人，似乎也就没有理由吸引周先生的特别注意。通过这次莱顿会议，周先生算是和他们正式结

识了。许理和这本书出版以后，周先生仔细读了，并在１９６４年给许理和提供了详细的更正意见。许

理和先生在１９７２年该书第二版序中专门感谢了周先生的指正①。此诚为中外学术交流史上之佳话。

周先生写短讯时，牟复礼（１９２２年生）也是一位刚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的年轻学者，当时正在莱顿

访学。他算是刚出道的美国青年学者，在会议上并不引人注目，所以也没有理由出现在周一良先生

写的会议短讯里。牟先生在到莱顿之前，１９５４年才从华盛顿大学在卫德明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之

后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年在台湾做研究，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拿美国联邦政府的富布赖特奖金在莱顿做博士后。

１９５６年回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１９５９年即升为副教授，很快又在１９６３年升为正教授②。等

到周先生写回忆录时，牟先生已是北美中国史泰斗，著作等身，弟子遍布全美。这说明莱顿会议时周

先生其实对自己以前的学生而当时尚是刚出道的年轻学者的牟复礼其实并不太在意，也就没有在短

讯中提及。等到后来牟先生成了学界重要人物，自然而然地周先生也就在回忆录里提到了牟先生。

周先生１９８９年５月去普大访问时见了牟复礼，也见了余英时先生，后者赠给他一本《陈寅恪晚

年诗文释证》。周先生读完这本书之后，受其启发，撰文怀念自己的老师，在文章中表示，虽然对余先

生的一些解读不是完全同意，认为求之过深，但认为余先生的解读是触及陈先生心事的，研究晚年陈

寅恪的人不可不读③。

三、牟复礼回忆录当中的相关回忆

牟复礼先生晚年一直在撰写回忆录，但并未最后完成。这本未完成的回忆录是由他在普大的同

事南熙（ＮａｎｃｙＮｏｒｔｏｎＴｏｍａｓｋｏ）编辑出版的，读者对象是美国的汉学家和对汉学有兴趣的学人，所

以正如其书名《中国与二十世纪之史学志业》所揭示的，该书的叙述重点是牟先生回忆一生如何与中

国史研究结缘。这是我们阅读这本回忆录应该注意的特点，它不是一部全面的汉学学术史研究，而

是个人汉学学习和研究生涯的历史回顾与点滴记忆。

牟复礼先生在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上只是一位观摩的青年学生。但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提供

了更多有关这次会议的有趣细节，而且这些细节特别提示了他与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交

往。在他２００４年所写的这次会议的回忆文字中，翦伯赞甚至是主角。这反映了牟先生将这次会议

看作是是他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接触的重要历史事件。牟先生是在１９４４年参加哈佛陆军训练

班时开始学习中文，也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而他当时的中文老师是赵元任和特训班的助

教邓懿。他在特训班时和周先生、邓懿夫妇都有来往，毫无疑问，周先生夫妇对他了解中国文化和历

史起了启蒙老师的作用。后来牟先生进入美国战略服务处工作，曾被派到京津一带帮助国民政府接

受日军投降，与国共两党都有接触。他后来复员后又回到中国进入金陵大学学习，自此正式进入汉

学领域。１９４０年代前后两次逗留中国，使得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牟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莱顿大学汉学教授戴闻达（１８８８ １９５４）在１９５２年访问了华盛顿大学，了

７７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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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理和的更正笔记，第４７１ ４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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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期，２００５年，第４４ 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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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即将毕业的牟先生的情况，主动邀请他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以便在莱顿学习一年。牟先生１９５４

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台湾游学，在游学期间申请并意外获得了这个奖学金。可是戴闻达在莱顿

的继任者何四维告诉他，他以前联系的接待人戴闻达教授已故去，如果他不能来莱顿也没关系。但

牟复礼还是决定按计划去莱顿。并且在开学前就到了莱顿，正好赶上参加青年汉学家年会。据他回

忆，大约四十位欧洲汉学家参加了会议（加上家属，总共约一百人左右），而红色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

参加这次主要由西欧汉学家出席的会议，与会者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和中年学者周一

良，当时周先生专攻佛教和六朝史。

他对周先生专业的回忆很有意思，可以看出完全是事后追忆。因为在２００４年牟复礼写回忆录

时，周先生以研究佛教和六朝史知名于欧美汉学界，并非以日本史研究知名。周先生当时以日本史

专家的身份去莱顿开会的形象，在２００４年牟先生的回忆录里完全看不到了。牟先生也完全没有提

及周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介绍新中国的亚洲史教学和研究，更没有提到周先生转向这样的新方

向是当时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教学模式导致的结果。总而言之，这是很典型的回忆

者以写回忆录时的认知来“改写”过去发生的事的例子。

据牟先生回忆，翦老和周先生到达莱顿汉学院的当天，何四维便请牟复礼去他办公室与两人见

面，以便让牟复礼帮助招待他们。但让牟复礼感到意外的是，周先生的反应就像两人根本不熟一样。

翦老注意到牟先生主动打招呼，而周先生反应冷淡，便问周先生：“这人是谁？你认识他吗？”周先生

回答说，牟先生二战时曾在哈佛培训，算有一点认识。很明显周先生对其美国岁月感到十分不安，不

想让翦老深究他的历史。周先生随即转而言他，不再理会牟先生。牟先生猜测周先生因为出身名门

而最近才转投革命阵营，这使他在翦老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学术领导面前感到十分不自在。

但是翦老却友好地问了牟先生一些问题，请牟先生夫妇陪同他一起参加会议。在接下来的三天

时间里，牟先生一直陪着他，给他解释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有趣的是，他们在大街上遇到英国学者秦

瑞和法国学者谢诺，两人当时都是共产党员身份，试图跟来自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翦老套

近乎，但当得知陪着翦老的牟先生是美国人时，两人便迅速改变步伐，试图避开牟先生。牟先生记下

的这个细节非常有趣，从中可见即便是在欧美，左、右翼学者之间亦有心结，而这种心结正是同当时

整个欧美的冷战大背景分不开的。即使是欧美学界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也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

在学术制度相对完善的学界，学者们之间仍然可能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缺乏相互理解、宽容和接

触，更不要说认可了。学术和政治在冷战下的欧美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牟先生也特别提到，谢诺和秦瑞在会议上与白乐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白乐日说他的研究当然

是基于假说，但不像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样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是愿意根据研究的结果来放弃或

修正自己的假说。翦老对这些争论很感兴趣，当即拜托牟先生帮他翻译，但翦老听了之后表现谨慎，

并未立刻提出自己的判断和立场。这次会议上，牟先生也见到了费正清、拉铁摩尔、傅吾康、龙彼得，

但感到这些人在会议举行讨论时不算活跃，主要在会下与青年学者们交往。不过，牟先生在回忆录

里没有提到他曾与周先生相约一起给赵元任写明信片的事。

前文已经说过，赵元任是牟先生在哈佛陆军特训班的中文教授。赵元任自１９４７年起就一直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１９５２年获聘为阿加西讲座教授，１９５４年６月又获得古根海姆奖，所以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年赵元任应该是享受学术休假一年。据他回忆，１９５４年他曾想约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１８８９ １９７８）见面，但高本汉恰好有事外出，约见未果。当时看来赵先生借拿古根海姆奖而进行学

术休假之机在欧洲游历，曾到过瑞典，故而想见高本汉。他又说当时在哥本哈根有个会议，高本汉按

说应该到场，却因病未去，结果又没见到①。１９５５年秋大概赵先生休假结束，从海外游历回到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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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这正是牟先生在莱顿会议上提议与周先生合送明信片给赵先生的背景。

牟复礼在与翦老的接触中，感到翦老是一位友好和直接的人，跟他谈话很有意思①。牟先生也了

解到翦老曾在１９２４年夏至１９２５年底留学加州大学，因志不在此而没有拿学位即回国。时至１９５５

年，翦老的英文已基本忘光了。周先生的英文和日文都很好，也会法文和德文，来莱顿显然是要做翦

老的翻译。牟先生后来也听说翦老和周先生参加了１９５６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年会，那时周先生

的举止更为放松和自然。而在第九次年会上，东西方学之间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

实际上，考虑到周先生１９５６年春正式入党，而一般预备党员考察期为一年，则１９５５年８月下旬

他访问莱登时正好是预备党员考察期。可能当时在顶头上司翦老密切关注下，他比较小心，出国访

问时处处实践周总理所谓“外交无小事”的指示，生怕出问题，以免党员转正一事泡汤。当时气氛之

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四、杨联皗致胡适的信中的会议情况

周先生的短讯正式发表于１９５６年，但其实际写作短讯的时间并不清楚。在他参加完莱顿会议

到回国后发表短讯之间这段时间，实际上还有一条材料提及这次会议。这便是目前已知有关莱顿会

议最早的中文史料，这条史料实际上来自周先生的哈佛老同学杨联皗。

莱顿汉学会议举行的时间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３日，很快杨先生便在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８日

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也提到了费正清。杨先生说：“今夏在莱顿举行的少壮汉学家年会，

中共派翦伯赞、周一良参加。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

篇《西洋汉学与胡适》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今天叶理绥给我看一张照像，里

面有周一良，他比以前好像胖多了。站着的时候头项有几分向前弯，还是他从前常有的那个姿势（他

那篇文章里，没骂哈燕社，哈佛的人除费外，只骂了魏楷一人，说他在中日战争时曾公然发表应听任

中国亡于日本之缪论。对西洋汉学者好像只捧了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一人）。”②从杨先生的信来看，当时

哈佛学者叶理绥和费正清也一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杨先生当时任教哈佛，也只提到从哈佛去莱顿开

会的叶和费两个熟人，其他人一概未提。这说明他心里首先关心的人还是哈佛的熟人，而与会的哈

佛熟人也是他了解这次会议情况的主要信息源。

魏楷是ＪａｍｅｓＲ．Ｗａｒｅ，汉名也用魏鲁南，１９３０年代初曾在北京留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哈

佛大学远东系中文教授，协助老师叶理绥编辑《哈佛亚洲学报》，３０年代为陈寅恪翻译两篇论文发表

在该刊。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个汉学博士，早年也做南北朝佛教和道教史，毕业

后主要帮助叶理绥在哈佛教中文，学术成果并不算特别突出。周先生也对南北朝宗教史感兴趣，未

赴哈佛以前已经开始留意魏楷的作品，１９３７年在《史学年报》第２卷第４期发表文章评论魏楷的英译

《魏书·释老志》③。叶理绥主要是日本学家，似乎别人都没提到他参加了莱顿汉学会议。杨先生信

中所谓周先生“捧了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一人”，是指周先生在《西洋汉学与胡适》里说有少数汉学家对中

国文化抱友好态度，对中国文化带着欣赏的眼光来介绍给西方，如亚瑟·韦雷（现在通译作“魏礼”）

把《诗经》、《老子》、《西游记》等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洋读者，对文化交流起了正面的作用。

１９５０年代，尽管冷战已经开始，但海内外通信还不是特别困难。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４日杨先生在给

胡适的信里说他当天收到周一良先生给他和王伊同、邓嗣禹的信，告知一些国内老朋友的近况，发动

９７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③

从牟先生的叙述看，翦老在莱顿开会时似乎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与他在国内作为“燕京摄政王”的地位所体现出的霸气有很

大不同。王学典先生说他坦白正直、刚烈急躁，见《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第１７ １８页。

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皗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８４ 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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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个回国报效。这封信如果能找到，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可以一窥周一良先生首次出国参加莱

顿汉学会议回国之后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如何劝海外同学回国报效国家。看当时杨联皗和胡适之间

的通信，可知杨先生当时仍然在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关注道藏、佛藏的研究。

而反观周一良先生，已经很少做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尽管他１９５１年也在《文物参考资料》第２

期上发表了《敦煌壁画与佛经》一文，但主要精力是研究亚洲史，比如１９５０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东

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历史教学》１９５０年第１、２期）、《从印刷术看中朝文化交流》（《进

步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９５１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

一书，从题目就能看出这是冷战下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所出版的应景之作。这本书出版之前他在１９５１

年２月１３ １４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一文，还在《历史教学》

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推进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１９５５年９月他又在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一书。这之后，他还出版了《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年）和《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两书。这些书基

本上都应看作是比较通俗的历史书，并不能反映出周先生真实的亚洲史研究水平。

这一时期他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还是那些讨论中日关系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日文化关系

史论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反观他１９４６年回国之后到１９４９年秋进入清华之

前，所发表的论文大多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如《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牟子理惑

论〉时代考》、《跋敦煌写本〈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残卷三种》、《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等

等①。他在５０年代政治压力下而非自愿进行的学术转型无疑是令人惋惜的。这与他老师陈寅恪先

生一生的“史学三变”完全不同②。

五、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的会议情况

莱顿汉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聚一堂，讨论学术，所以在多位与会者心中留

下了深刻的印记。另一位与会者费正清晚年也回忆了这次会议。１９８２年，参加过莱顿会议的美国

学界代表费正清在晚年回忆录中也特别提到了这次汉学会议和中国学者见面的情景。不过，从他的

回忆来看，也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在本文讨论的若干中外学者之中，他是唯一一位特别提到青年汉

学家会议举办缘由的人。他略述了莱顿汉学会议举办的缘由：

　　在莱顿召开的是第八届年轻汉学家代表大会，会议地点设在位于城边一座环有护城河的中

世纪的古堡里，这座古堡当时已被改建为一个青年旅馆和会议中心。那些年轻的汉学家们其实

都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之所以选用这个会议名称是为了避免邀请那些年长资深的汉学专家和其

他知名学者来参加会议，否则这些人恐怕会垄断整个会议的发言。③

这段话向读者解释了为何会议取名为青年汉学家会议，实在是为了怕老一代垄断会议发言。费正清

回忆录也提供了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推动者的名单，主要包括剑桥的范登司普连克、杜希德、龙彼

得，巴黎大学的白乐日，慕尼黑大学的傅海波，布拉格大学的普实克和汉堡大学的傅吾康。这些人当

中，从当时的合影来看，至少范登司普连克、龙彼得、白乐日、傅海波、傅吾康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另

外还包括何四维与谢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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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文很多都收入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出版、１９６４年发行的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其出版过程见徐俊：《周一良〈魏晋

南北朝史论集〉出版轶事》，《书品》２０１０年第５期。１９９７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此书，１９９８年又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一

良集》第１卷。

［美］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３３１ ３７７页。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勒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３页；２０１３年中信出版社又刊出新译《费

正清中国回忆录》。按，此书原题为犆犺犻狀犪犫狅狌狀犱：犃犉犻犳狋狔犢犲犪狉犕犲犿狅犻狉。



与牟复礼类似，法国学者谢和耐（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ｅｒｎｅｔ，１９２１年生）当时也是年轻人，莱顿汉学会议举

办时，他正在跟戴密微做博士论文。１９５６年他在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出版《五至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

教之诸经济面向》（ＬｅｓＡｓｐｅｃｔ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ｄｕｂｏｕｄｄｈｉｓｍｅｄａｎｓ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ｄｕＶｅａｕＸｅ

ｓｉèｃｌｅ）一书①，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进入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任教。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没有提到

他。这有点奇怪，因为谢和耐当时正在写佛教社会史的论文，而周先生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

有关中国中古佛教史的。况且周先生的导师叶理绥继承的是法国东方学的传统，是伯希和的学生。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特别谈到了翦老和周先生，不过他对翦老和周先生的描述有些奇怪，竟然

记错了周先生的专业。他回忆的重点是翦老和白乐日之间的冲突：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两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 一位是已上了年纪的翦伯

赞，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了一部通史②。还有一位是曾在哈佛学习过的宋史专家周一良，

他那时在北大修改和编写教科书。有一次在会议讨论发言时，欧洲的权威学者巴拉斯（即白乐

日）不住地向翦老先生摇指头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翦老先生对他这种教训式的态度极为反感，

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我们不得不为这种冒犯人的西方式的辩论态度向他道歉，以消除他

的愠怒。我们解释说，在谷登堡以前，欧洲人在自己的大学里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而中国的学

者们在此期间却一直在使用纸张、印刷和出版书籍。③

费正清说周先生是宋史专家明显有误，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的消息。那个时代，一般略了解周

先生的学者都会认为他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费正清没有提及他和周先生在会议下是否有交流。

从周先生的回忆来看，他是回避美帝国主义学者费正清的，而且他不久前刚刚在《历史研究》撰文批

判胡适时附带说到费正清是文化特务。我们不清楚莱顿会议时费正清是否已经看到周先生这篇批

胡适的文章。可能不一定看过，毕竟他不像杨联皗那样关注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何况这种文章也

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不一定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当时在美国也只是刚刚摆脱麦卡锡主义的影响。

费正清提到了白乐日和翦老有关中国史学由谁书写、怎样书写的争论，这事倒是在其他记录中得到

印证，比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翦伯赞传》中有关于翦老和白乐日争论的详细信息。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也专门谈到，他当时问翦老和周先生中国打算如何来防止人口过剩。两位中

国学者回答说：所谓“人口过剩”是“马尔萨斯和帝国主义者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

知道，人类的一切都是由人的劳动力创造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人口越多越好”。随后费正清带有挑

衅性地在回忆录中评论道：“我始终没有忘记这次和他们的交谈。中国的人口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

在１９５０ １９８０年的三十年中翻了一番，而经历了毛泽东的革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几乎是原地踏

步，没有什么提高。马克思的反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可笑的失败。”这个评

论发生在８０年代初，也是在费正清１９７２年随尼克松、１９７９年随蒙代尔两次访华之后，正是因为他目

睹了中国三十年的人口变化，才会始终记得这次在莱顿与中国学者的交谈。这样的细节，正是我们

从周先生的回忆录和短讯都看不到的信息。中美学者在国际汉学会议上就人口问题直接交锋，这可

能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因为会议在西欧的莱顿召开，翦老和周先生赴会可说是深入“白

区”，翦老回答费正清的质疑带有很强的防卫性则完全可以理解。

很可惜，翦老参加完会议回国后没有专门发表文章介绍这次莱顿会议。翦老弟子张传玺教授编

著的《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参考了周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的短讯，介绍了会议的大

致经过，但也提供了周先生、费正清回忆录中没有的信息，比如翦老和白乐日之间、翦老和费正清之

１８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③

此书１９８７年由耿升译成中文，名为《五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经济概况》，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４年中译本改名为《中国５

１０世纪的寺院经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英译本由傅飞岚完成，加入很多作者的修订和补充，１９９５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出版，题为犅狌犱犱犺犻狊犿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犃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犎犻狊狋狅狉狔犳狉狅犿狋犺犲犉犻犳狋犺狋狅狋犺犲犜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犻犲狊．

此处所说的翦著中国通史，或即指两卷本《中国史纲》。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５３ ４５４页。



间的争论等等。

六、翦伯赞传记中提及的会议情况

周先生和牟复礼的回忆录对莱顿会议上的论争谈得比较少。费正清回忆录略有涉及，但语焉不

详。唯有１９９６年出版的《翦伯赞传》特别提供了一些中外学者交锋的细节，尤其叙述了白乐日和翦

老就中国是否有学术自由发生的冲突，内容最为丰富①。《翦伯赞传》说：“在会议进行中，有一位法国

籍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士（即白乐日）在发言中，大谈新中国没有学术自由，进行无中生有的政治性攻

击。德国汉堡大学研究明史的教授格拉姆也攻击我国研究学术没有自由。翦伯赞进行了驳斥。”根

据《翦伯赞传》的叙述，白乐日还声称以后中国的历史不能靠中国人写。如果只靠中国人写就会没有

胡适等人的传记。翦老认为这是诬蔑、攻击行为，立即还击说：“听说你是宋史专家，你应该是读过

《宋史》的。《宋史》上不是既有《岳飞传》、也有《秦桧传》吗？请你放心，中国的史学家是会为胡适等

人立传的，会给他们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中有些人是会遗臭万年的。”当时国内正值批判胡适的热

潮，周先生也刚发表《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这些批判活动看来都引起了西洋汉学家的注意，白乐日

显然对这一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十分不满，故而当面向翦、周俩人发难。白、翦之间关于胡适的对话

倒是说明当时国内批判胡适的战线显然延伸到了莱顿。白乐日是匈牙利人，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求

学，导师是福兰阁（ＯｔｔｏＦｒａｎｋｅ）。也算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他在柏大求学期间，曾到法国

留学，追随马伯乐。他早年对魏晋南北朝思想史感兴趣，后来转向社会经济史研究。５０年代受法国

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邀请加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着力推动宋史研究计划②。

《翦伯赞传》也略述了会上中美学者交往的态度和方式：“参会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都

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翦伯赞和周一良都未主动与上两人打招呼。后来，

主持会议的莱登大学教授何四维主动做了介绍，翦与周同拉铁摩尔进行过交谈。拉铁摩尔讲到在美

看到周一良批评费正清的文章，说周先生对费有误解。”③如果联系当时美国的情况，５０年代初，因为

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美国政界开始检讨所谓“失去中国”问题，拉铁摩尔处在风暴中心④。尽管在美国

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一度都被认为是亲共学者，但在当时中国学者眼中，他们却是帝国主义反华学者。

这真是相当具有讽刺意味，说明两国之间当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影响，在对学者的认识上存在政治

和学术的巨大鸿沟。当时拉铁摩尔刚刚摆脱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困境，获准出国，他先到英国参加学

术活动，正准备去罗马和其他欧洲城市参会、访学，到莱顿开会是顺道访问。

《翦伯赞传》指出，翦老和周先生在莱顿会议期间并未主动与费正清交谈，费正清好像也有所回

避。这一叙述是不准确的。前文所引杨联皗给胡适的信中说，叶理绥告诉杨，叶理绥、费正清均与周

先生谈过。费正清与周先生谈过的记录也可以在费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不过，《翦伯赞传》倒是

提到拉铁摩尔在会上和翦老、周先生有接触。拉铁摩尔在美国已看到周先生在《西洋汉学与胡适》中

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认为周先生对费正清有误解。但交谈中翦老很郑重地跟他解释说：“批评与自

我批评，在我国已是普通事了，在学术上也是这样。费正清的书不能说没有错误。他替帝国主义说

话，攻击新中国，就是错误。周先生写文章批评他的书，不能说是误解。”翦老更愿意将周先生对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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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老弟子张传玺先生编著的这本翦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侧重于翦老的生平和史学活动，王学典先生的评传

则全面评述了翦老的史学思想。

有关白乐日的治学经历和研究取径，参见拙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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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玺编著：《翦伯赞传》，第２８０ 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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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治立场的批评限定在学术批评范围之内，但其政治立场优先于学术立场是确定无疑的。周启博

先生在《邻家小儿话翦老》一文中提及，１９５６年巴黎汉学会议上翦老则是背着周先生单独见了拉铁

摩尔。话说回来，费正清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年在华逗留期间，虽然使用了三个头衔，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

理、国会图书馆代表、美国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为国会图书馆收集资料，但是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一度在

组织上被划归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梅乐斯管辖①，所以也确实可以称之为“文化特务”，尽管

他力图远离秘密情报工作。当然，目睹重庆政府的腐败和低效，４０年代初费正清在政治立场上实际

上更为偏左，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低效相当失望。他曾给美国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国务院援助在饥饿

和贫困中挣扎的西南联大的教授，并通过个人关系获得一些美制奶粉、牛油、罐头等食品，想要分发

给西南联大教授。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却极力推行党化教育，推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教育，认为中国学者接受美援将有损民族尊严，拒绝接受美国援助②。

但实际上陈立夫是怕担当亏待教育部所属大学教授的责任。

《翦伯赞传》对当时英法左翼学者试图接近翦老有所提示，“当时英国共产党汉学家秦瑞夫妇，法

国共产党汉学家谢诺对中国代表都有很大帮助”。这本传记也同时指出翦先生还是“比较善于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对美国代表态度比较友好积极，也是为了团结他们，向他们宣传历史唯物主

义”。如果参照牟复礼的回忆录，实际上在会议上翦老似乎同秦瑞与谢诺等英、法两国的共产党员学

者交流并不多，秦瑞、谢诺看到翦老与美国学者牟复礼在一起时采取了回避策略。只不过翦老和他

们在意识形态上同属于一个阵营，自然而然有了亲近感。但《翦伯赞传》中也说到何四维介绍翦老、

周先生与美国学者见面交谈，以及翦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美国代表态度友好积极，这些

倒是都可以在牟复礼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翦老是中国革命史学的代表人物，其史学很早即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１９６８年埃德蒙兹（Ｃｌｉｆ

ｆｏｒｄＧ．Ｅｄｍｕｎｄｓ）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一篇长达两百页的硕士论文《共产中国的官僚制、史学与意

识形态：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年的翦伯赞之个案研究》③，探讨从建国到反右期间翦老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翦

老不幸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去世，未能看到这篇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未提及这次莱顿会议，也未提及

１９５６年的巴黎汉学会议。

翦老传记收入的材料大多数涉及的内容都反映了翦老在革命和学术两方面的贡献，所以有关翦

老在莱顿会议的叙述也主要是关于翦老对欧美汉学家又团结又进行有理有利有力斗争的信息，其他

方面的信息则大概都暂时忽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传记的作者是翦老的弟子，这部传记多少

有颂扬翦老、为翦老建立历史地位的目的。

六、结　语

这次会议上中外学者之间的争论可谓是冷战学术史上第一次交锋。铁幕落下后，中外学者在意

识形态上的分歧也导致他们分化成不同学术阵营④。在莱顿会议上，很明显，意识形态上分属两个阵

３８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

①

②

③

④

梅乐斯后来负责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调中美对日情报工作，见其回忆录，ＭｉｌｔｏｎＥ．Ｍｉｌｅｓ，犃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犓犻狀犱狅犳

犠犪狉：犜犺犲犔犻狋狋犾犲 犓狀狅狑狀犛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犫犻狀犲犱犌狌犲狉狉犻犾犾犪犉狅狉犮犲狊犆狉犲犪狋犲犱犻狀犆犺犻狀犪犫狔狋犺犲犝．犛．犖犪狏狔犪狀犱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犇狌狉犻狀犵

犠狅狉犾犱犠犪狉ＩＩ，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１９６７．

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第８０页。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ｄｍｕｎｄ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ＣｈｉｅｎＰｏ ｔｓａｎ，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未正式出版；１９７６年埃德蒙兹将其硕士论文抽出一部分在美国亚洲学会中大西洋地区分会年会上发表，后来收入Ｆ．

ＧｉｌｂｅｒｔＣｈａｎ，ＨａｒｌａｎＷ．Ｊｅｎｃｋｓｅｄ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犛狋狌犱犻犲狊，Ａ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１９８２，Ｃｈａｐｔｅｒ３．

吴原元先生对１９４９ １９７２年之间的美国中国学从学理上作了很清晰的梳理，见《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虽然将这一时期称为隔绝对峙时期，实际上从莱顿和巴黎汉学会议上看，对峙是有的，但未必真正隔绝，

两国学者仍有机会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尽管这种交流带有很强的冷战色彩。



营的学者在学术上也各自支持自己阵营的学者，西欧共产主义学者想结交中国共产主义学者，比如

秦瑞、谢诺等人一直试图接近翦老。翦老当时在中国史学界位高权重，出国带着团结和统战帝国主

义学者的任务，所以不但与秦瑞、谢诺等人来往，也对牟复礼等美国学者表现得比较友好。翦老所发

表的会议论文，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较浓，学术价值有限。很可惜，以目前所见资料而言，现在

已经看不到翦老当时对西方学者论文的学术评价。

从牟先生回忆录来看，翦老在莱顿会上并非一个刻板的学术官僚形象，看起来不失谨慎、和蔼，

与西方学者打交道也并非刻意保持距离，而是表现得比较主动。当然，牟先生曾留学金陵大学，对中

国充满感情，晚年对中国学者的回忆多少带有了解之同情。他对周先生的看法也比较公允、平和，理

解周先生的处境，对周先生在莱顿刻意回避他也并无怨言。他也对翦老表现得很友好，在会上一直

陪着翦老。牟先生无疑称得上是中国学者的朋友。

但从费正清的回忆录来看，翦老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当时绷得很紧。费正清的经历、个性与牟复

礼相当不同。费正清在美国外交界、情报界服务多年。他去莱顿之前，正受麦卡锡运动的牵连。当

时左、右翼学者之争席卷美国学术界，这样的政治局势对费正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面

临与牟复礼非常不同的局面。尽管８０年代这些已成往事，但他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先后两次随美国总统、

副总统访华，一生与政治结缘，所以对莱顿汉学会议的回忆也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虽然莱顿汉学

会议是一次学术会议，而费正清的回忆却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这正是记忆具有选择性的特点。相比

之下，牟先生当年在莱顿是青年学者访学，未介入政治，其回忆录则基本上是晚年个人的一些感怀，

没有很强的政治表达。当时翦老和周先生在莱顿汉学会议发表的论文本身学术价值非常有限，但仍

不失为现代学术史、思想史资料。

从莱顿汉学会议上的争论来看，当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外学者特别讨论了以下若干问题：中

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历史由谁来书写的问题。中国学者主

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正清认为中国也存在潜在的人口问题。不

过，西方学者显然也在会议期间的讨论中提出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论，比如他们批评中国存在

学术不自由的问题，并担心马列学者可能会把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胡适等人排出在中国历史书

写对象之外。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对胡适的批判对于正常学

术活动的威胁。翦老和周一良显然对这些问题主要站在政策性立场上进行了反击。这可能是冷战

学术史上相当有意味的一幕。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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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曾　玲

摘　要：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一方

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

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

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

包括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结构、会馆办学、华文教育等领域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

角。考察新加坡应和会馆、应新学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丹容巴葛福德祠等华人会馆、华校、庙宇组织等

社团所保留下来的，从１９０６年延续至１９５３年的各类账本账册，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历史档

案，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社会时空的脉络下，透过对应新学校财务收支运作的具体与细致的研究，不难看

出“二战”前应新学校在办学上具有社群化、财务运作制度化与经费来源多元化三个基本的特征。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新加坡应新学校；财务运作

前　言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华人社会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因为这些文献为研究

东南亚华人社会、尤其是从内部考察华人社会发展与演化的学者，提供了华人社会记录自己历史的

第一手文本资料。东南亚华人社会文献涉及诸多类别，其中包括各类华人社团保留下来的历史记

录。在东南亚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作为华人移民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人社团承担了部分政府功

能，不仅是维持那一时代华人社会运作的基本组织架构，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的重要

载体之一。因此，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华人社团文献非常珍贵且深具学术价值。

东南亚华人社团文献在形态上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以“文字”记录，主要是会馆、宗亲会等

各类社团的碑铭、会议记录、章程、名册等。另一类以“数字”记载，主要是账本账册。作为东南亚华

人社会一类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在记录内容与方式上与文字类文献有很大差异。文字类

的“碑铭”镌刻了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记录”记载了华人社团每年、每月或数

月一次举行的董事会、理监事会、“同人大会”等各类会议的内容。华人社团账本则是以具有计量学

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的方式，透过账本所属社团对其管理运作中所有往来账目系统、细致的登

录，真实、具体且不间断地保留了账本所涉及年代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关系、认同形态、管理系统、运

作方式、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与祖籍地及祖籍国中国的关系等的记录。换言之，账本

　

作者简介：曾玲，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整理与研究”（编号：１３ＢＺＳ０９５）的阶段性成果。



是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可与碑铭、会议记录等互为映证的

文献，亦因其记录的内容与方式具有真实、具体、细致、全面、连续等特点而能够给予研究者以新资料

与考察视角。然而，由于保留下来的华人社团账本非常稀少，导致收集极其不易，以及华人社团账本

在阅读与整理上的难度，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对这类数字文献的关注与研究几乎是空白①。

本文以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为基本文献，所考察的个案是新加坡应新学校。应新学校由殖民地

时代新加坡“嘉应五属”移民社群的总机构应和会馆②创办于１９０５年③。这是一所由华人会馆主办、

且经英殖民政府正式注册的现代华校。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应新学校自１９０５年开办以来，在应和会馆的管理之下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化，

终因新加坡建国后社会与教育制度的改变而在１９６９年被迫停办④。有鉴于应新学校的兴办开创了

新加坡现代华文教育之先河，对该校的研究向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几乎所有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

的论著中都会涉及或提到这所华文学校⑤。尽管如此，由于缺乏来自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内部的档

案记录，现有的研究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是第二手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编撰的纪念特刊、以及华文

报刊如《叻报》等的零星报道，致使相关的研究至今仍基本停留在概述性的层面。

笔者在多年的新加坡田野研究中，收集到一批“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华人社团的历史文献，其中

包括近二百部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的章程、议案簿⑥、账本等。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账本始于民国十

七年（１９２８），并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５年新加坡建国之后，有数十册之多。应和会馆的账本则始于民国七

年（１９１８），到新加坡建国前共计有一百多册。其中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至“二战”后初期的各类账本有

近六十册。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具体记录了会馆数十年中支出应新学校的各类款项⑦，以及其

他与应新学校财务运作相关的账目。除了应新学校和应和会馆的账本，作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

广、客两移民帮群总机构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⑧、与“嘉应五属”同属客帮的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丰

永大”⑨公会等社团组织，在保留下来的账本中，也涉及与应新学校运作经费相关的记录���。这些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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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根据笔者的检索，到目前为止，除了笔者编著、２００５年由新加坡华裔馆出版的账本《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以及笔者运用该账本资料及其他文献所作的个案研究《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团建构

的制度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１８２４ １９２７）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基本未再见其他与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研究

相关的成果。

在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来自中国广东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的五县移民被称之为“嘉应五属客家人”。在

新加坡开埠三年之后的１８２２年，“嘉应五属”建立应和会馆作为该社群的总机构。

关于应新学校创办的年代，学界有１９０６和１９０５年两种说法。笔者根据该学校编撰的特刊，采用１９０５年创办之说。

上述有关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历史演化的文献记录，见《星洲应新小学特刊：本校史略》，新加坡应新学校１９３７年出版；《应

和会馆一百四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１９５６年，第１０ １５、第１５ １６、３９页；《应和会馆

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１９８７年，第２５ ３２页；《应和会馆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３ ３７页。

均为非卖品。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９页；崔贵强：《新加坡华

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１９９４年，第１５６页；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４６页；李志贤、林季华、李欣芸：《新加坡客家与华文教育》，载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６５ １７１页。

即会议记录。以下所提议案簿，均指“会议记录”。

有关应和会馆账本中支出应新学校的款项，见下节“会馆津贴”的详细讨论。

曾玲：《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团建构的制度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１８２４ １９２７）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在东南亚，作为一个社群及其社团形态的“丰永大”仅存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根据碑文的记录，该社群至少在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已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舞台上。不过，“丰永大”在新加坡有多重的指涉，即是祖籍地为广东丰顺、大埔和福建永定的客

家移民及其后裔的简称，亦指三地移民在殖民地时代所建立的社群组织。此种社群组织又分成两种形态。其一是指自移民时代以

来，丰顺、大埔、永定三属移民以祖籍地缘为纽带建立的“丰顺会馆”、“茶阳（大埔）会馆”和“永定会馆”。其二是丰顺、茶阳（大埔）、永

定三会馆合作建立的坟山组织“丰永大公会”。

如《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２００５年；《民国七年戊午立丹容巴葛福德祠进

支部（簿）》，该账本原件现存新加坡客属总会资料室。



本基本传承中国传统会计的记账方式。账本的“码”是传统中国的“商码”，且以毛笔“由上而下”、“从

右往左”书写账目。账目的登录，亦为传统中国“天地账”的格式。账册的每一面分成“上、下两阕”，

“上阕”为“天”，登录社团收入的账目。“下阕”为“地”，登录社团开支的款项。收集到的账本账册种

类繁多，既有“日清簿”、“草记簿”、“草清簿”，亦有“进支月结簿”、“月清簿”、“逐月结册簿”，还有“往

来总簿”、“杂费总簿”、“大总簿”、“总清簿”等，十分复杂。

本文主要以上述账册为基本文献，并结合议案簿、章程等其他历史档案，一方面，透过对这些账

册细致的分类、整理与解读，在“二战”前新加坡社会的时空环境下，具体考察新加坡应新学校的财务

收支运作，进而从经济层面为移民时代东南亚华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笔者期待通过该项

个案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数字类的华人社团账本，如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

会历史图像的重要功能。

一、账本中所见应新学校的财务收入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华校，因而筹集办学经费为头等重要之事。

作为由会馆创设的华校，主管应新学校、由应和会馆设立的校董会在其《本校校董会》章程中明确规

定，“本校经费来源为津贴、学费、店租及各种捐款与庙宇分款等方面”①。

１．会馆津贴。根据校董会章程，“本校每月经常费由应和会馆酌拨款项津贴”。从保留下来的各

类账本账目的内容看，应和会馆主要以两种方式津贴应新学校。其一为不定期地为学校缴纳包括水

费、电火费、地税等各种费用，以及为学校设备的建造与修缮提供经费。以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最早

账册《应和会馆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为例，从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应和会馆为学

校缴纳的各项费用的账目有数十条之多，其内容包括学校的“水饷”、“火饷”、“电费”、“马打②薪金”、

殖民政府工部局征收的各种税款等。此外，会馆还出资为学校进行“整堂屋”、“建浴房”、“扫灰水”、

“改建厕所”等事项。

应和会馆另一种提供经费的方式是定期拨款“津贴”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所有应和会馆与应

新学校的账本，几乎都设有划拨经费资助学校办学的“津贴”条。在应和会馆账本中，“津贴”条通常

列在账本的“支出项”内，而在应新学校账册中，“津贴”条则列在“收入项”下。以下是笔者根据应和

会馆和应新学校账本中“津贴”条的数据整理的一份表格。

表一　应和会馆津贴应新学校、分校、夜校等费用一览表（１９１８ １９４５）③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１９１８ 应新学校 １００ １２０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１９ 应新学校 １５０ １８０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０ 应新学校 １５０ １８０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１ 应新学校 ２２０ ２６４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７８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③

本文涉及应新学校校董会章程内容，均来自《星洲应新学校特刊：本校校董会章程》，新加坡：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第８５ ８７页，非卖品。

马来语，门卫、校警之意。

中缺１９２２和１９２４年的记录。关于应新分校，根据１９６５年出版的《应和会馆一百四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史

略》记载，１９２６年应和会馆为让更多的“嘉应五属”子弟接受教育，在会馆设立的坟山“五属义山”内的“五属义祠”开设应新分校。

１９６５年５月因新加坡政府征用该坟山，坟山周围居民被迫搬迁，应新分校因而停办。有关应新夜校的资料较为欠缺。根据《叻报》

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刊登的《应新学校将办夜校》的报道，可见应和会馆兴办夜校的宗旨：“近复循侨商子弟之请，特附设夜校，以宏造

就。宗旨专以辅助一般失学青年，增进其普通学识。”



　　续表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１９２３
应新学校、

夜校、分校

应新学校２５０，

分校３０，夜校５０
３９６０ 民国十二年应和馆“总清簿”二十三条“津贴”条

１９２５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２５０，

分校３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四年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

条

１９２６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五年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２７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六年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２８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七年应和会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２９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应和馆民国十八年“月结册簿”：“津贴

条”，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部：民国

十八年全年进支数目报告：津贴条”

１９３０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九年应和会馆《总清簿》“支出项：津贴条”

１９３１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１７５，

分校２０
２３５０

民国二十年辛未岁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

项：津贴应校和分校”条

１９３２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１７５，

分校２０
２３５０

民国二十一年岁立应和会馆《进支月结簿》“支出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３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二年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３４ 应新学校 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癸酉全年进支总结：“支出项：津贴应校、

津贴分校”条

１９３５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四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６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五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７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六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８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七年应新学校立《杂费总簿》”：“收入项：

津贴”条

１９３９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２０
１２００

民国二十八年应新学校“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１９４０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２０
１２００

民国二十九年应新学校“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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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１９４１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９６０

民国三十年应新学校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１９４２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１月到

６月，每月８０；

分校：１月到６月，

每月２０

６０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一年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１９４３ 应新学校
７月到１２月，

每月８０
４８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二年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津

贴：应新学校”条

１９４４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２０
１２０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三年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津

贴：应新学校”条

１９４５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仅支

出三个月），分校２０

（仅支出三个月）

３０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四年立“杂费与来往总簿”：“支出

项：津贴：应新学校”条

为了更好了解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来源中所占的比重，以下是笔者根据各类账本提供的

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后开列的一份表格。

表二　应和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①

年份 会馆津贴（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② 比重（约值）

１９２８ ３３６０ ８７５５．９６ ３８％

１９２９ ３３６０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２８％

１９３０ ３３６０ ８５１１．１１ ３９％

１９３１ ２３５０ ６６６１ ３５％

１９３２ ２３５０ ６４３０．５６ ３７％

１９３３ １０８０ ５３０５．０５ ２０％

１９３４ １０８０ ５８２３．８０ １９％

１９３５ １０８０ ６１３７．３ １８％

１９３６ １０８０ ５８６１．２０ １８％

１９３７ １０８０ ７５３８．７１ １４％

１９３８ １０８０ ８１２５ １３％

１９３９ １２００ ７９１６．６８ １５％

１９４０ １２００ ８０１８．２ １５％

９８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笔者所收集到的账本缺乏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以前与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以后学校年收入总数的数据，故该表仅

统计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年应和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

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应新学校年经费总收入的数据见以下资料：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４年）、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０年）、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

《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立《杂费总

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九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一年立《进支月结簿》（该账册包

括了民国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的记录）。下节涉及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应新学校年经费总收入的数据，其资料均来自上述账册。



　　续表

年份 会馆津贴（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

１９４１ ９６０ ７７４７．７８ １２％

１９４２ ６００ １４９６．３７ ４０％

１９４３ ４８０ ４２８６ １１％

上述的两份表格，显示会馆津贴的一些特点：

其一，根据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各类账本的账目，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至民国三十四

年（１９４５）的近三十年中，应和会馆不间断地每月津贴嘉应五属社群兴办的应新学校、分校及夜校。

其二，在这近三十年中，会馆每年津贴学校的经费数额并非一成不变。以主要的津贴对象应新

学校来看，上表中的数据显示，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３１年的九年中，会馆每月津贴的数额均为２８０元。

１９３２年减少至每月１７５元。而从１９３３到１９４５年，会馆每月津贴学校的经费降至８０元。在会馆津

贴占学校年总收入比重表中，也可看出这样的趋势。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３２年，会馆津贴约占学校年收

入的百分之四十。而在１９３３到１９４３年的十年中，该比重已经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会馆每月津贴学校的数额与在学校年总收入中的比重之所以有变化，从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议

案簿内容看，这与会馆自身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移民时代东南亚的大多数华人社团一样，作为

民间的应和会馆拥有自己的产业即“馆产”，用以支撑与维持诸如办应新学校、分校、夜校，建嘉应医

院，设“五属义山”等各项公共事务之运作。而“馆产”的运作，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

等因素。诸如社会动乱、战争、自然灾害都会直接影响会馆产业经营的效益，进而影响会馆资助学校

的经济能力。例如，根据议案簿的记载，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３１年的九年里，会馆每月拨款２８０元津贴应

新学校，加上水费、电费等的支付，会馆资助学校的运作经费均在数百元。然而１９２９年开始的世界

经济大危机，导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经济陷入大萧条，这直接影响会馆的产业收入。１９３２年

会馆计划将该年津贴学校的经费减少至每月１５０元，这将影响应新学校的正常经费开支。经过学校

董事会以“应新学校作为吾属子弟之教育机关，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为由据理力争，会馆最后决定

１９３２年每月津贴应新学校的金额由１５０元增加到１７５元，分校则为２０元。然而，从１９３３年直至“二

战”结束的１９４５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和战争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的破坏，造成会馆产业经营

的持续不景气，致使会馆资助学校的经费再也无法恢复到１９３１年以前的２８０元，而是减少到８０元。

与此同时，会馆津贴在学校年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大幅下降。

２．学费。根据校董事会章程规定，“本校每月所征收之学生费”为学校经费的另一来源。学生学

费的征收，则主要依据应新学校颁布的《本校招生简章》①。

（１）学费收取的具体规定与特点。

其一，按月与按年级收取学生的学费。根据《本校招生简章》第九条，应新学校“幼稚班及一、二

年级，每月学费一元六角（堂费在内）；三、四年级，每月学费二元一角（堂费在内）；五、六年级，每月学

费二元六角（堂费在内）”。这说明应新学校的学费是按月收取，且不同年级的收费标准不同。应新

学校之所以采用按月而非按学期收取学费的办法，显然是为了适应殖民地时代南来拓荒的华人移民

流动性较大的这一特点。

其二，学费收取的社群特色。除了正常的学费收取，应新学校对本社群子弟即“嘉应五属”籍学

生，则另设“免费”与“减费”的特殊条文。“招生简章”规定：“凡嘉属子弟，倘伊父亲已经去世，家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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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有关应新学校《本校招生简章》的内容，均见《星洲应新学校小学特刊》，新加坡：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第８３页。



无力负担学费者，由现任董事二人署名，据函证明，交董事部详细调查，议决通过后，准予免费，但堂

费五角，仍须按月缴交。”至于“减费”，“招生简章”第十一条规定：“凡嘉属学生，学业操行均极优良，

而家长失业，确无力负担学费时，得由教务会议议决，交董事会详细调查，议决通过后，准予减半收

费。”“免费”与“减费”条文中对学生社群所属的强调，充分显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校的社群特色。

（２）账本中所见学费收取状况。由于学生的学费是按月、按人收取，因而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

“日清簿”、“月结簿”、“结册簿”等不同类别的账册中，都可见到“学费”条目。笔者根据这些数据列表

整理出１９２７至１９５３（中缺１９４４ １９４７数据）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表，并制作成图表。

表三　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表（１９２７ １９５３）①

年　度 金额（元）

１９２７ ３３９６．１

１９２８ ３３８５．９

１９２９ ３５１７．９

１９３０ ３１５３．６

１９３１ ３０２１

１９３２ ２８５２

１９３３ ３５４４．９

１９３４ ３８１８．８

１９３５ ４１２９．３

１９３６ ４０５７．７

１９３７ ４４７６．３

１９３８ ５１１４

年　度 金额（元）

１９３９ ４７１１

１９４０ ４９３４．７

１９４１ ４７８６．８

１９４２ ２９５．３（仅５、６两个月）

１９４３ １８２６（仅７至１２月）

１９４８ ２２１３４

１９４９ ２３７２０．５

１９５０ ２３３４９．７

１９５１ ２３７５４

１９５２ ２６２０３．３５

１９５３ ２７５２３．５

下图是根据上表中的数据制作而成。由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的数据仅见部分月份，故暂不收入

此图。

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情况（单位：元）

１９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中缺１９４４ １９４７的账本。１９２７年的学费数额，见《民国二十七年应新小学特刊：最近十年来本校学费收入增减比较表》中

民国十六年的数据。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应新学校的学费账目，见以下文献：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

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立《进支月结

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九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

校民国三十一年立《进支月结簿》（该账本包括了民国三十一、三十二年的账目）、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３年应新学校的学费，见应新学校民国

三十七年一月起立《学费月结簿（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和由此制成的图表，可以看出应新学校学费数额在“二战”前后的明显变化。

“二战”以前，应新学校每年收取的学费大约为数千元，其中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两年学费最少，仅有二千多

元至三千左右。而在“二战”以后，应新学校的学费收入从“二战”前的数千元增加到二万多元。

应新学校学费数额的变化，反映了学校在“二战”前后不同的办学规模。根据保留下来的“二战”

以前应新学校的账册，例如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八年的“逐月结册簿”，其中的“学费”条显示，该校每个

月各年段学生的总数大约在２００名左右①。而１９４８年以后应新学校学费快速增加，主要原因是学生

人数的急剧增长。根据应新学校《学费月结簿（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的记录，在这六年中，应新学校每年从

一月至十二月均开班授课。不仅如此，除设置一年级至六年级六个年段正常的上午班外②，还开设了

下午班。而从１９５２年开始，学校在下午班中，也开设一至六年级的六个年段。班级及学费的变化，

说明当时要求入学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原有的班级与年段的设置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故学校当局

才会增设下午班，并在下午班中也设置六个年段，从而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规模。此种情况，与“二战”

后因中国内战爆发而掀起的新一波海外移民潮，南来新加坡拓荒的闽粤移民数量剧增，以及５０年代

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东南亚华人开始进入本土化历程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二战”前

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社会变迁，是制约应新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３）学费收入在“二战”前应新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以下是笔者根据账本数据整理的学费收

入在“二战”前应新学校年收入中的比重一览表。

表四　学费在二战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年）

年份 学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２８ ３３８５．９ ８７５５．９６ ３９％

１９２９ ３５１７．５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３０％

１９３０ ３１５３．６ ８５１１．１１ ３７％

１９３１ ３０２０．１ ６６６１ ４５％

１９３２ ２８５１．０ ６４３０．５６ ４４％

１９３３ ３５４４．９ ５３０５．０５ ６９％

１９３４ ３８１８．８ ５８２３．８０ ６６％

１９３５ ４１２９．３ ６１３７．３ ６７％

１９３６ ４０８７．７ ５８６１．２０ ７０％

１９３７ ４４７６．３ ７５３８．７１ ５９％

１９３８ ５１１４ ８１２５ ６３％

１９３９ ４７１１ ７９１６．６８ ６０％

１９４０ ４９３４．７０ ８０１８．２ ６２％

１９４１ ４７８６．８０ ７７４７．７８ ６２％

１９４２ ２９５．３（仅５、６两个月） １４９６．３７ ２０％

１９４３ １８２６（仅７ １２月） ４２８６ ４３％

根据上表，从横向看，学生学费占学校年度总收入的比重最低在１９２９年，为３０％。虽然这一年

学费收入高于１９２８年，但因该年学校总收入近１．２万元，故拉低了比值。学费在学校总收入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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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进支月结簿”》。

新加坡的小学教育体系，每日仅设半天课程，分上午班、下午班。该体系一直延续至今。



重值最高在１９３６年，为７０％。从纵向看，学费收入在学校年度经费来源中的比重在１９３３年以后迅

速增加，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４２的近十年间基本上保持在６０％ ６９％之间。这说明，一方面，东南亚在遭遇

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经济还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又笼罩在日本南侵与战乱的

阴影中，社会经济的不景气严重影响“馆产”与“校产”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二

战”前在中国的海外移民潮中，大量闽粤人南来新加坡拓荒，这有助于应新学校增加生源，从而增大

了学费在这一时期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

综上所述，作为应新学校经费收入的来源之一，学费对于维持“二战”前学校的财政收入与正常

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店租。根据校董会章程，“店租”指的是“本校店业每月所得租金”。保留下来的账本与议案簿

等记录显示，与应和会馆拥有“馆产”一样，应新学校也购买一些产业如店铺等，收取租金以增加学校

的收入。该项收入记录在各类账本的“店租”条中。以下是笔者根据应新学校各类账本中的“店租”

条数据所整理的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店租在学校年度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一览表”。

表五　店租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

年份 店租收入（元）①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２８ １０３１．５１ ８７５５．９６ １２％

１９２９ １７９４．２６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１５％

１９３０ １５７８．０１ ８５１１．１１ １９％

１９３１ １５４０ ６６６１ ２３％

１９３２ １１１０ ６４３０．５６ １７％

１９３３ ５２８ ５３０５．０５ １０％

１９３４ ５７６ ５８２３．８０ １０％

１９３５ ５７６ ６１３７．３０ ９％

１９３６ ５２５ ５８６１．２０ ９％

１９３７ ６４０ ７５３８．７１ ８％

１９３８ ５６５ ８１２５ ７％

１９３９ ９００ ７９１６．６８ １１％

１９４０ ７８０ ８０１８．２ １０％

１９４１ ７２０ ７７４７．７８ ９％

１９４２ ７２１ １４９６．３７ ４８％

１９４３ ７８０ ４２８６ １８％

上述表格的数据显示，“二战”前，店租在学校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在１０％ ２０％间。另

一方面，与“津贴”、“学费”等一样，应新学校店租收入并非一成不变。１９３３年以前，学校的店租均在

千元以上。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４３年的十年间，店租收入下降至数百元。这显示了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３年世界

３９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店租数据的资料来源：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

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进支月

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立《进支月结簿》、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九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一年立《进支月结簿》（该账本包括

了民国三十一、三十二年的账目）。



经济大危机和紧接其后的日本南侵对学校产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４．各类捐款与庙宇分款。如果说“津贴”来自管理应新学校的应和会馆拨款、学费与店租来自应

新学校自身的经营，那么在《本校校董会章程》的“本校经费来源条”中所列明的“年月捐”、“特别捐”、

“福德祠分款”等另一类款项，则来自社群。

（１）“年月捐”与“特别捐”。“年月捐”与“特别捐”，主要来自“嘉应五属”社群。根据《本校校董会

章程》，“年月捐”为“本校校董及同侨商店所认捐”之常年性捐款。“特别捐”则是“本校遇经常费缺

乏，或遇特别情形需要用巨款时，由校董会议决举行”的临时性捐款。由于校董会承担“筹措经费”的

功能，因而在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议案簿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校董会发动董事们捐款的记录。

例如，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８日的董事会议，有董事提出，“本校经费月月不敷，在浅见须举行董事捐及商店

年捐，董事会一致赞成。并推举出钟恭源、李着明、傅伯宗君及庶务来负责董事捐和年捐事宜”。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董事会召开第一次教育股会议，面对学校经费困厄不堪的境况，有董事提出“即行

征收年月捐以填补不敷之额度，不致有经费困难之虞”①。

除了校董事会的董事们，“嘉应五属”的商人、商家和店家，亦是为应新学校筹措经费的另一重要

力量。以１９２０年应新学校建筑新校舍为例。由于建校后学生不断增加，为了因应学校的发展，校董

会决定发起筹款新建校舍。根据《叻报》的《应新学校建筑校舍第四次认捐芳名录》，计有应兴号、协

和号、同德公司、荣新号及候俊阶、徐子亭、黄南生等“嘉应五属”的商家、店家与商人出现在捐助建校

舍款项的名单中。此项劝捐活动共进行四次，筹得款项共计４５６００元②。为此应新学校建校筹办处

还在《叻报》上刊登启示，“向殷商募款多表慷慨捐助不胜钦佩”③。

基于“年月捐”是学校另一项常年的经费来源，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月结簿”、“结册簿”、“日清

簿”等类账册，“月捐”与“年捐”均作为独立条目列在账本上阕的“收入项”中。以应新学校民国十七

年至民国二十三年的《逐月结册簿》为例，这六年学校获得的“年月捐”款项分别是：１９２８年为６３５元、

１９２９年为７０６．２０元、１９３０年为４１９．５０元、１９３１年（无）、１９３２年为３５１元、１９３３年为１７５元、１９３４

年“月捐”加“特别捐”为２８４元。也就是说，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４年，除１９３１年因世界经济的危机无捐

款数额外，应新学校获得来自“嘉应五属”社群捐款共计１５７０．７０元。

与“年月捐”不同的是，“特别捐”属特别情形下之捐款，在账册中并非一常设性条目。例如，应新

学校曾在１９２８年的六、七月份组织游艺会进行募捐，共获得捐得款项２２２元，账本在“收入项”中以

“特别捐”条目记录之④。再如，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所立之“进支月结簿”，在“收入项”中有“特别

捐：南先生捐印校刊费来３００元”的账目。

（２）庙宇分款。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来自华南的闽粤移民因其方言的不同，在新加坡形成“福

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基本的方言帮群。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制

约下，五大帮群为各自的利益或独立成帮，或互相联合，形成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

在华人社会帮群对立与互动的舞台上，不少华人庙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场

所，往往也作为华人社会的组织机构，承担整合移民社群的重要功能⑤。

移民时代的“嘉应五属”，在方言群上隶属于“客家”，在华人帮群互动的架构上，则与“广惠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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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议案簿》：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八日董事会记录、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董事会记录。

《应新学校建筑校舍第四次认捐芳名录》，《叻报》１９２０年７年１９日。

《应新学校建校筹办处启事》，《叻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十七年六月：游艺会对各君捐来１９２元、民国十七年七月：游艺会对各君

捐来３０元。”

例如，在１９世纪早期，天福宫曾经是新加坡福建帮的总机构。粤海清庙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未建立之前，是潮州移民的

信仰与凝聚中心等。



合结成统一阵线①。“嘉应五属”与新加坡另一客家社群“丰永大”的合作，将丹容巴葛福德祠作为两

社群的总机构②。而“嘉应五属”与另一客帮社群“丰永大”和广府帮的“广惠肇”的联合，则以共同管

理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作为广、客两帮群的联络中心。

“嘉应五属”在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方言群与帮群所属，使应新学校经应和会馆获得上述两个

庙宇的分款。关于丹容巴葛福德祠的分款，保留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账册“民国七年戊午立丹戎巴

葛福德祠进支部（簿）”有这样的记载：“庚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应和馆支去银３０５．５２元，甲子五月十六

日入应新学校”、“自庚申七月至癸亥七月，应新学校支去４７４．５０元，甲子五月十六日入应新学校。”

另一庙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的分款及用途，则明确写在《校董会章程经费来源》中：“福德祠分

款：本坡源顺街福德祠分拨应和馆之款。”③据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特刊记载，当１９０５年应新学校

创办之初，应和会馆将当时从海唇福德祠分来的２０６０元作为该校的开办费用。此后的数次分款，会

馆都依照章程将款项直接划拨应新学校。以下是笔者根据《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的各类账本数据整理制作的１９０６至１９３３该庙宇分款应新学校一览表。

表六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款应新学校一览表（１９０６ １９３３）

年代 金额（元） 文献来源

光绪丙午

１９０６年
２０６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４７页，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

刊：本校史略“以此款放息，作为开办学校的常年经费”

光绪戊申

１９０８
２０６４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７６页

民国戊午

１９１８年
７５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１８２页

应和馆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戊午四月七号：收大伯公庙对广泰号来银７５０元”

民国己未

１９１９年
１２５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１８６页

民国庚申

１９２０年
１４５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１９３页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庚申年二月二十日：收大伯宫份广泰来银１４５０元”

民国癸亥

１９２３年
２０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２０９页，应和会馆民国十二年立“总清

簿 十三条———应新学校：癸亥七月二十九日，对仁爱栈来银２０００元（此款乃系绿野亭

分来之款，存仁爱栈已完有利息。此利息系入应新学校内）

民国乙丑

１９２５年
１１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２３５页

民国丁卯

１９２７年
２０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２５２页

应和馆民国十六年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大伯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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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嘉应五属”与“丰永大”、“广惠肇”三社群的关系，见曾玲：《坟山组织与华人移民之整合———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建构

帮群社会的历史考察》，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迄今为止有关该庙建立的时间无从得知。道光十一年“客舍八邑立《重修丹容吧葛大伯公祠宇碑》”的碑文显示，该庙在

１８６１年由“嘉应五属”和“丰永大”重建。客社八邑即指“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三属。碑文收录在陈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

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７０年，第９４ ９８页。

海唇福德祠位于源顺街，故又称“源顺街福德祠”。



　　续表

年代 金额（元） 文献来源

民国己巳

１９２９年
２５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３００页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乙巳年九月进支表：海唇福德祠分

款”条

民国癸酉

１９３３年
１０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３７７页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进支：息款对绿野亭分来

一千元”

总计 １６１７４

上表内容显示，在“二战”之前应新学校的经费收入中，除了来自学校所属社群“嘉应五属”的各

类捐款，亦包括了来自望海大伯公庙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的款项。其中，从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３３年，应新

学校经应和会馆转来的海唇福德祠庙宇的十次分款达到１６１７４元之多。这显示，“嘉应五属”创办与

管理的应新学校，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也得到来自联合阵线的广、客两帮群在经费上

的支持。

５．各项经费来源在“二战”前应新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出“二战”前应

新学校财务来源的运作状况，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再列表统计各项经费来源在这一时期应新

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表七　会馆津贴、学费、店租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所占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

年份 各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２８

会馆津贴 ３３６０

学费 ３３８５．９

店租 １０３１．５１

８７５５．９６

会馆津贴 ３８％

学费 ３９％

店租 １２％

１９２９

会馆津贴 ３３６０

学费 ３５１７．５

店租 １７９４．２６

１１８７２．２１

会馆津贴 ２８％

学费 ３０％

店租 １５％

１９３０

会馆津贴 ３３６０

学费 ３１５３．６

店租 １５７８．０１

８５１１．１１

会馆津贴 ３９％

学费 ３７％

店租 １９％

１９３１

会馆津贴 ２３５０

学费 ３０２１．１

店租 １５４０

６６６１

会馆津贴 ３５％

学费 ４５％

店租 ２３％

１９３２

会馆津贴 ２３５０

学费 ２８５１

店租 １１１０

６４３０．５６

会馆津贴 ３７％

学费 ４４％

店租 １７％

１９３３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３５４４．９

店租 ５２８

５３０５．０５

会馆津贴 ２０％

学费 ６９％

店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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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各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３４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３８１８．８

店租 ５７６

５８２３．８０

会馆津贴 １９％

学费 ６６％

店租 １０％

１９３５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４１２９．３

店租 ５７６

６１３７．３０

会馆津贴 １８％

学费 ６７％

店租 ９％

１９３６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４．８７．７

店租 ５２５

５８６１．２０

会馆津贴 １８％

学费 ７０％

店租 ９％

１９３７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４４７６．３

店租 ６４０

７５３８．７１

会馆津贴 １４％

学费 ５９％

店租 ８％

１９３８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５１１４

店租 ５６５

８１２５

会馆津贴 １３％

学费 ６３％

店租 ７％

１９３９

会馆津贴 １２００

学费 ４７１１

店租 ９００

７９１６．６８

会馆津贴 １５％

学费 ６０％

店租 １１％

１９４０

会馆津贴 １２００

学费 ４９３４．７０

店租 ７８０

８０１８．２

会馆津贴 １５％

学费 ６２％

店租 １０％

１９４１

会馆津贴 ９６０

学费 ４７８６．８０

店租 ７２０

７７４７．７８

会馆津贴 １２％

学费 ６２％

店租 ９％

１９４２

会馆津贴 ６００

学费
２９５．３

仅５ ６两个月

店租 ７２１

１４９６．３７

会馆津贴 ４０％

学费 ２０％

店租 ４８％

１９４３

会馆津贴 ４８０

学费
１８２６

仅７ １２六个月

店租 ７８０

４２８６

会馆津贴 １１％

学费 ４３％

店租 １８％

１９２８ １９４１年各

项收入占学校总

收入比重的平均

值（１００％）

会馆津贴 ２３％
学费 ５５％
店租 １２％

各类捐款与庙宇

分款等其他来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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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表中，由于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数据不完整，笔者暂不加入统计中。另外，各类捐款与庙宇分

款等属非常态性进款，故笔者将其所占比重的数据列于表中最后一栏。

上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在应新学校的经费来源中，学费所占比重最大，达

到５０％以上。而学费收入加上“会馆津贴”与“店租”，三项总计约占学校经费来源的９０％，其余的

１０％则为各类捐款和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

二、账本中所见应新学校的财务支出

在应新学校的财务运作系统中，经费的支出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学校经费来源不同的

是，在校董会章程中，并未对学校经费的支出制定相关的条文。为了具体考察“二战”前应新学校的

财政支出状况，笔者在现存的应新学校最早账本民国十七年“进支月结簿”中抽取一个月的支出数

据、同时从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三个年代账本中，各随意选取其中

一年的支出账目进行列表整理与统计。以下是经笔者整理的上述四份账本之表格：

表八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五月份支出款项一览表①

类　别 内　容 金额（元）

薪金 支出 ５９９

什用 支出 ７３．６１

校用 支出 ０．２２

印刷 支出 ３７

报费 支出 ２

音乐 支出 １２

置物 支出 ２１．４９

店税 完公部局 ８５．６２

整店 支出 ８００

公事费 支出 ３７４

总计 ２００４．９４

表九　应新学校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②

序号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１ 还款 民国十七年向应和会馆所借款项 １６００

２ 薪金 支出 ６４６８

３ 供息 支付应和馆的利息，每月３０元 ３６０

４ 特别费 支出 ５４８．８２

５ 休整 支出 １３９．３４

６ 报费 支出 ３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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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五月份应支月费》数据制作。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八年全年进支数目总结“支出项”》数据制作。



　　续表

序号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７ 印刷 支出 ２６６

８ 校用 支出 ６３１．０１

９ 什用 支出 ６７７．４０

１０ 校具 支出 ３７４．５８

总计 十条 １１０９５．４５

表十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①

序号 内　容 金额（元）

１ 薪金 ４６４６

２ 校用 ２３９．０１

３ 印刷 １１．７８

４ 特别费 １００．２５

５ 地税 ３

６ 电火费 １６４．２５

７ 报费 ２１．９７

８ 修整 １３．５

９ 供息 ３６０

１０ 门牌税 １３８．２４

１１ 杂用 ２７６．９７

１２ 厕所 ３９０

１３ 开销计 ６．５

总计 ６３７１．４７

表十一　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②

序号 内　容 金额（元）

１ 薪金 ６４２４

２ 分校津贴 ７８

３ 印刷 ６６．２０

４ 房租 ２４０

５ 教务部 ６２．６３

６ 电火费 ３５

７ 保险费 １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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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立《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数据制作。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数据制作。



　　续表

序号 内　容 金额（元）

８ 车费 ３４．６４

９ 修整 ９１．９８

１０ 杂费 ３２０．４９

１１ 地税 ６

１２ 报费 ３７．７２

１３ 门牌税 １４４

１４ 校用 ２４１．６７

１５ 广告费 １．６６

１６ 购置 ５．２

１７ 战时津贴 ３２２

１８ 厨房 １５４．９

１９ 应酬 ２６．３

总计 ８３０４．３４

上述表格显示在“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运作中经费支出的主要内容：

１．教职工薪金。在上述四个表格中，除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的统计表外，其他各表的“薪金”项都

排在第一位，且金额也最大。这显示薪金在应新学校财务支出中所占的份量之重。根据“校董会章

程”，负责管理学校财务运作的校董会，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学校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标准。

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议案簿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与该问题相关的讨论内容。根据这些

记录与账本支出项中的“薪金”数据，大致可知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应新学校校长的薪金一般为八十

元，至多不超过百元。教师薪金则在五六十元之间。３０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动荡、学校规模拓

展等因素，应新学校减少了教职员工薪金。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立“往来簿”中的“薪金”

条为例，这一年该校薪金为：“杨映波：每月６０元；李树人：每月４５元；钟赴仙：每月４５元，古公明：每

月４５元；李广德：每月４５元；黄伟强：每月４５元；利天香：每月４５元；杨君达：每月４５元（七至十二

月）；童荣文：每月４５元（七至十二月）；傅伯宗：每月１２元；邱福允：每月１２元；刘怀伦：每月１０元；

甘母醇：每月１０元；赖阿兰：每月１２元；沈海：每月１２元；黄新泉：每月１０元；徐初来：每月１０元。”据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编撰的纪念特刊中“本校教职员一览表”，杨映波时任校长，他的薪金

为６０元，其他如李树人等教员薪金为４５元，傅伯宗等则为员工，其薪金在１０元至１２元之间。这样

的薪金标准一直维持到“二战”前后均无改变。

那么，教职员工的薪金支出在应新学校年总支出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重呢？以下是笔者根据各

类账本“薪金”条整理的一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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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教职工薪金在应新学校年度总支出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７ １９４３）①

年份 教职员工薪金（元） 学校年支款总额（元） 薪金所占比重１００％

１９２７ ７２４０ ９６５１．３４ ７５％

１９２８ ７１９７．１８ ８７０６．６１ ８２．７％

１９２９ ６４６８ １１０９５．４５ ５８．３％

１９３０ ６８２２ ８９５３．７０ ７６．２％

１９３１ ５３７６ ７０９５．５７ ７５．８％

１９３２ ４９４９ ６５３８．３１ ７５．７％

１９３３ ３９０６ ４９７１．９８ ７８．６％

１９３４ ３９８１ ５３３１．６５ ７４．７％

１９３５ ４４５２ ５７５３．１ ７７．４％

１９３６ ４６４６ ６３７１．４７ ７２．９％

１９３７ ５０４４ ６７００．８８ ６１％

１９３８ ５８３０ ７８１７．２ ７４．６％

１９３９ ５９４０ ７５２５．６１ ７８．９％

１９４０ ６３５２ ８３５６．３６ ７６％

１９４１ ６４２４ ８３０４．３４ ７７．４％

１９４２ ４８６ ２３９２．８５ ２０．３％

１９４３ ２２４５ ３３８０．３ ６６．４％

上表数据显示，除１９４２年日本南侵这一特殊年份，教职员工年薪金比重仅占学校总支款项的

２０．３％以外②，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３年的十六年间，教职员工的薪金总数大约平均占学校经费总支出的

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最低为１９２９年的５８．３％，最高则为１９２８年的８２．７％。由此说明，在学校财务

运作中，支出款项最多的部分来自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

２．与教学与校务相关的开支。

作为学校，与教学相关的开支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在上述四份账本表格上，与教学相关的账目

主要有“校用”、“音乐”、“校具”、“印刷”、“报费”等条目。这些账目除了开列在“进支月结簿”中，也出

现在“草清簿”、“日清簿”、“往来簿”等不同类别的账本中。

综合这些账目条目可以看出，二战前应新学校与教学相关的开支，首先是购买教材。如《应新学

校民国二十一年英１９３２年一月一日立“草清簿”》：一月十一日：贩卖部对“上海书局一单去１７．３３

元”、“贩卖部对中华书籍五单去２０．８７元”、“校用”对各种教授书九本１．３１元、“中华常识教授法”去

１．２角等。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立“月结簿”“校用条”：十二个月共支出２４８．３６元。“订全

年杂志四种、买马来亚概览一册、卫生习惯挂图一册”等。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立“进支月

１０１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资料来源：１９２７年的数据见《民国二十七年星洲应新小学特刊：“最近十年来每年支出总数增减比较表”、“最近十年来每年

教职员薪金总额增减比较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的数据见《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应新学校民

国二十四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３５ １９４０）》、《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进支月结簿”》、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杂费总簿”》、《应新学校

民国二十九年“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一年“进支月结簿”》。

这一年日本南侵新加坡，战争造成社会动荡，导致学校学生人数锐减，学费减少，教职员工的人数与薪金随之减少。



结簿：校用条”去３８０．９４元。其中，“三月支中华成语去０．１５元、—八月支中英对照南洋地图一幅去

３元”等。

其次是教学用具的置办。在上述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全年支出款项的表格中，就有“校具支出

３７４．５８元”的条目。至于“校具”的具体内容，根据议案簿和账本记录，主要涉及教学设施的购置与

修整等项。如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的“本校全年进支数目总结”中有“音乐对全年支２２．１元”的记录①。

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由于钢琴破损致学校音乐课程无法正常进行，董事会为此表决通过购买钢琴②。

民国十八年四五月份的“本校进支数目”中有“特别费对四月桌凳去１４７．４元”、“特别费五月对桌凳

去１２４．８元”的记录。此外，学校还有订阅报刊和印刷费等与教学相关的行政开支。在上述的账本

表格中，均有“报费”与“印刷”支出的条目。再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进支月结簿”为例，

这一年学校支出的全年报费为１７．１元，订阅的报刊包括总汇报与南洋商报等。

至于与校务相关的支出，在账本中亦有诸多条目。如学校的水费、点火费、保险费等。交付殖民

政府的各种税费，如门牌税、地税等。学校内部运作的各项费用，如教务部的支出，广告费、车费等开

支，为外埠教师提供宿舍的租金，修建厨房、厕所等的费用，以及应酬、欢送教师、举办节日活动等项

的支出。上述开支在学校的支出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在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十月的“杂用费”一

项就支出１４０多元③。

其三，与学校产业相关的开支。在表八中，有一项与学校产业相关的记录“整店支出８００元”。

“整店”就是修整店屋之意。另外，表九、表十、表十一中都有“修整”的条目，亦是与店屋修缮有关的

支出款项。如前所述，“店租”是“二战”前应新学校常年性经费来源的一项内容。为此，有关“校产”

的购买和对这些店屋的维护，就成为学校另一项常年支出的经费。

有关购买“校产”的资金，从保留下来的账本看，应新学校主要是从应和会馆筹措款项。因而有

关“校产”购买记录不仅可见于应新学校账本，亦保留在应和会馆的账册中。例如，应和馆民国十五

丙寅立“日清簿”，有“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应新学校借去一千五百元”的记录。应新学校民国十

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有“民国十七年四月应和馆借来１６００元”的记录。应和馆民国二十四年立

“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有“民国十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九日，支应新学校买店屋４０００元”的记录等。

此外，账本中还可见，购店屋款项也有部分来自当铺、律师等。如民国十七年应新学校购买店屋“乌

马结街门牌１３０号一间三楼，去银１５５８７元”，款项来自应和会馆１６００元，律师４０００元，当店１３，０００

元等④。

借款需还。在账本中可见应新学校的两种还款方式。一是不付利息一次性还款。如民国十七

年四月应新学校向应和会馆借１６００元⑤，在表九中，有民国十八年十二月还款１６００元的记录。另一

种方式是支付利息分期还款。如表九、表十都有“供息每月３０元、全年３６０元”条目。这显示应新学

校因借款还款的缘故而与应和会馆形成了“借贷”关系⑥。

除了购置“校产”，对“校产”的经营及维护修缮等的支出，在账本中也留下记录。例如，民国十七

年应新学校曾多次大规模修整店铺：５月份支出８００元，６月份支出４００元、７月份支出４１０元。全年

“整店”总支出为１６１０元。此外，这一年的５月向还向公部局缴纳店税８５．６２元，１０月缴纳６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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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

《应新学校议案簿》，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６日。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十月条》。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全年进支数目总结：支出项》。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四月份收入常款及应支月费：收入项》。

有关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之间的“借贷”关系，将另文讨论。



元。民国十八年２月缴纳店税６９．１２元，５月“店业对保险公司去５０．２５元”，７月再交“店税６９．１２

元①。此外，账本的数据也涉及学校因产业投资方面的问题向律师支付费用等记录。

总括以上所述，“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根据账本数据所做的统计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主要由教职员工薪金、教学

与校务之开销、与学校产业相关的各项开支三部分所组成。其中教职员工薪金支出在总开支中所占

比重最大，约为三分之二，甚至达到８０％以上。

其二，如果说，教职员工薪金、教学与校务支出是一般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开销，那么，“校产”的

购买与经营，以及由此形成的与创办及管理应新学校、且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移民社群总机构的应

和会馆之间的“借贷”关系，则具有移民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特色。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透过对“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收入与支出状况的个案研究，从

经济层面考察移民时代东南亚华文学校之运作，进而讨论华人社团文献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与史料价

值。本文涉及的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年代，从１９０６年延至１９５３年，其中大部分为２０世纪初到

“二战”前后的账册。这些账本除了来自本文所研究的个案新加坡应新学校、创办与管理该校的应和

会馆，还包括移民时代作为新加坡广、客两帮最高总机构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以

及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两客家社群联络中心的另一庙宇组织“丹容巴葛福德祠”。鉴

于“进”、“支”账目是构成华人社团账本系统的基础，笔者从各类账本的“进”“支”账目入手，以列表统

计为主要方式，对上述各类社团账本进行分类整理与爬梳，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社团文

献，在当时新加坡社会经济的时空脉络下，具体考察“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以收入与支出为主要

内容的财务运作。以下是相关的结论与讨论。

１．“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本文运用各类账册中的“进”“支”数据，以列表

为主要方式，具体考察了“二战”前各项收支在应新学校总收入中的比重。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在

“进款”项，学费在学校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约为５５％，其次为“会馆津贴”，约占２３％，“店租”则

约占１２％，其余１０％为各类捐款和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在“支款”项，学校支付校长与教职员工的

薪金约占学校总开销的三分之二。其他的三分之一，则主要有教学、校务、学校产业及经营等其他方

面的经费支出。

除了各项“收”“支”在学校总“收”“支”中所占的比重，应新学校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总收入与总

支出的状况见下表：

表十三　应新学校年度财务进支状况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

年份 进款总数（元） 支款总数（元） 余额（元）

１９２８ ８７５５．９６ ８７０６．６１ ４８．８５

１９２９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１１０９５．４５． ７７６．７６

１９３０ ８５１１．１１ ８９５３．７０ －４４２．５９

１９３１ ６６６１ ７０９５．５７ －４３４．５７

１９３２ ６４２０．５６ ６５３８．３１ －１１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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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五月、六月、十月“收入常款及应支月费：支出项”，

民国十八年二月、五月、七月“收入常款及应支月费：支出项”》。



　　续表

年份 进款总数（元） 支款总数（元） 余额（元）

１９３３ ５３０５．０５ ４９７１．９８ ３３３．０７

１９３４ ５８２３．８０ ５３３１．６５ ４９２．１５

１９３５ ５９９２．３ ５７５３．１ ２３９．２

１９３６ ５７１９．７ ６３７１．４７ －６５１．７９

１９３７ ７５４３．７１ ６７００．８８ ８４２．６３

１９３８ ８１２５ ７８１７．２ ３０７．８

１９３９ ７６４５．４７ ７５２５．６１ １１９．８５

１９４０ ８０１８．１６ ８３５６．３６ －３３８．２

１９４１ ７７４７．７８ ８３０４．３４ －５５６．８５

１９４２ １４９６．３７ ２３９２．８５ －８９６．４８

１９４３ ４２８６ ３３８０．３ ９０５．７

上表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办学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其一，经费收支与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根据上表的数据，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不论年收入还

是年支出之款项，应新学校的办学经费均在五六千元至八九千元之间，这反映了至“二战”前后应新

学校的办学规模。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在“二战”后有明显的变化。虽然本文缺乏“二战”后应新学

校年度总开支的相关数据，但根据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３年的《学费月结簿》，以及上

节对学费问题的考察可以看出，在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３年，该校仅学生学费收取一项就已达２万至３万

元，这说明应新学校的办学经费已从“二战”前的数千元发展到战后的数万元。换言之，应新学校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其二，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对应新学校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上表中，有两个时段应新学校的收

支呈现负增长的状况。一是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２年。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东南亚首

当其冲，包括华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区域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困难时期。另一时期是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

年，这是东南亚华人支持中国抗战、日本南侵对华人社会施行“大检证”、华人社团全面沦陷的年代。

上述的经济危机与战乱直接影响应新学校的正常运作，不仅使学校的运作入不敷出，在日本南侵新

加坡的１９４２年，应新学校的收入与支出的款项都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办学规模

急剧缩小。由此也说明集华社民间之力兴办的东南亚华校，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

脆弱性。

其三，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坚持。虽然战争与战乱影响了学校的发展进程，但从应新学校保

留下来的账本、议案簿等档案，显示包括会馆等社团组织在内的华人社会并没有完全陷于停顿，至少

是华社兴办的华校并未关门，而是仍在尽力地坚持正常的教学与各项运作。正因为如此，应新学校

不仅能在战争期间不间断地开门办学，而且能在战后迅速恢复元气，并把握战后中国与东南亚社会

变迁的新形势，将学校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２．“二战”前应新学校办学的基本特征。其一，办学的社群化。应新学校在办学上所呈现的社群

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学校的社群所属。该校由新加坡“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应和会馆创办与管理，

办学经费的来源中有２３％来自应和会馆以“津贴”等方式的拨款和该社群商家的“年月捐”、“特别捐”

等的捐款。在学生学费的缴交上，学校也订立有利于“嘉应五属”子弟的条款。此外，应新学校在经

费来源中，还包括来自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和丹容巴葛福德祠的分款，显示应新学校的办学还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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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嘉应五属”同属广、客联合阵线中的“丰永大”与“广惠肇”两社群的支持。换言之，应新学校是以

“嘉应五属”为主并结合广、客其他社群的力量倾力兴办的华校。

其二，财务运作的制度化。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社民间推动的华文教育之所以能持续发展，

华校制度化地规范办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战”前应新学校的经济运作证明了这一点。保

留下来的应新学校的各类账本，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间断地登录应新学校的“进”“支”账目。

而这些账目的诸多类别，如“进项”中的“会馆津贴、学费、店租、年月捐、特别捐、福德祠分款”，“支项”

中的“薪金”、“校用”、“印刷”、“报费”、“整店”等条目，也在数十年间基本不变。这充分显示“二战”前

应新学校财务收支状况的基本稳定且已经制度化。

其三，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由于缺乏中国政府和各地殖民当局稳定的财政支持，移民时代的东

南亚华社民间兴办的各类华校，必须拓宽经费来源使之多元化，方能生存与发展。应新学校亦是如

此，在保留下来的账册“收入”项中，不仅有来自学生的学费、会馆的津贴、各类捐款，还有校产的经营

等诸款项，呈现出经费多元化之特征。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些经费来源中，如果说学生学费的缴纳、校长与教职员工薪金的发放、教学

与校务的开支等是一般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收支，那么，“会馆津贴”、“庙宇分款”、“校产”的购买与

经营，以及因经费问题应新学校与应和会馆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等，则具有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

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特色。

上述三个特征，对应新学校在“二战”前后的数十年间能够持续与顺利地运作意义重大。应新学

校办学的社群化，使该校能持续得到“嘉应五属”与广、客两帮群中的“广惠肇”和“丰永大”在经费上

的支持与帮助。而财务运作的制度化和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不仅使学校对各类款项能进行有效的管

理，亦有助于拓宽学校筹集办学经费之渠道，从而为学校的运作与发展提供重要与关键的经济支持。

最后，有必要讨论华人社团账本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华人社团账本对于

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

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

华人社团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

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

角。例如，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帮”及“帮群”为分析框架，从社会文化视野讨论东

南亚华人移民的社会结构①。保存下来的各类华人社团账本，将为学者们提供新的数字类的文本记

录。运用账本中有关华人社团内部社群关系、认同形态与经济运作等的记录，将有助于从社会经济

视角，深入研究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建构与演化。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５０１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陈育菘：《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形态》，载陈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７２年；林孝胜：

《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文化，１９９５年；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

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１９７７年；ＣｈｅｎｇＬｉｍ ｋｅａｋ，犛狅犮犻犪犾犆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犻狀犛犻狀犵犪狆狅狉犲，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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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

———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桓 占 伟

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多以“礼”为春秋时期的核心观念；孔子以“仁”代“礼”，“仁”又被视为春秋后期

的社会核心观念，“义”在春秋观念史上的地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春秋之“义”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

遍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春秋义观念的勃兴，表明以“礼”为代表的宗法

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以“义”为准则的宗法精神的丧失。“义”对春秋社会所产生的无形而深刻的影响，

理应引起学界新的重视。

关键词：义观念；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

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什么，以往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礼”：晁福林指出，春

秋时期，人们对礼的重视和娴熟，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①；刘泽华指出，春秋时期，礼被认为是治

国的根本②；徐复观直言春秋是礼的世纪③；杨文胜认为，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

险④。另一种认为春秋后期，“礼”在社会中的作用降低了，但孔子以“仁”代“礼”，“仁”又成为春秋后

期的核心观念。李泽厚指出，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⑤；吴光认为，

在孔子的仁学中，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仁本礼用”关系⑥；杨庆中认为，孔子把礼与仁结

合在一起，实现了礼与仁的价值统一⑦。这样，有关春秋观念的研究就沿着先“礼”后“仁”的线索展开

了。严格说来，春秋时期的“礼”虽然多少带有社会观念的色彩，但它主要还是一种刚性的社会制度

规范；孔子的“仁”主要指个体所能达到的道德境界，心性修养又是“仁”的突出特性。不能否认，制度

之“礼”与心性修养之“仁”都可以在社会观念层面有所反映，但是，它们对春秋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

并不主要基于自身的“观念”属性。

那么，观念究竟是什么？它又有着怎样的属性呢？金观涛认为，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

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人们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⑧。按

照金氏的说法，观念至少具有社会性、共识性和普遍性特征，需要同时具备这三种属性，“观念”才能

够确立起来。春秋时期的“礼”尽管符合这三种属性，但它主要还是一种制度性存在，“观念”并非其

　

作者简介：桓占伟，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礼学研究所副教授（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①　晁福林：《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②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２页。

③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４１页。

④　杨文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⑤　李泽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页。

⑥　吴光：《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文史哲》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⑦　杨庆中：《论孔子与春秋时期的礼学》，《孔子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⑧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页。



主要存在方式；“仁”的凸显又在春秋后期，从春秋时代的整体而言，明显缺乏社会性和共识性。可

见，“礼”与“仁”都因为自身的某种不足，而难以成为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晁福林曾敏锐地指出，孔

子提到过“义”，孟子特别强调“义”，“义”实际上是宗法制观念的延伸，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制度

上的、政治上的，而且是社会观念文化上的①。沿着晁先生的思路，可否认为，在“礼”的刚性制约功能

渐趋失灵的情况下，“义”发挥出软性制约功能，成为维系春秋社会良性运转的核心观念呢？长期以

来，学界多把春秋之义视为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一笔带过了，春秋之“义”作为一个社会核心观

念的事实尚需廓清。

一、“义”对“礼”、“利”、“德”的统摄

春秋义观念具有统领性地位，主要表现在“义”从“礼”的准则层面被提取出来，强调为社会的软

性规范，彰显为各种利益的根本立足点，提升为众多德目成立的准则。“义”对“礼”、“利”、“德”的统

摄，决定了其成为统领性的春秋社会观念。

（一）义以出礼

有关礼在春秋时期的发展状况问题，学术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童书业认为，春秋礼制

已然崩溃，士大夫学问浅陋，不学无术②；张岂之认为，春秋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以礼治世，礼是

重建社会秩序的根本，“以礼治国”在当时各国政治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③；刘泽华则指出，春秋时期

的礼崩乐坏只表明礼的实行范围发生了变化，礼的形式有改变，礼的本身并没有被废弃，相反，在礼

的改造中，礼又获得了新生④。

对于礼的作用，过于轻视或重视都有失客观。春秋时期，诸侯僭越礼制的行为确实极为频繁，据

笔者统计，《左传》有５２６次提到“礼”，其中记载的“非礼”、“不礼”事件有６６次，被评价为“礼也”的循

礼之事则有９６次之多；“非礼”与“循礼”并存共生，相比之下，循礼之事还要多一些。不管是“非礼”

还是“循礼”，均说明礼在春秋时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说它已经崩溃显然不太合适，而认为礼

在春秋政治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又有点夸大了它的作用。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关系较为复

杂，新旧势力交织，新旧观念也在碰撞、冲突和融会中共生。礼在很大程度上主要解决特定范围内的

问题，对于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它则显得有些鞭长莫及了。实际上，礼的作用呈现一种逐渐降低的

趋势。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每一个新

的时代，都不会断然抛弃前代所有的文明，都会对前代有所继承，由于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性特征，

这种继承性有时还显得特别突出，绝非短时间内就轰然崩溃那么简单。对于刘泽华的“礼又获得了

新生”之说，笔者也不敢苟同，因为礼作为一种维护传统宗法权力的政治制度，毕竟具有刚性、固定性

和规范性，其核心内容不可能轻易改动，这必然导致其逐渐不合时宜而走向衰落。

客观而言，礼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它结构复杂，侧面众多，作用广泛，影响多维，其中有些方

面可能因为不适合时代需要而趋于衰朽，有些方面却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从整体上看，礼还是

表现出了明显不足，义才得以凸显，并被阐释为一种极具准则意义的核心观念。

晋大夫师服云：“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左

传·桓公二年》）在师服看来，名、义、礼、政四者是相互关联的范畴，它们在逻辑上具有严格的承接关

系，之间的先后次序不能随意变更，不然就会导致统治秩序的混乱。勾承益认为：“名与义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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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式逻辑中名词与概念的关系。”①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名相当于角色或职位的名称，义相当于与

不同名称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礼就是将这些责任和义务固化起来的各种具体法规或典章制度。

“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国语·周语上》）；“礼以行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正德、利用、

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左传·文公七年》）；“奉义顺则谓之礼”（《国语·周语

中》）。可见，礼的终极目的在于体现、实践义的要求。《礼记·礼运》明确提出：“故礼也者，义之实也

……为礼不本于义，犹如耕而弗种。”《礼记·郊特牲》云：“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这些文

献资料均表明，“义”是“礼”的观念性基础，是“礼”的精神内核；“礼”是“义”的规范性呈现，是“义”的

制度化形式。形式的东西易变，而观念性的东西更持久，更具稳定性。在礼崩乐坏的时候，“义”则在

支撑和维系着这个社会。

“义”对礼具有准则作用，它可以生发礼、解释礼，也可以否定礼、取代礼。这就形成了一个有意

思的现象，春秋时期，凡是符合礼的言行一定符合义，而合于义的言行却不一定合于礼。如卫国石衜

灭亲之举就不宜用礼来解释，但却可以用“大义”来下结论；甚至有些行为是违礼的，但是，只要合于

义，同样也得到褒扬。鲁桓公十一年（前７０１），郑国执政祭仲被宋国扣压，宋庄公胁迫祭仲驱逐公子

忽，另立宋国外甥公子突为君。如果祭仲不听从宋庄公的要求，则会导致君死国亡的后果；若要听从

则必须以臣逐君，属于以下犯上的非礼之举。祭仲最终选择了后者，立公子突，出公子忽，保护了郑

国的国家利益。《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高度赞扬了祭仲，认为祭仲之举有似于古代伊尹放逐太甲之

权变，“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者，反经合义”②，

祭仲逐君虽然非礼，但有安定国家的功绩，是合于义的行为，义在这种情况下又否定了礼。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礼的框架内出现两难选择，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示出礼的不足和局限

性，这通常就需要义取代礼而发挥主导作用。《左传》开篇的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发生了“郑伯克段于

鄢”事件。共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他在其母亲的帮助下发动叛乱，最终为郑庄公所败。这件事情如

果按礼的原则去分析就很复杂：共叔段作为弟弟发动叛乱，当然是既“不弟”，又不“君君”的非礼之

举；共叔段固然“不弟”，但郑庄公作为兄长去讨伐弟弟，又将其母流放到城颍，这同样是“不友”、“不

孝”的非礼之举。如果以礼而论，郑庄公就面临着二难选择问题，因此，即使共叔段确实是“非礼”，郑

庄公也由于自己同样“非礼”，而只能用“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来谴责其弟。

无论“义以出礼”，还是义否定礼、取代礼，均说明义从礼的精神准则层面彰显出来，已然处于超

越于礼的观念地位了。

（二）义以生利

义、利关系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问题，春秋时期，二者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对立，义在很多

情况下还被认为是利的来源。义、利“本是同根生”，根本不存在后来的“相煎何太急”。

自西周开始，一直到春秋末期，利民、利公、利国、利王等均属于义的内容，反之为害。利与害是

相对立的范畴，而利与义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利还是义的合理结果。商王盘庚云：“殷降大虐，先王

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尚书·盘庚中》）商代先王行事是以百姓得利为标准的。《诗经·大

雅·桑柔》是一首反映西周晚期至春秋史事的诗篇，其中提到“为民不利，如云不克”，讽刺周王的为

民做事不利，还说条件不具备。西周穆王时期，祭公谋父谈到了利害关系问题：“先王之于民也，懋正

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国语·周语上》）避害、除害为利，利害呈现出

典型的对立关系。西周厉王时期，芮良夫论述专利之害，提及公众之利问题：“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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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矣。”（《国语·周语上》）可见，利的本原意义是公众之利，具有公共性和综合性特点，并不单指经济

意义的利。个人或家族图谋“私利”、“专利”被认为是令人不齿的盗贼，利益要布之于公众，即使贵为

周天子，也不能专公众之利，不然就会带来多种危害。实际上，直到春秋末期，利与害都是一对矛盾。

从现有资料看，义与利建立明确联系是在春秋中期。周襄王十三年（前６３９），周大夫富辰劝谏襄

王不要借狄人的军队攻打郑国，他指出：“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

（《国语·周语中》）富辰认为借狄人之力将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丧失在外，是为不义。这是文献中

首次出现的义、利关系论，之后不久的鲁僖公二十七年（前６３３），赵衰又提出：“德义，利之本也。”（《左

传·僖公二十七年》）这表明春秋时期义、利之间首先呈现出一体关系，相关文献资料也提供了有力

的佐证：

　　夫义所以生利也。（《国语·周语中》）

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

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

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四》）

夫义者，利之足也。（《国语·晋语八》）

义可以“生利”、“建利”，义还是“利之本”、“利之足”，是利的来源和基础；利也被认为是“义之和”（《左

传·襄公九年》），“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说明利也是义的综合和结果。

不过，通过深入考量，我们发现义、利关系也隐含着潜在的对立性。尽管“义以生利”使人们自然

联想到二者关系的一致，但是，义的行为正当性准则却无形中同时成为利的制约因素，这就导致义、

利之间既存在一体关系，也存在义对利的规定和制约关系。义成为一种准则或制约，利成为依据这

种准则或制约而取得的合理结果：

　　居利思义，在约思纯。（《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左传·哀公十五年》）

义以导利，利以阜姓。（《国语·晋语九》）

秉利度义。（《国语·吴语》）

无论是“居利思义”、“行则思义”，还是“义以导利”、“秉利度义”，都暗示了义既是利的母体，也是利的

监督者和裁决者，具备引导和制约“利”的观念意义。这实际上形成了义、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尽

管这种对立关系是模糊而隐晦的，但这终究还是提供了义、利关系多种走向的可能性。只是，义、利

对立作为其中的一种选择被特别地强调，是后世的事情，在义观念凸显的春秋时期，“义以生利”无疑

是二者关系的主导形态。

（三）允义明德

侯外庐指出，西周时期，德为周王克配上帝而受民受土的根据，德在道德上的规范是与郊天之制

的宗教相结合的①。程平源认为，“德”在西周尚未去宗教化成为德行，依然充满了神秘的内蕴②。的

确，西周“德以配天”、“德以受民受土”的天人合一伦理思想，都显示了德的神圣性地位。逮至春秋，

“德”的词性却由西周时期纯粹的褒义词演变为中性词，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区别。综合《左传》和《国

语》中有关“德”的词汇，可以发现其大体上分为褒义和贬义两大类。褒义之德有“政德”、“男德”、“女

德”、“地德”、“懿德”、“旧德”、“明德”、“休德”、“孝德”、“恭德”、“武德”、“温德”、“纯德”、“元德”、“令

德”、“文德”、“嘉德”、“刚德”、“盛德”等；贬义之德有“昏德”、“爽德”、“豺狼之德”、“凉德”、“淫德”、

“逆德”、“私德”等。可见，春秋之“德”具有两面性，它必须与一种特定的准则相连接，需要这种准则

的规范和制约方能具有正面意义，否则就会走向反面，这个准则就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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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合于义才算是明德、吉德。春秋早期的秦公钟铭曰：“赫赫允义，翼受明德。”①正因为“允义”，

才能“翼受明德”，义在这里成为德的前提。鲁文公七年（前６２０），晋国大夫?缺说：“正德、利用、厚

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左传·文公七年》）端正德行、利于使用、富裕民生这三件

事，要在合于义的基础上去推行，这样才叫做德、礼，义在这里成为德的准则。周灵王二十二年（前

５５０），谷水与洛水争流，水位暴涨，将要淹毁王宫，周灵王想要堵截水流。太子晋反对说：“度之天神，

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则，则非仁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国

语·周语下》）他将“非义”解释为“下非地德”，义与德在这里意义相合。“德义”有时还作为合成词使

用，主要指德合于义，强调德与义相联结才具有正面意义。周大夫富辰曰：“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把心中无德义之人评价为固陋。晋大夫赵衰云：“德义，利之本也。”（《左

传·僖公二十七年》）把合于义之德当作利的基础。叔向之母曰：“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

公二十八年》）认为德不合于义必然会带来祸患。晋国大夫司马侯这样阐释“德义”：“诸侯之为，日在

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国语·晋语七》）在司马侯看来，劝善戒恶，使国君之德行

合于义的约束就是“德义”。

德不合于义则为昏德、凶德。楚国令尹子西认为流亡在外的王孙胜“信而勇”（《左传·哀公十六

年》），有德有才，想要召回他并委以镇守边境的重任，子高则认为不可，在《国语·楚语下》中，他对王

孙胜的德进行了一番系统分析：

　　子高曰：“不可。其为人也，展而不信，爱而不仁，诈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

复言而不谋身，展也；爱而不谋长，不仁也；以谋盖人，诈也；强忍犯义，毅也；直而不顾，不衷也；

周言弃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将焉用之？”

在子高看来，信、仁、知、勇、衷、淑是名副其实的正德；而展、爱、诈、毅、直、周虽与前述之德相似，实则

华而不实，偏而不正，只能算是与正德背道而驰的非德。

陈来说：“美德的德目可以有许许多多，但美德之为美德，在于任何一个美德的德目都必须在一

个特定方面与‘善’、‘正义’联结着，没有这种联结的德目，就不能成为美德。”②的确，王孙胜的“六德”

之所以被子高归为凶德，主要在于他们缺乏了义的约束，不合于义的要求，义正是陈来先生所言的

“善”与“正义”。而仁、敬、忠、信、贞、让、勇等众多德目之所以成为美德，是因为它们本身已经内在地

与善和正义联结着，能够践行这些德目即被视为义。但在更多情况下，义成为各种美德的通用准则，

对各种德目形成了明确的外在制约。例如“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

（《国语·周语中》），义成为勇、礼、仁成立的依据；春秋时期以能“让”为至德，但是，“让”并非是无原

则的推脱和退让，必须做到“让不失义”（《国语·晋语四》），这样才算是正德，义又成为裁夺“让”德是

否成立的准则。

与义相比较而言，仁、敬、忠、信、贞、让、勇等具体德目，基本上是针对某一特殊领域，具有特定指

向的一般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作用于春秋社会的某些方面，不具备涵盖性意义。义却是众多

德目成立的依据和准则，它如同春秋观念大网上的总纲，起到了统领具体德目的作用。

“义以出礼”，体现了义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准则性；“义以生利”，显示出义对物质利益层面的规定

性；“允义明德”，表现了义对社会道德文明的统领性。春秋社会的行为文明、物质文明和道德文明皆

本于“义”，“义”之“时义”大矣哉！

二、“义”：社会共识性的价值尺度

《左传》中“义”字共出现１１２次，其中国君言义５次，卿大夫言义８７次，君子评论言义１０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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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行文言义６次，女性言义３次，晋景公梦厉鬼责其不义１次；《国语》中“义”字共出现９１次，其中周

王、国君言义７次，卿大夫言义８３次，一般行文言义１次。另外，“义”在这两部反映了春秋时代思想

观念的文献中总共出现了２０３次，而各诸侯国卿大夫言义就达１７０次，将近占到了“义”字出现总次

数的８５％，涉及社会关系的诸多领域，成为共识性的价值尺度。

（一）义的具体标准

《礼记·表记》云：“义有长短大小。”如果把义比作一把多功能的标尺，那么，这把标尺上有公、

正、善、节、分等具体的刻度，正是这些具体刻度把人的社会行为从不同层面细分为“义”与“不义”两

大部分。

“公”主要指人的社会行为目的是为了群体利益而非一己之私，包括公正、公平、公利等含义，是

义最典型、最突出的具体标准之一。晋国大夫叔向的弟弟叔鱼因徇私而被杀，叔向并没有偏袒弟弟，

表达了公正处理案件的意见，最终使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孔子评价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

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

荣，犹义也夫！”（《左传·昭公十四年》）在此，公正无私就是义。孔子还曾评价晋国魏绛说：“近不失

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同样将魏绛举荐人才的公正、公平视为义。国

家、民族的利益是最大的公利，个人能够效忠国家，勇于献身，是为大义。“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

其军。孔子曰：‘义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冉有能够为国家利益奋勇作战，这属于一切义行中

之最高尚者。犯上作乱、以私害公则为不义：“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左传·

文公二年》）

“正”主要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当”指行为本身的合理性，是对行为的一般性

判断；正义则是对行为的价值性判断，属于较高层次的道德评价。行为正当、正义是为义，反之为不

义。据《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国三卿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都想占据州县，三个人分别表达了对

州县归属问题的意见：

　　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文子

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皆舍之。及文子为政，赵获曰：“可以取州

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

赵文子认为范宣子和韩宣子所言正当，自己如果强占州县就是违义之举，必将带来祸患，从而放弃了

原先的打算。周大夫叔服云：“欺大国，不义。”（《左传·成公元年》）晋大夫叔向云：“强以克弱而安

之，强不义也。”（《左传·昭公元年》）晋大夫庆郑云：“怒邻不义。”（《左传·僖公十四年》）以上语境中

所出现的“义”，均指正义而言。

“善”是“义”的原始意义之一。段玉裁关注到《毛传》将《文王》、《我将》中的“义”释为“善”，进而

指出义“与美、善同义”①。春秋时期，“义”在不少情况下可以直接训为“善”。“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

卿，不义宋公而出”（《左传·文公十四年》）。高哀不以宋公为“善”，所以出奔别国。“曹宣公之卒也，

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君义嗣也，谁敢奸君”（《左传·襄公十四年》）；“人好之则翨，恶之则怨，高

之则骄，下之则惧……有一不义，犹败国家”（《国语·楚语下》）。以上三处出现的“义”字也都是“善”

的意思。“善”是伦理的本源，也是义这把价值标尺上的原点，从根本上讲，义与不义的不同就是“善”

与“不善”的分野。

“节”就是节制、节度，“节”具有行为约束力，它能够将行为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节”

强调对行为主体的限禁要求，也强调行为本身的合理限度，还强调行为结果能达致理想状态，行为有

“节”就是义。周内史叔兴云：“义所以节也……义节则度。”（《国语·周语上》）叔兴认为义是用来节

制的，用义来节制才能适度。荀子亦云：“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内外上下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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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情也。”（《荀子·强国》）鲁庄公二十二年（前６７２），陈完与齐桓公饮酒有节制，因此《左传》高度评

价：“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不滥饮无度，以有

节制为义。

“分”主要指与身份相应的贵贱和等差，贵贱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就是“分”。春秋社会的特

点是其宗法性，这种社会有等差，有秩序，而等差和秩序主要通过“分”来体现，各安其分是保证社会

正常运行的基础。《礼记·祭义》云：“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能合理确定不同的“分”就是义。鲁襄

公二十六年（前５４７），楚国大夫椒举惧罪而逃亡到晋国，蔡声子给楚令尹子木提出了假手东阳之盗以

除掉椒举的方案，子木反对说：“我为楚卿，而赂盗以贼一夫于晋，非义也。”（《国语·楚语上》）他认为

自己作为楚国的正卿，以盗行刺是不符合身份的非义之举。晋国执政赵武建造宫室，砍削房檐后并

加以磨光，在建筑规制上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大夫张老说：“天子之室，斫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

侯砻之；大夫斫之；士首之。备其物，义也。”（《国语·晋语八》）提醒赵武在这件事上要注意身份等

级，不能“贵而忘义”。

作为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公”、“正”、“善”等既是社会行为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行为的价值归

属；而“节”、“分”则是社会行为的规则制约。这样，义可以规范社会行为的动机，使之具备“公”、

“正”、“善”的心理导向；义也可以左右社会行为的进程，使之在进程中具备“节”、“分”的特定制约。

可见，对不同的社会行为，义都可以通过这些具体价值标准发挥准则作用。

（二）“义也”的价值性判断

《礼记·中庸》云：“义者，宜也。”这个早期儒家对“义”的解释，几乎成为千古不易的定理，鲜有学

者对此释义表示过怀疑①。那么，春秋时期，“义”与“宜”同为判断词，二者之间如果真的不存在任何

区别，为什么文献中还会有“义也”、“不亦宜乎”、“宜哉”的不同用法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以《左

传》为样本，将其中作为判断词出现的“义”与“宜”进行对比，竟然发现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左传》中共出现９次“义也”。尽管判断者、判断的对象和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判断的性质却是

相同的。这里试举数例：

　　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左传·隐公三年》）

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左传·昭公元

年》）

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以上材料可以使我们作出两方面的明确判断：一方面，“义”作为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它超越了合理

或应该的一般性评价，而是具有公正性、正当性和正义性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义”所判断的对象

不存在什么前因后果关系，并非是对由于某种原因而形成的必然结果的因果判断，而是就行为引致

理想结果的结论性和价值性判断。

《左传》中共出现１１次“不亦宜乎”、６次“宜哉”的判断，二者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例如：

　　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左传·隐公十一年》）

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左传·昭公七年》）

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左传·文公六年》）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左传·哀公六年》）

可见，“宜”无一例外地强调某种行为所导致特定结果的合理性，类似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突出的

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宜”只是一个判断词，而不是判断标准，不含有道德评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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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庞朴训“义”为杀，是基于“义者，宜也”的前提而生发开去的（《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０ ３０页）。

周桂钿指出：“义者，宜也”是儒家对义历代相传的解释，是通义（《儒家之义是杀吗———与庞朴同志商榷》，《孔子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

期）。



因此，春秋时代，“宜”仅是一个判断副词，“义”却是社会行为的共识性价值尺度，二者在概念属性上

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而言，春秋义观念的社会共识性价值尺度功能极为突出，政治家和贤哲们对行义得福、违义

取祸的道理深信不疑。《国语·周语中》云：“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

建。”《国语·周语下》云：“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可见，落实义

的要求可以得到诸多利益，甚至做事没有不成功的，所求没有不如愿的，义几乎成为万善之本；而“多

行不义必自毙……不义不昵，厚将崩”（《左传·隐公元年》）、“不义则民叛之”（《国语·周语中》）、“不

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国语·周语下》）、“有一不义，犹败国家”

（《国语·楚语下》）、“违义，祸也”（《左传·昭公三年》），等等，则显示了不义必然导致毙、崩、叛、灭、

败、祸等各种可怕后果。不义成为万恶之源。春秋政治家们为“义”设置了“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的

美妙天堂，也为“不义”设置了“死而不义，不登于明堂”的黑暗地狱，这就使“义”具备了无可比拟的行

为约束力。

三、“义”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表现

“义”作为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社会关系的多重性，

也决定了义观念的价值表现具有普遍性。

（一）民神关系中的义

周灵王二十二年（前５５０），太子晋在总结前代亡国之君的历史教训时说：“夫亡者岂鋢无宠？皆

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

不祀。”（《国语·周语下》）他将“不度民神之义”作为覆宗绝祀的四大原因之一。在太子晋看来，民神

问题既是一般的宗教问题，又是事关国家兴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所谓的“民神之义”，就是在国家政

治视野中，民、神二者谁更有决定性和主导性，以谁为重心的问题。“度民神之义”，就是要正确认识、

处理民神关系———也就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使其能在义的约束下达至理想状态，从而有利于国家

长治久安。那么，如何才算是民神关系的理想状态呢？春秋政治家们给出的答案是先民后神，以民

为本，这就是民神关系之“义”。

西周时期，民神关系的表述形式多为“神在前，民在后”，《国语·周语上》就有多处此类表述，如

“事神保民”、“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媚于神而和于民”等。这说明“保民”固然是重要的，而“事

神”却是首要的和基本的，神性的光辉依然笼罩着下民。春秋时期，社会剧变引发了政治家们对民神

关系问题的思考和重新定位，公元前７０６年，随国大夫季梁就系统阐述了对民神关系问题的新认识：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裌”，谓民力之普

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蠡也，谓其备裌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

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

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左传·桓公六年》）

季梁的这段话具有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提出“民，神之主也”的光辉命题，民众成为神灵的主人，使

人性超越了神性而得以凸显；二是提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将西周时期“先神后民”的表述形式

转变为“先民后神”，强调在政治和宗教祭祀之间，以现实政治为先的观念，并借助“圣王”名号使这种

表述具备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三是指出以丰盛的祭品献祭神灵，本身并不能带来好处，它的全部意义

仅在于“汇报”或“昭告”政绩，“民和”才是获得神灵福佑的关键所在。这样，献祭神灵也就由核心内

容变成了辅助形式，由目的转化为方法，标志着春秋民神关系的重心由“重神”而“重民”，“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的宗教领先让位于“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性，“听于民”成为“信于神”的前提了。虞国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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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之奇指出：“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楚国大夫观射父也指出：“夫神以精

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遍至，则无不受休”（《国语·楚

语下》）。春秋中晚期的“王孙遗者钟”铭文云：“惠于政德，淑于威仪。”①可见，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

仅靠祭祀时奉献祭品的丰大已经不能得到神灵眷顾，还必须要靠实实在在的政德。

如果说“先民后神”是人们对民神关系在认识层面上的“义”，那么，“以民为本”也就成为人们处

理民神关系的“义”。在民本观念的观照下，人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鲁僖公十九年（前６４１），

宋襄公将被俘的?国国君作为牺牲献祭神灵，司马子鱼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

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

年》）强烈反对以人祭祀神灵的非理性之举。无独有偶，楚国的申无宇也曾反对过楚灵王以人祭神的

做法：“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如果说以上两例仅是隐含着对不义的谴责，那么，鲁大夫臧武仲则对这种以

人为牺牲的做法明确以“无义”责之了。鲁国执政季平子讨伐莒国，攻取了?地，在亳社举行的献祭

仪式上以俘虏为牺牲，臧武仲愤慨地说：“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左传·昭公十

年》）臧武仲所言的“鲁无义”，就是指责季平子以人为牺牲而献媚于神，颠倒了民神关系，当然是不义

之举了。陈来指出，祭祀文化中不仅有“民”的因素参与其中，也有“义”的因素参与其中。而反对祭

祀以人为牺牲，表明“义”是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道德原则②。

在“以民为本”的原则指导下，有着现实眼光的政治家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

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强调要在政治上“敬奉德义，以事神人”

（《左传·宣公十五年》）。国家兴亡的保障由“神佑”转化为“德义”，民心向背成为政治得失的关键，

使“王权神授”转变为“君权民授”，神灵不再是主宰者，而成为民众心愿的执行者。质言之，从“以神

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就是以政治理性取代宗教神性，这是春秋民、神之义的要点。

（二）诸侯关系中的义

据范文澜统计，春秋时代，列国间军事行动凡４８３次，朝聘盟会凡４５０次，总计９３３次③。在如此

频繁的交往活动中，义始终保持着公认价值尺度的地位：诸侯争霸，突出“尊王大义”；诸侯会盟，奉行

“信以行义”；诸侯朝聘，崇尚“敬让明义”。

春秋初期的郑庄公曰：“王室既而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室衰微，

失去王权约束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各诸侯国内也篡弑频仍。这导致整体社会从上到下失去了根

本性的凝聚力，能够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准则失去了效能，华夏文明面临空前危机。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提倡“尊王”，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史记·十二

诸侯年表》），试图重建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尊王”成为春秋“大义”。

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也确实有过不少尊王之举。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四年（前６５６），齐桓公

率领诸侯讨伐楚国，首要原因是楚国“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鲁僖公九年（前６５１），齐桓

公又在葵丘会盟中下拜受胙；鲁僖公二十五年（前６３５），晋文公听从狐偃的建议，出兵平定了周王室

的内乱，使周襄王重新获得执政地位；鲁定公元年（前５０９），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为周王室筑

城。正如狐偃向晋文公建议的那样：“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

五年》）“尊王”是“大义”，能深得诸侯的信任，自然成为树立霸权的有效手段。

从另外一种角度讲，春秋霸主们也试图在“尊王”的引领下，重建一个以“义”为核心准则的社会，

从而增强诸夏政治集团的凝聚力，恢复理想社会秩序，抵抗夷狄入侵，最终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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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业曾指出：“自从春秋时代王纲解纽，篡弑频仍，兼并盛起，夷狄横行，一般盟主用了尊王、攘夷的口

号联合诸夏成为一个集团，禁抑篡弑，裁制兼并，中国的雏形在那时方才出现。”①正是因为“大义”观

念的影响，才使春秋社会能够在观念层面上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向心力。

会盟是春秋各诸侯国外交的重头戏，是强国求霸、弱国图存、友国继好、敌国弭兵的重要途径。

盟约得以履行的保障是信义。春秋前期，诸侯会盟的目的主要在于建立或巩固国家间的和平友好关

系，或者是共同讨伐那些有违周天子命令的国家，在信义的引领下“继好息民”（《左传·隐公七年》）

和“讨违王命”（《左传·隐公十年》）。春秋中期，霸主们力挺信义，使得信义观念普遍通行于各诸侯

国之间。鲁成公八年，晋侯派韩穿到鲁国，想让鲁国把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齐国，季文子私下里对韩穿

说：“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左传·成公八年》）可见，大国有信，能够伸张正义，小

国才能望怀而归附听命，信义宣昭于诸侯是成为霸主的决定因素。这正如荀子所言：“威动天下，强

殆中国，无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

阎步克指出，春秋列国之间主要表现为信义外交，信成为崇高的政治外交道德②。徐难于认为，

春秋时期以盟会致信和巩固信，反映了当时列国关系中信的重要及发达③。这一结论固然正确，我们

亦应认识到，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所谓“信以行义”，就是强调信约的目的在于行义，含有“信合于

义”观念。卫国戏阳速云：“‘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左传·定公十四年》）可见，信约得以

履行的前提是符合义的要求，义使信由对盟约无差别的信守，演变为在义的准则制约下有所选择的

信义。

相对于会盟而言，朝聘是春秋时期诸侯经常性的外交行为。《礼记·聘义》云：“敬让也者，君子

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在朝聘活动中崇尚

“敬”、“让”，能够做到礼敬和卑让就是义。“晋羊舌筭聘于周，发币于大夫及单靖公。靖公享之，俭而

敬；宾礼赠饯，视其上而从之；燕无私，送不过郊，语说《昊天有成命》”（《国语·周语下》）。叔向凭借

单靖公这种俭而敬的举动，就认为单子将成为周天子的中兴之臣。如果有人在朝聘仪式上表现出不

敬，则会被认为是覆亡之兆：“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郄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

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郄将不免。’”（《国语·周语上》）

“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左传·文公

九年》）可见，在朝聘中表现出“不敬”就是不义，会被视为亡宗绝祀的先兆。鲁昭公二年，鲁国大夫叔

弓到晋国聘问，晋侯很重视，设置郊劳的大礼。叔弓的卑让颇具代表性：“寡君使弓来继旧好，固曰：

‘女无敢为宾！’彻命于执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请辞。”到了下榻的宾馆，叔弓又辞谢曰：“寡君命

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左传·昭公二年》）叔弓在聘问期间能做到卑让，

可谓深明宾客之义。

（三）诸侯国内政治关系中的义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国内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诸侯国内部都需要一种准则，

来规范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和同僚关系，义也成为处理以上诸多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

鲁隐公三年（前７２０），卫国大夫石衜劝谏卫庄公不要过度宠爱公子州吁，他说：“君义，臣行，父

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对于“君义”与“臣行”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沈玉成释为“君主行事得宜，臣下受命奉行”④，倾向于君主首先有义，然后臣下才受命奉行，“君义”是

“臣行”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沈先生的解释符合春秋时期君臣关系的客观实际。在春秋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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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君负担着更多的主动性责任，也就是说，义更多地对国君行为形成了规定。鲁大夫臧哀伯

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左传·桓公二年》）强调国君的行为应能作为臣子的榜样。

周大夫刘康公曰：“为臣必臣，为君必君……上任事而彻，下能堪其任，所以为令闻长世也。”（《国语·

周语中》）认为国君贤德通达，知人善任，臣子才能各得其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可见，尽管国君高

高在上，对臣子形成了统治关系，但是，国君要想“令闻长世”，得到臣子的拥戴，依靠的是“为君必君”

这种符合自己特殊身份的“规范性”行为，而非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强制性”命令。也就是说，国君必

须“以义制事”（《尚书·仲虺之诰》），在义的准则下维系正常的君臣关系。

在义的框架下，国君的地位不再固定不变，它必须接受义尺度的衡量，君义方可为君，从而具备

合法性地位；如果国君不义，臣子就可以不再忠于国君，甚至可以出君、弑君。“宋高哀为萧封人，以

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贵之也”（《左传·文公十四年》）。可见，君不义

而臣去之被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生了奚齐，献公想废掉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大夫荀息对此事持认同态度，强调对国君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大夫丕郑则有不同的认识：“吾闻事君

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国语·晋语一》）刘泽华指出，丕郑在这里“把君的地位降到义之下

了，君也要在义的前面接受衡量”①。

民众是国君统治的对象，处于被动性和选择性地位。国君的所作所为可以影响民众的选择，民

众会因为“君义”而拥护国君，也可以因为国君所为不义而有“远志”，选择逃亡别国，甚至还会奋起反

抗而“出其君”。因此，君民之义的核心在于国君如何取得民众的拥戴，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长治

久安。

鲁昭公六年（前５３６），叔向在写给子产的信中阐述了治民之术：“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左传·昭公六年》）。“闲”意为“防

卫”、“防备”，“闲之以义”按照孔颖达的解释，就是“卫之使合于事宜者也”②。在一系列的措施中，“闲

之以义”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义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尺度，可以对民众形成一种潜在约束力，使

其在做出某种行为之前，就会考虑自身的行为是否合于义的规范，从而构成社会秩序稳定的心理基

础。春秋时期以尊王为大义，从君民关系的角度看，尊王的目的就在于弘扬既定的尊尊原则，从而使

民众知晓、认同并自觉维护这种原则，进而造就尊卑有等，上下有序的君民关系。这样，义在君民关

系中主要表现为一种传统宗法基础上的等级规则，这种规则可以使民众知道尊卑，不以下犯上，从而

保证君民关系在义的框架下处于理想状态。以义“教民”、“闲民”也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政治统治手段

和伦理教化。

同僚作为在朝廷共事的官员群体，有着不同的出身、迥异的思想和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这就导

致同僚之间会产生诸多问题。义也成为处理同僚关系问题的基本准则，并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让

不失义”和“周以举义”。

同僚之间既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斗争和竞争关系，那么，要平抑这种紧张关系，就需要一种公认

的为官之德———让，贵让、尚让成为春秋时期处理同僚关系的突出观念。“圣人贵让”（《国语·周语

中》），“德莫若让”（《国语·周语下》）。臣子如果能实践让的美德，做出让功、让利、让贤的举动，这本

身就被视为义。更多情况下，让作为德还要受到义的约束。晋文公时，赵衰三次辞让官职，每次辞让

都推荐了更合适的人选，被推荐者也都很胜任职位，晋文公称赞他“三让不失义”（《国语·晋语四》）。

不过，春秋时期提倡德让，也提倡“当事不避难”、“当仁不让”、“举贤不避亲”等。因此，让与不让都有

可能是善德或凶德，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合于义。齐大夫晏子云：“让，德之主也，谓懿德。凡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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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左传·昭公十年》）让在这里被提高到“德之主”的地位，而

让德的确立就是通过义的节制作用来实现的。

同僚作为共事的官员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或亲或疏，或近或远，或喜或憎，可谓千差万别，处理

这些复杂关系强调“周以举义”，即要求同僚之间团结而不勾结，不结党营私，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

这构成了同僚关系之义的另一方面。赵宣子云：“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

也。”（《国语·晋语五》）同僚之间紧密团结，共同以忠信之心事上，这就是义；如果出于个人私心拉帮

结派，“利党以危君”（《国语·晋语六》），就是结党营私的不义之举。赵盾推举韩厥做晋国司马，并故

意指使人以他的乘车干扰军队行列，以此试探韩厥的反应，结果韩厥并没有徇私情，而是按照军法处

置了驾车人。赵盾这才放心地告诉韩厥说：“吾言女于君，惧女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

而党，吾何以从政？”（《国语·晋语五》）在同僚之间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春秋义观念还强调个人、家族

利益服从国君、国家利益。正所谓“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左传·哀公五

年》）。个人恩怨应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不能“以私害公”（《左传·文公六年》），这也是同僚应

有之义。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义”在春秋时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义”成为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

乃理所当然，势所必然。

“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三者实际上反映了“义”与春秋社会行为文明、物质文明

和道德文明的关系。“礼”、“利”均以“义”为本，“仁”、“敬”、“忠”、“信”、“贞”、“让”、“勇”等具体德目

要与“义”连接才具有正当性，显示出“义”在春秋观念集群中具有统领性。“义”作为春秋社会的价值

尺度，并非只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具有公、正、善、节、分等具体的观念内涵。这些观念内涵

共同构成了社会行为的正当性依据，使“义”具备了强大的软性约束力，能否“行义”、“制义”、“立义”，

既决定着具体行为的利害成败，更决定着天下的治乱兴衰。“义”成为公认的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

得到不同社会主体的广泛认同，显示出义观念在春秋时期所具备的共识性。“义”在春秋不同社会领

域中有着丰富的价值表现，成为处理民神关系、诸侯关系、诸侯内部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对春秋社

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普遍性。“义”在春秋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统

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共同支撑起“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

春秋义观念的勃兴，表明以“礼”为代表的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以“义”为准则的宗法精

神的丧失。也正是得益于义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春秋社会才能在礼崩乐坏的大形势下，仍然保持

了较为可靠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似乎可以启示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得到延续，除了完备的

制度保障，还有一种无形的观念保障，当制度出现危机的时候，观念则发挥了纽带作用，维系着社会

的共同性和有序性。制度与观念一刚一柔，一明一暗，形成了维系社会存在的双重支柱。因此，社会

观念，尤其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无形而深刻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

关注。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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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觉他”思想陷入误区原因梳理

杨 泽 波

摘　要：“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这是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核

心命题。但由于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内涵理解有欠准确，不仅坐实了上帝的智的直觉，转移了康德智

的直觉概念的对象，而且直接以“自觉”证“觉他”，终于将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等同于

他所理解的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造成了严重的理论失误。

关键词：牟宗三；智的直觉；觉他；现相学

“觉他”是牟宗三道德存有论的重要内容。所谓“觉他”即是说，道德之心有一种功能，可以将自

己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外部对象之上，使原本没有道德色彩的宇宙万物具有道德的价值和意义。更为

重要的是，“觉他”的思维方式并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因而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智的

直觉。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证明①，牟宗三上述看法并不准确，“觉他”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康德意义

的智的直觉，只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现相学②意向性的直接性”，并初步分析了个中原因。因为这个问

题涉及面既宽且深，很难在一两篇文章说清楚，因此本文再从整体的角度对这些原因作一个梳理。

一、曲解了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内涵

在康德学理中，智的直觉的根本特征是“本源性”，智的直觉其实是一种不需要对象刺激，本身就

可以提供杂多的直觉，即所谓“本源的直觉”。当然人类并不具有这种直觉，因为人类必须借助对象

的刺激才能形成经验，达成认识。牟宗三不是这样，尽管他也谈到过“本源性”问题，但主要是从人的

认识的“曲屈性”和“封限性”，从是否必须借用认识形式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概念的。在他看来，人必

须借助时空和范畴这些形式才能形成认识，因为经过这些中介，必然受到它们的影响，其认识“总是

歪曲了一点的”③，所以只能达到对象之现相，不能达到对象之自身。如果人类能够拥有智的直觉，排

除时空和范畴，那么其认识也就可以不受这些认识形式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现相，直达物自身了。

从牟宗三自己的回忆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想法很早就有了，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期在西南联

　

作者简介：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牟宗三儒学思想批判”（０４ＢＺＸ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章是《智的直觉与善相———牟宗三道德存有论及其对西方哲学的贡献》。最早产生这方面的想法大约是

在２００５年，直到２０１２年才将其正式整理出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与此相近还有其他几篇文章，共同构成一个

系列，分别是：《“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与牟宗三理解的智的直觉》（《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智的直觉抑或意向性的直接性———对牟宗三“觉他”学

说的重新定位》（《复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②　在中文中，“象”与“相”是两个不同的字，含义不同。今日所谓与本体相对的“现象”之“象”，根据中文字义，当为“相”。与此

相应，“现象学”当称“现相学”。因此，本文凡在这个意义上均说“现相”，而不说“现象”。但对牟宗三以及其他引文不作改动。

③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１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７页。



大演讲时，就谈论过建立范畴，废除范畴的问题。从他的追述可以大致猜测到他当时的致思的路向：

如果没有智的直觉，当然就需要范畴，如果有了智的直觉，也就可以不要范畴了。需要范畴，必然受

其影响，所以无法达到对象自身；不需要范畴，可以不受其影响，也就可以达到对象自身了。《道德的

理想主义》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在该书中，牟宗三将认知之心的结构划分为三级。第一级为感觉

层，也就是感性层。第二级为知性层，这是思想的主体。第三级为超知性层，又叫“智的直觉层”。

“此中所谓‘智’不是逻辑数学的，不是使用概念的；所谓‘直觉’，不是感触的，而是理智的。因此，它

对于外物不是使用概念的理解，而是直觉的通观。外物在此种‘智的直觉’前亦不是以‘一定的对象’

之姿态出现，而是以往复循环、盈虚消长，曲折宛转之虚的脉络姿态出现，或以大化流行、恒自如如的

姿态出现。”①智的直觉层之所以不同于第一层，是因为第一层是感性的，这种区别非常明显。智的直

觉层之所以不同于第二层，是因为第二层是知性的，知性是认知之心的主体，其作用是整理感性经

验，以形成认识，了解外物，成就科学。智的直觉层既不属于感性层，也不属于知性层，是超知性的。

这种超知性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对外物的了解通过智的直觉而进行，并不需要概念，即“不是使用概

念的理解”。因为是直觉，所以外物在这种智的直觉之下不以一定对象的姿态，而是以恒自如如的姿

态出现。这里所说的“恒自如如的姿态”其实就是说，它不是现相，而是对象之如相，也就是对象之自

己，即康德所说的物自身。

这些材料说明，牟宗三以是否需要范畴来理解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想法由来已久，而且后

来一直没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始终坚持这种看法不变。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了，在《智的直觉与

中国哲学》中，牟宗三为什么会以没有“曲屈性”和“封限性”来诠释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根据这

种诠释，智的直觉之有无，关键就在认识是否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如果必须借助，那么这种认识方

式就不是智的直觉，与其相对的就是现相；如果不需要，那么这种认识方式就是智的直觉，与其相对

的便是物自身。牟宗三主张，儒释道三家均不像康德那样狭隘，都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无论是

“自觉”还是“觉他”都可以不需要时空和范畴，都可以达到物自身，而不再局限于现相。将牟宗三这

种诠释与康德智的直觉的“本源性”的特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清楚看出，牟宗三的理解并不符合康

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哲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基本概念是一个学说的基础，对于一

个学说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诠释者自己学说系统的成败得失。牟宗三对康德智的

直觉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没有遵从康德的思路，而是按照自己方式进行的，尽管其中也有不少发人

思考的闪光点，但其准确性确实值得检讨。这一环事关重大。牟宗三后来大谈物自身不是一个事实

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道德之心创生的不是现相的存有，而是物自身的存有，两层存有

论是现相的存有与物自身的存有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之所以难以理解，争议众多，最初的根源皆在

于此。

二、坐实了上帝的智的直觉

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欠准确，直接引出了两个结果，其一就是坐实了上帝

的直觉。康德在确定人不能有智的直觉之后，仍然保留这种能力并将其归于上帝，并不意味着他明

确肯定上帝优越于人类，确实具有智的直觉，而只是一种推测。牟宗三没有看到这一层，反倒把它视

为了一个事实判断。牟宗三曾明确指出：“我们确知一无限存在，例如上帝，其知性便不使用概念，而

是直觉的。这样，我们确知我们人类的知性也是在一定样式下活动的，因此，它也有它的特殊性与有

限性。我们即就它的特殊性与有限性而说其所决定的对象虽是客观的，而却仍是现象。那不在一定

９１１牟宗三“觉他”思想陷入误区原因梳理

①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９卷，第１１０ １１１页。



样式下而且是‘智的直觉地’为上帝所知者则是物自身。”①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们确知一无限存在，

例如上帝，其知性便不使用概念，而是直觉的”一句特别值得注意。这一表述清楚说明，按照牟宗三

的理解，在康德那里，上帝拥有智的直觉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确知”的，不可怀疑的，所可争议的只

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有这种能力。而他希望做的，也正是以中国哲学的资源为根据，证明人类完

全可以有这种能力，而不必像康德那样将其只归于上帝。

牟宗三的这种理解，明显有失准确。康德在认识论中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曾被人们喻为

“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康德批判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一切理性证明，自此之后，从上帝存在

这一假定出发来建立哲学体系的任何尝试都寿终正寝了。当然，康德在认识论中只是摧毁了对上帝

存在的理性证明，但也没有证明上帝不存在，而是让这个问题悬置了起来，偶尔也把上帝当作一个假

设用来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在谈及智的直觉问题时就是如此。“他本来的意思是我们人只具有感性

直观，而没有智性直观；但又说，假如人们要设定一个上帝的话，那么上帝（或称之为‘原始存在者’）

的直观就会被看作智性直观，它撇开感性材料而能直接把握自在之物。”②康德并没有肯定上帝有智

的直觉，也没有肯定如果有智的直觉就必定属于上帝，他只是肯定，我们虽然可以设想智的直觉，但

事实上我们只有感性直觉。“但康德的这个意思到牟宗三手里就完全变形了，智性直观被坐实为‘上

帝’的一种能力，而且我们确知他有这种能力。”③“在康德看来，连‘本源的直观’是不是有都不能确

定，都只是推测，这种直观的归宿问题就更是对推测的推测了。可见牟宗三认为康德在把感性直观

归于人类之后，又从宗教的立场把智性直观归于上帝，这完全是一种误解。”④这种对于牟宗三的批评

非常值得重视。它提醒我们，把康德原本批判性的概念当成了一个事实性的概念，这是牟宗三相关

思想的一大失误。从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来说，尽管智的直觉是一个不能确定的概念，但康德仍然

不断使用，没有将其完全取消，意在摆明唯理论哲学家所构想出来的智的直觉只能是一种脱离人的

一切能力而毫无根据的独断的猜想，“因而这个术语是他用来批判独断论的一件武器”⑤。然而，康德

这样一个批判性的概念经过牟宗三的诠释却转变成了一个事实性的概念，批判的康德变成了独断的

康德，好像康德真的主张上帝具有智的直觉从而超越于人类似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消化，越来

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牟宗三对这个问题理解的偏失，相信今后不应该再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了⑥。

三、转移了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对象

这是对康德智的直觉概念的理解有欠准确引出的另一个问题。康德明明知道人类并不具有智

的直觉，但仍然保留这个概念，其针对的对象是什么，需要深入探索。根据笔者的理解，康德这样做

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作为先验理念的本体。在康德哲学系统中，为了保障理性的实践利益，必须设定

作为先验理念的本体。根据任何对象都应该有与之相应的直觉的原则，理当为先验理念之本体设定

一种直觉，否则这一本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这种设定的直觉不能是感性的，只能是智的

直觉。由此说来，康德保留智的直觉并不是针对“作为真如之相的物自身”的，意即因为上帝拥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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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１卷，第６页。

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二）：关于“智性直观”》，《康德哲学诸问题》，第３０４页。

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二）：关于“智性直观”》，《康德哲学诸问题》，第３０６页。

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第２４１页。

邓晓芒：《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康德哲学诸问题》，第６１页。

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一些学者已注意到了牟宗三这里的问题。唐文明指出：“只有神才具备智的直

觉能力的看法，在康德那里只是顺着自然神学的思路而无矛盾地设想出来的，并不意味着康德真的持有一种自然神学的立场。实际

上我们知道，康德恰恰不取自然神学的进路，因为他认为光凭自然目的论不足以建立一种神学，而是经由实践理性的认定建立了一

种道德神学。这一点表明，康德并没有将‘只有神才具备智的直觉的能力’的看法坐实，只是无矛盾地思考了其可能性而已。”（唐文

明：《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３页）



的直觉，所以可以不止于现相，直接认识对象之自身，而主要是考虑到作为先验理念的本体。这个问

题或许这样来想更为有益：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证明，我们只能在经验的

范围内认识对象的现相，现相之外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上帝完全在经验之外，虽然它在实践理性

中有其作用，但在理论理性中并无实际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康德怎么会违背自己的根本原则，主动

站在自然神学的立场上大谈上帝优越于人类，拥有智的直觉，可以认识“作为真如之相的物自身”呢？

牟宗三没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而是强调，康德一方面保留了智的直觉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又将其

归给了上帝，否认人类可以具有这种能力，是一大败笔。如果我们依据儒家思想的传统，证明人既有

限又可无限，因有限而有感性直觉，由此而达到现相，因无限而有智的直觉，由此而达对象之如相，即

物自身，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康德，解决康德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在这个过程中，牟宗三特别重视

“现相（象）”和“如相”的区分。“现相”是我们人类借助认识形式而得到的对象，它只是对象向我们显

现的样子，而不是对象自己原本的样子。“如相”是真如之相的简称，也就是对象之实相。“实相一

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这一表述在牟宗三著作中反复出现，从中不难看出，牟宗三大讲人类可以

有智的直觉，一个重要所指，是人类可以认识对象原本的样子，即所谓如相。这与康德将智的直觉的

对象主要与作为先验理念的本体联系在一起，有一定间隔，并不完全相同。

更为复杂的是，牟宗三这里所说的物自身又不是康德原义的物自身，而是一种特殊含义的物自

身。这种特殊含义的物自身，用牟宗三的话说，就是“价值意味的物自身”。牟宗三反复强调，康德思

想中有不少概念混乱不清，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物自身”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物自身，是很难以

确定的。人们一般将其理解为事实上的原样，这样一来物自身便成了一个事实的概念。牟宗三坚决

反对这种理解，认为如果这样理解，那么物自身就只是一个认识方面的遥远彼岸，用以限制人们对其

有不切实际的奢望。这样理解的物自身过于贫乏，甚至究竟有没有实际意义都很难说。康德所说的

物自身其实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将康德的“物自身”诠释为价值意味的概念，是牟宗三的一大创

造。根据笔者的分疏，所谓价值意味的物自身，其实就是道德之心创造存有而成就的那个对象。道

德之心有“觉他”之功，可以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这种具有价值与意义的对象，因为没有受

到认识形式的影响，是直接的创生，直接的赋予，所以其对象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牟宗三这一

思想贯穿其后期全部著作之中，是其后期思想的命脉。这一思想尽管蕴含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将其与康德智的直觉捆在一起，并将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那个对象直接规定为物自身，以此反过

来批评康德学理不透，终究有其不妥之处。细细观察，可以发现，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诠释有两

层转折。首先，没有将智的直觉的对象着重理解为先验理念的本体，而是理解为“作为真如之相的物

自身”。其次，又将这种物自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特指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那个对象，即所谓“价值

意味的物自身”。经过这样两层转折，康德保留智的直觉的原初用意，即为了理性的实践利益需要保

留上帝，但因为人类不具有智的直觉，上帝并不是人类认识对象这一理论初衷，全然看不到了。牟宗

三这种理解是否准确，读者有权力提出自己的质疑。

四、对胡塞尔现相学了解有欠深透

上面所列均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思想理解的不足。如果仅是如此，还不至于导致其在

“觉他”问题上造成如此大的失误。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个因素，这就是对胡塞尔现相学了解有欠

深透。牟宗三一生涉猎广泛，不仅包括中国的儒释道三家，而且对西方哲学也多有研究。在西方哲

学中，牟宗三下力气最大的无疑是康德。出道不久就撰成了《认识心之批判》，对康德的认识论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这种努力一生都没有放弃。晚年更是下大功夫，重新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并著

成《智的直觉与物自身》、《现象与物自身》两部专著。牟宗三对康德研究早年主要是关注逻辑和认知

问题，其后才将精力集中在智的直觉问题上，探讨如何以中国哲学背景为基础，重新认识康德智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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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思想。与康德不同，牟宗三肯定人类既有限又无限，因有限而有感性直觉，因无限而有智的直

觉，从而补充康德思想之不足。尽管在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学界对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性

也提出过质疑，但其在这方面所下的苦功，无人可以否认，其成绩在他那个年代也无人能及。

与此相比，牟宗三对胡塞尔现相学以及其后现相学的发展，则关注较少①。倪梁康《牟宗三与现

象学》一文对此专门进行了分析，认为“牟宗三先生对现象学的理解，无论在关注范围上，还是在切入

角度上，都还是较为有限的”，“这也影响到他对现象学之实质性理解的准确度”②。这种缺陷对牟宗

三儒学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比如，牟宗三对胡塞尔本质直观的理解有欠深入，就与此有

关。牟宗三对胡塞尔现相学方法的理解一直有偏误。他没有看到，胡塞尔的现相学并不是将康德未

完成的“现象界的存有论”构想加以系统化和细致化，而是一种建立在“本质直观”基础上的全新尝

试。“胡塞尔并没有像康德那样，把‘现象’（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ａ）归入到感性直观对象的领域，把‘本体’

（ｎｏｕｍｅｎａ）归入到智性思维产物的领域，然后把可能贯通两者的‘智性直观’视为‘词语矛盾’，最终

将它看作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恰恰相反，胡塞尔自《逻辑研究》起便一直肯定和运用现

象学的‘本质直观’或‘范畴直观’方法，这个方法也是将以后的现象学运动各个成员（舍勒、海德格

尔、梅洛 庞蒂等等）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因素。通过这种方法而得到强调的是：本质、范畴、存在、实

体等等通常被认作是在表层的现象后面深藏不露的东西，实际上可以通过直接的直观而被我们把握

到。”③这个不足对牟宗三的影响很大，使他不明白他所强调的本体直接呈现的思想路向，其实恰恰是

胡塞尔为其现相学所设立的、并且自己毕生未曾放弃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在胡塞尔的本质直观

与牟宗三的智的直觉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关系，更多的应是一种相似、相合的联系。

又如，这也决定了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有论的理解有待讨论。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基础

存在论多有批评，甚至想用一门自己的“基本存有论”来直接反对海德格尔的这一学说。但牟宗三并

不明白，他与海德格尔之间并没有学理的一致性，而仅仅具有名称上的相似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便表现在对时间的理解上。牟宗三认为，时间只能用来解释人的实践体证，无法与超越的实体

或理境相关联，没有看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时间，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属于人的先

天综合能力的“直观形式”，而是一种被存在所规定并且同时也规定存在的东西。“这乃是因为，‘存

在’，即西文中的‘ｓｅｉｎ／ｔｏｂｅ’一词，并不是牟宗三所理解和翻译的‘实有’，而更应当是中文中的

‘是’。这个‘是’，并不仅仅具有‘存有’的意义，而更多地应当是一个动词，亦即德国人所说的‘时间

词’（Ｚｅｉｔｗｏｒｔ）。对它的探问和理解，因而———用海德格尔的行话来说———首先并且大都（ｚｕｎｃｈｓｔ

ｕｎｄｚｕｍｅｉｓｔ）必须从时间角度切入。这里所说的‘时间’，并不是人在此在的时间性（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而

是存在一般的自身展开，是它的本己状态。”牟宗三之所以对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误解较深，一方

面固然是因为他总是从康德的立场来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与海德格尔对“本

体”或“存在”有着不同的理解。牟宗三是把“超越的形而上学”视为绝然的，因而也是超越时间的。

“但在海德格尔这里，形而上学却是‘有时间的’；从希腊的时间概念原义来说，它也就意味着‘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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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牟宗三对胡塞尔并非没有关注，在其著作中也时常提及，如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曾这样讲

道：“对基本存有论言，现象学的方法是不相应的。胡塞尔就准确知识言，这方法也许可以是相应的，就一般采用之以作客观的研究

言，亦可以是相应的。唯讲人生哲学，就此建立基本存有论，则此方法便不相应。”（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

集》第２０卷，第４６７页）《现象与物自身》中又说：“胡塞尔以为通过他的‘现象学的还原’便可‘回到事物本身’，由于纯粹意识之意指

活动便可解除康德的范畴之拘囚与把持而直达物自身。其实，这物自身仍是当作现象看者之‘如其所是’（ａｓｔｈｅｙａｒｅ），而不是康德

所说的‘物自身’。它仍在康德的范畴所决定的范围之内，不过他忘掉了这个底据而只说外物之‘如其所是’之如相而已。因为他所

说的纯粹意识仍是识心也。”（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１卷，第２１８页）

倪梁康：《牟宗三与现象学》，《哲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吴汝钧也认为，牟宗三对胡塞尔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理据”，但

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没有照顾到胡塞尔后期的思想，参见吴汝钧：《纯粹力动现象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６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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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Ａｎｗｅｓｅｎ）。”①

再如，这同样影响到牟宗三对舍勒思想的了解。倪梁康认为，与牟宗三的思想意旨和思想方法

最为接近的现相学家是舍勒。但由于牟宗三对舍勒没有直接的了解，至少没有作过直接的评论，因

此错失了这种相互比较的可能性。这种比较至少可以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展开：一是在内容上。牟宗

三与舍勒都在追求客观的理念和价值，并且共同耕耘在伦理、宗教等实践哲学领域。在宽泛的意义

上，他们从事的是伦常行为与对象的现相学，而不是认知行为与对象的现相学。他们都把伦常行为

看作是第一性的，他们同样相信，虽然伦常行为较之于认知行为是奠基性的行为，但却需要通过认知

行为来加以澄清。二是在方法上。“牟宗三与舍勒都在追求道德认识的直接性、伦理直观的明见性，

反对康德‘本体’概念或‘物自体’概念的‘糊涂’或‘隐晦’。而且他们实际上都在运用现象学的本质

直观方法，无论是以‘智的直觉’（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的名义，还是以‘伦常明察’（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

Ｅｉｎｓｉｃｈｔ）的名义。”②

除倪梁康所列举的上述内容外，笔者想补充的是，由于对胡塞尔现相学理解不够深入，牟宗三没

有能够意识到“觉他”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内在相关性，反而将其与康德的智的直觉捆在一起，

使其研究走偏了方向。我们知道，胡塞尔在对意向性分析的过程中，涉及了两种不同的存在，一是真

理意义的存在，二是系词意义的存在。真理意义的存在讲的是真理是如何构成的。胡塞尔不同意传

统认识论将真理定义为主观认识与外部事物符合一致的做法，认为应当将真理视为意向性与含义充

实的彼此相符。系词意义的存在是指一个对象如何能够成为其存在。在胡塞尔看来，任何意识都是

某物的意识，意识指向对象，也就构形了一个对象的存在。由于胡塞尔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存

在的不同意义，致使系词意义的存在未能充分彰显出来。但这种意义的存在在其学理中毕竟是存在

的，通过研究，将其发掘出来，人们就会明白，意识指向一个对象，创立一个对象，其实就是建构一种

存在。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建构的过程并不是康德所说的判断，不需要时空和范畴这些认识的形式，

是直接进行的，是意向的直接指向，直接意指，直接建构。这种情况就是笔者所说的“胡塞尔现相学

意向性的直接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牟宗三花费如此力气创立其存有论，阐发智的直觉

的思想，主旨无非是强调道德本心可以直接呈现对象，直接赋予对象以意义，建构一种道德存有。这

种思维方式与“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直接性”所要说明的其实是一个道理。不同之处仅在于以下

两点：其一，胡塞尔现相学意向性的根据是意识，牟宗三存有论的根据是道德之心、道德主体；其二，

胡塞尔现相学的重点是强调通过“本质直观”、“范畴直观”、“本质还原”达到对于本质的认识，牟宗三

则特别重视道德本体对于对象的直接呈现，直接赋予。尽管有这些不同，但二者之间在思维直接性

这一点上的相似性还是清晰可辨的。假如牟宗三能够对胡塞尔现相学有深透的了解，以其敏锐的洞

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应该可以看出他所着力彰显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与现相学的意向性这种直接

性的相通和相似的关系。即使由此尚不足以决定其一定能校正其对康德智的直觉思想理解之失，但

至少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与胡塞尔现相学的内在相似性，甚至由此可能将其研究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

方向。

五、以“自觉”证“觉他”

牟宗三在这方面的失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以“自觉”证“觉他”。牟宗三跟随熊十力多

年，得其师之真传，是十力学派最有力的传承者之一。牟宗三从熊十力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排

列其中最重要的，“当下呈现”恐怕是跑不了的。自从牟宗三最初听熊十力讲当下呈现之后，当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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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便成为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常讲不辍。在牟宗三学理中，当下呈现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本

心仁体遇到道德问题一定会瞬间表现自己，向人发布命令，要求人必须如此，不能如彼。换句话说，

人对本心仁体的认知是直接得到的，不需要借助其他中介。这可以叫做“自觉”意义的呈现。二是人

在成就道德之后，道德之心不甘寂寞，总要对外部对象指手画脚，表达自己的意见，将自身的价值和

意义影响它们，创生道德的存有，做到境不离心，心外无境。这可以称为“觉他”意义的呈现。由于牟

宗三正式关注康德智的直觉问题是比较晚的事，所以他最初讲当下呈现还没有提升到智的直觉的高

度。《心体与性体》之后，智的直觉的问题才引起牟宗三的关注，于是专门撰写了《智的直觉与中国哲

学》和《现象与物自身》，重新从这个角度探讨当下呈现的问题。这时牟宗三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不

管是“自觉”还是“觉他”，当下呈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都是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显然不是感性的，而

是康德所不承认人类可以具有的那种智的直觉。

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牟宗三分列三步来证明人何以具有智的直觉。第一步是对本心仁

体的认识：本心仁体之明觉活动自知自证其自己，这在中国以前叫做逆觉或逆觉体证。本心仁体之

知即是逆觉体证，逆觉体证之对象是本心仁体之自己，而不是本心仁体之现相。这里没有能所之分，

一切均指向本心仁体之自己。牟宗三认为，按照康德的学理，与现相相应的是感性直觉，与物自身相

应的是智的直觉。既然逆觉体证的对象是本心仁体之自己，其思维方式当然就是智的直觉，而不是

感性直觉。第二步是道德之知如何过渡到道德之行。智的直觉觉到本心仁体之后，本心仁体必然发

布命令，引生具体的德行，其间没有任何间断，没有任何阻隔，“沛然莫之能御”。所以智的直觉之觉

之即是创生之，创生一个又一个实际的德行。第三步是道德之心如何创生存有。这一步最为要紧。

牟宗三指出，道德之心本是无限的，不但可以显现于道德行为之中，同时也可以遍润一切存在而为其

体。前者是它的道德实践的意义，后者是它的存有论的意义，而这又叫做道德的形上学。在道德的

形上学中，成就个人道德创造的本心仁体总要连带着其宇宙生化而与之为一。就此而言，一切存在

皆在此感润中而生化，而有其存在。这种仁心之感通无外又称为觉润。“仁心之明觉活动觉润一切，

同时即照了一切。此照了活动即是它的‘虚明照鉴’，在此说‘智的直觉’。它的虚明照鉴觉之即润

之，润之即生之。故智的直觉本身即给出它的对象之存在（对象是方便言，实无对象义），此即智的直

觉之创生性。”①道德之心有绝对普遍性，可以遍润一切，创生一切，感通无外，觉润无方，同时即给出

它的对象之存在，创生道德之存有。在上述步骤中，牟宗三特别强调，人既有认知之心，又有道德之

心。认知之心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道德之心的思维方式是智的直觉。认知之心和道德之心都可

以创生存有。认知之心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其创生的是现相的存有。道德之心的思维方式是智

的直觉，其创生的是物自身的存有。“如是，同一物，对智的直觉说，它是一物之在其自己（物自体），

此即康德所说‘物自体’一词之积极的意义，（唯彼不取此意义而已），对感触的直觉与辨解的知性说，

它是现象，因而也就是一对象。”②这一表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明确道出牟宗三这样一个观

点：道德之心并不创造现相的存有，而创造物自身的存有。因为康德不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所以

无法证成人可以创造物自身的存有。如今我们不同了，我们有中国哲学传统为底据，可以证明人确

实具有智的直觉的能力，可以创造物自身的存有，从而一举克服了康德哲学的缺陷，超越于康德。

《现象与物自身》坚持的也是这样的思路。在该书中，牟宗三同样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我们如

何能够知道我们的知体？牟宗三认为，这必须从本心仁体能够逆觉体证的特点说起。逆觉体证是本

心仁体的重要特点。比如，见到孺子入井，本心仁体就会当下惊醒，受到震动：“震动而惊醒其自己者

即自豁然而自肯认其自己，此谓本心之自肯；而吾人遂即随之当体即肯认此心以为吾人之本心，即神

感神应自由自律之本心，此种肯认即吾所谓‘逆觉体证’。即在此逆觉体证中，即含有智的直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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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０卷，第２５６页。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０卷，第２５７页。



是，遂得谓吾人虽是一有限的存在，而亦可有‘智的直觉’也。”①知体明觉随时呈现，这种呈现的过程，

就是切己自反的过程，也就是古人说的逆觉。这种觉不是去认知孺子入井这一情景，也不是对此事

进行概念的思考，而是向内心之逆觉。这种逆觉就是智的直觉。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牟宗三进一步

谈到了儒家无执存有论的建构问题：“言及儒家的‘无执的存有论’，则当集中于阳明所言之‘知体明

觉’而言之。本书开始由道德的进路展露本体，本即是依阳明而言的。”②这里说得非常明确，牟宗三

论证儒家的无执存有论，主要是就阳明的知体明觉而言，而这也就是由道德展露本体的进路。儒家

的道德实体具有形上的意义，本身即是形上学的。这种道德实体是一个创生实体，可以创生万事万

物，其中既有行为物，又有存在物，不仅可以决定具体的善行，而且可以使宇宙万物具有价值和意义。

特别重要的是，因为阳明所说的知体明觉是智的直觉，不是感性直觉，所以由其所创生的这种具有价

值和意义的宇宙万物，便具有“在其自己”的性质，而不再属于现相。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和《现象与物自身》是牟宗三论述智的直觉问题最重要的著作。这两部

著作虽然特点不同，但证明人可以有智的直觉的思路却完全一致。在这一证明中，牟宗三的起点都

是“自觉”。他强调，康德不同意人可以有智的直觉，但儒家自始就认为人对于本心仁体可以有直接

的认识。这种直接认识即是直觉，这种直觉当然不是感性直觉，所以是智的直觉。然后牟宗三又以

此来证明“觉他”，特别强调，道德之心有“涵盖乾坤”的特点，一定要将自己的视线推广出去，将整个

宇宙万物收揽在自己的视野之下，即所谓创生道德的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这种创生道德存

有的过程通过明觉感应而进行，这种明觉感应与人对本心仁体的“自觉”具有同等的性质，也是智的

直觉，所以道德之心创生存有之“觉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智的直觉。细心检查牟宗三的上述思路，可

以发现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瑕疵，这就是直接以“自觉”证“觉他”。“自觉”与“觉他”是两个相近而又

不完全相同的问题。“自觉”讲的是对于本心仁体的体认。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始，就强调“为仁由

己”。孟子进一步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了“反求诸己”的主张。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儒家心学的

核心，它告诉人们，人可以直接体认自己的本心仁体，这种体认不需要借助任何逻辑，不需要通过任

何语言，只是一想就能想到，一求便能求到。这种思维方式与感性直觉不同，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也

可以说大致相当于康德所不认可的智的直觉（尽管康德并不这样认为）。“觉他”就不一样了。“觉

他”从性质上说，是道德之心影响宇宙万物，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附加在山河大地、一草一木之上。

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原本只是自然的存在，只是因为人的存在，加上人有道德性，受其道德性的影响，

才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牟宗三将这一过程称为“觉他”———通过道德之心

“润泽”、“觉润”宇宙万物———是非常形象的，而他将这套理论标示为道德的形上学，也极具理论意

义。但同时必须清楚看到，“自觉”与“觉他”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自觉”是一个认识问题，

谈的是人们如何体认自己的本心仁体，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觉他”则是一个存有问题，谈的是道德

之心如何赋予宇宙万物以价值和意义，属于存有论的范畴。认识问题与存有问题虽然也有关联，但

毕竟分属不同的领域，不能直接以此证彼或以彼证此③。

有读者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会问：存有难道不是一个认识问题吗？胡塞尔的现相学从

整体上不也是应该纳入到认识论的范围中的吗？对此笔者是这样理解的：胡塞尔的现相学从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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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１卷，第１０６页。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１卷，第４５１页。

这个问题隐藏较深，不易察觉，而这种现象在牟宗三研究中普遍存在。如有的学者在分析了儒学对本心仁体的体认是智的

直觉之后，便由此断言智的直觉是可能的。“在牟宗三，‘智的直觉’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上是真实的，即‘智的直觉’

是真可能的。既然是真可能的，‘智的直觉’作为‘存有论的呈现（实现、创生）原则’，它就能够创生或实现某物，即直接给出某物之存

在，因此，‘物自身’便具有了真实而具体的内容，即价值意味的‘物自身’便可以被‘稳定’。”（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

上学之可能》，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０页）必须看到，儒家对道德本心可以逆觉体证，这种逆觉体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

一种智的直觉（尽管康德并不承认这一点），但并不能由此证明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



当然应该归入认识论的范围，这一点没有疑义，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对现相学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也

没有办法对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但现相学从整体上应归入认识论范围，并不等

于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属于认识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不妨来检查一下胡塞尔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胡塞尔认为，在我们考察意指行为与直觉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已经牵涉到了认识问题。“但在

这个关系中，意指本身并不是认识。在对单纯象征性语词的理解中，一个意指得到进行（这个语词意

指某物），但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被认识。”①就是说，尽管意指行为本身涉及认识问题，但单单一个意

指行为还没有什么东西被认识。“只在当一个含义意向通过直观而得到充实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

意向在足够的充盈中被直观所证实时，真正的认识才成为可能。”②厘清这层关系对于分析牟宗三“觉

他”思想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这种分析，牟宗三所说的“觉他”，就其思想本质而言，是以意向

（当然是一个特殊的意向，道德的意向）指向一个对象，从而创生一种存有，一种现相。这个过程当然

与认识有关，但其本身尚构不成完整的认识环节，不能将其与认识问题同等看待，特别是不能将其与

对本心仁体的认识归在同样的序列之中。

遗憾的是，牟宗三不是这样。他没有对“自觉”与“觉他”的不同加以具体的分析，而是将其混在

了一起。在他的论述中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人既然可以对本心仁体有直接的认识，这种认识

是一种智的直觉，那么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同样是直接进行的，所以也是一种智的直觉。这是他自信

地宣称，他借助中国哲学的智慧，证成了人完全可以具有智的直觉，从而超越了康德的重要底据。对

于牟宗三这一自我评价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自觉”是智的直觉的判断，笔者持赞同态度，虽然

笔者清楚地知道这种看法在康德的文本中是不允许的。对于“觉他”是智的直觉的判断，笔者则持反

对意见。如果把牟宗三“觉他”是智的直觉的理由，即无需时空，无需范畴，没有用相拿出来一一分

析，不难看出，这些理由都难以成立。道德之心创生存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宇宙

万物，使原本没有任何道德色彩的山河大地、一草一木染上道德的色彩。这个过程尽管用不上时空

和范畴这些康德认识论中的形式，但也绝对少不了时空和范畴一类的东西，因为笔者坚持认为，道德

之心本身就是本质，就具有时空性（笔者关于道德之心有时间性的看法与传统儒学以及牟宗三的理

解有原则性的区别，特请注意）和范畴性。由此可以说明，即使我们不按学界通行的理解，不从“本源

性”，而是按照牟宗三的诠释，着重从没有“曲屈性”、“封限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概念，“觉他”的思维方

式也很难说是智的直觉。分辨上述问题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一定要把认识问题和存有问题分开来

处理。“自觉”与“觉他”虽然都是“觉”，但性质并不相同。“自觉”是认识问题，“觉他”是存有问题。

“自觉”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达到对于本心仁体的认知，“觉他”问题的核心是道德之心如何创生对象的

存有，将其赋予道德的价值与意义。虽然“觉他”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中也离不开认识这一主题，但毕

竟有其独立性。牟宗三没有明确区分这两者的不同，因前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将后者作为认识问

题来处理，未能凸显其存有论的特质。这个环节的疏漏对于牟宗三存有论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这

是必须再三注意的。

六、简要小结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牟宗三在“觉他”问题上陷入失误的原因十分复杂。这方面首先要说的

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有欠准确。智的直觉在康德学理中的重要含义是本

源性，特指一种不需要对象刺激，其本身即可以形成经验的直觉。牟宗三不是这样，而是着重从是否

需要范畴，是否需要时空，认知是否有“曲屈性”和“封限性”，是否有所变形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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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Ａ５０４ ５０５，Ｂ２３２ ３３；中译本，第３７ ３８页。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第５０页。



以为凡是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不受时空和范畴影响的思维方式即是智的直觉。这种观点一生都

没有更改，成为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一个逻辑支点。这种错误理解，导致牟宗三误解了康德将智的直

觉归给上帝的真正意图，将康德这个批判性的概念改换成事实性的概念，以为这种能力虽说我们人

类不能具有，但我们确知上帝可以具有，从而坐实了上帝的智的直觉，将康德变成了一个独断论者，

丢失了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不仅如此，这种错误理解还导致牟宗三误解了康德设定智的直觉的对

象。康德设立智的直觉很重要的考虑是理性的实践目的，智的直觉的对象主要是作为先验理念的本

体，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对象。牟宗三不是这样，他先将智的直觉的对象指向一般的经验认识

的对象，接着又将这种对象引向一种特殊意义的物自身，即所谓价值意味的物自身，主张只要依据中

国哲学传统，证明了人可以有智的直觉，那样我们就可以直达物之在其自己，而不必停留于现相之上

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到，这就是对胡塞尔现相学了解不够透彻。这个缺陷对牟

宗三的影响很大，使其无法了解到他所说的“觉他”与现相学的意向性有着相通性和近似性，从而错

失了从这个角度阐发“觉他”思想，将相关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机会。以上述这些环节为基

础，牟宗三来了一个以“自觉”证“觉他”。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传统自始就承认人可以对本心仁体有

直接的体认，直接的认识，这种认识即是康德所不承认人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觉。既然儒家承认人可

以有智的直觉，而道德之心创生宇宙万物之存有即所谓“觉他”的过程如同人对本心仁体的体认一

样，也是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所以也是智的直觉，从而正式宣称他证明了人可以具有智的直觉，可

以创生物自身的存有，从而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问题，超越了康德。牟宗三的这一致思路线，盘根

错节，层峦叠嶂，堪称２０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大谜团。不明其故，很容易被其庞大的系统迷惑，

陷入其中，无法脱身。从１９７１年《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出版算起，牟宗三正式将“觉他”的思维方式

视为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已近半个世纪了，那么多人学习它，研究它，其中有治中国哲学的，有治西

方哲学的，也有进行中西比较研究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够清晰看穿其中的破绽，无法直接指明“觉他”

的思维方式既不是康德意义的智的直觉，也与牟宗三自己诠解的智的直觉对不上号①。由此足见这

个问题之困难，亦足见笔者之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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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晓芒从康德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了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思想的理解存在着重大偏误，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这一点必

须予以充分肯定。但可能是受到专业方向的限制，他似乎并不了解牟宗三论“觉他”的真实用心，也不明白牟宗三何以要如此立论。

邓晓芒对牟宗三的批评只在康德学理范围内有效（这一点已十分不易），而未能真正破解这里所说的“牟宗三儒学思想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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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说命》“鹃肩女惟”疏解

虞 万 里

摘　要：清华简《说命》形容傅说状貌时用了“鹃肩女惟”一词。对“鹃肩”之解释，人各异说。通过对简

文“ ”和“鸢”从甲金文、战国简文以及声韵上的关系比较论证，确定“鹃肩”即古文献中的“鸢肩”。以鸢

肩喻人之状貌，是着眼于鸢鸱双翅收敛时高出颈椎的形象，与荀子形容傅说“身如植鳍”形状同义。因为

“ ”字甲骨文从“戈”，后世隶变成 ，故又误作“戴肩”等词，以字形和声韵贯穿求证，均可迎刃而解。“鸢

肩”一词在先秦已被形容为一种贪婪的恶相，但秦汉以后则被相术书和史家用为圣人之相，使人不明所以。

清华简《说命》傅说“鸢肩如椎”一词出，使我们找到了秦汉而下以“鸢肩”形容圣人殊相说法的源头，进而更

顺利、清晰地解释出一系列原被误解的词汇。

关键词：清华简；说命； 肩；鸢肩；圣相

清华简《说命》是战国时所抄写的有关傅说和高宗武丁故事，共有三篇，每篇最后一简简背都有

篇题“傅说之命”。上篇由七支简组成，其第二简末第三简首简文描写傅说形貌，有句云：“
&

（厥）?

（说）之 （状）， （腕）［二］肩女（如）惟（椎）。”①李学勤先生举出《荀子·非相》篇“傅说之状，身如植

鳍”，以为可以相参，至为重要。杨蒙生谓此句写“傅说的状貌，雄武有力”②，亦力图有所解释，然“雄

武有力”实非简文本义。此句后四字，“鹃”字简文作“ ”，“肩”字作“ ”，隶定应无问题。然谓“鹃”

字通“腕”，“腕肩如椎”，义难圆通。窃意“ ”即文献中常用之“鸢”字。“ ”即“鸢肩”③。下面先剖

析字形、声韵关系，而后引证文献，比物疏解其词义形状特性。

一、“ ”、“鸢”二字构形解析

“ ”与“鹃”仅左右结构互换，皆从“秚”声，当无疑义。“鹃”，《广韵》古玄切，古音在见纽元部。

“鸢”从“弋”声，《广韵》与专切，古音在喻纽元部。韵同部而声纽有见、喻之别。谐声字与故书异文，

于见溪群疑与晓匣影喻之间，多有通转与假借。清人已注意及此。钱大昕曾云：“凡影母之字引而长

之则为喻母，晓母之字引长之稍浊则为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轻读亦有似喻母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

区别。”④他列举“荣怀”与“杌陧”，古为双声，今则有匣喻之别；“嘻噫”、“於戏”、“於呼”、“呜呼”，古皆

叠韵兼双声，今则或属影母，或属晓母，或属匣母。蔡凤圻曾撰《见溪变晓匣说》和《晓匣与影喻》二

　

作者简介：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①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下册，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２页。

②　杨蒙生：清华简《说命上》校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ｔｗｘ．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ｃｅｔｒｐ／

６８３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７０８１９４２８１０６０６６５６／２０１３０１０７０８１９４２８１０６０６６５６＿．ｈｔｍｌ。

③　笔者撰文释此词时，未见网上胡敕瑞《读清华简札记之一》一文，胡文先我将此词释为“鸢肩”（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ｔｗｘ．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ｃｅｔｒｐ／６８３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０１０５１５４８２２８１６９２５１９８／２０１３０１０５１５４８２２８１６９２５１９８＿．ｈｔｍｌ）。唯本文引证、比喻、疏解有出其

外者，故存此求教。

④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２ １２３页。



文，专就牙、喉两组声母之互通，即晓匣与影喻就举出一百数十个字例，并有详析讨论①。就“秚”与

“弋”之声符而言，鹃是见纽，“涓”、“狷”、“?”、“?”等一批字固读见纽，然“秚”声本读影纽，“ ”、

“ ”、“
'

”等字同读影纽，“捐”字读与专切在喻纽，“軭”、“鎗”、“腘”三字火玄切在晓纽，“?”、“ ”二

字胡畎切在匣纽，一声符而读成四纽。更有一字而兼两读者，“
(

”，乌县切，又读许缘切，影而兼晓；

“鈂”，古玄切，又读胡犬切，见而兼匣；“
)

”，姑泫切，又读胡畎切，见而兼匣。由此可证，“ ”字读成

喻纽“鸢”，在实际读音中完全可能。

再论“鸢”字。“鸢”字金文据隶定者有二十个，然多为一鸟形上置一“弋”或“戈”形之物。如鸢鼎

字形作 ，鸢祖辛壶和鸢祖辛卣字形作 ，鸢方彝字形作 ②，皆非严格意义上之文字，故有人将

之归入族氏铭文符号③。“鸢”字见于出土资料者，首见于上博简《竞建内之》一篇，简文云“高宗命

□（傅）鸢（说）”，字形作“ ”④，分析其字形，左“鸟”右“戈”，应是从鸟，戈声。与“鸢”字构形不同。然

其指殷高宗时傅说则无疑义。鸢，《说文》未收，其字形是从鸟，弋声。然弋声，清代以来古音学家皆

归在之部入声，未有例外。《广韵》从“弋”得声之字都在职、德、代、质诸韵，无阳声韵字，唯一例外的

是“鸢”在仙韵。之部与元部（仙韵）关系疏远，故从“弋”声之“鸢”字作为“ ”之异体声韵上难以说

通。今出土简牍作“ ”，字形当另作分析。戈，古禾切，古音见纽歌部，故《广韵》从戈声之字在歌、

果、过、麻数韵，古音皆归歌部。歌、元二部阴阳对转，《广韵》“ ”，户关切，匣纽删韵，由见转匣，与

“秚”声兼有影喻和晓匣一致。更有一证，《广韵·戈韵》有“ ”字，古禾切，注云“鸟名”。此字应该就

是《竞建内之》“□（傅）鸢”之“ ”，亦即《说命》“ ”之“ ”，唯因已难知其义，只能以“鸟名”释之。

确证“ ”、“ ”一字，即常用“鸢”字之正体，而后可讨论《说文解字》之“ ”。

《说文解字》无“鸢”字，唯有“ ”形，释云：“鸷鸟也，从鸟，
*

声。”音与专切，即“鸢”字之音，是两

形或即一字。《诗·小雅·四月》“匪鹑匪鸢”孔颖达《疏》：“《说文》又云：鸢，鸷鸟也。”《大雅·旱麓》

“鸢飞戾天”孔颖达《疏》：“《说文》云：鸢，鸷鸟。”是《说文解字》原有“鸢”字，义与“ ”同，皆为“鸷鸟”。

其为二篆抑或一字重文，散佚难明。然从顾野王《玉篇》将两字前后排列：“鸢，以专切，鸱类也。 ，

同上。”⑤似当是重文。徐铉在“ ”下按云：“
*

非声……今俗别作鸢，非是。”“
*

”声宜 切，《广韵》入

陌韵，古音在锡部，与元部无阳入对转关系，故徐铉疑“
*

”非声。从异文角度考虑，《说文解字·鸟

部》“?”下引《诗》“匪?匪 ”，证明《四月》一诗汉代确有异文。马宗霍谓许作“ ”“或本三家也”⑥。

《说文解字》既兼引四家诗，则作“ ”不管是何家，必当时流行之本。

自《竞建内之》“ ”字出，“鸢”字从“戈”不从“弋”，至为明显。后世所以有从“
*

”之“ ”，从简牍

字形可获得解释。“ ”右边“戈”字，偏转角度视之，极似“ ”字。检视战国文字和汉隶很多“戈”形，

皆可意会两字相似程度。如居延简２８６·２６Ｂ“武”字作“ ”，银雀山简“战”作“ ”５０３、“ ”４０５，

“我”作“ ”２６０，“义”作“ ”２５０，尤其“我”、“义”戈旁末笔上钩，多与“ ”形相近似。故“ ”疑为

９２１清华简《说命》“鹃肩女惟”疏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蔡凤圻：《见溪变晓匣说》，《说文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１９３９年，第２５ ３５页；《晓匣与影喻》，《说文月刊》第二卷第

六、七期合刊，１９４２年，第３１ ３４页。

参见吴镇烽：《金文通鉴》软件。

参见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附录《族氏明文资料汇编》Ａ０３１、Ａ０３２等，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７ ３７８

页。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图版第２０页。

此为经宋陈彭年修订之《大广益会玉篇》，今从杨正业、魏现军等从金邢准《新修薱音引证群籍玉篇》一书勾稽恢复的唐孙强

上元本《玉篇》考察，次序相同（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５页），知两字很可能是顾野王原序，系从南朝梁以前抄本《说文》

之原貌。

马宗霍：《说文引诗考》卷一《说文引经考》，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１年影印本，第３７５页。



“ ”在隶定时讹写而保存下来之形体，后即作为“ ”异体并存。“ ”、“ ”异体应该在许慎之前就

已存在，故《说文解字》作为重文，而后世抄录脱“鸢”形，以成今貌。徐铉谓
*

非声，是，而云“俗别作

鸢非是”，则可斟酌。“ ”字清代《说文》学者颇多争论。王念孙谓“ ”从“
*

”声，不当音与专切，而

应与 等字音五各切，与“鸢”为两字，或未注意“
*

”形之隶变。然其谓“鸢”字原当从“戈”，古从戈声

之字多读入元部音，则符合音理。尤其指出汉隶“戈”形多有省作“弋”者，举出《曹全碑》之“战”作

“ ”，“威”作“ ”，《张迁碑》之“畿”作“ ”等，皆从“戈”之字省变为“弋”，洵为卓识①。此

外，《刘宽碑》“机”作“ ”，《高彪碑》“几”作“ ”，从戈而省作弋者颇多，似非笔误，可视作汉隶

省笔之习惯。今《竞建内之》从“戈”作“ ”，传世字形从“弋”作“鸢”，演变轨迹当与“战”、“威”、“畿”

同。王氏又谓“鸢”字增笔则讹为“ ”，《急就篇》“鸢鹊鸱枭惊相视”，皇象本即作“ ”。“ ”从“戈”，

犹存“ ”字原形②。由“ ”之从“戈”，反思前举金文族氏徽号之“ ”，上确象戈戟之形。今见铸有

此字铭文之铜器皆晚商时期，此是否为傅说后代以“ （ ）”为族徽，虽邈不可征，然却可致思。

由上所证，知鸱鸟原字作“ ”，或作“ ”，因汉隶“戈”常省作“弋”，故有“鸢”形。又增笔作“ ”，

附加饰笔，犹保存“戈”形。清华简《说命》作“ ”，系古代不同地区所造之方音字，歌部之“戈”和元部

之“秚”，即不同地域所加之方音对应声符。其具体方域虽无法确指，但大致范围仍可推测。林语堂

曾撰《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一文，举十一证，明先秦陈宋淮楚一带，往往将寒部字音读若歌部之音③。

根据笔者之古方音造字理论④，立足于“ ”和“ ”等均读元部音而无歌部之音，因而“ ”应为通行字

形而读元部音，陈宋淮楚读此字如歌部音，故可能造一个从“戈”声的异体字。因为从歌部“戈”声的

“ ”在其他地区不会读元部音，所以“ ”出现于上博楚简中是有其地理方音因素支撑的。清华简

《说命》“ ”虽有可能是陈宋淮楚之地为“ ”所造异体字（因为当地人读“ ”如歌部音），但可能性

较小。

二、“鸢肩”的词义与形态

“鸢肩”一词，文献屡见。归纳其所形容之人物，可区为三类，一是当时真实之记录，二为对三代

圣贤之追记，三系近于小说之描写。

（一）真实记录。《国语·晋语八》：“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

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遂弗视。”⑤叔鱼即晋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鲋。《列女传·晋羊叔姬》所记相

同。《后汉书·梁冀传》谓冀“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眄，口吟舌言”，《旧唐书·马周传》谓少孤贫好学

的马周“鸢肩火色”，两《唐书》均谓史思明“鸢肩伛背，貵目侧鼻”。宋代又有谓东汉窦宪、初唐骆宾王

亦鸢肩之记载，然范晔《后汉书》、汪辑八家《后汉书》及两《唐书》皆不载，似有讹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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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鸢不同字”条引王念孙说。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

７３４ ７３５页。

关于“鸢”、“ ”、“ ”之形体和音读，清代说文学家和《诗经》学者多有讨论，异见纷繁，将另文详述，这里不再展开。

林语堂：《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１９３３年，第４２５ ４２８页

虞万里：《从古方音看歌支关系及其演变》，《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 ４２页。

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９３７页。

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十七《杂记》“事同”条谓“窦宪鸢肩，马周亦鸢肩”（《丛书集成初编》第２０７册，第１６９页），宋陈郁

《藏一话腴外编》卷下《论写照》谓“窦将军鸢肩，骆宾王亦鸢肩”（《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６５册，第５６９页）。按，骆宾王鸢肩未闻，此疑

陈以马周字宾王而误为骆宾王。



（二）追记三代人物。最早应属新出清华简《说命》之追记傅说。汉代纬书《春秋元命苞》、《演孔

图》和班固《白虎通》、王充《论衡》等又谓颛顼、帝喾鸢肩。北齐刘昼《刘子·命相》亦云“帝喾戴（鸢）

肩，颛顼鈘覭”。虽所指不同，其形容则一，详下所述。

（三）对子虚人物描述。《淮南子·?形训》：“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

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此笼统记述东方人之形态。又

《道应训》云：“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

下其臂，?逃乎碑。”①此近于里巷小说之描写。

就以上人物分析，羊舌鲋生当春秋中晚期，傅说则是殷商武丁时人，《国语》成书年代早于清华简

《说命》书写年代，但清华简《说命》传承之史实又早于《国语》之记载。梁冀、马周以下，近于史实记

录，至于帝喾、颛顼，恐系附会。用“鸢肩”形容某人，它究竟是怎样一个形状，古人多有解释，然因异

文讹字歧出不一，颇多纠葛，需要作一番梳理。

韦昭注《国语》云：“鸢肩，肩井斗出。”明道本系统皆作“斗”，而公序本作“肩井升出”。秦鼎云：

“斗出，旧作‘升出’，误也，今从明本。斗、
+

通用，
+

，峻绝也。”②《后汉书·梁冀传》李贤注“鸢肩豺

目”云：“鸢，鸱也。鸱肩上竦也。豺目，目竖也。”张以仁是秦说，并谓“《说文解字》无
+

、陡二字，即以

此‘斗’字为之”，汉隶斗“与‘升’形近，因以误也”③。俞志慧谓“斗出”不辞，难以理解，因据李注之“上

竦”及命书“腾上必速”之说，谓“升与竦、腾义近，斗则于义无所取，故仍当依公序本作‘升’”④。按，

“升”、“斗”形近相淆，文献多实例，欲判其是非，须明白韦注“肩井”之义。

肩井系人体穴位名，位在肩膀大椎穴与肩峰端联机之中点上（如图一）。“升出”与“斗出”皆非紧

密结构词汇。斗可指刁斗之“斗”，亦可解作斗勺之“斗”。古代刁斗呈倒梯形状（如图二），其形中间

低而两端高，与北斗七星中间之斗勺形同，故“斗出”可理解为像斗形一样，中间低而两端高出。肩井

穴位左右肩各一，相对于人身中轴第三节胸椎身柱穴、第五六节胸椎神道穴而言，左右肩两个肩井穴

就像斗形之两端斜出一样⑤。《肘后方》谓肩井在“两肩小近头凹处”⑥，则以头部下接脊椎处为基点

而言。若两肩上竦，则头更下陷，行状正与韦昭注所谓“肩井斗出”相吻。而“升出”作“肩井”谓语，于

义无取，知“升”为“斗”之讹字。

转从喻义“鸢肩”之禽鸟鸢鸱分析。鸢属隼形目鹰科，李贤解为鸱，是承汉郑玄《毛诗笺》和《苍颉

解诂》等古注，为六朝以前人之共同认识。鸱属形目鸱科，与鹰科不全相同，古人对鸟类认识未

必与现代目科一致，可以理解。故相传隼形目鹰科之鸢俗名老鹰或老鸢，或黑耳鸢、鹞鹰，鹰鸢因其

翅膀长大，当其凌空展飞时，两翅前端超过喙嘴（参见图三“鹰飞图”），而栖止时，两翅多上竦。两翅

上竦，故颈项显得下陷（参见图四、图五“鹞鹰栖止图”）。若以翅喻肩，正视其形，与斗勺两端斜出之

形相似。以之观人相，人之肩膀上竦，头便似下陷，若就头连接颈椎或稍下之身柱、神道二穴为基点

视之，上竦之两肩亦若斗勺之两端、鹞鹰之两翅。此即所谓鸢肩之形和韦注之义。

简本《说命》形容傅说之状貌“ 女惟”，李学勤先生谓“惟”读如“椎”，并引《荀子·非相》“傅说

之状，身如植鳍”参佐，得其确证。《说命》写作“如椎”，“椎”亦作“锥”。《战国策·齐策六》：“君王后

引椎椎破之。”鲍本“椎”作“锥”。锥形之物，上宽下细，其形如图六。圆锥上平面之左右两点，犹韦昭

所说肩井穴位。其下一点，犹上所言第三节胸椎身柱穴或第五六节胸椎神道穴。连接上面两点，即

所谓“肩井斗出”。拟其形，则犹如鸢鸱之两翅高竦，故云“ 女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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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６７、１２８８页。

引自俞志慧：《国语韦昭注辨正·晋语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７页。

张以仁：《国语評证》卷十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第２７５页。

俞志慧：《国语韦昭注辨正·晋语八》，第１８７页。

“肩井”穴之命名，是否取义于水井中间凹陷，井栏上突之象，笔者非经络专家，无法判断。

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４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５页。



荀子描写傅说形状“身如植鳍”，杨絫注云：“植，立也。如鱼之立也。”郝懿行补注：“鳍在鱼之背，

立而上见，驼背人似之。然则傅说亦背偻欤？”①郝说以鳍在背而以驼背形之。背驼者两肩多上竦，

《旧唐书·史思明传》谓史“鸢肩伛背”者是。然鸢肩者未必一定背驼，故郝说虽形似，犹未达一间。

日人物双松云：“《正字通》‘鳍’注：‘鱼脊上鬣。’《荀子》云云，言‘如鱼脊之立’。以此观之，恐脱‘脊’

字。意翅亦鬣类，当通呼鳍。岂谓肩轩然欤！”②物双松所引《正字通》注文，实沿袭戴侗《六书故》之

说。其谓脱“脊”字，似不如安积信怀疑“鱼”为“鳍”字之讹为近实③。“鳍”字坏损而成“鱼”，自然之

理。然其谓“肩轩然”却得其实。鱼有背鳍、臀鳍、尾鳍、胸鳍和腹鳍等，皆为水中游动之器官。此当

指胸鳍，相当于高等脊椎动物之前肢，位于左右鳃孔后侧。胸鳍近首，犹人之臂（参见图七“鱼鳍位置

图”）。鱼游动时，胸鳍紧贴鱼身，减少阻力，得以快速游行。若欲急速停止前行，则左右胸鳍竖起，其

阻碍水流。若胸鳍竖起时，将鱼置于直立人一样形态，则双鳍上竦，如人双肩上竦（亦可谓“肩井斗

出”），如鸢鸱双翅上竦（亦可谓“鸢肩如椎”）。故鸢肩与植鳍取譬殊途，所形容之行状则相近相同。

“ ”在传世文献中作“鸢肩”，与之相关联的词汇和清以来学者之考证诠释，也可佐证予说。

《淮南子·道应训》形容卢敖所见一士“泪注而鸢肩”，许慎、高诱注云：“泪，水。”王念孙对此曾有详细

考证，其说云：

　　“泪注”当为“渠颈”，高注“泪，水”当为“渠，大”，皆字之误也。俗书“渠”字或作“膒”，“泪”字

或作“ ”，二形相似，故“渠”误为“泪”。《广韵》“膒，强鱼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间谓之膒

?。”“膒”即“渠”字。《玉篇》云：“ ，俗泪字。”皆其证也。“颈”误为“注”者，“注”字右边“主”为

颈字左边“祙”之残文，又因“泪”字而误加水旁耳。若高注内“大”字今作“水”，则后人以“泪”字

从水而妄改之。渠颈，大颈也。渠之言巨也。《史记·蔡泽传》“先生曷鼻巨肩”，徐广曰：“巨，一

作渠。”彼言“渠肩”，犹此言“渠颈”矣。杜子春注《周官·钟师》引吕叔玉云：“《肆夏》《樊遏》

《渠》，皆周颂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强国篇》“是渠冲入穴而求利

也”，杨絫曰：“渠，大也。渠冲，攻城之大车也。”《汉书·吴王濞传》“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颜

师古亦云：“渠，大也。”是渠与大同义，故高注训“渠”为“大”也。《太平御览·地部二》引作“泪注

而 肩”，则所见本已误；《蜀志·郄正传》注引作“戾颈而 肩”，“戾”亦传写之误；《论衡·道虚

篇》作“?颈而 肩”，“?”字则后人以意改之，唯“颈”字皆不误。《艺文类聚·灵异部上》引作

“渠颈而 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为确据矣。④

王氏此条虽释“渠颈”，但却颇关“鸢肩”之形状。“泪注而鸢肩”，若牛头之对马嘴，于义无法解释，若

对勘文献异文，将“泪注”正为“渠颈”，则颈与肩义尚相连。唯王氏于“渠”无释，似从许、高之注为

“大”，大颈与“鸢肩”有一定联系却未必相切。刘文典注《淮南子》，别有取义，其说云：

　　《御览》三百六十九引《庄子》“卢敖见若士，深目鸢肩”，是《淮南》此文本出《庄子》也。泪注，

《论衡·道虚篇》作“雁颈”。“深目玄鬓”、“雁颈鸢肩”谊正相类，文亦相对。王充东汉人，其书当

较唐人所辑类书为可信。此当依《论衡》，不当依《艺文类聚》引文。⑤

王念孙以为“雁”字为“后人以意改之”，刘文典则以王充年代在东汉，较唐代类书为可信而当从作

“雁”。雁颈与鹅颈相似，长而弯曲，不管鸢肩如何上竦，不可能齐平雁、鹅之头。于省吾同意王氏正

“泪”为“渠”，谓“其说至当”，但却认为“颈误为注，失之牵强”。他的看法是：

　　注当读为盄，盄古读为度，故与注通。玄应《一切经音义》十七：“驻，古文住、萡、!、逗四形

同。”《方言》七：“傺、眙，逗也。”注：“逗即今住字也。”《汉书·匈奴传》：“逗遛不进。”注：“逗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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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郝懿行：《荀子补注》，郝懿行著，安作璋主编：《郝懿行集》第６册，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５６８页。

［日］物双松（荻生徂徕）：《读荀子》卷一，日本宝历十四年（１７６４）京师水玉堂刊本，第２４页。

参见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卷三引，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７页。

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九之十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８７４页。

刘文典：《三余札记》，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８页。



住同。”是均从主从豆字通之证。盖注与盄为音假，非注与颈为形讹也。《尔雅·释兽》“鞦颭短

盄”注：“盄，项。”《说文》：“盄，项也。”《庄子·德充符》“其盄肩肩”释文：“盄，颈也。”然则“渠注而

鸢肩”，即渠盄而鸢肩矣。①

于氏解“注”为“盄”，确然有据②。斯再补一证，南宋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四引《淮南子》作“渠

头”③，头虽非盄，其声韵均同，盖或音误。于氏但言王说“渠”字至当，未言“渠”作何解，似亦因高注从

王说释为“大”，是则“渠盄”为“大颈”。大颈与鸢肩可搭配联系，仍难以相吻。按，“渠”本人工开凿之

壕沟，壕沟之截面亦呈倒梯形，与斗形同，是亦即韦昭注所谓“斗出”者也。因盄颈像水渠一样凹陷，

故双肩便如鸢翅一样高竦斜出，前后两词因果关系显然，此与《说命》“ 如椎”、《非相》“身如植鳍”

描述之体状亦相一致。

三、与“鸢肩”相涉的“戴干”、“戴午”、“戴肩”

与“鸢肩”相涉之异文有“戴干”、“戴午”、“戴肩”等，且张冠李戴，被形容之人物亦多歧出，相当混

乱。西汉末之纬书好为异说，《春秋元命苞》云：

　　颛帝戴干，是为崇仁。

又云：

　　帝喾戴干，是为通明。发节移度，盖象招摇。④

东汉《白虎通·圣人篇》云：

　　颛顼戴干，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

。帝喾骈齿，上法月参，康度成纪，取理阴阳。⑤

同时王充《论衡·骨相》云：

　　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彩，舜目重瞳。⑥

稍后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云：

　　后嗣帝喾代颛顼氏，其相戴干，其号高辛。⑦

北周刘昼《刘子·命相》云：

　　伏羲日角，黄帝龙颜，帝喾戴（鸢）肩，颛顼鈘覭，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肩二肘，

文王四乳，武王 齿，孔子返宇，颜回重瞳，皋繇乌喙，若此之类，皆圣贤受天殊相而生者也。⑧

按，《左传·昭公十五年》：“以鼓子 归。”杜预注：“ ，鼓君名。”陆德明音义：“ ，本又作鸢。悦

全反。”《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有 焚其巢。”颜师古注：“ ，鸱也。音缘。”《庄子·列御寇》“吾恐

乌鸢之食夫子也”，《太平御览》卷五五五引作“乌 ”。是经史子皆以“ ”为“鸢”之异体。张参云：

“鸢，俗或作 。”⑨是唐人之文字观。前引皇象《急就篇》作“ ”，知汉人已如此写，未必如唐人之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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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于省吾：《双剑 诸子新证·淮南子新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影印本，第４２０页上。

何宁《淮南子集释》亦同意于氏之说，但认为《论衡》、《蜀志注》、《艺文类聚》皆作“颈”，遂疑许作“注”而高作“颈”，谓许固多

假字。此
$

有见地。见何宁集释：《韩非子集释》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８８２页。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四，日本早稻田大学逍遥文库藏坪内逍遥旧藏本，第１４册，第５页ａ。

赵在翰辑：《七纬·春秋纬》下册，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９页。赵注前条辑自《路史·史皇纪》注和《高阳纪》注，后条辑自

《初学记》卷九《帝王部》和《路史·史皇纪》注，《太平御览》卷八十《皇王部五》、卷三五七《兵部八十八》等。《路史·史皇纪》并言《春

秋演孔图》亦云，故赵在翰于《演孔图》中亦辑录之。

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７ ３３８页。《白虎通》原作“戴午”，陈立疏证本据卢文?校

本改为“戴干”。

王充撰，黄晖、刘盼遂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８页。按，《论衡》原作“戴干”，《校释》本已据方以智

《通雅》说改为“戴干”。

王符撰，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３８５页。

刘昼著，傅庶亚校释：《刘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１页。

张参：《五经文字》卷中，《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０６４册，第４０页。



俗。戴、 形近而讹，上引王念孙录《论衡》、《三国志》、《艺文类聚》皆作“ ”已可证。后王叔岷等亦

有证说①。

孙楷第以为“戴肩”当作“戴干”，说云：“今作‘肩’者，古‘肩’字读如‘干’，浅学者不知‘戴干’之

义，因以同音字易之也。”②孙氏列举纬书“戴干”为证，故谓“戴肩”当作“戴干”，不知音韵虽同，而字适

得其反。唯吴承仕列三证以释之，最为有力。一、“鸢”、“ ”异文，“干”、“肩”假字，“鸢肩”为古人常

语；二、“干”、“肩”同属寒韵，声纽亦近，得相通假；三、歙人呼肩甲为干?，读“肩”为“干”，正与旧音相

近；“戴”、“ ”形近而误③。“肩”、“干”古音皆见纽元部，自得相通相假。

据上所证，“戴干”即“ 肩”，亦即“鸢肩”。从皇象之书法，班固之用字，《左传》之异文，知“ ”、

“鸢”字形，在秦汉隶定时已形成歧异。而自《元命苞》作“戴干”，汉宋均注云：“干，也。招摇为天

戈，戈相副，戴之者像见天下以为表。”④全从“戴干”着眼作解。王充《论衡·讲瑞》云：“十二圣相各

不同，而欲以鮪戴角，则谓之麒麟相……戴角之相，犹戴午（干）也。颛顼戴午（干），尧舜必未然。今

鲁所获麟戴角，即后所见麟，未必戴角也。”亦从头戴干戈为解。以此知“ ”之误作“戴”，“干”之替作

“肩”，至迟在西汉末已形成。此字形之一误一借，遂启古圣人首戴干戈之异相，增加了纬书之神秘含

量。因纬书如此作，汉人如此解，故刘昼认为“若此之类，皆圣贤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视为天生实相，

诚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者也。传至当今，虽学者校核文献，纠正错讹，仍谓“古人传说如此，不足

怪也”⑤，“然其传说已久，姑存疑焉”⑥，可见古书影响之久远。

四、馀　论

“戴肩”、“戴干”虽系字讹，然其所蕴含之意义仍与“鸢肩”一样，皆系形容一种不同于凡人之殊

相，具此殊相者必是“崇仁”、“通明”或“清明”之人。“崇仁”即是崇仁义，见之于《左传》和《公羊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作“崇仁厉义”。“清明”出《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毛传谓“不

崇朝而天下清明”，意谓政教有法度条理。“通明”如《荀子·强国》所谓“求仁厚通明之君而托王焉”，

意谓开通贤明。三词虽皆与政治清简相关，却无与贤明君主之名讳连用者。相术之起源，不知何时。

《汉书·艺文志》“术数略”有《相人》二十四卷，盖已形成一定规模。纬书如《元命苞》、《演孔图》等大

量描述古先圣、贤相容貌，或与此类相书有关。《荀子》有《非相》篇，虽首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然

下举古之相士姑布子卿、唐举等，姑布子卿相赵襄子，唐举相李兑、蔡泽，则战国时相术已较普遍。溯

而上之，《左传·文公元年》公孙敖闻内史叔服能相人，知公元前７世纪（文公元年系前６２６年）已有

相人之术。《国语》叔向母所相叔鱼，已晚于叔服近五十年。前此文献不足，邈焉难征。今所见清华

简《说命》写于简牍之年代虽在战国中期，然其传承之文献或口头传说必早于战国前期或春秋以前。

此中有一问题必须理清，即叔鱼鸢肩，其母以为“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是属恶相，而清

华简《说命》说傅说“鸢肩如椎”，显为善相，与两汉纬书中列举的帝喾、颛顼等相同，两者如何调停，颇

费思量。

叔鱼母之相叔鱼，在公元前５８０年前后，简本《说命》笔书虽晚而传承或更在叔鱼母看相之前。

《说命》叙述质朴，无诡异炫耀之意，若其传自西周或更早，或仅是一种实相描述。其被视为圣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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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引，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１册，第１０９页。王说参见王叔岷集证：《刘子集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１１５页。

孙楷第校释：《刘子新论校释》，《沧州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３９页。

吴说见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引，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１册，第１０９页。

赵在翰辑：《七纬》下册，第４１９页。

孙楷第校释：《刘子新论校释》，《沧州后集》，第４４０页。

王叔岷集证：《刘子集证》，第１１６页。



之相，应是后来相术之士的渲染。相士的渲染，或许得自误字“圣人戴干”的启示，而叔鱼之面貌，或

许是综合其虎目、豕喙、鸢肩、牛腹而言，从而被相士定为恶相之典型。后世承傅说和叔鱼之“鸢肩”

骨相，分为虚无追记和历史描述两条脉络。虚无之追记，因傅说是圣贤辅佐，其功绩显赫、影响深远，

故其鸢肩之相被附会到古史传说中的帝喾、颛顼、少昊身上①。历史人物之描述，或许是其人确有“鸢

肩”骨相，也许有三分骨相，七分传说，而为史家笔下倾向性比附。此又分为二种：一因傅说在傅岩版

筑一跃而为贤相，而唐代马周亦以一“天荒地老无人识”之新丰客一跃而为尚书，故有类似骨相；一因

叔鱼已为历史上贪墨代表，虽有功绩却终至恶名远播，故将其“鸢肩”移植到既有相似骨相又有类似

功过的梁冀等人身上。

“鸢肩”骨相系相术之一种，故为相书之阐发对象。金人张行简《人伦大通赋》云：“鸢肩者，腾上必

速，恐不多时。”薛延年注：“鸢者，鸱类也。若如鸢鸟之肩者，腾上迅速，早而困乏，故马周鸢肩火色，任之

要职，壮岁辞闲，故有急流勇退之人。”马周一逢太宗便平步青云，然任中书令不数年即病逝，故张氏谓

“腾上必速，恐不多时”。此种推测是否与《淮南子·?形训》“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有关，未可悬

测。至《相理衡真》谓“鸢肩雀腹，室家不足”②，是否缘羊舌鲋事迹而发，亦不得而知。总之，古代术士、

相书往往执一二古人形相，过神其说。其实古人形相同而行事、命运相反者往往而有。胡邦衡曾云：

　　今夫世俗所谓骨肉之至贵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龙颜、凤姿、日角也。然尧秀眉，鲁僖、马卿

亦秀眉；舜重瞳子，项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汉高龙颜，嵇叔夜亦龙颜；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

文皇凤姿，李相国亦凤姿：然则鲁僖沐猴可以比尧舜，而嵇、李可以拟汉祖、唐宗乎？世俗所谓骨

相之至恶者，宜莫如虎狼、蒙絲、鸢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絲，阳虎亦如蒙絲；窦将军鸢肩，马

宾王亦鸢肩；杨食我熊虎之状，班定远亦燕颔虎头；司马懿狼顾，而周嵩狼抗：然则虎可以比尼

父，而窦之不臣可以比宾王之忠，食我之恶可以拟定远之勋乎？③

胡氏所分析、指责者是一种面相事实，但无法抹杀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古人尤其是相书之认识史实。

传世先秦文献“鸢肩”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系形容羊舌鲋面相，历来被认为是恶相之典型。

而汉代纬书、子书中多次出现用“鸢肩”形容传说中之圣贤吉相，长期以来，无法使人作一种联系想

象。清华简《说命上》用“ 女惟”描述傅说之相，字即“鸢肩如椎”，其义为傅说肩膀像鸢鸱栖息时

上竦的双翅一样，形如倒植之椎体物。《说命》之“ ”是区别叔鱼恶相，绾合圣贤善相之关键词，它

使我们认识到：尽管“ ”一词为传世文献的“鸢肩”所替代，因战国、秦汉时人尚能亲阅更多先秦有

关傅说资料，至少知晓其“鸢肩”骨相，所以会将此吉相移置到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和少昊等古贤身

上，用以形容其圣明仁义。此种移置始于《汉志》之《相人》书抑是先口头而后被纬书记录，尚需新的

出土文献来印证，但清华简《说命》在正确理解“鸢肩”骨相悖论上之价值已毋庸置疑。

图一 图二

５３１清华简《说命》“鹃肩女惟”疏解

①

②

③

以少昊为鸢肩者见《五行大义》。萧吉《五行大义》卷五《第二十一论五帝》云：“少昊金天氏，姬姓，名挚，字青阳。……位在

西方，主秋，金有光明，居小阴位，故曰少昊。《文耀钩》云：‘帝挚载干，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
,

。’”（《丛书集成初编》第６９６册，

第９５页）“载干”即“戴干”，亦即“鸢肩”。其后文与《元命苞》记帝喾、《白虎通》记颛顼同，疑在流传抄录时淆乱。

陈澹聎：《相理衡真》，北京：华龄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１页。

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一，第１７册，第５页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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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

———兼释“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孙 振 田

摘　要：《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

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

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
#

“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

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

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

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
#

《术数书目录》

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

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

《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关键词：《隋志序》；《七录序》；“五部目录”；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以下简称《隋志序》）云：“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

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

梁有秘书监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

故梁有《五部目录》。”①对于其中“五部目录”之所指，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以“五部目录”为任窻、殷钧《四部目录》之“四部”与祖
-

所撰《术数书目录》之“一部”的合

称。如清钱大昕云：“梁秘书监任窻、殷钧，亦撰《四部目录》，而术数之书，别为一部，令奉朝请祖
-

撰

次，故称《五部目录》。”②既云《四部目录》，复云“别为一部”、“故称《五部目录》”，知将“五部目录”理解

为了“四部”与“一部”相加的合称。

　

作者简介：孙振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１９）、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０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个案研究———姚振宗目录学研

究”（编号：０９ＹＪＣ８７００２６）的阶段性成果。

①　魏征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９０７页。为尊重引文的原貌及论述的方便，这里的引文及下文与《七录序》作

对比时所引用的《隋志序》，标点一仍中华书局标点本。依笔者之研究，其中一些关键的标点并不准确，如文中“谢灵运造《四部目

录》”、“王俭又造《目录》”、“王亮、谢籫又造《四部书目》”之《四部目录》、《目录》、《四部书目》等均非书名，《四部目录》、《四部书目》是

以部类划分上的特点来代称相关的目录本身，《目录》则干脆就是简称，故书名号均应去除；而“故梁有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

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也当标点为：“故梁有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

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关于《四部目录》等应去除书名号，李致忠先生的观点与笔

者相同，参见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页。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３页。



　　其二，以“五部目录”为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至于具体之指向，则又可分为两种情

况：１．即《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如清末

目录学大家姚振宗引“五部目录”云云考证《梁文德殿四部目录》①，未作他议，知其正将“五部目录”理

解为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且所指为《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又如余嘉锡先生云：“然据

《七录》，则文德殿目已包括术数书在内，即《隋志》所谓‘五部目录’，而《志》录刘孝标书仍称为‘四

部’，亦非是。”②批评《隋志》的著录为非，更是清楚地表明将“五部目录”理解为了《隋志》所著录的刘

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余氏并将其与《七录序》所附《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

部及术数书目录》相等同。再如余庆蓉、王晋卿也认为“五部目录”就是指《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

德殿四部目录》，亦以《隋志》之著录为非，并径改“四部”而为“五部”，称之为《梁文德殿五部目录》③。

他如唐明元先生也认为“五部目录”即针对《隋志》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是对其分书为

五部之分类体例进行的实际性说明”④，并且也将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与《古今书最》所载的

《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相等同。２．即《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

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如王重民先生即持此论，并将其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

相等同，唯以《隋志》之著录并非全本：“盖所据本仅有四部目录，缺术数书目录，不是全本。”⑤这与余

嘉锡先生所认为的《隋志》著录是全本，书名著录有误截然相反。其他类似于将“五部目录”等同于刘

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以及径称之为《梁文德殿五

部目录》者，亦大有人在⑥。

其三，以“五部目录”为五种目录书。如李致忠先生即认为，“五部目录”是指梁的五种目录书，具

体则为任窻的私人藏书目录，祖
-

单撰之《术数书目录》，以及《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任窻、殷钧《梁

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书目录》、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等⑦。近杨赛先生亦

以“五部目录”是指五种目录书，并认为梁代的目录书事实上不止五种，而是有任窻《梁天监五年秘阁

四部书目录》、殷钧《梁天监六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祖
-

《术数书目录》、

《华林园释典书目录》、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刘杳《古今四部书目》等七种⑧。将“五部目录”理解为

五种目录书，也有着现实的文献根据，并非空穴来风，随意为之。考《隋志》，于诸大、小类的最末对书

籍进行数量上的统计时，均以“部”作为单位，如经部之《易》类最末统计数量云：“右六十九部，五百五

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整个经部的最末统计数量云：“凡六艺、经纬六百二

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⑨等等。

将“五部目录”理解为把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主要影响到了对阮孝绪《七录》书籍分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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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二十五史补编》本，第３８９页。按：姚氏既以“五部目录”云云考证刘孝

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却又不对“五部”与“四部”之不一致进行说明，令人疑惑。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６页。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１页。

唐明元：《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５页。

王重民：《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十三），《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也有论者对《隋志序》这一说法本身予以怀疑。如乔好勤先生云：“此语来自阮孝绪《七录序》，但《七录序》并无‘五部目录’

之文。《古今书最》则是将《文德殿目录》和《术数书》目录并列的，可以想见《术数书目录》是一部专题目录，单篇别行，而《文德殿目

录》自成体系，仍为四部。后世学者援引《隋志》，皆称梁有《五部目录》，也未必确当。”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７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 ２６页。李先生这里据《隋志序》“任窻、殷钧《四部目

录》”云云，推断《隋志》著录的殷钧《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为任窻与殷钧合撰，“必是任窻、殷钧合辑的四部目录”，然这一看法恐有

未周之处，详参本文第三部分。

杨赛：《任窻与南朝目录学》，《古典文献研究》第１４辑，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４页。按：杨氏以为任窻撰有《梁天监

五年秘阁四部书目录》，未详何据。核其引《七录序》及《隋志序》而立论，知或为据二者而来。然此实稍失谨慎，《七录序》未言任窻曾

撰有四部目录，《隋志序》所言“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则需要辨析。详参本文第三部分。

魏征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９１２、９４７页。



承的探讨。如钱大昕论云：“阮孝绪更为《七录》……其前五录盖沿《五部》之旧。”①再如姚振宗亦论

云：“（《七录》之内篇五篇）大致遵文德殿五部目录之例。”②余嘉锡先生也说：“阮孝绪因之作《七录》

……而以数术别为一录，师《文德殿目》之成例也。”③王重民先生也认为：“五部目录的质量也超过了

秘书省的所有目录，所以阮孝绪作《七录》就是在五部目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④余庆蓉、王晋卿也

说：“《七录》的类目，阮孝绪吸取了‘六分’、‘九分’和刘孝标《五部目录》的成果，摒弃了其中的不

足。”⑤显然，均认为阮孝绪《七录》的编撰诸如书籍分类等受到了“五部目录”也就是刘孝标《梁文德殿

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的影响。持此影响论者，亦不在少数。

以上理解，钱大昕据《隋志序》立论，却漏记了“又《文德殿目录》”云云，遂将“任窻、殷钧《四部目

录》”与祖
-

之所撰牵合在一起，自然难以成立。那么，第二、第三种理解，即将“五部目录”理解为分

书籍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或五种目录书，均能紧扣“五部目录”而立论，又以何者更为符合实际

呢？或者更进一步说，《隋志序》所称“梁有五部目录”，其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隋志序》相关内容之史料来源

要想弄清“梁有五部目录”之真相，应从《隋志序》本身的相关材料入手，诸如其史料来源、撰写依

据等，再通过分析得出具体的结论。这里所说的《隋志序》相关材料，主要指从“魏氏代汉，采掇遗亡”

至“故梁有《五部目录》”这一段落。这段材料的史料来源、撰写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阮孝绪《七

录序》从“魏、晋之世，文籍逾广”至“自江左文章之盛，未有逾于今者也”，及其所附之《古今书最》；一

是《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目录著作本身。兹将相关材料引述如下，并作对比与说明：

１．《七录序》：“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

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

《隋志序》：“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

?，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

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

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

论辩。”

按：后者据前者而撰写。后者关于《中经新簿》分类详情的说明为前者所不备，然《隋志》簿录类

著录有荀勖《晋中经》十四卷，故后者可据之而撰写。

２．《七录序》：“惠、怀之乱，其书略尽。”

《隋志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按：后者为据前者而改写。

３．《七录序》：“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

《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

《隋志序》：“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

按：从后者之“渐更鸠聚”、“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与前者之“后

虽鸠集”、“没落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之间的相似性来看，后者当为据前

者改写而来。后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为前者所无，然《古今书最》记载有《晋元帝书目》一种，四百

９３１《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①

②

③

④

⑤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第１９３页。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第３９０页。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１４６页。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５１页。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第６５页。



三十五帙，三千一十四卷，故后者可据而撰写。《隋志》簿录类既没有著录该目，也没有著录李充另外

的目录著作。又，后者之“以勖旧《簿》校之”，亦当为从前者之“始加删正”而来；“其见存者”云云，虽

不为前者所具，然其意前者实已存之，故亦可据之而撰写。

４．《七录序》：“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太半焉。”

《隋志序》：“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

按：后者为据前者改写而来。前者之“收集”当是指江左对于中朝遗书的收集，而不可能是指中

朝自己的遗书收集活动，因《七录序》明云“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参后），可知其不当

蔓生枝节，去讲述中朝的书籍收集活动。故而后者据之而改写为“稍流江左”。

５．《七录序》：“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籫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

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

《隋志序》：“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

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

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

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

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

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籫，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

按：后者所论及的人物有谢灵运、王俭、王亮、谢籫，而前者之所论也包括有谢灵运、王俭、王亮、

谢籫等人，知后者之论述并未能超出前者之范围。后者所云谢灵运《四部目录》之卷数，则是从《古今

书最》所载的《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而来，只是讹“一万”为“六万”①。《隋志》既未著录有谢灵运

《四部目录》，也未著录有其另外的目录著作。王俭目录“一万五千七百四卷”则是从《古今书最》所著

录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的“一万五千七十四卷”而来，或后者讹“十”为“百”，或前者讹“百”

为“十”。后者关于王俭《七志》的分类等详情的介绍，《七录序》没有提及，然《隋志》著录有王俭《今书

七志》七十卷，故后者可据而论述。后者所云王亮、谢籫《四部目录》的“一万八千一十卷”则是据《古

今书最》所记载的《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书目》之“一万八千一十卷”而来。《隋志》既没有著录有王

亮、谢籫《四部目录》，也没有著录王亮、谢籫另外的目录著作。

６．《七录序》：“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

《隋志序》：“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按：后者为据前者改写而来。

７．《七录序》：“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

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别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

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今者也。”②

《隋志序》：“梁初，秘书监任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

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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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隋志序》既明言宋元嘉八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而《古今书最》所记载又为《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尤为重要的是，

《隋志序》所称“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之“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与《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之“四千五

百八十二卷”完全相同，且《隋志》簿录类又没有著录任何谢灵运的目录著作，故可知《隋志序》所称之“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必为

从《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之“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而来。考《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所载书籍的帙数计有“一千五百六

十有四帙”，这一帙数所包含的书籍不大可能有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之多。以《古今书最》所记载的《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为

例，其有“二千二十帙”，卷数则为“一万五千七十四卷”，再以《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为例，包含“五千新足”在内，其计有“二千三

百三十二帙”，卷数则为“一万八千一十卷”，在帙数均较《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为多的情况下，而卷数却反而要少，而且差距是

如此之大，只能说明《隋志序》所称的“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存在着讹误，即讹原本之“一万”而为“六万”。王重民先生即以“六万”

为“一万”之讹。详参王重民：《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十三），《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阮孝绪：《七录序》，任莉莉：《七录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①

按：后者为据前者改写而成。有些文句完全相同，如后者有“躬加部集”，前者也有“躬加部集”，

后者有“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前者则有“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录”；有些文句则基本相同，如后者有

“列藏众书”，前者则有“别藏众书”。后者之“二万三千一百六卷”则是据《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

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之“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来。至于前者之“释氏不豫”，则明显是

据后者之“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改写而成，释氏经论既然没有藏在文德殿中，自然也就不会被著录

进所云之《文德殿目录》中了。

以上对比，足以说明《隋志序》相关内容为据《七录序》及《隋志》之著录而来②。弄清了这些，就可

以之为据，并结合《隋志序》本身的表述，展开讨论了。

二、“梁有五部目录”之真相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五部目录”并非是指五种目录著作。据《七录序》及所附《古今书最》，可以

确认所提到的梁代目录计有如下几种：刘孝标“文德殿目录”、祖
-

“术数书目录”③，《梁天监四年文德

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及其说明文字中所提到的殷钧《秘阁四部书》④。其中，刘孝标“文德殿目

录”、祖
-

“术数书目录”与《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之间相互对应———《梁天监四年

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由各自为书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录）》与《术数书目录》构

成，是对二者的合称⑤，《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录）》即刘孝标“文德殿目录”，《术数书目录》

则即祖
-

“术数书目录”，亦即《七录序》及《古今书最》中的梁代目录实际上只有三种。也就是说，从

《隋志序》依《七录序》及《古今书最》而改写的角度看，“五部目录”不可能是指五种目录著作。再据

《隋志》，所著录的梁代目录也只有殷钧《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遵《梁东宫四部目录》、刘孝标

《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及阮孝绪《七录》等四种，同样不够五种之数，是则据《隋志》之著录，“五部目录”

同样不可能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书⑥。

１４１《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征等撰：《隋书》，第９０６ ９０７页。

当我们说《隋志序》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据《七录序》（含所附《古今书最》）及《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目录改写、编写而成时，还

必须考虑这样一个可能，即《七录》之《纪传录》设有簿录类，计著录目录书三十六种，那么，《隋志序》会不会也从这里汲取材料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考《隋志》簿录类计著录目录二十九种（《隋志》自己统计为三十种），本已较《七录》为少，况且其中又包含了陈及隋等

的目录多部，是可知《七录》簿录类所著录的目录至《隋志》时已有不少亡佚，按照《隋志》的通例，对于这些亡佚的目录应在其簿录类

所著录的相应的目录的下方出注“梁有”（即《七录》所有），然《隋志》之簿录类却根本没有出注，这充分说明，《隋志序》的撰写没有从

《七录》之簿录类汲取材料，予以参考。

按：此二种为据《七录序》“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术数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

名录”所拟，为标示这点，并与《隋志序》所及之《文德殿目录》及《古今书最》所载《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之《术数书

目录》部分相区别，此“文德殿目录”、“术数书目录”加引号而不加书名号。下文均同此。

阮孝绪：《七录序》，任莉莉：《七录辑证》，第６页。

于此，尽管乔好勤先生已经论及，然仍需作必要的论证。《古今书最》关于《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的帙数

及卷数等有如下说明：“合一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八卷。”（任莉莉：《七录辑证》，第５页）其中的“合”字，说明《梁天监四年

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必为多部目录著作的合称，而非为单纯一部目录的称名。含有“合”字的尚有“《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

录》五千新足”条下的说明：“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任莉莉：《七录辑证》，第５页）这里所以要用“合”字，是因为关

于帙、卷的统计中包含有“五千新足”在内（王重民先生认为“五千新足”是指后来所新增的书籍，参见王重民：《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

（十三），《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除此二者外，《古今书最》所记载的其他目录，诸如《晋中经簿》、《晋元帝书目》、《晋义熙四

年秘阁四部书目录》、《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其相关的说明性文字中均无“合”字，这更足以说明，《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

（书目录）》与祖
-

《术数书目录》必为各自为书的两种目录书，《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必为对二者的合称。

又，如果将《七录序》、《古今书最》及《隋志》之著录合而统计，则恰好有五种之数：刘孝标“文德殿目录”（或《梁文德殿四部目

录》。二者重复，取其一）、祖
-

“术数书目录”、殷钧《秘阁四部书》（或《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二者重复，取其一）、刘遵《梁东宫四

部目录》及阮孝绪《七录》，然则，《隋志序》会不会合《七录序》、《古今书最》及《隋志》而称“五部目录”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隋志

序》并没有将祖
-

“术数书目录”视为一部单独的目录著作，而是将其与刘孝标“文德殿目录”合而看成了一种目录（详参下文相关论

述），如果合而论之，当为四种，而非五种。



另一方面，再回到《隋志序》本身，同样能够得出“五部目录”并不是指五种目录书的结论：其一，

统计相关朝代的目录数量，不是《隋志序》既定的撰写思路。以刘宋为例，据《七录序》，计有谢灵运

《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王俭《七志》，王亮、谢籫《齐永明元

年秘阁四部目录》与殷淳《大四部目》等五种，然在《隋志序》中，只提到了谢灵运、王俭、王亮、谢籫的

目录著作，而无殷淳《大四部目》。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所缺略的情况下，假如《隋志序》要对宋的

全部目录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就应对统计结果予以交代，并表述为“宋有五部目录”，然而《隋志序》却

并没有这样做。其二，在“五部目录”之后，《隋志序》又论述了阮孝绪之《七录》。《七录》同样是梁代

的目录，而“五部目录”却并没有将其包括在内，这说明“梁有五部目录”显然不是在对梁的目录数量

进行统计，亦即“五部目录”不可能是指五种目录书。

其次，“五部目录”是指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这可以通过《隋志序》的自身得到说明。我

们注意到，《隋志序》在据《七录序》而撰写时所增加的内容，目录的部类划分成了其首要的着眼点：在

前述对比１中，论述了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详细交代了各部类所著录的书籍的类型；在前

述对比６中，论述了王俭《七志》的七部分类法，也详细交代了其各部类所著录的书籍的类型。显然，

增加《中经新簿》的部类划分情况，除对其自身的部类划分进行说明外，其意还在于对四部分类的详

细情况进行说明，并与下文“自尔因循，无所变革”相呼应；增加《七志》的部类划分情况，则意在对该

时期非四分法的七分法进行说明。那么，再合以《隋志序》之前对刘歆《七略》部类划分的说明①，以及

随后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所作的说明②，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目录纵向发展过程中的部类

变化进行说明，是《隋志序》既定的撰写思路。依此推演，即可进一步得出结论：“梁有五部目录”实质

上是在说，梁代有将书籍划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至于为何《隋志序》没有像《中经新簿》、《七

志》那样对这五个部类进行详细说明，大概是因为，在《隋志序》的撰者看来，“五部”只不过是将术数

类从四部分类中单独划分出来而形成，既然对四部已有说明，故无需再对“五部”作详细的说明③。

再次，梁代实无将书籍分为五部的目录，所谓的“五部目录”实际上是对《七录序》及《古今书最》

的误读。《七录序》及《古今书最》所提到的目录，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亦即《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

部及术数书目录》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录）》部分，为“四部”目录而非“五部”目录；祖
-

“术数书目录”亦即《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之《术数书目录》部分是只著录术数书

的“一部”目录更非“五部”目录；《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则又是《梁天监四年文德

正御四部（书目录）》与祖
-

《术数书目录》的合称，既本非单一一种目录，也就根本谈不上是否为“五

部”目录；殷钧《秘阁四部书》显然也是“四部”目录。而《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目录，殷钧《梁天监六

年四部书目录》等三种（参前），均以“四部”而标目，知均非“五部目录”；阮孝绪《七录》将书籍分为了

七大类，也不是“五部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会不会虽以“四部”题名，实际上却包含有

祖
-

《术数书目录》在内，因而是事实上的五部目录呢？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前论表明，交代目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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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征等撰：《隋书》，第９０５ ９０６页。

魏征等撰：《隋书》，第９０７页。

将“五部目录”视为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就可对《隋志序》中对目录部类划分的论述图示如下：刘歆《七略》的七分法

→荀勖《中经新簿》的四分法→王俭《七志》的七分法→“文德殿目录”的五分法→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其中所反映出的规律性非

常明显，即对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出现的分类法进行介绍：《七略》的七分法是可考的最早的部类划分，故予以介绍，班固

《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因是从其沿袭而来，只是更《辑略》而为诸大、小序，故不再予以介绍；荀勖《中经新簿》开创了甲、乙、丙、丁的

四部分类法，故予以介绍；李充的《晋元帝书目》，因四部分类法“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遂亦提及，所谓“但以甲乙为次”云云即是，之

后的四部分类的目录，便不再对其部类划分进行介绍，如王俭《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王亮、谢籫《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

录》，殷钧《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等；王俭《七志》虽亦为七分法，然因与《七略》之七分法有较大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分法，故予以介

绍；“《文德殿目录》”采取了五分法，与之前甲、乙、丙、丁的四分法及王俭《七志》的七分法均不相同，也是一种新的分法，故予以指出；

阮孝绪《七录》虽然与王俭《七志》同为七分法，然因具体又有很大不同，故亦予以介绍。这一规律也有力地说明，“五部目录”必是指

五部分类法的目录，而非五种目录著作。



类的划分情况是《隋志序》既定的撰写思路，而且，既然也已经在序文中明云“梁有五部目录”，突出梁

代有“五部目录”这一特殊情况，那么，出于突出相同信息的需要，假定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果

真包含有《术数书目录》，为事实上的五部目录，《隋志序》的撰者就一定会将其改题为《梁文德殿五部

目录》，由“四部”而为“五部”，或者如《古今书最》所载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那

样，题为《梁文德殿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然而《隋志序》的撰者却并没有这样做。刘孝标《梁文德殿四

部目录》，实际上只是《七录序》所及之“文德殿目录”，也就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

录》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录）》部分，其中并不包含祖
-

的《术数书目录》。祖
-

《术数书

目录》，当在流传的过程中佚失了，唐初已不存，故而《隋志》既不可能对其进行单独著录，也不可能与

《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合题为《梁文德殿四部及术数书目录》①。

既然《七录序》、《古今书最》及《隋志》的著录中皆无将书籍分为五部的“五部目录”，那么，所谓

“五部目录”就只能是《隋志序》的一种误读了。要么在利用《七录序》及《古今书最》时产生了误读，要

么在利用《隋志》的著录时产生了误读。通过考查可知，是在利用《七录序》及《古今书最》时产生了误

读，将《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
-

“术数书目录”合并解读成了一种目录书：其一，《隋

志》簿录类的具体著录，没有能够导致误读为“五部目录”的因素。如上所论，殷钧《梁天监六年四部

书目录》等三种，均明以“四部”标目，阮孝绪《七录》则明以“七”标目，部类划分等的信息非常明确，不

易产生误解。其二，在《七录序》及《古今书最》中，则存在着导致误读为“五部目录”的因素。《七录

序》之“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云云，可据《古今书最》所载《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

录》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录）》或《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理解

为刘孝标编撰了“四部”目录，即前所及之“文德殿目录”；“乃分术数之文，别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

其名录”云云，则可据《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之《术数书目录》部分理解为祖
-

编

撰有仅著录数术书的“一部”目录，即前所及之“术数书目录”。再将二者合而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目

录，则该目录也就成了将书籍分为五部的“五部目录”。而《古今书最》所载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

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如果视之为一种目录著作，则更是可以直接理解为“五部目录”。

相关材料也恰好表明，《隋志序》正是误读了《七录序》及《古今书最》，将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

祖
-

“术数书目录”合而看成了一种目录。我们注意到，关于祖
-

撰写《术数书目录》的材料，在《七录

序》中，为“撰其名录”，而到了《隋志序》中，则为“撰其名”，少了一个“录”字。而也就是这点，表明《隋

志序》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合而视为了一种目录著作：“录”可以被视为目录的简称，“撰

其名录”，也就是抄写书名、编撰目录，亦即祖
-

“术数书目录”为单篇别行、自成一书的目录著作。在

这种情况下，当《隋志序》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合而视为一种目录，也就是不以“术数书目

录”为单独的目录著作，主观上取消了其“独立性”，再来引述“撰其名录”时，便自然会将“录”字删除，

而只云“撰其名”了②。《隋志序》“又《文德殿目录》”之“《文德殿目录》”，即合“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

目录”为一之后的宽泛的称呼。至于合二而为一的原因，除《七录序》本身的表述不够明确外，例如

“别为一部”云云完全可以理解为“术数书目录”只是“文德殿目录”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当更在于《古

３４１《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①

②

关于祖
-

《术数书目录》，前述唐明元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二：其一，“祖
-

并未就术数之书单撰一部目录”；其二，《术数书目

录》就在《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之中，《隋志》所以著录为“四部”而非“五部”，应是因为《隋志》的撰者认为

“术数之书本应入丙部，而无需单为一部，故用‘四部’之名已能涵盖术数”（唐明元：《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第１１１、１１４页）。二论

恐均难以成立。关于其一，乔好勤先生已指出，详参前文关于《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为《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

部》与《术数书目录》的合成的注释。关于其二，所谓“本应入丙部”云云，未必符合《隋志》包括《隋志序》之原意，在目录分类虽然自李

充之四部分类即“无所变革”，而却又仍有变革的情况下（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志》及《隋志序》的撰者是否必以“四部”

来“规范”《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与《术数书目录》所著录的全部书籍实在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著录时忽略书籍事实上以五大类而存

在而云“四部”，一方面却又明云“五部目录”，也着实令人费解。

基于《隋志序》对《七录序》的引用这一前提，及其在引用时多有改编与改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录”字为《隋志》的撰者所

删除，而非在《隋志》的流传过程中佚失了。



今书最》所载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因为从字面上看，其更能给人以刘、祖之

作为一种目录的直观印象。正是在《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的影响下，再加之其与

“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录”之间本就存在着对应的关系，《隋志序》在引

述、改编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录”之后，遂有“五部目录”之说。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隋志序》所谓的“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具体指向也就当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

四部及术数书目录》，而非《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

此外，《隋志序》会不会将各自为书的刘孝标所撰之“文德殿目录”或《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

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书目录）》之“四部”与祖
-

所撰之“术数书目录”或《术数书目录》之“一部”相

加，因而称云“五部目录”呢？这种可能性显然也不存在。仅从前引《隋志序》的相关材料，如对荀勖

《中经新簿》、王俭《七志》等的部类划分的论述，即可看出，《隋志序》对于目录部类划分的论述有着清

晰的前提条件，即必须局限于同一种目录的内部，而不能将别的目录的部类计算在一起。这决定了

《隋志序》不可能将各自为书的刘孝标所撰之“四部”与祖
-

所撰之“一部”合称为“五部”，并进而有

“五部目录”之说，而只可能在将二人之作合而理解为一种著作时，方才会有“五部目录”之说。

当弄清楚了“五部目录”的真相及其具体之所指，前述钱大昕、余嘉锡、王重民、余庆蓉、王晋卿等

所谓的阮孝绪《七录》“盖沿《五部》之旧”、“师《文德殿目》之成例”云云，其不能成立也就不言自明了。

既然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五部目录”，又何来沿其之旧、师其成例呢？实际上，阮氏对《七录》部类划

分的来源、参考等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

　　今所撰《七录》，斟酌王（俭）、刘（歆）。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

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

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

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

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

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与子末，总以子

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

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犹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

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

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

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

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

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

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

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

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深浅也。凡内外两篇，

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也。①

内中只提到了王俭《七志》与刘歆《七略》，丝毫没有提及所谓的“五部目录”，不管是《古今书最》所载

之《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还是《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

录》。惜乎前述钱大昕、姚振宗、余嘉锡、王重民等诸先生于此竟未能加以留意，遂致误。

综上，关于“梁有五部目录”，本文的结论是：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

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

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
-

“术数书目录”而言的———《隋志序》将此二

４４１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阮孝绪：《七录序》，任莉莉：《七录辑证》，第３ ４页。



者合并理解为了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

《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

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

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
-

《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

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

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

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三、“任窻、殷钧《四部目录》”考释

下面，笔者再就《隋志序》所称“任窻、殷钧《四部目录》”谈谈自己的看法。之前的研究者，通常将

其理解为是指任窻、殷钧合撰有一部目录，具体就是《隋志》簿录类所著录的殷钧《梁天监六年秘阁四

部书目》，至于《隋志》在著录时只题殷钧而不题任窻，则是因为任窻虽参与了其编撰之始，却未能善

其终①。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那么，实际情况又当如何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并非是指任窻、殷钧曾合撰有《四部目录》。

其一，从《隋志序》的史料来源及撰写依据来看，《七录序》及其所附《古今书最》中均无关于任窻、

殷钧合撰《四部目录》的记载，而《隋志》簿录类也没有著录任何署名任窻、殷钧的《四部目录》，这说

明，“任窻、殷钧《四部目录》”不可能是指任窻、殷钧曾合撰有《四部目录》。

其二，“任窻、殷钧《四部目录》”也不可能是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殷钧《梁天监六年秘阁四部

书目》而言。《隋志序》并未将《梁天监六年秘阁四部书目》视为任窻、殷钧的共同著作，否则，其既然

要突出任窻也是该目录的撰者，特别任窻的“位次”更在殷钧之前，就会回头对原著录予以更正与补

充，由原署名殷钧一人改为署名任窻、殷钧二人。尤为重要的是，据《古今书最》所载《梁天监四年文

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的说明文字中仅称“殷钧撰《秘阁四部书》”②，及《隋志》之著录也仅称“殷

钧撰”③，前后相承，均不及任窻，可知《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撰者的确仅为殷钧，与任窻关系不

大。《梁书·殷钧传》：“（殷钧）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

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④其中“又受诏”云云，尤能说明殷钧是《梁天监

六年四部书目录》的撰者（至少是主导与核心人物），因其有为书籍编目的实践经验，故复被命为法书

古迹编目。又据《梁书·任窻传》：“（天监）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⑤可知天监六年（５０７）

刚一开始，任窻就已经不再任秘书监，故也不大可能真正参与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编撰中

去，亦即其不会被视为《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撰者。退一步说，即便参与，其情形主要无非有

二：一是参与并主持完成了《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编撰工作，然则按照中国古代集体著作撰者

署名的通例，其撰者就当署为主持者任窻而非殷钧，也不会两人均署。如此一来，《隋志序》如果想突

出任窻也是《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撰者，就只会言“任窻《四部目录》”而非“任窻、殷钧《四部目

录》”，并回头将《隋志》著录时所题的“殷钧撰”更正为“任窻撰”。二是虽然参与却并未最终完成《梁

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编撰工作，这种情况下，任窻同样不会被视为《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的撰

者，无论其是否为主持者。“梁天监六年”云云，只能是就全部的编撰时间而言，或编撰工作完成的时

间而言，即此来看，任窻天监六年春包括之前所参与的工作显然不会作为撰者署名的出发点。既已

５４１《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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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著录为“殷钧撰”，却又要突出一个并未能参与到最后的撰者，《隋志序》也无此必要。

其次，“任窻、殷钧《四部目录》”除可以理解为任窻、殷钧合撰有《四部目录》外，还可以理解为对

任窻、殷钧各自所撰《四部目录》的合称。这里的“《四部目录》”实际上是在以部类划分的特点来指称

相关的目录著作。不难发现，当《隋志序》在对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指

出这种分类法自李充而“无所变革”后，再提到四部分类的目录时，只是指出其为《四部目录》，而不指

出其题名之全称：称谢灵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为《四部目录》，称王亮、谢籫《齐永明元年

秘阁四部目录》亦为《四部书目》（与《四部目录》同），再加上称任窻、殷钧也是《四部目录》。这种称名

方式显然不具有从称名上标识各自目录著作的作用，而只能是用来表明相关目录著作的部类划分情

况，从部类划分的角度对相关的目录进行陈述，这是由《隋志序》既定的撰写思路所决定的。如上所

论，考察目录部类的发展变化是其既定的撰写思路，基于此，当其已经对四部分类法作了详细的介

绍，并且已经指出这种分类法自李充而“无所变革”，那么，再涉及到四部分类的目录时，便只会从总

体上指出其部类划分的特点，以部类划分来代指相关的目录，而不再具体指出其称名。在这种情况

下，假如任窻、殷钧合撰有《四部目录》，固然可以称之为“任窻、殷钧《四部目录》”，而假如任、殷二人

并没有合撰一部目录，而是各自均撰有目录著作，且又都是四部分类，《隋志序》的撰者便可以将二者

合称，并同样称之为“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据上论，既然任窻、殷钧并未曾合撰有目录著作，“任窻、殷钧《四部目录》”就只能被理解为是对

任窻、殷钧各自所撰《四部目录》的合称了。

最后，通过考查可知，任窻并无《四部目录》之作。在《七录序》中，只提及任窻对“有梁之初，缺亡

甚众”的书籍“躬加部集”等，未云其撰有目录著作，所附《古今书最》也没有记载任何有关任窻的目录

著作；《隋志》之簿录类也没有著录任何任窻的目录著作。这一结论还得到了《梁书·任窻传》的佐

证：“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窻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①内中根本没有提及任窻曾撰

有目录之作。任窻所做的只是对书籍进行搜集与校订，也就是《七录序》所说的“躬加部集”———“部

集”即分门别类地对书籍进行收集，或对所收集的书籍作分门别类的归类整理，及《任窻传》所说的

“手自雠校”，定其篇目②。也就是说，《隋志序》以任窻撰有《四部目录》实为对相关材料的误读，既然

《隋志》没有著录任窻的目录著作，甚至没有有关任窻的信息，则其误读就只能是因《七录序》而产生

了。至于其误读的具体情况，则当是将任窻之“躬加部集”理解为了任窻曾撰有目录著作———“部集”

本身就存在着被理解为对书籍进行分类并加以著录的可能，因为“部”可以被理解为部类划分，再加

之前面有“自时厥后，世相祖述”相“笼罩”，这种可能便成为现实。同时，又因为“自时厥后，世相祖

述”地为四部分类，任窻所撰之“目录”遂被进一步误读为了四部分类的目录，也就是《四部目录》。

从误读的角度考察，也还存在着《隋志序》误读为任窻、殷钧曾合撰一种《四部目录》的可能，然而

无论是《七录序》、《古今书最》，还是《隋志》之著录，均无导致这种误读的因素存在，而误读为任窻曾

撰有《四部目录》，却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基于此，我们只能认为，《隋志序》误解《七录序》为任窻曾撰

有《四部目录》，并与殷钧之《四部目录》合称为“任窻、殷钧《四部目录》”。

概言之，任窻、殷钧并未曾合撰有《四部目录》；“任窻、殷钧《四部目录》”是对任窻、殷钧各自所撰

《四部目录》的合称；《隋志序》以任窻撰有《四部目录》是出于对《七录序》的误读。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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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姚思廉：《梁书》，第２５４页。

与《任窻传》不同，《梁书》对殷钧撰有目录的记载则非常清楚：“……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

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姚思廉：《梁书》，第４０７页）这更进一步反衬出任窻未曾撰有

《四部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为殷钧所撰，与任窻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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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

冯 克 利

摘　要：埃德蒙·柏克常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之父”，这种广为流行的观点忽略了柏克早年所受法学

教育对其思想的影响。柏克并不像很多教科书中所说，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如果要给柏克重新

定位，更恰当的评价是，他在观察和评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时，充分运

用了自己在早年所受教育中打下坚实基础的普通法知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历史观，使保守主义在此后

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了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只

有基于这一普通法的历史背景，才能对柏克思想在现代保守主义这一复杂谱系中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别。

关键词：柏克；保守主义；普通法；历史法学；权利

一、引言：中殿律师会馆

伦敦城里四所古老的律师会馆（ＩｎｎｓｏｆＣｏｕｒｔ）①，素有英国“第三所大学”之称②。自１７世纪起，

不但有志于从事律师业的人来此求学，很多显贵子弟亦将法学作为古典教育之外的另一项“礼仪教

养”。以“现代保守主义之父”闻名的埃德蒙·柏克（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１７２９ １７９７），于１７５０年衔父命

入其中一所中殿会馆（ＭｉｄｄｌｅＴｅｍｐｌｅ）求学，但他在这里只待了两年，没毕业就离开了。他后来回忆

说不喜欢那段生活，自况为一个“无精打采的漫游者”③。今天的柏克研究者，对他这段经历也只能找

到一些只鳞片爪的材料。然而，透过这段求学经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后来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些

源头。

谈到伦敦律师会馆对柏克的影响，涉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我们检讨一种政治学

说，固然要记住它的基本原理和论证过程，但它诞生之初所处的知识氛围，对于理解它的形成是同样

重要的。从今人介绍保守主义的文献中，我们一般只能看到概括出来的原理或教条，这很容易让人

忘记为时人所熟知的时代话语源头。它有着我们今天或许已经体验不到，却弥漫于当时的知识生活

之中的独特意味。在柏克时代，伦敦的律师会馆便是提供这种话语的重要势力之一，因此对他的保

守主义便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法律传统的结果？它与所谓的“普通法精神”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ｍｉｎｄ）④有何具体关系？

　

作者简介：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①　ＷｉｌｆｒｅｄＰｒｅｓｔｅｄ．犔犪狑狔犲狉狊犻狀犈犪狉犾狔犕狅犱犲狉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犱犃犿犲狉犻犮犪，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ｏｌｍｅｓａｎｄＭｅｉｅｒｄ，１９８１，ｐｐ．３４ ３５．

②　意为牛津和剑桥之外的又一名校。见Ｊ．Ｈ．Ｂａｋｅｒ，犜犺犲犜犺犻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狀狊狅犳犆狅狌狉狋犪狀犱狋犺犲犆狅犿犿狅狀

犔犪狑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ｌｄ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０．

③　Ｆ．Ｐ．Ｌｏｃｋ，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Ｖｏｌ．１，ｐ．７３．

④　Ｊ．Ｇ．Ｐｏｃｏｃｋ，犜犺犲犃狀犮犻犲狀狋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犉犲狌犱犪犾犔犪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普通法精神”是此书用

来组织其“历史编撰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散见于全书各处。



　　本文所要尝试的事情，便是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相关性。笔者力求说明，柏克并不

像很多教科书中所说，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这样说当然无意于贬低柏克的贡献。任何思想

家的历史地位，都会因后人的新经验和新认识而不断受到重新评估。如果要给柏克重新定位，窃以

为对他更恰当的评价是，他在观察和评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时，

充分运用了自己在早年所受教育中打下坚实基础的普通法知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历史观，使保守

主义在此后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了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已经是一项了

不起的成就。那么，柏克是如何运用普通法的思想资源，来表达其保守主义立场的？这里不妨先从

他早年的一本著作讲起。

二、“英国法律史片论”

柏克离开中殿后，在１７５６年写了一本颇受欢迎的著作———《我们的崇高与美观念之起源的哲学

研究》。出版商便请这位文坛新秀再写一本著作，于是柏克开始动笔写《英格兰简史》。虽然此书并

未完成，只留下一部残稿①，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柏克后来的保守主义观点与普通法传统有着何种

关系。

书中专辟一章（第九章）“英国法律史片论”，开篇便对英国法律作了一番赞美。梅因曾将最古老

的法律与文学称为一体之两面，它常采用诗歌韵文的形式，“以使记忆力免除巨大的负担”。在柏克

的家乡爱尔兰，以断讼息争为业的“布雷亨”（Ｂｒｅｈｏｎ）留下的法律文献，便总是“贯穿着一根诗歌的

线”，透露出“爱尔兰人的全部判断力和诗才”②。柏克亦是这一传统中人，“片论”以充满诗意的语言

讲述了法律的成长过程，可使我们领略他对英国法律传统有着怎样的推崇：

　　今日浇灌滋养着整个民族的法学，其涓涓细流起于幽暗微末之间，终而汇成汹涌洪流。你

可以看到，正义的原则最初如何涌出，混杂着迷信与暴力，流经漫长的岁月，在有利的环境下使

自身变得清澈：法律有时受战火骚乱的蹂躏而消失，有时被强梁压倒，但它还是取得了对暴政的

凯旋，变得更加强大而澄明。施害于它的暴力，反让它变得更加果决；可能致其彻底灭亡的外族

征服者，使它益加丰富；和平与信仰使它日趋柔和而成熟，商业和社交使它得到改进和提升。最

有教益的研究，可有过于这样一门开人心智、诚实无欺的大学问？③

柏克一向有着文体学大家的美誉，不过这段有些滥情的文字并不是出自一个文学青年的一时冲

动，其中表露的对法学的爱好与推崇可以说伴随了柏克的一生。离开中殿之后柏克并没有放弃研习

法律，在从政之前仍不时撰写一些有关法学著作的评论④。在１７７４年有关美洲税政的著名演说中，

他又像当年写《简史》时一样，盛赞“法律堪称人类学问之翘楚，至为尊贵，强化与提升理解力比其他

学问加在一起还要强”⑤。１７８０年他向一位友人表白说，“我自年少时就喜欢阅读和思考我们的法律

和宪法这个主题，对其他时代和国家同样如此”。几年之后他又在议会发言中自称“毕生经常研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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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Ａｂｒｉ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犜犺犲犠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犎狅狀．犈犱犿狌狀犱

犅狌狉犽犲，Ｌｏｎｄｏｎ：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１８３７，Ｖｏｌ．２．以下略为“Ａｂｒｉｄｇｍｅｎｔ”。关于此书未出版的原因见Ｆ．Ｐ．Ｌｏｃｋ，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Ｖｏｌ．

１，ｐ．１４８．

ＨｅｎｒｙＳ．Ｍａｉｎｅ，犔犲犮狋狌狉犲狊狅狀狋犺犲犈犪狉犾狔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ｈｎＭｕｒｒａｒｙ，１９１４，ｐ．１３．

Ｂｕｒｋｅ，犃犫狉犻犱犵犿犲狀狋，ｐ．５９２．

柏克在１７５８年至１７６５年为出版商Ｄｏｄｓｌｅｙ编《年鉴》（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犵犻狊狋犲狉）期间，为一些重要法学著作写过评论文章，如布莱

克斯通《论法学研究》（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犇犻狊犮狅狌狉狊犲狊狅狀狋犺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犔犪狑），华莱士《苏格兰法律原理》（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ｌｌａｃｅ，犃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狋犺犲

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狋犺犲犔犪狑狊狅犳犛犮狅狋犾犪狀犱，１７６０）等等。

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狅犳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ＦｕｎｄｏｆＬｉｂｅｒｔｙ，１９９９，Ｖｏｌ．１，ｐ．１８５．除另有注明，本文

引用柏克皆来自这一四卷本的柏克选集。



种法律典籍”，“我对法学大师的崇敬这里无人可及”①。诸如此类的言论表明，柏克在青年时代虽然

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呆板乏味的法律人，但他非常看重自己在中殿学到的知识。他所讨厌的仅仅

是律师们“职业性的褊狭”②，他对英国普通法的一些基本理念，总是怀有深深的敬意。

“片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自由制度在英国的发展，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便是１２１５年

贵族迫使约翰国王签署的《大宪章》，“它剥夺了王室不受限制的权力，为英国的自由奠定基础”③。柏

克将《大宪章》带来的自由秩序称为“神圣的”秩序，并赞扬法学研究具有与“至高统治者”联系在一起

的高贵属性：

　　求知的合理对象，莫过于人类法律的起源、演进和种种变故。政治和军事关系大多记录人

类的野心与暴力，这样的历史自有其道理。然而最令人愉悦的思考，是探寻人们效仿至高统治

者的一种高贵属性，运用天赋特权投身于治理如此脆弱的生灵所取得的种种进展。诚然，这样

的求索中时常可以见到人类脆弱的显例，然而我们看到，这种智慧与平衡的高贵努力，充分证明

了……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主宰着人类这种生灵，这堪称最有教益的研究。④

除了再次表达对法学的崇敬之外，这些文字也透露出强烈的宗教情怀，使后来一些论者强调基

督教信仰对柏克的重要性⑤。然而，柏克从社会秩序的演进中固然看到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引导人

类，但他所谓人类为这种力量而付出的“智慧与平衡的高贵努力”，主要是来自由普通法的法律人形

构的一种历史解释。

一般而言，英国的法律人并不自称“保守主义者”，在柏克之前这就更无可能，因为彼时尚不存在

“保守主义”一说，这大概也是今天人们在谈到柏克的保守主义时不太重视其法学背景的原因之一。

然而揆诸柏克的很多言论，我们可以轻易将他的一些最典型的保守主义观点与普通法联系在一起，

而现代人论述柏克的著作大多忽略了柏克思想的这一法学来源⑥。

研究人类的思想，我们常会注意到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一是一种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影响往往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二是几乎没有可以真正称之为全新的东西，一些在今人看来极有意义的观念，可

能起源于过去的另一种理论。有些观念当初或是潜伏于思想的深处，或是囿于一个狭小的专业领

域，而且它无法预知对未来会发生何种影响。后来由于某些人在某种事件的刺激下作出的反应，它

们才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甚而衍生出一些过去未被人注意到的含义。

对于普通法和柏克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观。如所周知，普通法是一种前

现代现象，它当初既不是为了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形成，更不以对抗现代政治革命作为目标，

甚至一度被视为十分落后的法律体系⑦。它对后世的全部意义，是在英国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

逐渐显现出来的⑧。它对启蒙运动的抵制作用也只能说是播下了种子，通过像柏克这样思想敏锐而

善辩的政治家才结出了意外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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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ＰｅｔｅｒＪ．Ｓｔａｎｌｉｓ，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犜犺犲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１，ｐｐ．８ ９．另参见ＡｒｔｈｕｒＬ．Ｗｏｅｈｌ，犅狌狉犽犲’狊犚犲犪犱犻狀犵 （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２８）．

Ｂｕｒｋｅ，犃犫狉犻犱犵犿犲狀狋，ｐ．５９３．另参见Ｔ．Ｏ．ＭｃＬｏｕｇｈｌｉｎ，“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ｓ‘Ａｂｒｉ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ｙ’”，犈犻犵犺狋犲犲狀狋犺

犆犲狀狋狌狉狔犐狉犲犾犪狀犱，ｖｏｌ．５（１９９０），ｐｐ．４５ ５９．

Ｂｕｒｋｅ，犃犫狉犻犱犵犿犲狀狋，ｐ．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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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类似观点的其他一些重要学者。

最接近于在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与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建立联系的学者是波考克，见Ｊ．Ｇ．Ａ．Ｐｏｃｏｃｋ，犜犺犲犃狀犮犻犲狀狋犆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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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１８，Ｎｏ．１（Ａｕｔｕｍｎ１９８４），ｐ．６３．此文主要讨论柏克与自然法传统的关系，也提到了另一些研究柏克思想来源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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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说普通法就是一种现代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它的保守性格却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

说，以习俗为基础形成的英国法体系是源于人类的守旧习性，但我们在任何社会都可以观察到习俗

或基于习俗的法律，它们或可成为传统主义的思想资源，若伴有信仰的狂热，甚至能转化为原教旨主

义。但它们未必都能变成现代保守主义思想。习俗能成为一种系统的历史解释模式，不是仅靠习俗

本身就能完成的，而是必须依靠一种历史的想像力，从它既往的持续存在中提炼出某种高于经验世

界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说，柏克虽然有着厌恶纯粹理论或思辨模式的特点，但他并不像拉斯基等人

所说全然是出于一时的功利考虑①。在他有关如何看待社会稳定与变革的思想背后，有着普通法为

他提供的一套历史解说体系。

现代保守主义是一个复杂的谱系，跻身其中的思想家未必全有法学知识的来源，但他们一定是

信奉某种历史主义的。他们不以普适于人类的抽象原则作为思考政治的出发点，而是从具体的历史

中寻找规范政治生活的可靠原则，这也是保守主义最不同于古典政治学的一面。

英国的普通法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主义话语，这在学界大体已成公论②。它混杂着传统

主义和高度技术化的特点，同时又对正义原则可透过时间加以发现持有坚定的信念。柏克的保守主

义虽然也有一些形而上或神学的因素，但这并不是他特有的思想，甚至不是他的主要思想，而是为欧

洲近代很多保守主义者所共同分享。普通法的历史观不但为柏克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

光，也使他与其他保守主义者有了鲜明的区别。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柏克的保守主义利用了英国普通法中的哪些思想资源。

三、英国法学的本土渊源

读过《法国革命论》的读者想必会注意到，柏克在此书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讨论法国问题，而是就

英国政体作了长篇大论的阐述。他反复提到“我们的宪法”，认为“世袭原则以它的不朽经历了一切

轮回。……这就是我们的宪法精神，它不仅存在于它确定的过程中，也存在于一切更新之中”。就像

写“片论”时一样，他认为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宪政，为英国人的自由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们的宪法的一贯政策是要申明，我们的自由是我们得自我们

祖辈的一项遗产，而且要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宪法以这种方式保持了统一性。我们有

世袭的王位，世袭的贵族制，有从漫长的祖先系列那儿继承了各项特权、公民权和自由权的下院

和人民。③

这是柏克最典型的保守主义言论，其不吝溢美之辞甚至被人讥为“有点儿肉麻”④。其实在柏克

还没有变成“保守主义者”的１７６６年，他在一次议会演讲中就已经有过类似的说法了：“我们的宪法

是由因袭而来的宪法，它的权威性的唯一来源就是它自古便已存在。”⑤

像“世袭原则……是我们的宪法精神”、“因袭的宪法”和“［宪法］权威性的唯一来源就是它自古

便已存在”等等说法表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英国宪政史一种一以贯之的理解之

上。《法国革命论》首先回顾英国宪政成长史的用意，当然是要警告世人不可轻率否定自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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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ＨａｒｏｌｄＢ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Ｃｏｋｅ，Ｓｅｌｄｅｎ，Ｈａｌｅ”，犜犺犲犢犪犾犲犔犪狑犑狅狌狉狀犪犾，Ｖｏｌ．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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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有关英国宪政的观点并非柏克本人所提出，而是来自一种在英国普通法学家中间逐渐形成

的历史观。更具体地说，它是“直接来自于伦敦的律师会馆”①。

研究英国法律史者大致有一共识，在１２世纪之前英国法与欧洲并无显著不同，但是当１３世纪

英国率先进入了司法集权化过程时，欧陆的罗马法研究尚未发生广泛影响，英格兰人只能利用自身

的传统资源，习俗作为法律的重要来源这一观念，亦成为英国普通法的核心信念之一②。这种努力的

结果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按梅特兰所说，“在一个传统信条土崩瓦解，对原有事物进行反叛，并且

对这种反叛有充分自觉的时代，英国法这个规范体系”竟然“毫发未损”③。这使英格兰法律中保留了

大量的本土色彩，妨碍或限制着英格兰人“在法学研究上的进步……使之没有与从《罗马法全书》这

个伟大源泉流出的法律合流”④。尤可注意的一点是，梅特兰在谈到柏克曾就读的法律会馆时，将其

视为英国得以成功抗拒罗马法影响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⑤。就像１２世纪初欧洲大学开始将人文学

科与神学并列应被视为一个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事件一样，伦敦的律师会馆在１５世纪开始系统传

授英国本土法，对于保存和培植普通法传统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然而，就是这种在罗马法学家们看来“比异端好不了多少”的“盎格鲁法”⑥，对自身的历史形成了

一种非常自觉而独特的理解，并且得到一代代法律人的维护和丰富。从整个西欧文明史的角度来

看，这种现象可以说仅见于英格兰。它曾使韦伯在谈到这一现象时不禁感叹，在英国这个“经济理性

化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国家”，它的法律体系却十分落后，其原因便是罗马法受到了“英国法律社团强

大力量”的抵制⑦。

关于这种独特的历史解释，让我们先从一本最早的文献说起。布莱克顿（ＨｅｎｒｙｄｅＢｒａｃｔｏｎ，

１２１０ １２６８）的《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写于英王亨利三世（１２１６ １２７２年在位）时期、著名的《大宪

章》（１２１５年）诞生后不久，梅特兰誉之为“中世纪法学的皇冠与奇葩”，“直到布莱克斯通出现之前无

人能够与之匹敌”⑧。布莱克顿表示，他在这本书中要“对普通法进行分类编排，写成文字以方便记

忆”。他曾悉心研究罗马法，但我们听到这些话时莫以为他要从事一项和欧陆学者一样的法典化工

作。他的主要意图是为法律实务提供一些方便，所以此书的主体部分是他搜集的大约两千个法院判

例。他关注的重点是“英格兰境内日常发生的事实和案件，俾可获知诉讼形式和适当的令状形式”⑨。

因此他特别强调了英国法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点：“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法条和写成文字的

权利，唯独英格兰在其境内采用不成文的权利和习俗。”���

从这些表述可知，布莱克顿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并非来自演绎推理，而是植根于社会共同体的生

活之中。人对于行为之正当性的观念是形成于日常实践，它们是否以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则取决

于在持续的司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案例。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昆廷·斯金纳在谈到布莱克顿时

说，英国人对罗马法和教会法学家的“民族主义敌视”，“可以追溯到布莱克顿在１３世纪为习俗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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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护”①。柏克曾在一次议会演说中将布莱克顿称为“得到人人认可的杰出权威”②。我们下面还

会看到，当柏克抨击法国的人权观时认为英国人的权利自有渊源，要比前者可靠和优越得多，其理由

与布莱克顿不主张用罗马法取代英国法是一样的。

英国法律史上的另一份重要文献，是福特斯丘（１３９４ １４８０）写于１５世纪的《英格兰法律颂》（犇犲

犔犪狌犱犻犫狌狊犔犲犵狌犿犃狀犵犾犻犲）。当时在整个西欧地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已蔚为大观，从这本著作

中也可以看到它对英国的影响。福特斯丘在书中宣称，法律研究的是“普遍真理”，其基础是作为不

证自明的正义原理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自然法。这属于和欧洲大陆法学家一样的语言。然而福特斯

丘能被后人记住，并不是因为他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观点。

福特斯丘虽不否认自然法的普适性或至上性，但他接下来指出，自然法的命令要想落到实处，必

须用人的法律将其转换为一个特定民族的生活规范。因此法学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特定民族

的“习惯或法规”③。在福特斯丘看来，就合乎自然法而论，英格兰与其他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但只

着眼于这种一致性则无从区分各国法律之优劣。而他研究英格兰法是为了证明它有着不同于其他

法律体系的优点④，即自然正义原理在英格兰的具体表现形式。换言之，英格兰法之为英格兰法，是

因为有普适性原理之外的某些地域因素发挥着作用。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对日尔曼法和罗马法中的

习俗因素早已不放心，福特斯丘却认为，包含在英格兰特殊习俗中的规范才是法律的精髓。

为说明英格兰法的优异之处，福特斯丘回顾了它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它“那些习俗的特点”⑤。我

们当还记得柏克在《英格兰简史》中讲述法律史的动听语言，从福特斯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它其实

反映着英国法学一种甚为古老的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思维模式，这在１９世纪的欧洲是司空见惯的

现象，但是在１５世纪的欧洲却是件很罕见的事。套用今天常见的说法，福特斯丘在这里表现出一种

强烈的文化本位主义立场。

在回顾了英格兰先后被罗马人、丹麦人、诺曼人和萨克逊人入侵征服的历史之后，福特斯丘说：

　　该王国就像今天一样，不间断地受着同样的习俗支配，假如它们不是最好的，有些国王出于

正义的目的，或是出于任性，本可对其进行修改或完全废止，尤其是罗马人，因为他们用自己的

法律在世界的几乎所有其他地区进行裁决。同样，上述那些国王中的另一些人，是以刀剑占有

了英格兰王国，他们本可以用权力毁灭它的法律。其实，无论是因为许多世代的习惯而有深厚

根基的罗马民法，还是威尼斯人———以其古老而闻名于世，虽然在布立吞人起源时他们的岛上

尚无人居住，罗马也未建立———的法律，或任何基督教王国的法律，都没有如此古老的起源。因

此不可否认，亦无正当理由怀疑，英格兰人的习俗不但是好的，而且是最好的。⑥

福特斯丘把英格兰习俗说成“最好的”，就当时而言未免有吹嘘之嫌，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自

信达到了何等程度。他为此举出的主要理由，不是它符合抽象义理，而是它比当时最文明的罗马或

威尼斯的法律还要古老，并且在漫长的时间中不断得到适用。相继到来的国王和征服者尽管有机会

改弦更张，他们却皆乐于遵守当地的习俗。正是这种观点，使福特斯丘在英国历史法学的形成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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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福氏这里所表达的思想———英格兰法律是“最好的”，它的古老性与连续性是其优越性的重要证

据，正是后来以超出记忆的“古代宪法”（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而闻名的英国法治史假说。对此，

大概柏克在中殿时便熟记于心。他在“片论”中曾指出，英国的法律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

英国法自古至今并无根本的变化，它在本民族中形成和生长，即使罗马人或外国法律试图掺入其中，

“它总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抖掉，恢复其原始宪法的纯洁性”①。

生活在都铎时代的福特斯丘，当然不可能提出司法独立的主张，但其论证方式已经预示着我们

下面就要讨论的爱德华·库克的思想，他以古老性为由对普通法传统的捍卫，明确表达了抵制君主

肆意干预司法的倾向，而柏克后来抨击法国大革命对法律的践踏时，将年代之久远作为制度具有正

当性基础的“因袭论”②，将“我们的宪法”视为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正可视为这种“古代宪法政治

学”③在１８世纪的延续。

四、库克的历史法学

这里也许不必过多强调爱德华·库克（１５５２ １６３４）对于柏克的重要性，他在中殿求学时，那里

便是以库克的著作作为基本教学内容④。柏克对此人也一向极为敬仰，在《法国革命论》中将他誉为

“我们法律的伟大先知”。库克大概也是第一位明确阐述英国存在着一个“古代宪法”的人。从他的

《法律总论》和《案例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捍卫这种“宪法”作出的不懈努力。

库克拒绝承认１１世纪的“诺曼征服”是英格兰法的源头，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认为英格兰法律未

曾受益于征服者带来的惯例。他一再重复福特斯丘的说法：倘若不是英格兰法律优于其他地方，征

服者本可对其加以废止或修改，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⑤。对于英格兰法和诺曼人的习惯有诸多相

同之处，库克也认为这是前者包容了后者而不是相反。英格兰体制是从渺远无可考的时代流传下

来，所以《大宪章》并不是英格兰宪政的起源，而是它的结果。就像福特斯丘一样，库克认为英格兰自

有“古老而优秀的法律”⑥，这使他能够在奉承詹姆士国王为“正义和恩惠之源”时，却不说他是“法律

之源”。他列举英格兰法律由三部分———普通法、习惯法和议会法———组成时，也认为它们皆不因国

王的命令而存在⑦。

这种对英国政体演进史的法学解释，成了捍卫传统制度、抵制王权扩张最有力的手段。库克以

他对普通法之古老性的强烈信念，反复强调其先例和准则对后人的约束力。他极力让人相信英国有

着约束王权的悠久的法律传统，使英格兰有一部“古代宪法”的观点成了根深蒂固的信仰。正如波考

克所说：“以这种话语进行的讨论构成了那个世纪政治辩论的主要模式之一。议会辩论和小册子论

战涉及到普通法或宪政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么全部、要么部分地以那种方式诉诸过去；著名的法学

家被当成公认的政治智慧权威；几乎每一位政治理论做出贡献的政治思想家……都会花费一定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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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讨论这种宪政的古老性。”①具体到柏克而言，他在《法国革命论》中为英国宪政传统辩护的一段话，

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库克对其保守主义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

　　我们最古老的改革是《大宪章》的改革。你可以看到，从我们法律的伟大先知爱德华·库克

爵士，当然还有他之后的所有伟人，下迄布莱克斯通，都孜孜于证明我们自由的谱系。他们力图

证明约翰王的《大宪章》这份古老的宪法文件，是与出自亨利一世的另一份成文宪章联系在一起

的，而这两份文件都不过是重申了这个王国更古老的现成法律而已。……它证明了我们全体法

学家和立法者以及他们希望影响的全体人民心中，充满了对往古的强烈关怀，以及本王国把他

们最神圣的权利和公民权当作一项遗产的稳定政策。②

这段时常被人引用的话，是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采用的语言则清楚表明了他与上述

普通法历史解释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对于库克来说，他要与之对抗的蛮横外力是君权对普通法自

治的干预，对柏克来说则是正在法国付诸实践的人权观和普遍意志论。身为法官的库克要以法律的

古老权威去屏蔽君权的扩张；作为政治家的柏克则是用“我们的宪法”来对抗启蒙思想肆意破坏基于

传统的立国原则。当他说法国人切断世代之间的链条，只生活在当下的兴奋之中，变得“不比夏天的

苍蝇好多少”③时，显然有库克的普通法历史解释为他提供的支持；当他以大量篇幅抨击革命者对法

国司法体制的践踏时④，他是以英国法治史的连续性作为参照。

库克对普通法历史学说最著名的贡献，是他为捍卫法律自治而对“自然理性”（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ｓｏｎ）和

“技艺理性”（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的区分。库克赞成“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以普通法无非就是理性”，但

是他给这种自然法学说加上了一个特殊限制。法律中的理性并不是人的天赋理性，而是“通过漫长

研究、深思与经验，经由技艺而达成的理性”，因此即使把分散在众多头脑中的全部理性集中到一人

的头脑中，也不可能造出完美的法律：“通过很多代人的实践，英国法才由无数伟大而博学的人予以

完善和细化，借助于漫长的历史，才成长得对治理本王国而言如此完美，就像古老的规则可以公正证

明的，没有人仅靠他自己会比普通法更有智慧。”⑤较之福特斯丘静态的法律观，库克这种强调个人理

性有限的观点，为法律注入了一个更具能动性的历史维度，它使正义要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生长的

概念成为可能。

库克的这种理性观，后来重现于柏克有关“裸体理性”（ｎａｋｅｄｒｅａｓｏｎ）和“个人愚蠢”⑥的言论之

中。库克的“技艺理性”是个包含着历史维度的法学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未经训练的“自然理性”，

它在柏克的笔下则脱胎为“野蛮哲学家”的“裸体理性”⑦，他有此不雅之说，并非全然出于论战的修辞

需要。库克以“自然理性”的业余性质为由对抗国王对司法的干涉，柏克则以“裸体理性”的野蛮去驳

斥原始契约论的张狂。对柏克来说，人的理性不是自然之产物，而是在文明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因此个人的理性，甚至一群人的理性，并不是一种可以用来证成政治原则正当性的可靠而稳定的能

力，此事只能交给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集体智慧”去完成。他在１７８２年一次议会演讲中对此已有

清晰表达：“个人是愚蠢的，群众未经审慎考虑而行事，一时也是愚蠢的；但人类是聪明的，倘能给他

们以时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一向是正确行事的。”⑧《法国革命论》中有关法理学的一段话，又以更加

简洁的方式重复了这一说法，采用的措辞也与上引库克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令人类智力引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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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的法理学，尽管有着种种缺陷、芜杂和错谬，乃是世世代代集体的智慧。”①

柏克虽然深受普通法濡染，但他并非完全是在跟着法学家学舌，而是将他的法学知识转化成了

政治见识。在谈到政治的性质时他说：“政府的学问本身具有高度的实践性，也是为了实践的目的，

这是一件需要经验的事情，甚至比任何哪个人在其一生中获得的经验还要多，无论他多么聪明，眼光

多么敏锐。”②这跟库克同詹姆斯王有关“技艺理性”的著名对话如出一辙③，但场景已从法律转向了

整个政治世界。柏克对库克的继承关系，用当代人对库克思想的一段总结，可以作出最好的说明，因

为将它移用于柏克同样再合适不过：“对于库克来说，从旧的原则得出新结论，并不需要他相信自己

是在求变，或是在主张什么宏大的理论或法律革命。他只需坚持议会立法权和法庭适用传统原则的

权利即可。在这样做时他可以‘从老田地收获新谷物’，就像他之前一代又一代法律人所做的事情一

样。”④

当然，把库克称为保守主义者未免时代错置，但他的一些话听起来确实与保守主义殊无二致。

当他劝世人对改制保持警惕时说：“英格兰法是政策的准绳，得到了经验的考验，改变其任何一部分

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们是由过去历代最聪明的人精心完善而成，并且不断被经验证明有益于公

共福祉，改弦更张不可能不引起大麻烦。”⑤这种主张与现代理性主义的信念———反复出现的事本身

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长期的经验可能是在不断重复错误———截然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库克这种

强调年代久远之重要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其内生来源的顽固立场，也正是霍布斯对他极为反感的重要

原因。

柏克系统地阐述其保守主义立场，便是始于在他看来正在“引起大麻烦”的法国革命这个大事

件。他为此必须触及一些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人何以安全地生活在一个文明共同体之中？它得以存

在的条件是什么？它如何稳定而健康地运行？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法学范围。尽管由于柏克对理论

的天生厌恶，使《法国革命论》作为一个政治学文本看上去很不规范，法国革命却为他思考这些问题

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其作用恰如法官在疑难案件中从先例推导出新的司法解释的“拟制”（ｆｉｃｔｉｏｎ）

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柏克对法国人最严厉的批判之一，是它破坏了司法机构的平衡作用。

合理的政体应尽可能使司法权威不依附于自身，让它成为“仿佛是某种外在于国家的东西”。当民主

成为绝对权力时，这个机构的独立“就更是十倍地必要”，它可以使权力一时的命令不偏离某些普遍

原则。法国人的做法却与此相反，他们以偶然的法令和决议进行统治，“很快就打断了法律的进程和

一致性，减少了人们对它们的尊重，并且最终从整体上摧毁了它们”⑥。当柏克说出这些话时，他其实

是把库克有关普通法之连续性和独立性的观点，很方便地转换成了政治批判的语言。

五、柏克和马修·黑尔

柏克在《英格兰简史》中还提到一个大人物，即被伯尔曼誉为“提出历史法学一般理论第一人”⑦

的马修·黑尔（１６０９ １６７６）⑧：“在这个领域，我们至今做出的努力甚少。我以为，大法官黑尔的《普

５５１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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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与库克的关系因担任过库克助手的法学家塞尔登（ＪｏｈｎＳｅｌｄｅｎ，１５８４ １６５４）而变得十分紧密，他后来成了黑尔的师

友。



通法史》不管是好是坏，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尽管我们对他怀有极大的敬意，还是不得不说，此

书虽有其长处，与作者的名望却不太般配。”①这段文字表明柏克早年细读过黑尔的《普通法史》②，其

中表露的不满，一是因为此书篇幅甚小（仅６万余言），实不足以让后学深入了解普通法史，还因为在

柏克看来黑尔有着将普通法神秘化的倾向，抹煞了普通法此后改进的历史，他想“说服世人相信蒙昧

时代的制度便已臻于完美”，以此“谄媚于国民的虚荣和法律专业的狭小心胸”③。不过就柏克的保守

主义而言，我们却可以在他两人之间建立起十分直接的联系。黑尔更为明确地表达了一种历史主义

意识，从而为柏克关于英国宪政乃是由“因袭而来”（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④的说法提供了法理学依据。黑尔

晚年对霍布斯的驳斥，则在理论上预演了后来柏克与潘恩之争。

黑尔说，法律需要适用大量特别案件，作出具体解释，而在这件事上没有哪个人能单靠自己的能

力去决定法律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宁愿选择一部一个王国幸福地利用已经统治了四百年的法律，而

不是根据我自己的什么新理论拿一个王国的幸福和和平来冒险”⑤。同样是出于对个人理性的不信

任，黑尔反复强调普通法“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智慧的产物，而是世世代代聪

明而敏于观察的人的智慧、协商和经验的产物”⑥。

这些话显然是在重复库克的观点，我们把其中的“法律”一词换成“国家”，它恰恰也是柏克在

１７８２年给“国家”所下的著名定义。语言上的相似性使我们不断推断，当柏克落笔于下面这段话时，

他心中一定回响着黑尔的教诲：

　　国家这个概念，不仅是指地域和个人的一时聚合，而且是一个在时间、人数和空间上延伸的

概念。它不是一天或一群人的选择，不是忙乱轻率中做出的选择，而是出自世世代代的慎重选

择。它是比选择优越千百倍的东西造就的政体，它是由独特的环境、时机、脾气和性情，以及只

在长时间内才会显露出来的道德习惯、政治习惯和社会习惯所造就的。⑦

这些言论再次表明柏克有着将法学语言移用于政治领域的习惯。就像黑尔理解的普通法一样，

他为国家所下的定义中包含着诸多与时间连续性有关的概念，如“世世代代”、“时间的延伸”和“习

惯”等等，它们对规范社会和政治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几年后他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便是因为这

一事件对他所理解的这种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提出了他本人对国家

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独特理解：“不应当认为国家仅仅是像买卖胡椒、咖啡、白布、烟叶或其他小生意

中合伙人的契约，只为获得一时的蝇头小利，当事人可随兴致所至予以取消。国家……不仅是活着

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是活着的人与故人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⑧柏克这种国家

观当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但它并不是迈斯特那种具有神学色彩的历史主义，更不是黑格尔具

有决定论意味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法学历史主义，它来源于黑尔等人所代表的英国普通法传统。

霍布斯曾在晚年写了一本小册子《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１６６０年）⑨，旨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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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他的主权理论，批判库克用法律约束王权的主张。库克本人虽无缘一睹此书，但他的隔代门生黑

尔不仅读过，而且特意撰文予以驳斥①。生活在１７世纪的黑尔当然不可能见证法国大革命，霍布斯

却为他提供了一个用普通法思想去对抗一种典型的思辨政治学的机会。

两人的论战，反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由其中涉及的问题所决定，黑尔处处表露出与

柏克十分相似的观点，使我们几乎可以将其视为后来潘恩与柏克相互对抗的预演。对比这两场相隔

百年的思想交锋可以看到，潘恩的学说是一种启蒙时代的激进主义不必多说，霍布斯貌似保守的君

权至上论，也含有理性主义的激进种子。事实上早有论者注意到黑尔与霍布斯这场交锋在现代政治

思想史上的意义，认为黑尔乃“第一个自觉地采纳一种历史认知模式去对抗另一种自觉地以现代自

然科学为基础的思维模式”②。

霍布斯引起黑尔的注意，是因为其矛头直指法律人，将他们视为煽动不服从的“蛊惑者”。他认

为要像管住鼓吹末日审判的牧师一样，管住这些出于私心维护法律自治的“法学牧师”③。黑尔为了

驳斥霍布斯的理性主义主权观，必须为这种法律自治找到充足的理由。一般来说，对付理性最有力

的武器便是诉诸生活的世界，其中无数相互关联的细节和模糊地带会让追求简洁清晰的理性难有用

武之地。黑尔的反击正是循此入手。在他看来，霍布斯将政治学视同几何学，实在是一种幼稚的自

欺欺人，因为单凭理性是无从就具体事件作出正确判断的：

　　伟大的理性，从决疑家、学究和道德哲学那儿学来的学问，极为思辨而抽象的是非观，掌握

这些东西的大多数人，在遇到具体的运用时分歧是极大的。他们是无出其右的最糟糕的法官，

因为他们抽象的理论使他们脱离了寻常的是非标准，将他们过于精细的思辨学说和区分置于人

类交往的共同习惯之上。④

在黑尔看来，霍布斯的“抽象理论”的危险性尚不在于它学理上有误，而是它摒弃社会“寻常的是

非标准”，提出了“自然状态”这种“野蛮预设”（ｗｉｌｄ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从而为绝对权力的任意立法大开方

便之门。黑尔针对这种思维模式之所言，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柏克称潘恩的人民主权论为“毒害国民

心灵”⑤的观点：“某些思辨家自以为能够纠正世上的所有政府，用他们自己的观念和幻想加以统治，

认为一切国家、王国和政府都必须与之相符，并被这种信念搞得欣喜若狂。”⑥拜他的论敌霍布斯之

赐，法律人黑尔在这里已接近于操着政治学的语言说话了。他认为霍布斯的主权建构理论或可适用

于因内战或入侵而导致的野蛮状态，可是人类在大多数时候是生活在“事物正常发生的环境里”，因

此“按这种十分罕见的情况去构造法律或政府的模式，是一种疯狂的表现，恰如将猛药当成了食

品”⑦。

无独有偶，柏克虽然很少提到霍布斯，在仅有的一例中，他也表现出和黑尔一样的厌恶。从政早

年他曾就英国议会的爱尔兰宗教政策发表评论，不但涉及的主题与黑尔对霍布斯的反驳相同，而且

同样采用了法律语言，表达的是一个法律人对哲人的厌恶，从中已然可以听到他后来对法国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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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霍布斯此书出版于黑尔去世后的１６８１年，黑尔读到的是在伦敦法律界传阅的手稿。见Ｊ．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犕犲犿狅犻狉狅犳犔犻犳犲，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犪狀犱犠狉犻狋犻狀犵狊狅犳犛犻狉犕犪狋狋犺犲狑犎犪犾犲，Ｌｏｎｄｏｎ：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ｄＷａｌｆｏｒｄ，１８３５，ｐ．２５７．

ＪａｃｋＨｅｘｔｅｒ，“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６５犆狅狉狀犲犾犾犔犪狑犚犲狏犻犲狑 （１９８０），ｐ．４７１．

ＪｏｓｅｐｈＣｒｏｐｓｅ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犃犇犻犪犾狅犵狌犲犅犲狋狑犲犲狀犪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犪狀犱犪犛狋狌犱犲狀狋狅犳犜犺犲犆狅犿犿狅狀

犔犪狑狊狅犳犈狀犵犾犪狀犱，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２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Ｈａｌ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Ｌｒｄ．Ｃｈｅｉｆ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ｌｅｏｎＭｒ．ＨｏｂｂｅｓＨｉ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ｓ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ｉｎＨｏｌｄｓｏｗｒｔｈ，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犔犪狑，Ｌｏｎｄ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１９２４，Ｖｏｌ．５，ｐｐ．５０２ ５０３．

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犃狀犃狆狆犲犪犾犳狉狅犿狋犺犲犖犲狑狋狅狋犺犲犗犾犱犠犺犻犵狊，ｉｎ犜犺犲犠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犎狅狀．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１８３６，Ｖｏｌ．１，ｐ．５３５．以下略为“Ａｐｐｅａｌ”。

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犃狀犃狆狆犲犪犾犳狉狅犿狋犺犲犖犲狑狋狅狋犺犲犗犾犱犠犺犻犵狊，ｉｎ犜犺犲犠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犎狅狀．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Ｖｏｌ．１，

ｐ．５０９．

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犃狀犃狆狆犲犪犾犳狉狅犿狋犺犲犖犲狑狋狅狋犺犲犗犾犱犠犺犻犵狊，ｉｎ犜犺犲犠狅狉犽狊狅犳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犎狅狀．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Ｖｏｌ．１，

ｐ．５１２．



的批评：

　　有一种立场认为，任何人的群体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法律，或认为法律的权威仅从

他们的立法程序便可获得，而与所涉及问题的性质无关。很难找出比这种立场对人类社会的一

切秩序和美好事物、对一切和平与幸福更具破坏性的错误了。……看来这实际上是霍布斯在上

个世纪所提倡的原则，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人民的成文法、君主的敕令或法官的判决，实在是最

荒唐可笑的事。要承认制定法律并非靠白纸黑字和国王的权力，我们得从其他地方寻找法律的

基础。”①

由于柏克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一个社会的传统习惯和长期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一向更为推

崇古典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认为他这种立场是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传统②。鉴于柏克几乎从

不引用希腊哲学家的著述③，以施特劳斯阅读文本的精细功夫，倒不如说他是在有意回避柏克与普通

法传统的关系。处在这一传统中的柏克坚持认为，“法律极少包含着新的规定，它们的意图只是要肯

定、保持和确立古老的习惯”④。这表明柏克不但是经验主义的，而且有着与普通法学家一样的历史

主义观点。

六、柏克与普通法的权利观

国家的性质和法律权威如何形成的问题，关系到人享有何种权利及其来源的问题，它对于现代

社会的重要性是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在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抨击中，这也是他保守主义思想表达最

为充分的一个领域。《法国革命论》每每涉及法国的人权观，柏克便时常语多不逊，这是一个易于让

他动情的话题⑤。从上述柏克与库克和黑尔的思想继承关系中，我们已经可以推知，当他面对法国革

命者所提倡的人权学说时，会如何利用普通法的知识。

与库克区分出“自然理性”和“技艺理性”类似，柏克区分出了“文明状态下的权利和非文明状态

下的权利”（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ａｎｕｎ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ｏｆａｃｉｖｉｌｓｔａｔｅ）⑥，这里所谓的“非文明状态下的权利”，显然

是霍布斯和卢梭等人的“自然权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文明状态下的权利”则是指历史中形成的

权利。它们属于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范畴，因此不言而喻，人不可能同时享有这两种权利⑦。就像

“自然理性”不需要历史，而“技艺理性”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一样，自然权利乃是一种前历史的权

利，而文明社会的权利必有其产生与进化的历史，用柏克本人的话说，它有自己的“一部家谱和显赫

的祖先”⑧。

柏克生活在一个先验论的权利学说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代，包括普赖斯和潘恩在内的许多人都

认为，这种新的权利观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而在柏克看来，它却有着反社会的性质。

为了与此对抗，柏克需要一种区分两种权利之优劣的标准。他在《法国革命论》中的一段话，可以作

为对这个问题具体而详的表述：

　　塞尔登和其他学识渊博的人在起草《权利请愿书》（１６２８）时，至少像我们的布道坛或你们论

坛上的任何人一样，熟知有关“人权”的普遍理论，一如普赖斯博士和西哀士神父一样充分。然

８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ｕｒｋｅ，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狊狅犳犪犜狉犪犮狋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狋狅狋犺犲犔犪狑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犘狅狆犲狉狔犻狀犐狉犲犾犪狀犱，犠狅狉犽狊，ＶＩ，３２５．

参见［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９ ３１０页。

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唯一提到亚里士多德是援用了后者“民主制与专制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的观点，并承认这来自

他多年前阅读的记忆。见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２２５．

Ｂｕｒｋｅ，犃犫狉犻犱犵犿犲狀狋，ｐ．５９４．

参见Ｂｕｒｋｅ，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ｐ．１５３ １５５．

Ｂｕｒｋｅ，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１５１．

Ｂｕｒｋｅ，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１５１．

Ｂｕｒｋｅ，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１２３．



而他们具有取代了理论知识的实践智慧，出于与此相称的理由，他们宁要这种实在的、记录在案

的世袭资格，也不要那些对人类和公民很动听的东西，不要含糊的、思辨的权利，以免使他们可

靠的遗产任由一切野蛮善辩的精神你争我夺，将其撕成碎片。①

这段话尤可注意三点。首先，柏克讨论这个问题时使用的是法学家的语言，而不是政治哲学语

言。其次，它不是欧洲法理学的语言，而是英国历史法学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权利即或有自然法

的来源，仍需要由时间／历史因素来证成。第三，柏克认为这两种权利语言的对立不仅是理论上的分

歧，而且它在法国人的实践中导致了既有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关于第一和第二点，柏克的用词本身已经作出了解释，不必再作更多的讨论。关于既有权利与

抽象“人权”之间的对立，如前文所述，那本是英国普通法抗拒罗马法这一漫长历史故事的一部分。

在普通法的传统中，权利既不因理论推演而成立，也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从习俗中产生，通过在漫

长司法实践中的筛选与肯定过程而逐步得到落实的。我们姑且仍以黑尔反驳霍布斯的一段话为例，

其中涉及一种英国人的特殊权利：

　　在没有特别的习惯改变它的情况下，全部土地传给长子，这是英格兰法律的一部分，……现

在如果天底下最精确的大脑准备通过思索，或通过阅读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研究犹太教法，

或其他的观念的探寻，去发现土地在英格兰如何继承，或不动产在这里如何转移，或如何在我们

中间流转，他将白费工夫，他的观念徒劳无益，直到他使自己熟悉英格兰的法律为止，原因在于

这些事情是模糊地根据习惯和惯例，或者模糊地根据成文法或者议会的法律，由其他人的合意

和愿望引入的制度。②

黑尔在这里表现出了对抽象权利的明显不信任。生活在习俗中的人所营造的权利义务关系可

能十分稳定，但他无法以现代理性意义的方式告诉你习俗何以便是最好的。其实，整个普通法体系

在理论上的“混乱”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这也可以解释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为何采用看似十分

含混的语言来说明权利的来源：“我们选择了我们的天性而不是我们的思辨，我们的胸襟而不是我们

的发明，来作为我们的权利和特权的伟大培养室和贮存库。”③

这样的说法也易于引起误读。柏克并不完全是以反理性主义方式看待抽象的权利观④。对于他

来说，自然权利之光投射到人间，会失去其形而上学的完美状态，折射为十分具体的生活相貌，它落

实为制度只能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过程的产物：善与善之间的平衡，善与恶之间的平衡，有时甚至是恶

与恶之间的权衡⑤。换言之，人们所享有的权利，是在对财产、契约和人身侵害的具体案件的司法判

决中形成的，其中必然包含大量技术性成分，而英国法律人一般认为，这种从分散的大量民事和刑法

判决中形成的权利保护，要优于欧陆以法条主义规定权利的做法⑥。

由此又可引申出另一种与普通法传统密切相关的信念，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它比权利以习俗作

为基础的观点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即权利必须是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权利，无司法救济手段的权

利只能是空谈。正是基于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柏克对法国国民议会肆意践踏财产权发出了严厉

抨击：

　　在我们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对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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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ｕｒｋｅ，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１２０．

ＭａｔｔｈｅｗＨａｌ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Ｌｒｄ．ＣｈｅｉｆｅＪｕｓｔｉｃＨａｌｅｏｎＭｒ．ＨｏｂｂｅｓＨｉ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ｓ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ｉｎＨｏｌｄｓｏｗｒｔｈ，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犈狀犵犾犻狊犺犾犪狑，Ｖｏｌ．５，ｐ．５１５．

Ｂｕｒｋｅ，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Ｖｏｌ．２，ｐ．１２３．

例见Ｂｕｒｋｅ，犛狆犲犲犮犺狅狀犉狅狓’狊犈犪狊狋犐狀犱犻犪犅犻犾犾，ｉｎ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犠狅狉犽狊，ｐ．９９．这种误解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卡尔·波普尔，见其

《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关于理性的传统理论》一文（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９ 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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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你们那里对属于那些最可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

价值的地产、或对你们国家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我们确实对立法权的权威怀

有高度的尊重，但我们从未梦想过议会可以有任何权利去侵犯财产权，去压倒惯例法。①

柏克在这里讨论权利的起点，不是无法进入司法实践的“人类”，而是作为法律主体的具体个人。

被他列入英国宪政传统伟大谱系的布莱克斯通②，在其《英国法释义》论证权利时，便习惯性地排斥了

启蒙运动的人权观，他只说“人们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③而不说“人权”（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ｈｕｍａｎ），因为

“人”（ｈｕｍａｎ）这个抽象名称与司法实践相距遥远，而普通法中的“人”（ｐｅｒｓｏｎｓ），是每天都会同我们

擦肩而过的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正如戴雪所说，他们所享有的个人自由或公共集会之类的权利，“不

像许多外国那样是由宪法的一般原则所规定”，而是“通过具体个人的呈堂个案的司法裁决而来”④。

柏克虽然不是法律人，他对英国的这一传统一点也不陌生。在一次议会演说中，柏克说：

　　众所周知，法学的基本论著，英国法理学原理的论著，无论名称为总论、汇编还是释义，皆

不像罗马法中的总论、汇编和法典那样，依靠君主的最高权威，而是以来自法庭对案件的裁定和

案由作为支撑。这见于库克的《总论》、柯敏斯的《汇编》以及所有同类著作之中。⑤

同样的权利观，也可以使我们把柏克对两场大革命截然不同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在抨击英国议

会对殖民地的政策时，他认为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个别人的行为扰乱国家的秩序；二是国民在重大

问题上与政府分歧。对于前者可以用刑事手段处置，而对后者，将“刑法的观念用于这场重大的政

争，未免狭隘而迂阔。针对全体人民的起诉书，我不知如何写，我不能羞辱和嘲笑我数百万同胞的感

情”⑥。这些话易于让人以为柏克是洛克式人民主权论的支持者，从而认为他为美洲辩护时采用了

“自由的语言”，后来抨击法国革命时却一反过去的立场，采用了“保守的语言”。然而从法学的角度

看，却可以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找到一致之处。

柏克在美洲危机期间始终将其视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并不支持它的独立要求。他在这个前提

之下以库克式的语调说，每当念及美洲，他便“对我们祖先的智慧深怀敬意，是他们传给了我们一个

完美的宪政，一个兴盛的帝国”。美洲殖民者与英国人分享着共同的祖先和宪政，同样不喜欢抽象权

利，他们“不仅深爱自由，而且是按英国人的观念和原则深爱自由”⑦。换言之，柏克认为殖民地的人

民不是在争取尚不存在的“人权”，而是在维护柏克所谓“因袭的权利”。按这一原则，一切权利“只能

属于个人，人只能是个人，仅此而已”⑧。所以权利只能是个人的和具体的，只有当它与个人有关时才

是可以被伤害，可以提出控告和得到救济的。像英国议会那样把殖民地全体人民作为犯罪主体，找

不到任何法理学上的依据。同样，柏克认为法国革命者绕开司法保护高谈人权，其实是置个人权利

于不顾，这完全违背了他的权利观：

　　我远不是在理论上否定人们真正的权利，我内心中同样远不是要在实践中压制这种权利，

即使我拥有赋予或压制的权力。我否定他们虚假的权利主张，不是为了损害真正的权利，即他

们所声称的权利将全盘摧毁的权利。假如文明社会是为有益于人而形成，那么由此而造成的所

有益处就变成了他的权利。这是一种慈爱的制度，而法律本身是唯一按规矩实行的慈爱。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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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柏克式的保守主义

以上所述表明，柏克不仅与英格兰普通法同属于一种历史法学的解释传统，甚至他使用的很多

言辞也与法律人十分相似。但是作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他总是要面对一些复杂的现实问

题。他固然会遵循着一些基本原则，但临事作出的判断，变通与原则之间的权衡，对议题之轻重缓急

的斟酌，也许比他的保守主义“理论”更重要。即以柏克《法国革命论》为例，此书被公认为保守主义

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然而时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在英

国便已广为人知。但是在书本上的理论没有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之前，我们从柏克的言论中很

少看到他对法国启蒙思想进行系统而直接的批判。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尤其是普赖斯受此鼓舞而

在“革命学会”的布道，大概还有法国国王和王后出逃被捉的遭遇，才使柏克愤然投身于同法国启蒙

哲学“短兵相接的肉搏战”①。由于这一重大事件的缘故，便有了现代保守主义因柏克而诞生的说法，

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为这场战斗所调动的知识储备中，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对“保守的”的柏克可以这样理解，对“自由的”柏克也可作如是观。作为一个一生经历了两场大

革命的人，他的自由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样是缘于最终导致美国诞生的那场革命。自１７７０

年代危机爆发始，柏克开始大量讨论这个问题，而美洲独立之后，美洲问题便几乎从他的言论中消失

了。从柏克在议会中的发言和书信来看，基于英国宪政传统的思考同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殖

民地并没有对英国既有体制提出意识形态挑战，而是在帝国内部造成了一场宪法危机。柏克批评英

政府置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于不顾，以空洞的主权观念威逼美洲殖民地②，这与他后来痛斥法国革命者

基于抽象人权原则铲除旧制度的做法是一样的。他甚至认为挑起叛乱的不是殖民地人民，而是乔治

三世和他的托利党大臣。这个“爱国者国王”（ＰａｔｒｉｏｔＫｉｎｇ）追求对美洲的“个人统治”，威胁到了“光

荣革命”确立的宪政平衡原则③。从这个角度来看，柏克在美洲危机期间显然也不是启蒙意义上的自

由派，而仍然是一个旧体制的维护者。我们从这两场革命期间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普通法法律人所

建立的历史宪法学传统，对他有着多么大的影响。普通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历史先例对后人有约束

作用；规则不是立法者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历史悠久的习俗中逐渐形成；法律不制造权利而只认可既

有权利；以及一种制度是世世代代的人合作的结晶，都是柏克思想的基本特点。甚至普通法疏于法

理学建构，将原则与先例在日常案件中的适用视同法律的生命，也是柏克思想的显著特征。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抵制，是一种大体始自１７世纪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即

更加世俗化的权力对以神学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取代。这一过程尽管依然混杂着许多教派纷争，但

是宗教改革已经使依靠单一信仰整合社会不再可能，人们必须到神学之外寻找权威的基础或来源。

就此而论，以传统和习俗为基础的普通法历史法学和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运动虽有相互对抗的一

面，但为它们分别贴上“落后”和“进步”的标签未必合适，因为这一世俗化过程中，它们都发挥着为现

代政治转型提供新的正当性基础的作用。

早有法学家注意到，最早与绝对主权观念对抗的力量，并不是１８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而是英国

普通法传统中的人物。庞德就曾指出：“在１７世纪，坚持维护君主特权属于进步思想，有些人认为国

王是社会利益的守护者，希望赋予他专断的权力，他可以为普通利益而仁慈地运用这种权力。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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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愤怒地看到，国王被法律人在《大宪章》那样陈旧而污秽的羊皮纸中发现的法律捆住了手

脚。”①英国的法律人与霍布斯和博丹等理性主义者所支持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对抗，就像是一场中世

纪古董与现代先进政体的对决。但是他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并将英国最终改造成了一个穿着君主

制旧衣的现代宪政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柏克与法国革命的对抗，他的“保守主义”便可以视为这场斗争在１８世纪的继

续。法国革命期间滥用权力的现象，比专制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柏克看到法国人对此毫无自觉，

却用权利的先验正当性这种形而上学问题混淆视听②。反之，柏克所维护的是以“普通法精神”作为

中坚力量塑造出来的有限君主制政体，他以此为据批判法国雅各宾党人的专横，使我们有充分理由

将他视为那些法律人的嫡系后裔。我们可以看到，库克为抵制国王插手司法而提出的“古代宪法”

说，黑尔驳斥霍布斯时对先验推理的厌恶，以及普通法的个人权利观和对肆意立法———无论它来自

国王还是议会———的抵制，在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中也一应俱全。正是因为自布莱克顿以降法律人

对英国政体的历史法学解释，使柏克能够将制度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使他在理解政治时将历

史看得比哲学更重要，极力要把对手从理论领域拉回到历史中进行辩论。从这些思想中，我们都可

以清晰地听到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声音。

近代保守主义并非一个内涵清晰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谱系。笼统地说，所有的保守主义思

想都源于现代社会转型引起的焦虑，不同的传统社会对这一极具革命性的过程作出的保守主义回

应，深刻反映着它们各自所继承的传统价值体系。这种情况曾使亨廷顿无奈地说，保守主义的含义

殊难判定，是因为它往往根据变革威胁到的对象作出很具体的反应③。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这个谱

系内可以放入很多思想源流截然不同的人。柏克在这个谱系中地位显赫，但如果他地下有知，后人

将他与法国的迈斯特、德·博纳尔、夏多布吕昂和德国的黑格尔归为同类，他未必能够认可。那些法

国保守主义者诚然要维护“旧制度”，他们思想中的神学或浪漫主义色彩却远远多于柏克。黑格尔是

为普鲁士秩序辩护的保守派，但他也是无法为柏克所接受的历史决定论者。今天被不少人阅读的列

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和奥克肖特同样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前者推崇古希腊政治学而极为

厌恶历史主义，后两人虽然思想风格大异其趣，却都与霍布斯一脉相承。由这种现象可知，不同思想

谱系中的不同成分，都可以在“保守主义”这个概念中重叠交汇在一起，笼统地将它们都称为“保守主

义”，会让这个概念完全失去意义。

就像把１８世纪之前英国的法律人称为“保守主义者”有时代错置之嫌一样，把柏克称为“法律

人”当然也不妥。他所处理的毕竟不是法律人所面对的案件或判例，而是有着世界史意义的重大政

治事件。１７９１年８月，《法国革命论》出版大约一年后，为回应辉格党内的争议，柏克写下著名的小册

子《新辉格党致老辉格党的呼吁书》，再次强调他无意于创立新的学说，而只是在重申“已经由宪法确

立的原则”。他告诉对手，如果他陈述的事实无误，那么那些人并不是在与他辩论，而是在跟“他们自

己国家的宪法争吵。”他说：

　　英国的宪政中总是延续着一种长久的协定和妥协，它有时是公开的，有时则不易察觉。对

于思考英国宪法的人来说，就像思考它所隶属的物质世界的人一样，发现这种相互制约的秘密，

一向是件需要进行极为细致的研究的事情。它是世世代代许多头脑思考的结果。……不借助

于享有聪明和博学美名的人以往的研究，我们就永远是新入门者。人必须学有所宗，而新的老

师就其所成就的事情而言，不过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剥夺人们获得人类集体智慧的好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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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自己特有的狂妄自大的信徒。①

借用一位美国宪法学家的话说，柏克这里是用“辉格宪政主义”（Ｗｈｉ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②语言重

新表述了库克和黑尔等人对普通法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的解释，那么柏克之有别于其他许

多保守主义者的地方，便是本文所述他与普通法传统有着特殊而密切关系。柏克接下来又说：

　　明事理有经验的人，或许明白如何区分真自由和假自由，何为真诚服膺真理，何为谎称相信

真理。但是除非有深入研究，谁也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精细而复杂的设计，它将私人及公民自由

同暴力，同秩序、和平及正义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同赋予这个珍贵整体以长治久安的各种制度结

合在了一起。③

从这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柏克虽然利用了普通法的思维模式，但只能说他继承了波考克所谓

的“普通法精神”。他突破了法律人的狭隘眼界，关心的不仅是法律本身的可靠性及其权威如何形成

的问题，而是享有自由的现代公民社会如何能够长久生存的问题。由于柏克直到晚年一直认为，人

世间的善恶从来不是什么抽象问题，所以他在“根据任何抽象命题作出判断之前，必须使这个问题在

具体情况中具体化”④。这使他的著作很难说构成了一个具有内恰性的完整体系，然而，假如没有深

受普通法知识、特别是其历史法学的影响，柏克也许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可能会像卡莱

尔或迪斯雷利那样有更多文学色彩，他的保守主义想必会呈现出另一种十分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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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犆犪狌狊犲犳狅狉犕狅狌犣狅狀犵狊犪狀狊犕狔狋犺狅狀“犅狌犱犱犺犪犗狋犺犲狉狊” ＹａｎｇＺｅｂｏ

　 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Ｂｕｄｄｈａ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Ｚｏｎｇｓａｎｓｍｏｒ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ｓ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

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Ｋａｎｔｄｅｎｉｅｄｉ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Ｂｕｔｄｕｅｔｏａ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ａｎｔｓ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Ｍｏｕ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ｅｄ“Ｂｕｄｄｈａｏｔｈｅｒｓ”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ｈｅｍａｄｅ

“Ｂｕｄｄｈａｏｔｈｅｒｓ”ｒｏｕｇｈｌｙ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ｗｈｉｃｈａ

ｍｏｕｎｔｓｔｏＫａｎｔ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ｕ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ａｕｌｔ．

犃犆狅犿犿犲狀狋犪狉狔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犑狌犪狀犑犻犪狀”犻狀狋犺犲犘犻犲犮犲“犛犺狌狅犕犻狀犵”

　 狅犳狋犺犲犅犪犿犫狅狅犛犾犻狆狊犪狋犙犻狀犵犺狌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ＹｕＷａｎｌｉ

　 Ｔｈｅｗｏｒｄ“犼狌犪狀犼犻犪狀”（ｃｕｃｋｏｏ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ＦｕＹｕｅｉｎｔｈｅｐｉｅｃｅ“Ｓｈｕｏ

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ａｍｂｏｏｓｌｉｐｓａｔＱ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狔狌犪狀”ｏｎｔｈｅｂａｍｂｏｏｓｌｉｐｓａｎｄ“狔狌犪狀”（ｋ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ｏｎ

ｏｒａｃｌｅｂｏｎｅｓ，ｂｒｏｎｚ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ａｎｄｂａｍｂｏｏｓｌｉｐ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ｉｔｃａｎｂ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ａｔ“犼狌犪狀犼犻犪狀”ｉｓｉｎｆａｃｔ“狔狌犪狀犼犻犪狀”（ｋｉｔ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ａ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ｔｈｅ

ｋｉｔ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ｋｉｔｅｓｗｉｎｇｓｂｅ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ｔｉｔｓｓｐｉｎ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Ｘｕｎｚｉｄｅｓｃｒｉ

ｂｉｎｇＦｕＹｕｅａｓ“ｈｉｓｂｏｄｙｉｓｌｉｋｅｅｒｅｃｔｆｉｎｓ”．Ｔｈｅｗｏｒｄ“狔狌犪狀犼犻犪狀”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ａｋｉｎｄｏｆｇｒｅｅｄｙａｎｄｅｖｉｌ

ｃｏｕ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Ｑｉｎｐｅｒｉｏｄ，ｂｕ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ｇｅｂ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

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ｂａｍｂｏｏｓｌｉｐｓａｔＱ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ｅａｄｓｔｏａｎｅｗ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ｇｅａｓ“ｋｉｔ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ｕｓａｌｌｏｗｓｕｓｔｏｍｏｒ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ｃｏｒ

ｒｅｃｔｌ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ｗｏｒｄｓｔｈａｔｈａｄ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ｅｅｎ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犃犖犲狑犜犲狓狋狌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犳“犜犺犲狉犲犅犲犻狀犵犉犻狏犲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犔犻犪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

　犻狀狋犺犲犘狉犲犳犪犮犲狅犳“犜狉犲犪狋犻狊犲狅狀犅狅狅犽狊”犻狀犅狅狅犽狅犳犛狌犻：

　 狑犻狋犺犪狀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狋犺犲犉狅狌狉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犫狔犚犲狀犉犪狀犵犪狀犱犢犻狀犑狌狀” ＳｕｎＺｈｅｎｔｉａｎ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ｉｖ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ｏｆ犅狅狅犽狅犳犛狌犻ｄｉｄｎｏｔｍｅａ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ｆｉｖ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ｈｉｃｈｄｉｖｉｄｅｄｂｏｏｋｓｉｎｔｏｆｉｖ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ｆｉｖｅｂｒａｎ

ｃｈｅｓ”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犜犺犲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犻狀狋犺犲犉狅狌狉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狅犳狋犺犲犎犪犾犾狅犳犆犻狏犻犾犻狕犲犱犕犲狉犻狋狊狅犳犔犻犪狀犵

ｂｙＬｉｕＸｉａｏｂｉａ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ｏｆ犅狅狅犽狅犳犛狌犻，ｂｕ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ＨａｌｌｏｆＣｉｖｉ

ｌｉｚｅｄＭｅｒｉｔｓ”ｂｙＬｉｕＸｉａｏｂｉａｏ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ｂｙＺｕＧｅｎｇ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犛犲狏

犲狀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犅狅狅犽狊（犙犻犔狌）．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ｗｅｒｅｕｎ

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ｔｏｂｅｏｎｅ，ｉ．ｅ．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ｆ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犜犺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

狋犺犲犉狅狌狉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犪狀犱犇犻狏犻狀犪狋犻狅狀犅狅狅犽狊犻狀狋犺犲犢犲犪狉５０５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犜犺犲犅犲狊狋犅狅狅犽狊狅犳犃犾犾犜犻犿犲狊（犌狌犼犻狀犛犺狌

狕狌犻）．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ａ“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ｆ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ｉｔｄｉｄｎｏｔａｃ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

ａｌｉｔｙ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Ｈａｌ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Ｍｅｒｉｔｓ”ａｎ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ａｓ

ｏｎｅ，ｂｕｔｗａ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犛犲狏犲狀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犅狅狅犽狊ａｎｄ犜犺犲犅犲狊狋犅狅狅犽狊

７６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狅犳犃犾犾犜犻犿犲狊．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ｏｎｌｙｆｏｕ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犜犺犲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犻狀狋犺犲犉狅狌狉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狅犳狋犺犲犎犪犾犾狅犳犆犻狏犻

犾犻狕犲犱犕犲狉犻狋狊狅犳犔犻犪狀犵ｂｙＬｉｕＸｉａｏｂｉａｏ，ｗｈｉｃｈｎｅｉｔｈｅｒ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ｂｙＺｕ

Ｇｅｎｇ，ｎｏｒｗａｓ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ｓｏｉｔｗ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ｆｏｒ“Ｔｒｅａ

ｔｉｓ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ｏｆ犅狅狅犽狅犳犛狌犻ｔｏｒｅｃｏｒｄｉｔａｓａ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ｆｏｕ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ｓ．”犜犺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狅犳

狋犺犲犉狅狌狉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犪狀犱犇犻狏犻狀犪狋犻狅狀犅狅狅犽狊犻狀狋犺犲犢犲犪狉５０５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犜犺犲犅犻犫犾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犻狀狋犺犲

犉狅狌狉犅狉犪狀犮犺犲狊狅犳狋犺犲犎犪犾犾狅犳犆犻狏犻犾犻狕犲犱犕犲狉犻狋狊狅犳犔犻犪狀犵ｂｙＬｉｕＸｉａｏｂｉａｏ，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ｔｗｏ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ｈａｄｎｏ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ｏｋ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犛犲狏犲狀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犅狅狅犽狊ｂｙＲｕａｎＸｉａｏｘｕ．

犑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狋犻犪犾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犈犱犿狌狀犱犅狌狉犽犲狊犆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狊犿 ＦｅｎｇＫｅｌｉ

　 ＥｄｍｕｎｄＢｕｒｋ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ｓｅｅｎａｓ“ｆａｔｈｅｒ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ａ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ａｔ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ｌａ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ｋ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ｓ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Ｂｕｒｋｅ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ａｓｍ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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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

“‘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将于今春举行

关于人性的预设是东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的共同基石和逻辑起点，儒学与自由主义两大文化

传统分野的根本就在对人性预设的不同：一个主张性本善，另一个则主张性本恶，由此而来，一个主

张人治，另一个则主张法治。长期以来，两者似乎不可调和，而自由主义则似乎取得了“普世价值”的

身份。

但随着西方社会一系列弊端的显露，自由主义及其预设开始受到挑战，而儒家也显示出其安顿

人类心灵的终极功用。于是，在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开始出现对话与调和，新儒家中出现了自由主

义传统，中国的自由主义则趋向保守化，以期重塑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不可否认的是，在新一波传统

文化复归的浪潮中，儒学与自由主义在人性、自我、平等、宪政等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与

对垒。儒学关于人性的思考是否可以、是否可能与西方的人性观相通约？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

主张“性本善”的儒学与主张“性本恶”的自由主义，哪一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我们认为，这

些问题仍有待深入讨论。

为理清和深化这一关涉中华文化前途命运的问题，《文史哲》编辑部拟邀请来自两大阵营的知名

学者，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２日在山东济南举办《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性本善’还

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学术研讨会。

“《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是由《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系列小型、高端学术研讨会。论坛旨

在关注和探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重大问题与趋势走向，此前已分别以“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

构”、“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反省与展望：

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题召开过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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